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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1 July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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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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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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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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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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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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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霍震霆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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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AL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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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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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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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例》 ..........   146/2007

   

《2007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修訂： 

調低費用）規例》 .......................  

  

147/2007

   

《2007 年商船（本地船隻）（費用）（修訂：調低費用）

規例》 .................................  

  

148/2007

   

《商船（防止空氣污染）規例》 ..................   149/2007

   

《2007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 

高許可煙霧或可見氣體排放量）規例》 ...  

  

150/2007

   

《2007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 

對速度錶及速度顯示器的規定）規例》 .....  

  

151/2007

   

《2007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 

學生服務車輛的乘客座位的安全規定） 

規例》 .................................  

  

 

152/2007

   

《2007 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制）（修訂：加入交通 

標誌）規例》 ...........................  

  

153/2007

   

《2007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   15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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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Building Management (Third Party Risks Insurance) 
Regulation .............................................. 146/2007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Ferry Terminals)  

(Amendment: Fee Reduction)  
Regulation 2007........................................ 147/2007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Fees) (Amendment:  

Fee Reduction) Regulation 2007 .................... 148/2007
 
Merchant Shipping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 149/2007
 
Road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Vehicles) 

(Amendment: Maximum Permitted Smoke or  
Visible Vapour Emissions) Regulation 2007...... 150/2007

 
Road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Vehicles) 

(Amendment: Requirements for Speedometers  
and Speed Display Devices) Regulation 2007 .... 151/2007

 
Road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Vehicles) 

(Amendment: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Passenger 
Seats in Student Service Vehicles) Regulation  
2007...................................................... 152/2007

 
Road Traffic (Traffic Control) (Amendment: Addition  

of Traffic Signs) Regulation 2007 .................. 153/2007
 
Solicitor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Amendment)  

Rules 2007.............................................. 15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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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103 號 ─ 懲教署署長就犯人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 

  一年內的管理情況所提交的報告 

 

第 104 號 ─ 香港貿易發展局 

  2006-2007 年度年報 

 

第 105 號 ─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2006-2007 年度年報 

 

第 106 號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二零零六年工作報告書 

 

第 107 號 ─ 二○○六年四月一日至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約瑟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和 

  該基金的經審計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第 108 號 ─ 二○○六年四月一日至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嘉道理農業輔助貸款基金委員會報告和 

  該基金的經審計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第 109 號 ─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受託人報告書 2006-2007 

 

第 110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八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以及 

  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2007 年 7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八號報告書） 

 

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7-2008 年度開支預算的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會期工作進度報告

（2006 年 7 月 13 日至 2007 年 7 月 11 日）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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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交通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經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103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soners' Welfar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7 

   
No. 104 ─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6-2007 
   
No. 105 ─ Hong Kong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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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6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2006
   
No. 107 ─ Report of the J.E. Joseph Trust Fund Trustee,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Fund,
for the year from 1 April 2006 to 31 March 2007 

   
No. 108 ─ Report of the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Loan Fund

Committee,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Fund, for the year from 1 April
2006 to 31 March 2007 

   
No. 109 ─ Sir David Trench Fund for Recreation 

Trustee's Report 2006-2007 
   
No. 110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48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and Supplemental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47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July 2007 - P.A.C. Report No. 48) 

   
Report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7-2008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2006-2007 session (13 July 2006 to 11 July 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Manpower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Transport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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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ducation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lanning, Lands and Work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conomic Service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Bill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呂明華議員會就“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二零零六年工作報

告書”向本會發言。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二零零六年工作報告書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2006 
 
DR LUI MING-WAH: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IPCC), may I present the Report of the IPCC 2006. 
 
 The IPCC is an independent body, members of which ar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ts main duty is to monitor and review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CAPO)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into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to ensure imparti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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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oughness.  When examining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s, the IPCC can ask the 
CAPO to clarify areas of doubt, or request the CAPO to reinvestigate into a 
complaint if it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Where necessary, 
the IPCC may also interview witnesses including complainants, complainees and 
professionals such as forensic pathologist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r expert 
advice.  A case will not be finalized until the IPCC has endorsed the CAPO's 
investigation result. 
 
 In 2006, the IPCC reviewed and endorsed a total of 2 114 complaint cases 
involving 3 518 allegations, a decrease of 714 cases, and 1 177 allegation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of 2 828 and 4 695 in 2005.  
Allegations of "Assault", "Misconduct/Improper Manner/Offensive Language" 
and "Neglect of Duty" constituted 84.4% of the total allegations,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of 0.5% when compared with the figure of 83.9% recorded for 2005.  
Of the 3 518 allegations endorsed, 40 were classified as "Substantiated", 60 were 
"Substantiated Other Than Reported", four were "Not Fully Substantiated", 610 
were "Unsubstantiated", 187 were "False", 152 were "No Fault", seven were 
"Curtailed", 1 140 were "Withdrawn", 579 were "Not Pursuable" and the 
remaining 739 allegations, which were of a very minor nature, such as 
"Impoliteness", were resolved by "Informal Resolution", that is, mediation by a 
senior police officer at Chief Inspector of Police or above rank in the 
complainee's formation.  The substantiation rate in relation to the 1 053 fully 
investigated allegations in 2006 was 9.9%. 
 
 In 2006, the IPCC raised 829 queries or suggestions on the CAPO's 
investigation reports,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s on ambiguous points or 
questioning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Subsequently,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of 44 allegations were changed.  Arising from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endorsed by the IPCC in 2006, criminal proceedings, disciplinary and 
other forms of internal actions were taken against 114 police officers.  The 
IPCC also suggested improvements to police procedures where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high level of service, the IPCC has promulgated a set of 
performance pledges in terms of standard response time in handling public 
enquiries and monitoring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In 2006, 99.5% of 
normal cases were endorsed within the pledged period of three months.  In 
addition, 99.8% of complicated cases and 93.9% of appeal cases were endorsed 
within the pledged period of six months.  There is a decrease in perce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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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performance targets in respect of the monitoring of normal, 
complicated and appeal cases in 2006, as compared to 2005.  This is because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ersonal Data Leakage Incident (the Incident) 
which came to light in March 2006, which I will refer to later, the IPCC 
Secretariat's existing manpower resources were internally redeployed to follow 
up matters arising from the Incident.  As a result, normal complaint case 
examination work was protracted.  With additional manpower and the 
resumption of normal business, the IPCC is on track to attain a high level of 
performance in the coming year. 
 
 Although the IPCC plays no part in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its Members 
and Lay Observers, through the IPCC Observers Scheme, can observe the 
conduct of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by the CAPO on a scheduled or surprise 
basis.  In 2006, 317 observations were arranged under the IPCC Observers 
Scheme.  After each observation, the Observers report to the IPCC as to 
whether the CAPO has conducted the investigation in a thorough and impartial 
manner.  Their feedback has been useful for the IPCC in monitoring complaint 
cases. 
 
 In 2006, the IPCC continued to organize talks at secondary schools as part 
of its ongoing publicity programme. 
 
 Having dealt with the 2006 monitoring of complaint investigation work, I 
would like to, on behalf of the IPCC,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er to the Incident 
which came to light in March 2006.  The Incident came to light more than a 
year ago, and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normal work of the IPCC, and on 
the image of the IPCC.  We have given a full account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IPCC's response and actions taken in Chapter 2 of the repor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at soon after the Incident came to light, the IPCC took the responsible 
approach of setting up a Task Force to look into the Incident, and published an 
open report in April 2006 setting out the material facts which led to the leakage, 
and making various recommendations on tightening up the internal security 
measures in handling personal data by the IPCC Secretariat and in offering 
redress to the affected persons.  We have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internal 
security measures aimed at tightening up the handling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taining personal data, and have complied with the Enforcement Notice issued 
by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on the Incident.  We have also 
met with over 90 concerned citizens, and relayed their concerns and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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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ose of other concerned citizens who have written in, to the Administration 
for consideration.  We trus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deal with them 
expeditiously. 
 
 The Incident was most unfortunate for all concerned and presented 
valuable lessons to be learnt.  The IPCC is grateful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staff and resources to the IPCC Secretariat to help it 
handle the extra workload and meet the additional expenses arising from the 
Incident. 
 
 Madam President, to sum up, 2006 was a busy and tumultuous year for the 
IPCC.  We hope to rebuild the public's confidence in the IPCC by remaining 
focused on our mandate, which is to closely monitor and review the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CAPO.  We will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thoroughness and impartiality in our monitoring and review work.  We 
underst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reintroduce a bill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day to make the IPCC a statutory body.  We look forward to the Bill 
giving adequate powers to the Council to carry out its mandated work. 
 
 Thank you. 
 

 

主席：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黃宜弘議員會就委員會的第四十八號報告書向本

會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

的報告書以及 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

補充報告書（2007 年 7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八號報告書）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48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and Supplemental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47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July 2007 - P.A.C. Report No. 48) 
 
黃宜弘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十分榮幸，代表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會”）

向立法會提交帳委會第四十八號報告書。帳委會提交的報告書，對應審計署

署長第四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該

份報告書在 2007 年 4 月 18 日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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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委會在提交第四十七號報告書時，仍在就短期租約的管理一事進行研

究。因此，帳委會當時沒有就這章節作全面報告。帳委會現已完成研究工作，

並且在提交這份報告書時，一併就這章節提交補充報告。 

 

 關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帳委會按照往年的做法，只選取了我們認為指

出較嚴重的不當情況或弊端的章節，進行詳細研究。今天提交的報告書，載

述了帳委會就所選兩個章節進行研究的過程和結果。 

 

 我現在首先就短期租約的管理一事，報告帳委會的主要結論和建議。 

 

 關於管理逾期欠租方面，帳委會表示驚訝及深表遺憾的是，短期租約的

租戶一旦向政府展開訴訟，地政總署便難以追討欠租。租戶可以不繳付租

金，繼續長期佔用土地。由於訴訟仍在進行，即使租約已經終止，地政總署

仍難以收回有關土地。此外，地政總署在租戶與政府的訴訟仍在進行期間，

不向短期租約租戶發出租金繳款單的做法，或會令人覺得租戶可藉着向政府

採取法律行動，逃避繳付租金。 

 

 關於對未經批准把土地用作停車場的情況採取管制行動方面，帳委會表

示極度遺憾，並認為不可接受的是，有 3 個非停車場用途短期租約的租戶違

反租約條件，把土地用作收費停車場，而不同分區地政處對違反短期租約條

件的租戶採取管制行動的做法並不一致。儘管在非辦公時間進行視察，能更

有效地搜集有關未經批准把土地用作停車場的證據，但地政總署的指引仍無

規定分區地政處須在非辦公時間進行實地視察。 

 

 此外，帳委會認為不可接受，而且有關當局難辭其咎的是，對於根據地

政總署在 1982 年 4 月至 2006 年 8 月所管理的 3 份短期租約批出的一幅沙田

短期租約土地，地政總署沒有就該幅土地未經批准用作住宅的情況，採取嚴

厲的管制行動。 

 

 有關的情況包括地政總署在 7 次實地視察中，發現有關租戶違反租約條

件，把土地用作住宅。地政總署在 6 次視察中，發現租戶未經批准佔用毗連

政府土地。即使該幅土地屢次出現違反租約條件的情況，沙田地政處在 1993

年 6 月依然批准向有關租戶批出一份新的短期租約，而沒有把有關個案呈交

地區地政會議，由會議提出建議。在作出有關決定時，沙田地政處在考慮的

比重上，是着重須避免任由該幅土地空置，以致土地出現管理問題和租金收

入有所損失，多於須藉終止租約以執行租約條件。同時，雖然該租戶屢次違

反租約條件，但地政總署並沒有採取額外措施，例如增加視察次數或終止租

約，確保他不會把該土地用作住宅。此外，地政總署存檔的短期租約 3 的協

議書未經政府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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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委會同樣認為不可接受，而且有關當局難辭其咎的是，從上述沙田短

期租約個案可見，地政總署視察短期租約土地的工作，未能有效查出是否有

未經批准把土地用作住宅的情況。這是因為儘管該名租戶過往有違反租約的

紀錄，但地政總署在視察前仍預先通知該名租戶。地政總署並無訂立明確指

引，說明在甚麼情況下應把短期租約土地視為用作住宅或倉庫。結果，視察

該幅土地的地政總署人員須主觀判斷是否有任何違反租約的情況。 

 

 再者，進行實地視察的一些地政總署人員在判斷是否有違反租約的情況

時，採用了寬鬆的標準。舉例而言，沙田地政專員在 2002 年 12 月 4 日視察

沙田短期租約土地，認為該土地按照其核准用途用作倉庫，但另一名地政總

署人員在不久之前（即 2002 年 10 月 22 日）進行視察時，卻發現該土地用

作住宅。然而，在 2002 年 12 月 4 日進行視察期間所拍攝的照片顯示，除了

部分家具和裝置被疊高或用膠布覆蓋外，有關處所的家具和裝置與先前大致

一樣。帳委會認為該名沙田地政專員的判斷不可接受，因為當天視察是應租

戶的要求而進行、覆蓋家具和裝置的膠布可輕易移走、家具和裝置可輕易還

原作住宅用途、該名租戶過往有違反租約的紀錄，以及該名租戶先前甚至曾

提出申請，把有關處所規範作住宅用途。 

 

 帳委會強烈促請地政總署署長確保所有地政總署人員會嚴格遵行該署

就執行租約條件訂立的指引和訓令，包括那些就實地視察所訂的指引和訓

令，以及向負責視察短期租約土地的地政總署人員提供足夠訓練。 

 

 我現在講述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應科院”）的行政管理問

題。在企業管治方面，帳委會深表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的是，應科院董事

局作為負責為應科院制訂有關研究和發展（“研發”）計劃的策略方針及監

察其管理層的表現的一方，未能有效地履行其責任。這一點從以下幾方面反

映出來。第一，應科院董事局的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沒有遵從應科院“企業管

治手冊”的會議規定，加上應科院的財務及行政事務出現問題及缺失，令人

質疑該委員會作為監督組織所發揮的成效。第二，在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沒有

舉行會議的期間，應科院把討論文件分發各董事，以供參閱及作出決定，不

過，應科院並無把董事就這些文件提出的意見和所作決定記錄在案。第三，

雖然董事局在 2001 年 12 月已決定所有董事須就個別研發項目簽署資料保密

協議，但在應科院自 2001 年 12 月開始進行的 67 個項目中，只有部分董事

曾就 11 個項目簽署資料保密協議。自 2002 年 12 月起，更沒有董事簽署任

何資料保密協議。 

 

 帳委會同樣深表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的是，獲委任加入董事局的兩名

官方董事，即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和創新科技署署長均沒有發現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20 

應科院在管治及管理方面的問題，反映出他們未能有效地履行其監察角色。

由前任行政總裁領導的應科院高級管理層，未有採用良好的企業管治原則管

理應科院，在人力資源管理、項目管理、項目成本管理及行政等方面均顯示

缺乏內部監控，以及未有遵守應科院的“企業管治手冊”及其他指引所載的

程序和規定。 

 

 帳委會建議政府當局應檢討獲委任加入法定機構或公營機構的管治組

織及委員會的政府官員的角色及責任，並確保他們有能力履行其角色及責

任。在委任政府官員加入任何法定機構或公營機構的管治組織轄下的委員會

時，政府當局應充分考慮該等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有關官員的專業知識，以

確保有關官員能妥善履行其責任。 

 

 對於應科院在薪酬及招聘、項目管理、項目成本管理等範疇出現的問題

及缺失，帳委會深表遺憾，並認為不可接受。 

 

 此外，帳委會表示遺憾的是，應科院在審計署進行審查期間或在回應審

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時，沒有就部分被發現的問題向審計署提供解釋，而且

應科院向審計署提供的資料有時候並不正確。例如應科院沒有告知審計署，

在 7 宗應科院職員人數遠多於接受款待的客戶的個案中，3 宗只是“工作午

餐”。應科院亦無向審計署提供沒有就部分已完成的項目提交專利申請的理

由，而應科院就專利申請向審計署呈交的部分資料並不正確。 

 

 對於應科院董事局主席選擇在帳委會的公開聆訊結束後，透過傳媒反駁

審計署的部分審查結果，而不是在帳委會的聆訊上作出反駁，帳委會表示失

望。 

 

 在研究政府新鮮副食品批發市場的管理一事時，帳委會深表關注的是，

在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西區市場”）5 個碼頭當中，4 個已閒置超過 5

年，一個更自 1991 年 10 月西區市場啟用以來從未使用。雖然該 4 個碼頭已

閒置多時，但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直至 近才與其他有關的政府

部門成立專責小組，就碼頭的用途制訂 終建議，而漁護署署長預期專責小

組到 2007 年 10 月底才能提交初步報告。就此，帳委會促請漁護署署長加快

專責小組的工作，從速就碼頭的用途制訂 終建議。 

 

 關於重置已過時的批發市場方面，帳委會深表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的

是，儘管帳委會在 1997 年已敦促政府當局加快發展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

（“長沙灣市場”）第二期計劃，尤其是盡快重置油麻地果欄，但第二期計

劃的推行卻無甚進展。此外，雖然政府當局在 2004 年承諾向立法會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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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報告長沙灣市場第二期計劃的 新發展，但政府當

局直到 2007 年 4 月 30 日（即帳委會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進行公開聆訊之

日），才向該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帳委會知悉政府當局現正考慮在長沙灣市場第二期撥出部分用地興建

一個新的鮮果批發市場，以重置油麻地果欄，並會透過民政事務專員與有關

區議會、鮮果欄商及相關的業界人士進行討論。帳委會強烈促請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在 2008 年 1 月中或之前，向帳委會提供關於重置油麻地果欄的確實

時間表，從而確保能早日解決油麻地果欄運作時為附近居民帶來的交通及環

境衞生問題。 

 

 主席女士，一如既往，帳委會在本報告書中作出結論及建議，務求確保

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物有所值。 

 

 我謹對帳委會各委員作出的貢獻致謝。帳委會亦感謝政府當局及應科院

的代表出席各次聆訊。審計署署長和他的同事，以及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努

力不懈，對帳委會提供了有力支持，帳委會亦在此一併致謝。 

 

 謝謝。 

 

 

主席：劉慧卿議員會就“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7-2008 年度開支預算的報告”

向本會發言。 

 

 

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7-2008 年度開支預算的報告 

Report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7-2008 
 
劉慧卿議員：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71(11)條的規定，主席閣下將

2007-2008 年度開支預算交由財務委員會（“財委會”）處理。本人謹代表

財委會提交有關審核開支預算的報告。 

 

 一如以往，財委會就審核開支預算進行公開會議，詳細研究政府當局於

2007-2008 年度的各項開支，確保所要求的撥款，不會超過為執行各項政府

政策所需的款項。在 2007 年 3 月 19 日至 22 日期間，我們總共舉行了 6 次

特別會議，共分 20 個環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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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委員能善用這 20 個環節的時間，一如以往，我們要求委員先

行提交書面問題，讓政府當局在特別會議前提交書面答覆。去年，有報章報

道有政府官員批評議員就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提出的問題，有重複甚

至抄襲之嫌。本人認為有關的批評極不公道。以今年的預算案為例，委員共

提交了 2  715 項書面問題，這些問題均是就開支預算的目標、指標和開支的

效益提出詢問，其中許多問題都是針對開支預算中較模糊的地方，明確地指

出問題所在，例如有些服務需求下降，但開支預算卻保持不變。主席，這些

問題有助委員在特別會議的有限時間跟進值得關注的事項，而不同的議員看

到同樣的問題並不足為奇。由於我們與政府當局的協議是會優先處理 先提

交的 1  200 項問題，因此，我們亦一如既往，在將書面問題提交當局前，盡

量把不重複的問題排列在 先的 1  200 條內，以便更有效地善用政府資源。

本人很高興當局能夠在特別會議召開前，就所有二千七百多項書面問題都提

交了答覆，我們已將這些答覆的電子文本放在立法會網頁內供市民閱覽。 

 

 委員在會議席上所提出的關注，已詳細記錄在報告的第 2 至 21 章。今

年，委員特別關注有管制人員未能盡用該部門的撥款。委員認為如果當局對

這情況不加以注視，可能會導致在計劃預算時，預留過多資源在不必要的工

作上，而對於一些市民渴求的服務，卻因缺乏資源而無法提供。因此，今年

在特別會議期間，委員就每一個政策範疇未能盡用去年撥款的情況，都作詳

細分析。 

 

 此外，委員特別關注政府當局承諾每年預留給工務工程項目的 290 億元

撥款，是否得以善用。鑒於建造業的失業率仍然高企，委員認為當局應加快

展開工務工程的步伐，以增加建造業工人的就業率，以及回應市民對地區設

施的訴求。財委會會繼續跟進政府當局在這方面的工作，確保工務工程能夠

盡早落實。 

 

 主席，有委員又認為由於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政府當局應該投放更多資

源改善民生，例如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標準金額及福利金額，以及考慮

放寬高齡津貼受助人的 240 天離港寬限期，以確保有關援助能切合地回應受

助人的需要。有委員亦呼籲當局盡快落實為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

惠，以協助他們全面融入社會。在教育方面，委員促請當局在中小學盡快實

施小班教學。在保障勞工權益方面，委員認為當局應研究聘用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的安排，把那些有長期運作需要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轉為公務員職

位，而在進行公開招聘時，應考慮優先聘請那些已有相關經驗的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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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已於 2007 年 4 月 18 日獲立法會通過。

本報告內載列了委員就今年預算案的意見，這對政府當局在制訂來年的開支

預算及執行有關政策時應該有參考價值。 

 

 主席，本年度的財委會特別會議，得到委員踴躍參與，以及政府當局積

極回應，本人衷心致謝。本人亦想藉此機會，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人員及立

法會秘書處人員致意，感謝他們對財委會工作不遺餘力的支援。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劉千石議員會就“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Manpower 2006-2007 
 
劉千石議員：主席，本人謹以人力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

份，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會期的工作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數項

主要工作。 

 

 部分委員認為，為清潔及保安行業僱員推行工資保障運動，是拖延就

低工資立法的策略，因為政府當局要到 2008 年 10 月後，待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的全面檢討得出結果後，才考慮應否立法。截至本年 6 月底，

只有 955 家企業和機構參與工資保障運動，這些委員對於有關運動的成效表

示懷疑。他們認為當局應盡快立法訂定 低工資，以保障低薪工人的利益。

此外，他們對勞顧會將採用甚麼準則進行檢討表示關注。 

 

 可是，另一些委員則認為，應給予充足時間讓工資保障運動證明，不立

法也可達到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提供保障的目的。 

 

 事務委員會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在工資保障運動進行中期檢討時，以受

惠人數、僱主支付的工資是否符合工資保障運動的要求等為準則，並因應中

期檢討的結果，即時提交有關 低工資的法案。 

 

 僱主拖欠工資的情況，是事務委員會關注事項之一。部分委員對 22 間

被納入“堅壁行動”而仍在營業的問題酒樓的財政狀況表示關注，並建議政

府當局密切監察有結業危機的酒樓，以防止它們逃避支付工資的責任。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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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亦指出，由於建造業內仍然存在多層分判的問題，要監察及保障建造業

工人獲發放工資存有困難。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採取更有效的措施，打擊違例

欠薪。 

 

 部分委員認為，欠薪罪行的罰則未能對僱主產生阻嚇作用。他們建議當

局設立定額罰款制度，訂明罰款應與拖欠的工資款額相稱。此外，他們亦建

議修訂《僱傭條例》第 64B 條，致使董事如果沒有合理辯解，將須就其有限

公司所犯的欠薪罪行負上法律責任，以收阻嚇作用。 

 

 政府當局表示，就打擊違例欠薪而推行定額罰款制度的建議屬全新概

念，而修訂《僱傭條例》第 64B 條的建議既複雜且影響深遠，須就這兩項建

議徵詢律政司的意見，當局在適當時候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關於保險業推出的僱員補償聯保計劃，部分委員指出，部分高風險行業

的保費費率基準過高。如果僱主因保費高昂而逃避僱員補償保險的法定責

任，工人可能會被迫轉為自僱人士，而不會獲得僱員補償保險的保障。他們

認為保費率應符合“可負擔”的原則。 

 

 部分委員支持設立中央僱員補償保險計劃，使有關各方受惠。他們亦建

議政府當局檢討現行政策，讓自僱人士受到《僱員補償條例》保障。 

 

 政府當局解釋，倘若僱主涉嫌強迫其僱員轉為自僱人士，藉以逃避僱員

補償保險的責任，法院會根據個案的實情，考慮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如果法

院裁定有關情況屬於“假自僱”，有關僱員可享有《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

政府當局承諾繼續研究設立中央僱員補償保險計劃的可行性。 

 

 對於勞工處打擊非法僱傭活動的措施，部分委員關注到有關措施是否有

效。他們指出，儘管勞工處已在過去 4 年增加巡查工作場所的次數，並與其

他執法機關採取聯合行動，但非法勞工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他們建議當局

按被捕的非法勞工所從事的工種，分析這些勞工的分布情況，制訂更有效的

措施，從源頭打擊非法僱傭活動。 

 

 在判刑方面，有委員認為僱用非法勞工的僱主應被判處較重刑罰，以收

阻嚇作用。 

 

 本人藉此機會多謝委員對事務委員會工作所作出的貢獻，亦向長年辛苦

努力的秘書處各部門同事致謝，沒有他們對事務委員會工作上的支持，本人

相信便只能事倍功半。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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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方剛議員會就“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06-2007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工商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

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曾商議的主要事項。 

 

 事務委員會一直密切留意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所擔當

的角色，有關的貿易談判曾一度暫停，其後於 2007 年 2 月恢復進行。在談

判暫停期間，香港在推動恢復談判的過程中擔當建設性的角色。鑒於世貿組

織多哈發展議程下多邊談判如能取得成功，將會為香港帶來一定的經濟效

益，故此，事務委員會已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工作，擔當不同派系的世貿組織

成員國的中間人，以便推動多哈發展議程，使談判能圓滿完成。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下稱“CEPA”）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 CEPA

為香港經濟帶來重大的利益，尤其是個人遊計劃更為香港帶來 直接的經濟

效益，在 2004 年至 2006 年期間，共帶來高達 227 億元的額外旅遊收入。事

務委員會已促請當局必須繼續擴大及深化 CEPA 的開放措施，並協助本地各

業界充分把握 CEPA 的機遇。 

 

 由於國際會議及展覽可為旅遊業和零售業等行業帶來可觀和直接的經

濟收益，但鄰近地區亦相繼擴建展覽設施，令區內的競爭日趨激烈，因此，

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採取積極措施，以鞏固及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會議及

展覽中心的地位，並促請政府必須以長遠的眼光，就展覽場地的需要預先作

好規劃。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保證，會密切留意各界對展覽基建及相關配

套設施的需求，確保在香港舉行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保護知識產權是事務委員會非常重視的事項之一。事務委員會察悉，政

府當局正盡力建立一個健全的版權保護制度，使香港創意產業得以持續發

展。繼透過在 2007 年 6 月 27 日獲立法會通過的《2006 年版權（修訂）條例

草案》引入更完善及更具彈性的保護細則後，政府當局亦就有關在數碼環境

中保護知識產權的事宜進行公眾諮詢。事務委員會已提醒當局，在數碼環境

中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必須確保資訊自由傳播、個人私隱受到保障，

以及不會對市民的日常活動構成不良的影響。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保證，在制

定任何條例前，一定會就上述的關注進行充分的諮詢，以及再次諮詢事務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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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當局申請 1 億元撥款，以資助香港設計中心的運作，事務委員會表

示支持，因為推廣設計與創新對企業本身及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均有好處。

除了推廣設計外，事務委員會更期望香港設計中心能協助設計師保障自己創

作出來的產品，同時提高他們對知識產權的意識。當局亦已向事務委員會保

證，該中心會在這方面為設計業提供所需的協助。 

 

 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其他工作已載於所提交的書面報告。謝謝主席女

士。 

 

 

主席：楊孝華議員會就“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

報告”向本會發言。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06-2007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事務

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工

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 

 

 公務員薪酬制度一直是事務委員會主要的關注事項之一。在本會期內，

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當局在制訂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一事的進展。 

 

 在薪酬水平調查方面，事務委員會曾於本年 5 月聽取當局匯報 2006 年

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委員察悉，根據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顯示，公務員所

屬的職位級別和私營機構相關職位的薪酬指標，並未有錄得超過正負 5 個百

分點的可接受偏差幅度。因此，當局建議把所有公務員薪級表維持不變。部

分委員指出，一些公務員職位的薪酬明顯高於私營機構有關職位的薪酬，然

而，薪酬水平調查卻沒有顯示有關的差異，所以他們認為當局須進一步改良

薪酬水平調查的方法，務求可以更準確比較公營與私營機構相若職位的薪酬

水平。 

 

 在本年 5 月 15 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 2006 年公務員入職薪酬

調查的結果，並批准把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按有關建議，現有 12 個公

務員資歷組別中，9 個資歷組別的新入職薪酬會增加 1 至 5 個支薪點，其餘

3 個資歷組別的新入職薪酬則會維持不變。雖然事務委員會普遍歡迎把有關

結果應用於新入職的公務員，但部分委員認為有關建議仍可作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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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其後通過一項議案，促請當局完善該 12 個資歷組別的基準。此

外，部分委員亦認為政府當局對於 2000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受聘的公務員及

資助學校教師所制訂的換算安排既不公平又不合理，並促請政府當局以入職

公務員的年資經驗為原則，重新檢討有關安排。 

 

 當局曾諮詢事務委員會有關 2007-2008 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事宜。部

分委員表示歡迎政府當局的建議，此舉可使公務員合理分享經濟改善的成

果。然而，亦有部分委員認為建議的加薪幅度與私營機構相比，實屬偏高。

此外，他們指出現行按年調整公務員薪酬的機制有欠彈性，未能顧及個別公

務員的工作表現而作出不同的薪酬調整。在討論過程中，委員亦籲請當局設

立適當的機制，藉以處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調整事

宜。 

 

 在本會期內，事務委員會曾檢討在政府內實施 5 天工作周的成效及該計

劃對市民的影響。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制訂足夠的應變措施，以確保政府服務

的整體水平和效率不會受到影響。 

 

 在 2006 年 12 月，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聘

用情況的特別檢討結果。事務委員會察悉，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為止，共

有 16  488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受聘於 68 個政策局和部門，但政府當局

在考慮特別檢討的結果後，只打算把約 4  000 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轉為

公務員職位。就此，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對當局未能公正地對待已長

期受聘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表示不滿，委員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重新檢討以

“直通車”方式將現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為公務員。 

 

 事務委員會亦先後與 8 個聘用 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政策局和部門的

管理層會面，以及聽取有關的員工協會的意見，以便更瞭解這些政策局和部

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隨後事務委員會亦通過另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部門在公開招聘長俸公務員時，優先聘用有相關工作經驗的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 

 

 主席女士，我已簡單概述了事務委員會於本年度的工作。 

 

 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委員及政府當局在過去 1 年對事務委員會工作

所作出的貢獻。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吳靄儀議員會就“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

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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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2006-2007 
 
M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the Panel), I briefly 
report on the major work of the Panel in the 2006-2007 Session. 
 
 The Panel was updat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ive-day week in the 
Judiciary by three phases.  Phase I commenced on 1 July 2006 and covered 
court sittings and back offices.  Phase II commenced on 1 January 2007 and 
covered offices with a public interface.  The Panel noted that libraries were 
covered under Phase II as their usage rates on Saturdays were on the low side.  
The Panel requested the Judici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other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e needs of small law firms and junior members of the Bar, in determining 
the opening hours of libraries.  The Judiciary had subsequently agreed that the 
High Court Library would not be covered under Phase II and the situation would 
be reviewed by July 2007. 
 
 The Panel also urged the Judiciary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needs of court 
users in deciding whether a five-day week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court 
registries or offices which would be covered under Phase III.  The Panel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impact of a five-day week on the operation of 
statutory and court procedure time limits and requested the Judiciary to consider 
whether amendments should be made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extension of a time limit which expired on a Saturday, 
as in the case of a public holiday.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of the Panel, the Judiciary had reviewed the fees 
for transcript and record of proceedings.  Under the new arrangement and as far 
as transcript fee was concerned, the charging basis would be changed from "per 
page" to "per English word and per Chinese character".  In addition, the 
Judiciary would charge only the photocopying fee if the transcripts concerned 
had already been produced, and allow parties to reproduce the transcript or its 
copy for the purpose of pursuing the relevant legal proceedings.  The new 
arrangement, which would allow litigants to benefit from a more equitable fee 
charging basis and more affordable fees, was supported by the Panel and 
implemented with effect from 1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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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last Session, the Panel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deterrent measures, including prosecution and introducing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recovery agents, that is, organizations which assisted victims to 
recover damages, usually arising from personal injury cases in return for a fee as 
a percentage of the recovered damages.  The Panel noted the actions taken or 
consider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risks of the 
activities of recovery agents, such as putting up posters or notices at government 
offices where serious touting activities had been carried out by recovery agents, 
and the broadcast of Announcements of Public Interest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The Panel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about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tackling the 
issue of recovery agents since it was first discussed by the Panel in November 
2005.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to 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prosecution action against recovery agents.  In the 
event that the police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taking enforcement action under 
the existing law, legisla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report further developments to the Panel. 
 
 The request fo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riminal legal aid fee 
system (that is, the system of payment of fees to lawyers in private practice 
engaged by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to act as defence lawyers in criminal legal 
aid cases) was raised by the two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in 2003.  The request 
was supported by the Panel, the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and the Chief Justic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hat there wa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urrent 
system, and had since March 2006 engaged stakeholders i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he Panel no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reached a broad consensus 
with the two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on the proposed structure of the new fee 
system which would operate on a marked-brief basis.  However, the review had 
reached an impasse in discussion on the proposed rates for the new system.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considered the proposed rates offer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otally unacceptable as they did not in reality represent an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o the existing fee system, given that many lawyers at 
present took up criminal legal aid work on a charitable or pro bono basis.  The 
Panel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tinue discussion with the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with a view to reaching a mutually acceptable solution and 
reporting to the Panel on the way forward. 
 
 The Administration sought members' views on the approach for the 2007 
five-yearly review of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of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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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applicants.  The Panel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as a consensus among the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the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and the Panel that the scope of the Supplementary Legal Aid Scheme 
(Supplementary Scheme) should be expanded to address the demand of the 
middle class for legal aid services.  The Panel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Supplementary Scheme, extending the 
present scope of legal aid from litigation to legal advice,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having a one-lin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 for all types of cases.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hat it would formulate more specific proposals for the 
five-yearly review, and examine whether there was scope of improving the 
Supplementary Scheme without undermining or jeopardizing the financial 
viability of the Supplementary Scheme. 
 
 In May 2007, the Panel discussed the proposed transfer of the legal aid 
portfolio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Wing of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s Office to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Notwithstanding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s, some members remained of the view that the 
proposed transfer of the legal aid portfolio to a Policy Bureau would undermin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egal aid administration which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refore a retrogression.  The proposal also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would be subject to 
tighter control under the new set-up in respect of legal aid in cas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r in respect of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The Panel noted that the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would step up its 
supervisory role to ensure that the provision of legal aid services was undertaken 
professionally and objectively without interference after the transfer.  As the 
Council had recommend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tatutory legal aid authority in 1998, it would review the subject 
again in the current year.  The Panel agreed to follow up the relevant issues in 
due course. 
 
 I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Clerk of the Panel and her colleagues 
for their dedicated and unstinting support.  In this I am sure I speak also for the 
members of the Panel. 
 
 Madam President, these are my short remarks on the report.  Thank you.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31

主席：鄭家富議員會就“交通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交通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Transport 2006-2007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代表交通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就

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

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 

 

 主席女士，道路安全一直是事務委員會主要的關注事項之一。在本會期

內，事務委員會曾檢討過往數年在本地實施的道路安全法例的成效。 

 

 事務委員會也曾討論由我擬議提出的議員法案。有關條例草案旨在透過

施行多項措施，藉以加強道路安全，當中包括強制規定貨車安裝倒車視像裝

置；加重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罰則；加強打擊酒後駕駛的措施；強制要

求屢次違反交通規例的司機報讀駕駛改進課程，以及將申請駕駛執照或續牌

時有需要提交驗身報告的年齡降低至 55 歲等。政府當局經考慮委員的意見

後，同意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以打擊酒後駕駛及進一步加強道路安全。當

局稍後將會把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在本立法年度，事務委員會曾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立即落實加強專

營巴士營運安全的措施，包括立法規定巴士乘客佩帶安全帶、規定專營巴士

公司必須於巴士上安裝安全帶、改善巴士車長的編更及休息安排等，藉以保

障巴士乘客的安全。 

 

 主席女士，事務委員會也非常關注深圳灣口岸及其落成啟用後對新界西

北交通的影響，以及新跨境通道的公共交通服務及過境車輛配額安排等事

宜。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在新界西北區加快興建策略性交通網絡，藉以

解決區內交通問題。事務委員會亦要求當局制訂策略，把車輛由屯門公路分

流至三號幹線，以期達致令交通流量分布較為平均的目標。 

 

 落馬洲支線將於短期內通車。我們已於上周前往實地視察，以瞭解各項

營運前的準備工作及測試。在檢討支線的票價結構時，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

議案，促請政府及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就鐵路票價的政策，特別

就跨境票價的補貼問題進行全面檢討，以及研究為經常使用跨境鐵路服務的

乘客提供優惠票價及月票服務。我們期望支線能盡快開通，以疏導羅湖口岸

的過境人流。我們也促請九鐵公司為車站月台加建幕門，藉以加強鐵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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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事務委員會曾就上述兩條新過境通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布

局設計及交通安排，與各運輸業界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事務委員會也促

請政府當局密切監察新過境通道啟用後的交通情況，並與內地有關當局一同

檢討調整在該等交匯處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務的需要及可行性。 

 

 政府當局曾就港九小輪有限公司（“港九小輪”）提出，有關申請 3 條

來往南丫島的持牌渡輪服務航線加價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認為，考慮到公眾對建議船費的接受程度，原來建議的加權平均數為 12.2%

的增幅實屬過高。因此，事務委員會曾促請政府當局及港九小輪檢討增加船

費的申請，並促請政府當局推行一連串措施，加強渡輪營辦商增加非業務非

票務收入的能力，以及落實節流措施。政府當局其後批准港九小輪由 2007

年 5 月 13 日起加價，平均加幅為 7.3%，較原本申請的 12.2%低 31%。 

 

 主席女士，一如往年，事務委員會也在本會期內成立了小組委員會，專

責跟進各項與鐵路規劃、落實及運作相關的事宜。在本立法年度，小組委員

會曾檢討沙田至中環線、西港島線，以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北環線的

新規劃。小組委員會促請當局盡快推行有關項目，藉以解決市民的交通需

求。 

 

 小組委員會亦曾與兩間鐵路公司檢討年內發生的重大鐵路事故。小組委

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及兩間鐵路公司檢討有關事故的成因，並制訂足夠改善措

施，以防止日後再發生類似事故。 

 

 主席女士，我已簡單概述了事務委員會於本年度的工作。 

 

 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委員及秘書處，以及政府當局在過去 1 年對事

務委員會工作所作出的貢獻。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李永達議員會就“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2006-2007 
 
李永達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在此簡述報告內的

數項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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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匯公司接管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分拆出售在公共屋邨（“公

屋”）零售及停車場設施後，有關商鋪租金的調整，以及物業管理問題的投

訴，繼續引起公眾的關注。事務委員會曾與領匯公司的代表舉行會議，討論

有關的問題。委員對領匯公司大幅調高轄下商鋪的租金，並拒絕與現有租戶

續訂租約，導致商戶結業，深表失望。領匯公司把越來越多鋪位出租予連鎖

店，亦令委員關注到商場鋪位會被大型商店壟斷，貨品及服務選擇減少但價

格卻有所提高的情況，將對鄰近公屋租戶構成不利影響。委員促請領匯公司

認真研究上述問題，並改善其日常運作的透明度，以及加強與商戶進行的溝

通。領匯公司回應時指出，會繼續致力為顧客及公屋租戶帶來更多元化的購

物消閒選擇。獨立的顧客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在商場進行的提升工程令附近

居民受惠，受訪者亦認為商場內所出售貨品的價格在他們可負擔的能力範圍

內。領匯公司明白有需要加強與租戶的溝通，並表示會在商討租務事宜及資

產提升計劃時，加強與有關方面的聯繫。委員亦促請當局在監察領匯公司的

營運方面擔當較積極的角色。當局表示會因應領匯公司的分拆出售資產經

驗，檢討分拆出售房委會產業設施的政策。 

 

 就改善長者住屋單位空置率偏高的問題，事務委員會認為當局應加快將

長者住屋單位改為一般公屋單位，加快興建為長者而設的小型獨立單位，並

向租戶提供更多奬勵措施，以鼓勵他們遷出長者住屋單位。 

 

 為解決寬敞戶的問題，事務委員會曾與當局討論有關事宜。委員促請當

局在處理涉及長者和殘障居民的寬敞戶個案時，採取更具彈性的做法，並贊

同把包括此類居民的住戶置於須調遷寬敞戶名單之末的做法。當局答允考慮

提供搬遷津貼，並採取積極措施，處理租戶因遷往新環境而出現的適應問題。 

 

 事務委員會歡迎房委會就其公屋編配政策推行多項優化措施，以響應政

府促進家庭和諧共融的政策。有關的措施除使家中有長者的公屋申請人的輪

候時間縮短外，亦放寬申請者的選擇地區限制及調遷限制。委員強調確保各

項優化措施連貫一致的重要性，並建議增加用以推行改善調遷計劃的市區單

位配額，以應付需求。 

 

 就一手住宅單位銷售的安排，事務委員會與當局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消費者委員會及地產代理監管局，密切跟進有關事宜，並討論加強向準買家

提供準確物業資料的措施。事務委員會就有關訂定法定的規管措施，以保障

買家權益的建議進行討論，並通過一項議案，要求政府當局重新展開《未建

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白紙草案》的討論。委員亦建議把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

指引納入同意方案、使發展商發出的售樓說明書在法律上具有約束力，以及

規定發展商須在其網站公布售樓資料，例如單位的價目表，以提高市場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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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事務委員會曾與香港測量師學會討論改善在銷售說明書中披露實用面

積的資料，其中包括應在售樓說明書中提供實用面積各組成部分的資料、個

別單位的建築樓面面積、就實用面積的定義賦予法律效力、規定發展商在價

目表及臨時買賣協議中訂明住宅單位按實用面積計算的每平方呎售價等。當

局承諾繼續檢討現行的規管機制，並與有關各方跟進香港測量師學會的建

議。 

 

 事務委員會曾與當局討論私人樓宇的供應量及物業價格的發展趨勢。儘

管當局指出近年物業價格的增長保持平穩，事務委員會留意到市場供應的中

小型單位，已漸漸脫離中產人士的負擔能力。他們促請當局加強發布私人住

宅物業供應量及物業交易的統計資料，藉以提高市場的透明度。由於私人住

宅物業價格上升，有委員認為當局應研究是否有需要恢復推行居屋計劃及租

者置其屋計劃，以滿足夾心階層人士的置業期望和公屋租戶改善其居住條件

的期望。 

 

 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要點，已概錄於提交的報告內。主席女士，本人

謹此陳辭。 

 

 

主席：劉江華議員會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2006-2007 
 
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保安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的工作報告，並闡

述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 

 

 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的人手調配，並聽取部門

職工會的意見。委員關注到入境處現時的人員編制，是否足以應付因旅客量

上升而增加的工作量，以及前線人員所累積的假期總額偏高的問題。根據入

境處的資料，截至 2006 年 9 月為止，總入境事務主任及以下職級人員積存

的假期平均數目達到 116 天，而年資較長的員工積存的假期平均數目更達到

129 天，當中約有 45%員佐級人員及約 64%主任級人員的積存假期總額接近

高上限。雖然當局計劃增聘約 500 名軍裝人員，但隨着深圳灣管制站及落馬

洲支線管制站於本年年中相繼啟用，入境旅客亦會有所增加。因此，新增人

手未必足以應付上升的旅客流量。委員認為當情況有需要時，當局應批准入

境處增聘更多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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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委員亦關注到部分管制站舊式櫃檯設計，容易使入境處員工因工

作而導致手臂及肩部勞損，委員建議當局盡快更換此等舊式櫃檯。委員又建

議當局改善管制站大堂的設施，為旅客及員工提供較舒適的環境。 

 

 委員關注到濫藥的青少年的年齡有下降趨勢，以及有越來越多港人前往

內地濫用藥物的問題。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設立機制，為在內地因濫藥而

被捕的香港居民提供康復服務。 

 

 政府當局表示，警方一直與內地當局緊密合作，打擊香港居民跨境前往

內地濫用藥物的問題。除了 高管理層會議外，警方毒品調查科與相關內地

單位之間亦有保持溝通。雙方在有需要時會召開會議，就具體個案進行討論

及交換情報。當局現已訂有機制，讓警方與社工聯絡，以便在內地因濫用藥

物而被捕的香港居民返港時為他們提供服務。 

 

 懲教院所擠迫的問題是事務委員會關注事項之一。委員察悉，在高度設

防監獄、收押設施和女懲教院所，懲教名額不足的情況仍然嚴重。在男懲教

院所方面，雖然實際收容率為 95%，但收押設施及高度設防監獄的懲教名額

卻缺乏 462 個。至於女懲教院所，實際收容率為 106%，短缺的名額為 114 個，

委員關注當局有何計劃解決懲教院所過分擠迫的問題。 

 

 政府當局表示，除了進行小型工程及小規模計劃，以在現有懲教院所增

設更多懲教名額外，羅湖懲教所現正進行重建，而當局亦正研究重建位於芝

蔴灣的兩間懲教院所的可行性。當局預期此等工程可有助改善監獄設施和紓

緩懲教院所過分擠迫的情況。當局承諾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重建芝蔴灣懲教院

所的可行性研究的結果。 

 

 有關本年 2 月 9 日發生的一名警務人員跌落警槍的事件，有委員質疑警

方會否在並未接獲任何投訴的情況下，就該次事件進行調查，委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將調查結果提交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當局非常重視是次事件，即使沒有市民提出投訴，

當局亦會就事件展開調查和檢討相關事宜。警方已接獲一名市民就該宗事件

的投訴，並已展開調查。警方亦正就相關事宜進行檢討，包括採取哪些改善

措施，以盡量減低發生類似事件的機會。當局承諾在得出結果後會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 

 

 部分委員指出，在立法會議員與西貢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上，曾多次

討論把將軍澳警察分區及西貢警察分區合併成為一個警區的建議。由於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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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警察分區的警察與人口比率特別低，他們認為有需要實行合併建議。他們

希望當局能於本財政年度內擬定合併計劃。 

 

 政府當局解釋，鑒於在實際數字上，將軍澳的人口相對眾多並日益增

加，警方認為有理據把將軍澳警察分區與毗鄰地區合併，並升格該合併地區

成為獨立警區。警方會考慮東九龍總區未來的整體發展，制訂實施方案。當

局會考慮委員在這方面的意見。 

 

 關於去年通過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委員關注有關實施的情況。

委員察悉，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須於本年 6 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提交涵

蓋去年 8 月 9 日至 12 月 31 日的首份周年報告。事務委員會會跟進討論有關

報告。 

 

 後，委員歡迎於深圳灣管制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便利旅客及貨物

的通關查驗。 

 

 本人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亦代表委員感謝立法會

秘書處在過去 1 年不辭勞苦、積極盡心地協助事務委員會的工作。謝謝主席

女士。 

 

 

主席：呂明華議員會就“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2006-2007 
 
呂明華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政制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向本會重點匯報事務委員會於本年度的工作。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於 2007 年 3 月 25 日舉行的第三屆行政長官

選舉的各項主要選舉安排。委員曾討論，在赤鱲角的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選

舉是否合適及第一輪投票時間是否過短。委員亦關注到，是否有機制令競選

連任的現任行政長官把他以行政長官身份履行職務時所使用的資源，與其選

舉開支分開。有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應否把行政長官選舉有關簽署人

的規定與其他選舉看齊，以及檢討現時有關候任行政長官須退出所屬政黨的

法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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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繼續監察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就研究普

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討論進展。部分委員在多個場合表示不滿政府當局交

託策發會探討實施普選的模式，架空了立法會的角色。 

 

 事務委員會知悉不同團體和人士向政府當局和策發會提出有關普選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可能模式，當中包括部分政黨和 22 名泛民主派議員建議

的模式。事務委員會亦在 2007 年 5 月的會議上，聽取團體／人士就普選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所表達的意見。 

 

 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曾承諾在第三屆政府於 7 月組成後發表“政制發

展綠皮書”（“‘綠皮書’”）。事務委員會對為期 3 個月的諮詢期有不同

的意見。由於諮詢期適逢立法會的夏季休會，以及很多市民會在夏季離港外

遊，有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延長諮詢期，另有部分委員則認為 3 個月的諮

詢期可以接受。 

 

 由於政府當局表示會在“綠皮書”載列策發會和社會各界就實施普選

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提出的不同意見，並會把有關意見歸納為 3 種方案，

以便公眾討論，部分委員關注到“綠皮書”列出的 3 種方案，會透過糅合不

同建議的組成部分制訂而成。他們強烈反對這種做法，並認為任何納入“綠

皮書”作公眾諮詢的建議，均應完整列出。 

 

 行政長官在 5 月 3 日宣布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重組政府總部的政策局。

事務委員會隨後舉行了 5 次特別會議，討論有關的建議及相關事宜，並聽取

不同組織／人士向事務委員會提出意見。 

 

 部分委員支持重組建議。部分委員提出多項與重組建議有關的事宜，包

括數個有關職位的職系及職級、數個政策局的名稱，以及部分政策範疇在重

組政策局之間的分配。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將於 2007 年 11 月舉行。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政府當局

的數項建議，包括容許候選人在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和照片的安排，為區

議會選舉候選人推行的資助計劃，以及選舉開支限額的方案。 

 

 事務委員會亦曾討論政府當局在 2006 年 7 月發表題為“進一步發展政

治委任制度”的諮詢文件。政府當局建議開設副局長及局長助理的職位，以

便協助主要官員處理政治工作。有委員關注到有關建議如何能達到改善施

政、為社會提供更佳服務、為政治人才提供更全面的事業發展途徑，以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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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關係的目標；也有委員關注到如何能確保清晰劃分政

治領導層與公務員隊伍之間的角色和職責，以及防止政治任命人員在任內及

離任後有利益衝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張宇人議員會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

告”向本會發言。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2006-2007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本人現以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事務

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的工作報告，

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在食物安全方面的商議工作。 

 

 在雞蛋和鴨蛋內發現蘇丹紅的事件發生後，事務委員會立刻舉行特別會

議，與政府當局討論為防範事件重演而採取的措施和計劃。政府當局表示，

已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達成協議，加強監管供港禽蛋的品質，並為

供港的禽蛋及其製品發出衞生證明書。 

 

 事務委員會歡迎內地加強監管供港禽蛋的措施，但認為政府當局亦應推

行配套措施。為確保“從農場到餐桌”的食物安全，政府當局應增加巡查內

地註冊禽蛋供應場的次數，以及抽取更多禽蛋樣本進行測試。政府當局現正

考慮在 2007 年年底前，制訂更全面的規管架構，以規管禽蛋供應鏈的各個

層面。 

 

 由於在食用水產接連發現孔雀石綠和硝基呋喃，事務委員會因此與政府

當局討論如何加強魚類和食用水產的食物安全。委員不滿改善食用水產規管

架構的工作進度緩慢。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源頭管理，同時應優

先對進口的食用水產，特別是貝介類，進行食物監察和檢查。 

 

 政府當局計劃，把規管進口禽蛋的擬議模式，應用於規管飼養食用水

產。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對運載魚類的船隻加上封條，以確保魚

類在運載期間的食物安全。政府當局同意與內地當局討論可否推行這項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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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蔬果方面，由於內地當局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加強對供港葉類蔬

菜實施多項檢驗和檢疫措施，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討論進口蔬果的規管。

委員批評政府當局並無推行配套措施，以加強對進口蔬果的監管。政府當局

表示，食物安全中心現正草擬一項規管食物內除害劑含量的法例，並將於

2007 年年內提交立法會省覽。 

 

 事務委員會得悉，政府當局現正擬定新的《食物安全條例草案》，但計

劃於 2008 年年底才可以提交立法會。該條例草案旨在把食用安全風險較高

或廣受市民關注的食物，包括蔬果，逐步納入規管。法例制定後，所有進口

食物必須經由註冊進口商進口。 

 

 為確保食物安全及公眾健康，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加快草擬新的《食物

安全條例草案》，並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部分委員亦強調，政府當局草擬

回收食物機制的立法細節時，應平衡公眾與小商戶的利益。 

 

 後，本人藉此機會多謝各委員在過往 1 年對事務委員會工作的支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曾鈺成議員會就“教育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ducation 2006-2007 
 
曾鈺成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以教育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

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工作。 

 

 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 3 項主要的工作。 

 

 首先，是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事項。自香港教育學院前任

副校長就政府高級官員干預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提出指控後，事務委員會曾

舉行連串會議，從較宏觀的角度研究此事，並曾聽取學者、團體及學生會發

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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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部分學者及團體代表提出的指控，事務委員會於 2007 年 2 月 28 日

通過一項議案，建議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有關侵犯高等教育學術自

由及院校自主的指控。 

 

 有關建議在內務委員會經討論後被否決，其後事務委員會決定在以後的

例會上跟進此事，並且訂定 7 個作詳細研究的主要範疇，包括第一，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職能及成員組合；第二，教資會資助

院校獲得的撥款及研究補助金；第三，這些院校的管治；第四，教職員的聘

任；第五，申訴機制；第六，由當局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計劃及課程，以

及第七，在體制上為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提供保障。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亦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進行研

究，探討英國、新西蘭及香港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等事宜。事務

委員會在未來 1 年，會繼續探討這個重要的議題。 

 

 事務委員會關注的第二個事項是幼兒教育。委員歡迎政府當局建議由

2007-2008 學年起以學券制形式資助幼兒教育。事務委員會聽取了 32 個團體

就這項建議提出的意見。委員認為，推行學券制的其中一項目的，是增加家

長的選擇。根據當局建議的先決條件，只有每年收取不多於 24,000 元學費

的非牟利幼稚園才合資格兌現學券。委員關注這項先決條件會對家長為子女

選擇適合的幼稚園造成限制。 

 

 政府當局經考慮委員及持份者的意見後，決定修訂擬議的學券計劃，給

予 3 年的過渡期，直至 2009-2010 學年完結為止，讓所有符合資格的幼稚園

兌現學券。 

 

 事務委員會 關注的第三個事項是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雖然“三三

四”學制下 4 個核心科目及 20 個選修科目的“課程及評估指引”定稿已於

2007 年 4 月派發給學校，但委員仍然關注將通識教育科列為核心科目。政府

當局向委員解釋在此方面已推行或將會推行的各項支援措施，包括為將會教

授通識教育科的在職教師提供為期 3 年的專業發展課程；推出網上資源平

台，提供有助瞭解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基本知識，以及成立通識教育科教師協

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亦會為通識教育科制訂等級描述指標

及試卷樣本，以加深各界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期望水平及出題模式的瞭

解。 

 

 由於不少香港學生會到海外升學，委員關注香港中學文憑在國際上獲得

認可的程度。考評局向委員保證，就海外院校的收生要求而言，香港中學文

憑獲得認可的程度，將會與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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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各委員對事務委員會過往 1 年工作的支持，亦多

謝教育局的官員與事務委員會合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劉皇發議員會就“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lanning, Lands and Works 2006-2007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以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

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報告。以

下本人會簡述事務委員會的數項重點工作。 

 

 在本年度內，事務委員會曾就多個規劃項目進行討論。就啟德規劃方

面，政府當局在 2006 年 10 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經修訂的啟德初步發展大

綱圖。委員普遍歡迎政府當局採用着重市民參與的規劃方針。委員對若干事

宜提出關注意見，包括交通設施、行人通道、擬議直升機場及設有觀景廊的

旅遊發展項目對景觀及環境的影響，擬議多用途體育館及都會公園的地點及

規模等。委員又建議採用完善的城市規劃及設計，以及將各項環境保護措施

納入啟德地區的規劃之內。 

 

 就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規劃，政府當局在 2007 年 5 月向事務委員會

提交相關的建議發展大綱圖。該建議發展大綱圖是根據以隧道形式興建中環

灣仔繞道而擬備的。填海範圍 少為 12.7 公頃。 

 

 委員就是否必須興建中環灣仔繞道意見分歧。支持興建繞道的委員促請

當局盡早落實該工程計劃。部分委員則認為，政府當局尚未令市民信服，在

採納填海闢地建造該繞道的方案之前，當局已經詳細探討其他方法並證實該

等方法不能解決交通擠塞問題。 

 

 為興建中環灣仔繞道而填取的土地可在灣仔及北角提供海濱休憩用

地。委員普遍贊成建造一個富有活力和吸引力、連貫不斷及所有人均容易前

往的海濱，並促請政府當局早日推行各項優化海濱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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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7 年 5 月，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

計劃。委員普遍支持修訂計劃的整體規劃願景和大體發展概念。委員促請政

府當局盡快推展可提升梅窩和大澳的活力的工程項目，及早落實各項康樂設

施及與保育相關的設施，因為該等工程項目沒有爭議性，並可令普羅市民直

接受惠。 

 

 在 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4 月期間，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本地相關

的專業團體和關注團體，就與保留中環舊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有關的規劃事

宜進行了一連串討論。 

 

 事務委員會在 2006 年 9 月的一次會議上通過議案，促請政府暫緩清拆

中環天星碼頭及鐘樓，在進行廣泛公眾諮詢後，把現有鐘樓與相關建築融入

將來中環新發展規劃藍圖，在“以民為本”的基礎上，保留具集體回憶的歷

史痕跡。在 2006 年 12 月的一次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再通過議案，促請政府

立即暫停拆卸天星碼頭工程，以及盡快召開專家會議，以探討各個保存的方

案。 

 

 政府當局多次重申，舊天星碼頭將會受若干工務工程所影響，該等工程

須按計劃及已批工程合約展開，因此，舊天星碼頭不能不如期遷拆。政府當

局其後告知委員，鐘樓已運往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不過，政府當局已保

留舊鐘的鐘面及機械部分，並承諾會找尋一個理想的地方重建鐘樓，將銅鐘

重新裝設。部分委員就政府當局罔顧市民對保留該鐘樓的強烈感情而快速拆

卸鐘樓，表示強烈不滿。 

 

 就保留皇后碼頭方面，政府當局認為，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保存皇

后碼頭的上層結構，然後在原址附近或其他合適地點重組，是切實可行的方

案，而這對於中環填海計劃第 III 期工程造成的延誤較少，所涉及的費用亦

相對較低。部分委員對政府建議的保存安排表示有強烈保留。在 2007 年 4

月 23 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經討論後，以表決方式決定支持政府當局按

照上述的建議保存安排，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出有關的撥款申請。 

 

 鑒於公眾日益關注多個新的發展項目嚴重阻礙通風，事務委員會在 2007

年 2 月與關注團體和政府當局討論有關問題。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有迫

切需要制訂一套措施，防止新發展項目產生“屏風效應”。他們促請政府當

局責成所有法定機構在規劃新的發展項目時，須遵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內所載的空氣流通指引，而長遠而言，應以法例強制規定所有發展計劃必須

進行空氣流通評估。不過，一些委員指出，鑒於香港的獨特環境情況，要解

決“屏風效應”的問題並不容易，當局須審慎考慮有關措施，以確保該等措

施建基於客觀的準則，以及不影響已獲批准的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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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年度內，事務委員會曾就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自 2001 年 5

月成立以來所進行的工作作出檢視。委員普遍不滿市建局推行重建項目進展

緩慢。部分委員批評市建局未有做足夠的工作，聽取各方持份者和關注團體

的意見，以及調停他們的衝突，在保護文物建築和保留地方特色兩方面亦做

得不夠。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市區重建策略，因為市建局項目的

成果和推行過程遠遠未能實現市建局為香港締造優質和充滿朝氣的城市生

活的理想，以及市建局就採取“以人為本”的方針進行市區重建所作出的承

諾。 

 

 事務委員會在其他方面的商議工作，包括制訂和推行綠化總綱圖的進

展、強制驗樓計劃公眾諮詢的結果及實施計劃的安排、有關制訂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的建議、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註冊的進展情況等，有關詳情

已載於報告中，本人在此不詳細敍述。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鄭經翰議員會就“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2006-2007 
 
鄭經翰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

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重點簡述事務委

員會曾商議的一些主要事項。 

 

 2006 年 12 月 26 日及 27 日在台灣對開海域發生的地震，令本港的電訊

服務嚴重受阻。雖然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在事件發生後立刻與業界成

立工作小組，檢討並改善現行網絡事故匯報機制，但事務委員會認為，電訊

局在事件中沒有主動盡快通知公眾和及時發放消息，以減少公眾的憂慮，實

在並不恰當。故此，事務委員會已促請電訊局重新審視其角色和責任，並須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日後如果發生類似的緊急情況，該局有何應變計劃向公

眾發放消息。此外，事務委員會亦關注到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在事件

中的損失不菲，故此，亦已要求政府當局必須積極向中小企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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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政府於 2006 年 1 月委任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檢討委

員會”），負責就公共廣播服務及其日後發展進行基本而深入的檢討，事務

委員會認為必須展開對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發展的研究，並已在前往加拿大、

美國及英國進行海外職務訪問後，於 2006 年 10 月發表報告，闡述對香港公

共廣播服務未來路向的觀察所得及建議，以期就如何能在本港推展公共廣播

服務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此外，檢討委員會於 2007 年 3 月向行政長官呈

交報告後，事務委員會也曾與檢討委員會就其報告得出的結果交換意見。委

員對檢討委員會不贊成把香港電台（“港台”）轉型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建議

深表關注。由於政府當局會因應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在 2007 年下半年發出

公眾諮詢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對公共廣播服務未來路向的意見，事務委員會

已要求政府當局在諮詢文件內，加入把港台轉型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方案，以

收集公眾對此課題的意見。事務委員會並繼續跟進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的發

展。 

 

 就兩間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將於 2007 年 後一季開始數

碼地面電視廣播，事務委員會對此表示歡迎，並已促請政府當局在接近推出

數碼地面電視服務時，必須與消費者委員會等機構推出全面的宣傳和推廣計

劃，向市民提供有關接收器產品規格及供應情況的資訊，讓消費者能夠掌握

充分資料才作出採購選擇。此外，政府當局亦已接納事務委員會的建議，答

允就終止模擬廣播的時間作出決定時，會依據客觀的準則，確保不會對市民

在接收免費電視節目方面造成不良影響。 

 

 關於政府當局建議在人流較多的主要政府場地，例如公共圖書館、博物

館、大型公園等，提供免費的 Wi-Fi 無線上網設施，事務委員會對此亦表示

歡迎，因有關安排可為市民提供方便及可負擔的上網服務，又能為在港營商

及旅遊的人士帶來方便，鞏固本港作為領先數碼城市的地位。事務委員會並

已提醒政府當局，在推行建議的 Wi-Fi 計劃時，應注意避免與私營機構競爭，

此外，亦須設立措施，以評估該計劃的成本效益。 

 

 就政府當局建議，向現時的電影發展基金注資 3 億元，以資助中低成本

的電影製作，事務委員會認為有關安排會有利於電影業的公平競爭和健康發

展。此外，如果本地電影業能發揚光大，亦可惠及香港的旅遊業，從而對本

港整體經濟作出貢獻。政府當局亦向事務委員會承諾，申請發展基金以資助

電影製作的資格及審批準則，將不會造成內容審查或劇本限制的情況，以免

扼殺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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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其他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交代。本人想藉這

個機會向事務委員會委員及其他立法會同事積極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

及秘書處所提供的專業服務致以衷心謝意。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報告完畢。 

 

 

主席：林健鋒議員會就“經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經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conomic Services 2006-2007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經濟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在此簡述報告內容

的幾項重點工作。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事務委員會繼續密切監察多項新旅

遊基建的運作。事務委員會關注到香港迪士尼樂園（“樂園”）在運作首年

接待旅客人數低於原來預計的數字，樂園表現未如理想，對政府的投資回報

會帶來負面影響。委員呼籲樂園提高運作的透明度，並就其財政業績提供更

多資料。委員建議樂園加強宣傳及市場推廣的工作。為了豐富訪客的體驗及

鼓勵他們再次到訪，委員歡迎樂園的擴建計劃，在 2008 年年中之前推出 3

項全新旅遊設施。 

 

 昂坪纜車自去年 9 月中啟用以來，發生多次服務延誤，事件備受公眾關

注。事務委員會促請 Skyrail 改善纜車服務的可靠性及向公眾通報的機制，

並加強應變安排，以便在纜車服務暫停時疏散乘客。在本年 6 月發生纜車其

中一個車廂墜落的事故，事務委員會非常關注纜車系統的安全，並即時與有

關當局、地鐵公司及 Skyrail 舉行特別會議跟進事件。委員支持纜車服務立

刻暫停，直至確定事故原因及採取補救措施為止。事務委員會認為，政府須

就事件進行全面獨立調查，以挽回旅客的信心。有關各方亦應加強宣傳香港

對旅客的多方面吸引力，以期盡量減少事件對旅遊及相關行業的負面影響。

事務委員會歡迎政府委任由兩個著名海外吊車業及吊車意外調查專家領導

的獨立專家委員會，就事件進行調查，以及找出補救和改善的方法，確保系

統的運作安全。專家委員會需時 2 至 3 個月完成工作，事務委員會將繼續監

察進展，並與有關方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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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委員會一直促請當局積極在香港發展新郵輪碼頭設施，並歡迎政府

在前啟德機場跑道以公開招標方式推行有關計劃。委員促請當局提供足夠的

運輸基建，以加強啟德與其他地區的連接。至於發展時間表，委員強調當局

應加快發展計劃，以期首個泊位可在 2012 年前啟用，讓香港盡早建立優勢，

以應付鄰近郵輪中心的挑戰。事務委員會亦關注興建郵輪碼頭的發展模式，

因而將會在今年 8 月聯同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進行聯席職務訪問，前往歐美

等地以研究會議展覽設施及郵輪碼頭設施。 

 

 內地來港旅行團被強迫到指定店鋪購物，以及在購物時懷疑被騙的事

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事務委員會曾與零售及旅遊業團體的代表會面，討

論挽回旅客來港旅遊信心的措施。委員察悉，香港旅遊業議會為解決相關的

問題，已推行多項措施，包括加強對違規的旅行代理商的罰則；成立多個專

責委員會，建議長遠的解決辦法，以及為導遊提供持續進修計劃等。部分委

員促請當局全面檢討旅遊業現時的規管制度，並考慮成立獨立法定機構規管

行業。事務委員會亦促請議會提高業界收取佣金安排的透明度，並檢討導遊

的薪酬結構，協助他們減少依賴銷售佣金作為收入。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加

強執法以打擊店鋪欺騙旅客的違法行為，以及檢討有關保障消費者的法例，

以打擊誤導和不良銷售手法。 

 

 在研究航空支援服務的發展時，事務委員會強調，當局須加強航空管理

服務，以確保空運安全及香港機場有效運作。就此，事務委員會支持撥款更

換現有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統，以及進行有關的人員編制建議，而且原則上亦

支持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新綜合總部。此外，委員強調當局須改善空域管

理，加強與內地及澳門民航部門聯繫，以期改善珠三角地區空域的使用和空

中交通管理的協調。 

 

 事務委員會一向重視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以期為商界及消費者帶

來益處。雖然部分委員全力支持在本港引入新的跨行業競爭法，但部分委員

對此表示保留，並擔心新法例會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造成影響，令

企業遵從成本增加和妨礙商界的營運。事務委員會認為當局有需要繼續與中

小企保持溝通，以消除他們的疑慮，並促請當局確保新的法例能平衡各方的

利益，以及不會影響本港的自由市場地位。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7 年年底前

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法案。當局進一步保證，在草擬及推行新的規管制度

時，會以已制定競爭法的海外司法管轄區作參考。 

 

 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要點，已概錄於提交的報告內。主席女士，本人

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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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股息入息稅 

Dividend Income Tax 
 

1. 劉千石議員：主席，前任財政司司長於上月發表了“稅制改革公眾諮詢

後報告”，結論是市民對稅基狹窄的缺點已有更深入的認識，但報告沒有

提出具體的擴闊稅基方案。鑒於近年很多大公司在業績理想的情況下，紛紛

向股東派發數以億元計的股息，而很多大公司的大股東的主要收入來自股

息，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不會考慮對大額（例如 1 億元或以上的）股息入

息徵稅，以擴闊稅基和提供可觀的稅收；如果會，詳情是甚麼；如果不會，

原因是甚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於 2006 年 7 月發表了稅制改革諮

詢文件。在諮詢期間，市民大眾普遍認同香港的稅基狹窄，並就如何擴闊稅

基提出了不少意見。因應劉千石議員的質詢，我會集中回應有關徵收股息稅

的建議。 

 

  在稅制改革諮詢過程中，市民對應否開徵股息稅持不同的意見。贊成者

認為既然海外很多地方都有向股息收入徵稅，香港應可效法。不過，反對者

則認為開徵股息稅容易造成企業的收入被雙重徵稅；如果要避免雙重徵稅又

要有效地防止避稅，便須制訂繁複的法例和稅收抵免機制，但這樣做會影響

我們的簡單稅制，不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此外，亦有意見認為股息稅未必

能為政府帶來可觀及穩定的收入。根據香港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我們只能

對香港公司派發的股息徵稅，而投資者可選擇投資外地的公司，以避繳股息

稅。股息稅收入亦很受經濟周期及企業的派息政策影響。一般而言，當經濟

不景，企業盈利較低時，派息亦會較少。另一方面，即使錄得盈利，部分企

業亦可能選擇把盈利作再投資而不派發股息。無論建議向所有股息收入徵稅

或只向大額股息收入徵稅，均須顧及上述所提及的正反兩方面的考慮。 

 

  雖然透過這次稅制改革公眾諮詢，市民普遍對稅基狹窄的問題有了較深

入的認識，亦認同這問題須解決，但對於應採納哪種擴闊稅基的方案，包括

應否開徵股息稅，市民並沒有明顯的傾向和主流意見。由於每開徵一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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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都可能對市民大眾的生活或香港的營商環境帶來重大及長遠的影響，我

們須就有關建議作出深入討論。 

 

  正如我們在“稅制改革公眾諮詢 後報告”所述，政府會繼續研究各種

擴闊稅基的方案，並會充分考慮市民在是次諮詢所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在適

當時候就其中一些較可行的方案再諮詢公眾。 

 

 

劉千石議員：社會非常關注現時嚴重的貧富懸殊情況，向大財團徵收股息

稅，便能令他們多盡一點社會責任。主體答覆似乎把股息稅的範圍擴至很

闊，但我所指的是大財團所收取的 1 億元或以上的股息。我想把範圍縮小後

再問局長，政府會否認真考慮向大財團徵收股息稅的可行性，並在發表財政

預算案時向我們作明確的匯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如果我們要考慮徵收股息的收入稅，其實要全盤審

視徵稅的制度和方法。正如我所說，我們在考慮徵收股息稅時，要參考其他

各地的做法，考慮是否要提供抵免機制，以避免對同一項收入作雙重徵稅。

無論所涉的是大額或小額，也要考慮這些問題的。 

 

 我們在考慮徵稅時，也要考慮徵稅的範圍和稅率等各方面。我們在考慮

全盤方案時，要考慮徵收股息稅是否真的會帶來可觀和穩定的收入，是否真

的可以擴闊稅基，以及是否真的會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有所影響。 

 

 

劉千石議員：他沒有回答會否在宣布財政預算案時作明確的匯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劉議員這項補充質詢。 

 

 在進行檢討稅基的諮詢後，政府其實會繼續研究不同的方案。我們上次

已收到很多意見，包括就股息稅和其他稅項所提出的意見。我們在徵收每項

稅項時，其實也要研究如何可避免我所提及的一些較負面影響，可收到的收

入有多少，以及可否帶來可觀的收入等。我們現時會就這項建議，以及其他

方案的建議一併考慮。在適當的時候，當我們認為已得出一個較為可行的方

案時，我們會再提出來向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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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共有 8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

精簡，好讓多幾位議員可以提問補充質詢。 

 

 

鄭經翰議員：我想就主體答覆第二段的 後部分詢問局長。那部分說一般而

言，當經濟不景，企業盈利較低時，派息亦會較少。另一方面，即使錄得盈

利，部分企業亦可能選擇作再投資而不派發股息。我想問局長，這是否政府

不贊成徵收股息稅的主要考慮呢？其實，在經濟不景的時候，政府所有稅收

也會按比例下降的，我想局長作為經濟學者，應該很清楚這情況。我想問局

長，政府是否不鼓勵企業再作投資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提問。 

 

 當政府就擴闊稅基考慮任何一項稅種時，我們當然會問一個問題，便是

能否達致擴闊稅基的目的，令政府獲得穩定而可觀的收入。就任何一個方

案，我們均會考慮它能否真的達致預期目的。 

 

 至於股息稅，企業派息是一種行為和一種選擇，何時派息及派息多少，

要視乎本身的盈利狀況，以及有稅收的考慮。因此，在穩定稅收、擴闊稅基

的基礎上，股息稅本身有較濃厚的經濟周期性質。此外，企業可選擇減低派

發股息，作為它們在面對稅制時提出的應變方法，這令我們在抽稅時，難以

計算我們可收取的稅款。 

 

 

主席：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鄭經翰議員：主席，是的，沒有回答。多謝局長給我們 lecture。不過，我想

問局長，其實他沒有回答兩個問題，包括我的補充質詢。政府是否害怕在經

濟低潮時徵收股息稅，會收得不夠多，以及是否不鼓勵企業再作投資呢？整

體來說，局長並沒有回答這兩個問題。希望他不要再教我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政府當然要考慮每項稅種對經濟的影響，以及考慮

在實際上，如果出現一些經濟周期的情況，例如是經濟走下坡，我們徵收稅

種的收入是否穩定。這是政府在衡量每項稅收時也須考慮的，包括股息稅這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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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並非不鼓勵企業投資，我只是想指出，企業的派息

行為是他們的選擇，而該選擇是會因應稅制而作出，令我們未必能達致預期

可收取稅收的效果。 

 

 

方剛議員：政府 近提出生產者環保責任制，建議向製造商和消費者徵稅，

我想請問這是否政府擴闊稅基的其中一個方案呢？ 

 

 

主席：方剛議員，這項主體質詢是關於股息稅的，你的補充質詢跟股息稅有

何關係？  

 

 

方剛議員：我所說的是擴闊稅基的一種方法。 

 

 

主席：那麼，你可能要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出有關擴闊稅基的質詢了。 

 

 

田北俊議員：主席，劉千石議員的主體質詢指大公司大股東的主要收入來自

股息。政府是否同意，大股東是不收取工資和花紅，所以才會收取股息。反

過來說，如果要徵收股息入息稅，大股東便可能會自行支取 1 億元工資和 1

億元花紅，這反而會害了小股東呢？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田北俊議員：對不起，政府是否同意我這說法？（眾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企業如何面對新稅制，這是一個頗複雜的問題。我

們知道當有稅收政策提出時，企業會以不同的方法來應付。香港較為行之有

效及引以為榮的做法，便是我們有簡單的稅制。簡單稅制的原則是，我們沒

有就企業的收入作雙重徵稅，有關稅制亦容易執行。當牽涉要引進股息抽稅

時，我們便要考慮很多問題，例如剛才提出的問題和其他問題，均要一併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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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局長在回應劉千石議員的主體質詢時提到，對於股息稅，有正

反兩方面的意見，所以要進行進一步討論或研究。主席，每當有新稅制出現，

當然會有正反兩種意見，但問題主要在於如何取捨正或反的意見，然後作出

結論。在正面的意見方面，局長沒有提到股息稅其實有助縮窄貧富之間的差

距，所以，我想問局長，會否建立取捨正反意見的機制，當中更包含能促進

縮窄貧富差距的原則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這項補充質詢。 

 

 在考慮就股息收入徵稅的制度時，我們的確並非單純看徵稅，而是要考

慮如何徵收這稅項，以及在何種制度下收取這項稅款。在制度設計方面，正

如我剛才所說，包括須考慮稅率、扣減機制，以及企業收入會否被雙重徵稅

等。在完成這些不同的設計後，才可看到究竟我們收取的稅款是多少。無論

是看正反兩方，均要衡量在徵稅時，政府的收入有多可觀和穩定，並要在徵

稅時，在實施機制之餘，能避免投資者避稅，這是頗繁複的方法。這些均是

要衡量的，是正反兩方均要衡量的。 

 

 所以，我們目前正研究以往看過的每個方案，並會繼續研究要訂出甚麼

方針，才能令正面的意見多於反面。目前來說，我們仍未有適當的具體方案

或答案，告訴我們應如何去做。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研究，並在適當的時

候再作諮詢。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是，在正反兩方的意見當中，他如何建立機

制來作出取捨？而該機制是否包括能促進縮窄社會貧富差距的原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政府在財政方面當然會有很多考慮，一個很大的考

慮是政府的收入來源。當政府釐定整體的稅制設計時，當然要考慮整個社會

是否有負擔能力，以及社會各階層能否適當地承擔該稅項。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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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我覺得在花了 16 分鐘後，我只聽到局長甚麼也說要看看。局

長可否清楚地告訴我們是否真的會研究徵收股息稅？因為局長剛才只是說

要考慮這個，也要考慮那個。我真的很想局長清楚地告訴我們，政府會否作

深入研究？我用的字眼是“深入研究”，因為他在主體答覆中，也沒有說過

會作深入研究。局長可否現在公開告訴我們，會否深入研究開徵股息稅？如

果要開徵股息稅，當然也要看有多少收入。那麼，在深入研究當中，會否研

究如果向所有大財團徵收股息稅，對香港本身庫房的收入會有甚麼影響？各

方面的研究會否立即開始進行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建議政府就上次的稅制改革的諮詢

繼續進行研究，這並非只包括股息稅的問題。我們在上次進行諮詢後，市民

大眾其實已提出了很多意見，包括擴闊稅基的不同方法，每個方案其實均有

值得再作研究的因素。當然，我們也要衡量究竟每個元素，包括股息稅是否

能達致我們冀求的目的，便是擴闊稅基、為政府帶來穩定的收入，以及能照

顧香港市民的民意基礎及專業人士的意見。以上是我們全部均會研究的。我

的答案是，政府在經過上次的諮詢後，覺得稅基狹窄的問題已得到市民的認

同，但究竟如何進行工作，其實並沒有主流的方向。我們會就着這個問題，

以及在諮詢時提出的意見來繼續研究的。 

 

 

李卓人議員：他始終也沒有回答會否深入研究。我其實是問會否深入地研

究，局長卻說甚麼也會研究。他作為局長，當然甚麼也要研究，我只想要關

於“深入研究”這答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會就上次諮詢所提出的意見及各種

方案，一併深入研究。 

 

 

主席：第二項質詢。 

 

 

青少年濫藥 

Youth Drug Abuse 
 

2. 田北俊議員：主席，據報，上月中新界北區一所中學有 4 名女生在服食

由校內同學提供的毒品後感到不適而被送院，該中學的校長相信，該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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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觸軟性毒品，是因為學校接近內地。報道又指，因地緣關係，北區很多

青少年北上吸毒，並把毒品帶回香港在校園販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青少年濫藥者的人數，並按本港 18 個行政區分項列

出，以及該等濫藥者有沒有年輕化的趨勢； 

 

(二) 有沒有研究北區及其他鐵路沿線地區的青少年濫藥及在校園販

毒的情況；如果有，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會不會進行有關的

研究；及 

 

(三 ) 會 不 會 進 一 步 加 強 在 學 校 層 面 所 採 取 的 針 對 性 措 施 和 與 內 地

（特別是深圳）有關當局的合作，以打擊跨境運毒及濫藥問題？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禁毒常務委員會和政府為了監察濫藥情況及制訂

禁毒措施，一直以來收集及公布兩套關於濫藥人數及其他資料的數據，即每

4 年進行 1 次的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及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檔案

室”）的資料和數據。這些數據顯示，雖然整體濫藥人數持續減少，但過去

兩年，濫藥青少年人數則逆轉 2000 年至 2004 年的下降趨勢而開始回升。我

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亦制訂了一些措施。有關這些數字及措施的詳情，請

參考我們在本年 2 月給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

況及諮詢禁毒常務委員會、禁毒工作者和公眾的意見，並聯同社會各界人士

（包括學校、家長、社工、醫療界、學術界和傳媒），同心協力，打擊毒禍。 

 

(一) 根據檔案室的資料，過去 3 年，被呈報的 21 歲以下青少年濫藥

者人數和平均濫藥年齡如下：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6 年

首季 

2007 年

首季 

濫藥者人數 2  186 2  276 2  549 903 994 

濫藥平均年齡 17 17 17  17  17 

首次濫藥平均年齡 16 15 15  15  15 

 

 按 18 個行政區劃分的青少年濫藥者人數請參考附件。 

 

 向檔案室呈報的機構層面非常廣泛，包括執法機關、戒毒治療和

康復機構、福利機構、醫院等。由於資料由呈報機構自願提供，

因此，數字並不代表濫藥總人數，但能有效反映濫藥的趨勢。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54 

 至於每 4 年 1 次的學生濫藥調查，上次調查在 2004 年進行。結

果顯示當時約有 3.4%（即 17  300 名）中學生在過去曾經濫用海

洛英或其他毒品，即普遍稱為精神藥物，而當中約有 0.8%（即

4  300 名）中學生在調查前 30 天內曾經濫用這些毒品。 

 

(二) 從附件的數字可見，目前沒有數據顯示，北區及鐵路沿線地區的

青少年濫藥人數升幅比其他地區明顯更大。但是，我們同意在制

訂禁毒措施時，應該盡量針對地區情況。因此，我們與區議會、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地區團體就打擊區內青少年濫藥問題，採

取一連串措施，包括： 

 

(i) 禁毒基金資助進行研究，利用 新的化驗技術，研究新界東

（包括北區）的濫藥求診者濫用藥物的模式。 

 

(ii) 個別地區調查研究青少年濫藥的情況、對藥物的認識和態度

及所需要服務。 

 

(iii) 舉行跨界別（包括青少年服務機構、學校、社工、警方、社

會福利署等）會議，討論區內青少年濫藥問題，並制訂協作

計劃。 

 

(iv) 舉辦工作坊和聚焦小組，就青少年濫藥問題作出探討和交

流，以及在學校舉行講座和預防教育和宣傳活動，讓青少年

認識濫藥的禍害，建立積極健康的人生觀，提高區內教師和

家長對藥物的知識和濫藥跡象的警覺性及如何處理濫藥個

案的技巧。 

 

(v) 向多個機構提供資助，在各區舉辦禁毒活動，包括在學校宣

傳禁毒信息和推行及早介入的計劃，以協助青少年濫藥者。 

 

(vi) 警方與學校加強聯繫和情報的搜集，為學校提供即時協助和

採取執法行動。 

 

(三) 就跨境運毒和濫藥問題，我們會不遺餘力，從多方面着手，採取

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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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合作方面 

 

(i) 當局一直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聯絡，商討和打擊跨境販毒及

香港居民到內地吸毒的問題的策略。我們會加強和內地的執

法機構就跨境罪行，包括跨境濫藥，互換資料及情報，並制

訂行動方針和採取聯合行動，堵截販毒活動。 

 

(ii) 我們已與廣東省及澳門當局建立三地合作渠道，旨在加強

三地在禁毒工作方面的溝通和合作。自 2001 年起，三地定

期舉辦粵港澳打擊濫用及販賣毒品研討會或活動，就執法、

研究、治療和康復服務及預防教育等方面，交換資料和分享

經驗。 

 

警方邊界區會繼續在各口岸定期舉辦教育宣傳活動，並聯同各區

區議會和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地區領袖，到各口岸向前往內地的人

士派發有關濫藥禍害的單張。 

 

學校方面 

 

(iii) 當局剛推出一個全新的藥物教育教材套，協助教師在學校宣

揚禁毒信息和跨境濫藥的禍害。教材套是設計給小四至小六

常識科和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使用。 

 

(iv) 我們會舉辦研討會、區域聯網活動和工作坊，加深教師和社

工對藥物的認識，提升技巧以辨識濫藥者和處理學生濫藥的

個案，以及與警方和非政府機構加強合作。 

 

(v) 我們會透過家長教師會聯會，傳達當局關注青少年濫藥問題

的信息，並安排講座和活動，加強教育家長參與預防子女濫

藥的工作。 

 

(vi) 我們推出了“跨境不濫藥”活動資助計劃，為 18 個計劃提供

資助，在學校、各區和邊境地區舉辦針對青少年的禁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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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按 18 個行政區劃分的青少年濫藥者人數 

 

居住地區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6 年首季 2007 年首季

中西區 28 46 32 12 10 

灣仔 23 24 17 6 6 

東區 82 122 128 45 39 

南區 190 188 199 97 138 

油尖旺 111 114 119 33 34 

深水埗 71 74 111 23 43 

九龍城 51 41 54 21 17 

黃大仙 147 113 97 23 39 

觀塘 127 134 177 50 45 

葵青 165 167 194 43 95 

荃灣 87 34 56 9 15 

屯門 133 191 230 102 61 

元朗 181 147 212 76 147 

北區 239 284 290 137 104 

大埔 106 128 175 74 25 

沙田 106 140 242 81 59 

西貢 99 89 83 18 31 

離島 103 93 88 31 45 

總計 2  049 2  129 2  504 881 953 
註：數字不包括沒有呈報居住地區的人。 

 

資料來源：檔案室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首先多謝局長提供這麼詳盡的答覆。局長在主體答覆

第(二)部分提到，北區和鐵路沿線地區的青少年濫藥人數的增加不是太大，

但從附件中看到，由 2004 年至 2006 年，香港青少年濫藥的個案整體上升了

20%，我亦看到大埔區上升了七成，沙田則由 106 宗上升至 242 宗，上升了

差不多 240%，所以我覺得在北區、新界東和屯門等地區，情況可能會較為嚴

重。 

 

 我想提出的具體問題是關於源頭方面，即第(三)部分，與內地合作方面

的第 (ii)點提到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實也只不過是交換資料及分享經驗。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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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局長，除了交換資料和分享經驗外 ─ 警方的機密當然不可以向我們解

釋太多，不過 ─ 有否真正可以加重刑罰的措施，以拘捕販毒的源頭，令

學生購買不到毒品，因而不能帶回香港再轉售給其他同學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打擊販毒是警方一直以來的重點工作，所進行的工

作不僅為了解決青少年的吸毒問題，無論是成人或小童的吸毒問題，我們也

會很關注。就這方面，兩地的執法人員，即廣東省和香港，現時還包括澳門，

均經常舉行一些研討會。在實際執法方面，我們經常有情報及資訊的交流，

並且不時進行一些聯合行動。在我們收到消息，獲悉有毒販會把一些毒品運

抵香港或經香港運往內地時，我們均會加強合作，採取一些聯合行動。 

 

 如果我沒有記錯，在過往的 12 個月，我們有數宗由兩地執法人員合作，

成功截獲毒品的行動，有時候，甚至加上第三國家執法人員所提供的資料。

例如美國及澳洲給予我們一些情報，在香港截獲有關毒品，這正是在源頭上

作出打擊。 

 

 當然，如果純粹在執法層面堵截，未必一定可以完全解決青少年濫藥的

問題，因為這是很複雜的社會問題，必須配合各方面努力，包括學校的努力、

社工之間的工作，以及家長也一定要做好本身的角色。全個社會須共同努

力，才可以打擊販毒及解決青少年濫藥的問題。 

 

 

主席：由於局長剛才的答覆較長，現時又有 11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

充質詢，所以我會酌情把提問補充質詢的時間稍為加長，但亦請有機會提問

的議員盡量精簡。 

 

 

陳婉嫻議員：上星期，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應從事這方面服務的團體要求，

與保安事務委員會舉行了一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濫用藥物的問題。出席的

團體表示，政府檔案室提供的資料數字跟他們所收集的數字不同。此外，對

於政府將來調查學生濫藥的情況，他們寄予願望 ─ 希望有分參與調查，

包括知悉有關內容。 

 

 主席女士，我開始提問了。我當時看到當提到學校方面，大家發覺政府

經常以宣傳為主，在別的部分卻並非如此。當時，服務團體提出一些意見，

提到國際學校會及早發覺學生濫藥的情況，而一般學校則會較遲發覺學生濫

藥。如果盡早發覺問題，對青少年的健康是很重要的，當中牽涉政府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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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想問局長，面對與民間團體在處理上有不同的看法，政府是否承認，

實際上，國際學校存在着能較一般學校及早發覺學生濫藥的情況？如果是，

政府會否投放資源做這方面的工作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回答田議員所說，有關青少年濫藥的問

題並非純粹是保安局的問題，這是一個跨局的問題，陳議員剛才也提到，這

牽涉學校和社工。因此，政府希望採取跨界別、跨局及跨部門的方式處理問

題。至於學校方面，我要與教育局商討，因為學校的消息，也須通過教育局

的同事提供。 

 

 陳議員剛才說，現時有民間組織所調查的青少年濫藥數字，較檔案室的

數字為大，就這方面，我在主體答覆也指出，現時檔案室的數字是他們自願

申報的，可能不是總體的數字，但仍可看到趨勢。我們每 4 年進行 1 次全港

性的調查，以鑒定特別是中學生的濫藥人數。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在上

一次的調查當中，曾經接觸毒品的青少年數字不止數千人，差不多達到 2 萬

人，即有一萬七千多人。 

 

 此外，陳議員提到國際學校能及早知道哪些學生有濫藥情況，這一點我

們是同意的。因此，我們經常說，及早知道哪些學生濫藥，便能及早介入，

這也是我們的策略。但是，如果所有學校也強制學生驗小便或其他的話，這

項政策必須跟教育局的同事商議，因為這不是我們政策局的範圍。我同意及

早介入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這能盡快令這些濫藥的青少年回頭是岸。 

 

 

張文光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提到，沒有證據顯示北區青少年濫藥人數升幅

較其他地區明顯更大。請注意，政府用的字眼是“升幅”，但附件已清楚顯

示，北區的青少年濫藥人數由 2004 年至 2006 年持續 3 年的絕對數字是全港

各區之冠，即是“三連冠”。主體答覆是否有取巧和迴避問題的成分，並掩

蓋北區青少年濫藥情況嚴重的事實？至於北區的青少年濫藥的問題，是否跟

北上深圳方便有關呢？政府如何遏止青少年跨境吸毒的現象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各區人口的分布不同，即青少年的人口分布也不同。

雖然北區的青少年人口較多，但不等於我們任由北區青少年濫藥的數字升

高。張議員曾提到，北區的青少年濫藥人數在 2006 年是 290 人，數字確實

是各區之冠，這個數據是不容否認的。我在主體答覆也提到，針對這些濫藥

的青少年，我們須因應該區的特殊環境制訂一些處理問題的策略。第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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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該區是否有特別多毒販售賣藥丸；第二，學校是否有不良分子的活動；第

三，該區是否較多單親家庭或問題家庭，或娛樂場所及遊戲機店鋪數量特別

多等。我想我們要在當區制訂一些策略。以北區來說，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

覆所說，我們會跟當區的學校、社工及非政府組織一起討論，以制訂當區的

策略，從而處理有關的問題。 

 

 

張文光議員：主席，局長顯然再次迴避我提問的關鍵 ─ 北區濫藥人數的

絕對數字之高已是“三連冠”，這是否跟北區的青少年往返深圳吸毒方便有

關，政府如何遏止青少年跨境吸毒的問題？局長為何要把責任推卸給社區

呢？ 

 

 

保安局局長：我簡單回答張議員，我們沒有證據證實該區青少年濫藥的情況

嚴重，是跟跨境濫藥有關。 

 

 

陳偉業議員：主席，北區“三連霸”的紀錄可能會被元朗、天水圍所取代。

主席，按附件顯示，在 2007 年首季，元朗的青少年濫藥人數是各區 高的，

有 147 人，大幅度高於北區的數字。近年來，我們特別是在元朗和天水圍看

到一個問題 ─ 青少年濫藥的問題不斷惡化，一來是青少年的人口暴漲，

以往的小學生現時已開始步入青少年期。面對着升學、就業及家庭破碎的問

題，不少青少年會因此走向濫藥的道路。局長可否明確表示 ─ 他剛才其

實已提到，這個問題涉及數個局及部門，會否盡快成立一個有實權、有資源

的專責跨部門委員會，例如包括保安局、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勞工及福

利局和民政事務局，以全力改善和針對濫藥問題，特別是青少年濫藥的問題

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現時已經有一個統籌的部門，便是保安局轄下

的禁毒處，統籌各部門關於打擊和預防各界人士（不單是青少年）濫藥的問

題。在這方面，我想我們確實要加強現時的運作模式，爭取資源和配合，以

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陳偉業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局長會否成立一個有實

權、有資源的跨部門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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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就實權方面，現時已經有，但如何加強有關的協作，我剛才提

過，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2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主席，特首表示他的施政會走入羣眾，我知道禁毒常務委員會

基本上也有很廣泛的專業人士代表。可是，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尤其是

保安局局長可以向特首提出，香港在 1995 年及 1996 年有一個禁毒的高峰會

議，由當時的港督推行，真正經過集思廣益，推出了數十項政策， 後得到

一些成果。可否要求特首舉行一個類似的特首高峰會議，推動整個社會一同

做好反吸毒的工作，尤其是青少年的反吸毒工作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一直以來，我們均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落實現行

的禁毒政策。我在此不厭其煩再說一次，第一，是立法和執法；第二，是戒

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第三，預防教育和宣傳；及第四，研究和對外合作。我

們非常重視各界別彼此間的協作，就這方面，大家是一起面對同樣的問題的。 

 

 在制訂措施時，我們會徵詢禁毒常務委員會和毒品問題聯絡委員會的意

見，並會在撲滅罪行委員會討論禁毒工作。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不時出席各

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會議，以瞭解各區不同的情況。禁毒常務委員會也成

立工作小組，專責制訂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的 3 年計劃，亦諮詢業界和

前線禁毒工作者的意見，以制訂本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在未來 3 年的策

略。現時已有跨界別、跨團體的渠道，就濫藥問題進行商討和討論。在現階

段，我們覺得無須成立一個特別的高峰會議，但我們很歡迎各界就處理濫藥

問題，向我們提供意見。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特首會否舉行一個高峰會議，局長的

意思是否已跟特首提過這個想法？這是我今天才提出的，我不知道社會人士

或其他同事之中有多少人提過這件事。局長是否即時代表特首答覆“不會”

或甚麼的，還是要我自行寫信給特首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覺得現階段無須成立

一個由特首主持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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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三項質詢。 

 

 

病人自費購買醫療物品 

Patients to Purchase Medical Items at Their Own Expenses 
 

3. 楊森議員：據悉，市民在公立醫院接受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手術（俗

稱“通波仔手術”）時，須自費購買植入體內的擴張膜。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過去 5 年，每年在公立醫院進行的通波仔手術數目、每年每名病

人用於購買有關外科植入物的平均開支，以及前線醫生應考慮甚

麼因素，以決定是否為病人進行通波仔手術； 

 

(二) 除了通波仔手術外，過去 5 年，每年在公立醫院接受藥物及其他

手術治療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數目，以及這類病人須否自費購買有

關的藥物和外科植入物；及 

 

(三) 過去 5 年，撒瑪利亞基金每年資助病人購買通波仔手術所需外科

植入物的個案數目和金額；為甚麼有關的醫療物品須由病人自費

購買；以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根據甚麼機制和準則，決

定把項目加入病人自費購買醫療物品名單，或從該名單中剔除項

目？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5 年，每年在公立醫院進行通波仔手術的數目，以及每年每

2 名病人用於購買有關外科植入物的平均開支，表列如下：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通 波 仔 手 術

個案數目 

沒有統計

數據 
3  904 4  894 4  784 5  099 

每 宗 個 案 消

耗 品 的 平 均

成本（港元）*

29,825 30,547 32,708 35,199 未有數據

註 * 數字以財政年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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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又稱“冠心病”）是因硬化斑塊積聚導致冠狀動脈

狹窄的一種疾病。一般而言，醫生决定應否為冠心病病人進行通

波仔手術時，主要會考慮他們的臨床狀況和手術的風險，包括： 

 

─  病發時間； 

─  病人有否出現休克／或不穩定心絞痛； 

─  病人的心電圖有否出現新轉變； 

─  病人經深切抗缺血治療後，有否出現復發性缺血； 

─  肌原蛋白水平有否提升； 

─  病人的冠心血管病變狀況是否適合手術；及 

─  病人有否嚴重的複合病變。 

 

 如果醫生認為病人的臨床狀況適合接受通波仔手術，醫生會向病

人清楚解釋手術的功效及其風險。不過， 終是否接受手術，則

是病人的决定。 

 

(二) 基本上，所有冠心病病人均須接受藥物治療，以防止疾病惡化及

動脈阻塞。醫管局現時並無例行收集有關正在醫管局接受藥物治

療的冠心病病人數目及有關藥物和植入物費用的統計數據。 

 

 除藥物治療外，冠心病病人可接受兩種介入性治療，即通波仔手

術及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手術（俗稱“心臟搭橋手術”）。比較兩

種手術，通波仔手術的介入性和風險均較低、復元時間較短，痛

楚亦較少。兩種手術的選擇視乎病人的臨床情況而定，例如所涉

及動脈血管病變狀況及數目，以及病人接受有關手術的風險。過

去 5 年，醫管局進行的心臟搭橋手術的數目如下︰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心 臟 搭 橋 手

術個案數目 
500 436 533 594 574 

 

 冠心病病人所需的藥物，均已包含在醫管局的藥物名冊內，病人

只須支付醫管局的基本醫療費用，便可獲得所需藥物。不過，如

果病人的臨床狀況並不符合藥物名冊內個別專用藥物的用藥指

引，而病人又選擇使用有關藥物，則須另行自費購買。 

 

 在冠心病的介入性治療方面，接受通波仔手術的病人須支付有關

手術消耗品（例如導管及血管支架）的費用；心臟搭橋手術則不

涉及該類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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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去 5 年，撒瑪利亞基金及其他慈善基金每年資助介入性心臟手

術的消耗品的個案數字和有關的資助金額，載於下表︰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資助個案

數目 
1  597 1  523 1  779 1  724 1  720 

資助金額 

（港元） 
44,527,400 43,682,870 50,479,140 52,948,237 57,762,650

 

 目前，公營醫院╱診所的住院費或門診診症收費均獲得政府大幅

資助，資助範圍廣泛，包括各類醫療服務、醫療程序和診症服務。

不過，對於醫管局標準收費沒有包括的一些醫療項目，病人便有

需要自資購買。這些項目包括外科植入物、義肢及消耗品、病人

購買的家用項目（如輪椅和家用呼吸器），以及公營醫院沒有可

能提供的昂貴療程（如伽馬刀治療以及在海外抽取骨髓等）。 

 

 將外科植入物及消耗品包括在病人自資購買的項目內，一個主要

的理據是有關物品只能植入個別病人體內，或只用在病人身上一

次。鑒於公共資源有限，在目標補助的原則下，當局有必要將資

源優先用於可以令 多病人受惠的服務上。有需要使用這些外科

植入物及消耗品而又有經濟能力的病人，要自行支付有關費用。

在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可向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助。合資格的申

請人，視乎他們的經濟狀況，可獲基金資助部分或全部費用。 

 

 在“能者自付”的原則下，以及考慮到引進有效但昂貴的新醫療

科技，醫管局在决定某醫療物品是否應納入病人自資購買的項目

時，會依據循證醫學、合理使用公共資源、目標補助、機會成本

以及促進病人選擇權等的準則。如果新醫療科技物品屬於藥物類

別，須經醫管局的藥物諮詢委員會按上述準則評估，考慮引進；

而非藥物類別的新醫療科技物品，則由醫管局質素及安全部作個

別處理，按新醫療科技物品的安全性、效能、臨床功效和經濟效

益等加以考慮。醫管局每年的周年工作計劃，會視乎資源，將個

別的病人自費項目納入醫管局資助的標準項目或為個別病人自

費項目設立安全網，在過程當中會與政府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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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從局長的答覆，發覺通波仔手術的個案數字每年亦有增加，

由 2003 年的 3  904 宗上升至 2006 年的 5  099 宗，而平均用於自購外科植入

物的開支，由二萬多元增加至三萬多元。這是一項比較普遍的手術，但費用

則比較昂貴，醫管局會否考慮將這些外科植入物的費用由醫管局付出，以保

障病人的健康情況？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曾表示，由於這些物品相當昂貴，

在“能者自付”的原則下，我們希望有些病人可以自行支付部分手術費，而

只收取 disposable 的，即消耗品的費用，其他的費用其實也是由政府資助的。

所以，在未有一項更佳的醫療融資計劃之前，這暫時是一項有效的方法，即

使經濟情況不佳的病人也可以經撒瑪利亞基金取得資助，無論是部分資助還

是全數資助。這可令有需要的香港人均能得到這方面的照顧和治療。 

 

 

譚香文議員：主席，就主體質詢的 後一部分，我想要求當局澄清，醫管局

是定期還是隨時修訂病人自費購買醫療物品名單的呢？名單內物品的數量

是否有上限，還是有增無減，越加越多呢？這份名單會令醫管局每年節省多

少成本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這裏有數項問題。我首先想說，醫管局在作出決

定前，除了要經過本身的委員會，亦要經過醫管局的董事局作評審。食物及

衞生局（即以前的衞生福利及食物局）亦會與他們考慮，究竟應否增加任何

這些項目。在過去數年，我們只在引進一些新科技時才會增加項目，而不會

將現有科技下的項目列入名單內，例如會列入一些治療癌症的新藥等。所

以，某些癌症病人亦可以獲得撒瑪利亞基金的資助。在這方面，我們的支出

是越來越多的。 

 

 

譚耀宗議員：主席，根據一些研究指出，使用普通支架的病者的半年復發率

較使用塗藥支架的病人者為高。為此，醫管局會否考慮日後全面使用塗藥支

架，以減少病人的復發機會？會否考慮無須等待使用普通支架的病人復發之

後，才經撒瑪利亞基金資助他們使用塗藥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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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醫生會選擇 適合病人病情需要的植

入身體的支架。當然，我們會引進很多新的科技， 近又有研究指出植入冷

藏過的支架會更好。我們知道，這完全是專業上的考慮，而醫管局的質素及

安全部門會看看這些科技是否值得支持。在過去， 早期的支架並沒有塗上

藥物，現在則大部分都會使用有藥物的，這令病人出現併發症或復發的機會

下降。我相信陸續也會有新科技引進，而醫管局亦會視乎科技的有效性等各

種因素而決定怎樣做。我們不會在今天決定了，便以後都是這樣的，而是會

在適當的時間引進新科技，醫管局會考慮將這些較為有效和在經濟效益方面

有一定優勢的技術引入我們的服務中。 

 

 

劉江華議員：主席，根據局長提供的有關通波仔手術的數字，差不多每年均

上升，而 2006 年的數字較 2003 年已上升了不少；加上局長在上星期跟我們

討論過兒童肥胖的問題，有關數字亦是每年上升的。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

病情況似乎是越來越嚴重，變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局長有否預計過，

隨着通波仔手術數字繼續增加，專科醫生的人數能否足以應付，特別是現時

很多專科醫生已經離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會集中討論心臟科醫生，因為這些病人情況

大多數是由心臟科醫生處理的。心臟科醫生在香港 7 個聯網都有提供這些服

務和稱為 cath lab 的手術室，亦有提供專科的培訓。據我瞭解，專科醫生的

數目一直在增加。但是，醫生數目有所增加，不代表病人數目增加了，因為

實在有很多病症現在是可以及早察覺，而使用這些科技亦是越來越安全，所

以，進行這些程序是希望可以較早介入醫治這些病人，未必一定是由於我們

的病人大幅增加的。究竟多少病人有需要接受有關程序？以前可能在 10 名

病人之中有 3 名接受程序，現在可能是 10 名病人中有 5 名接受程序也說不

定，這些情況是會發生的。所以，我們要比較中肯地看看這個趨勢才行。我

們不止要考慮醫管局的病人，也要考慮私營市場的病人。政府亦準備引進全

港性的電腦醫療紀錄方案，希望所有公私營醫療提供者都可以參與，好讓我

們更準確地掌握香港的疾病趨勢。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他在主體答覆中提到金錢的部分，其實

數額也頗大，他不停談到資源、經濟等問題。我想請問，究竟是否有公立醫

院的病人因為負擔不來而不能接受通波仔手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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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也許讓我提供較詳細的答覆。在我們的資助個案

之中，近年有約 1  700 人，其中大約 1  200 人是完全不用付款的，如果病人

的經濟環境令我們的醫務社工認為他是負擔不來的，便由撒瑪利亞基金全數

支付費用。所以，香港人無論是富有還是貧窮，只要患有這種病而有需要接

受這樣的治療，我們便會向他提供治療。所以，過去約有 1  200 人基本上是

無須付出費用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鄭經翰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只回答 1  200 人接受了免

費的資助手術。我問的是，是否有一個人因為經濟問題而不能接受這種手術

的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簡單來說是沒有。 

 

 

主席：第四項質詢。 

 

 

為教資會資助院校分配學額 

Allocation of Student Places to UGC-funded Institutions 
 

4. 余若薇議員：主席，據報，在與香港教育學院（“教院”）有關的指控

調查委員會所舉行的聆訊中，前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常任秘書長表示，

於 2004 年建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把教院的幼兒教育證

書課程學額，由 2005-2006 學年的 200 個大幅減至 2007-2008 學年的 0 個，

純粹是教統局內部溝通問題所致，與干預學術自主無關。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有關當局定期為教資會資助的本地大專院校分配學額的具體過

程及考慮因素；及 

  

(二) 就上述教院削減學額事件，政府有沒有研究所指稱教統局內部溝

通問題的成因，以及事後有沒有採取改善措施，以避免同類事件

再次發生；如果有，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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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首先，我想強調，分配學額予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屬教資會的職

能。鑒於公營界別是某些專業的主要僱主，為確保社會備有足夠

所需的專業人士，當局會就這些學科及專業（例如醫生、護士、

社會工作者、教師等）的人力市場需求，向教資會提供意見。然

而，這些意見只關乎有關專業的整體人力需求，並非個別院校的

學額分配。 

 

具體而言，教育局會統籌有關政策局／部門就其專業範圍的人力

需求的意見，並在取得行政會議同意後，把這些建議送交教資

會，以便教資會資助院校開展學術規劃，以及在制訂其學術發展

建議時作為參考。 

 

各院校會在其向教資會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中，就課程規劃、學

額分配等方面作出具體建議。教資會在考慮過院校的學術發展建

議、當局就人力需求的建議、個別院校的角色和發展需要，以及

教資會的整體策略性發展等因素後，會向個別院校發出就有關學

額分配及學術規劃事宜的建議。教育局會把教資會這些建議提交

行政會議審議，而通常有關學額分配的建議全部都會獲得接納。

至於整體的核准學生人數，在提交立法會的撥款建議中也有列

明。 

 

在整個學術規劃過程中，教資會與院校會保持緊密聯繫。在有需

要或有異議時，教資會會就個別範疇的學額分配事宜與當局商

討。事實上，當局亦曾因應教資會的意見，修訂有關人力需求的

建議。 

 

(二) 在處理幼兒教育師訓學額過程中，主要涉及教育局內兩個分部的

工作。在籌劃 2005-2006 至 2007-2008 這 3 年期的學額期間，兩

個分部在溝通時出錯，以致負責統籌的分部誤以為由於政策目標

已達，在 2007-2008 學年不再有需要設置在職幼兒教育師訓學

額，而沒有注意到有志進修及有潛質晉陞為校長的幼兒教師，仍

有培訓的需要。 

 

對於這次的出錯，我們感到很抱歉。幸而在學術規劃過程中，教

育局、教資會及有關院校一向保持緊密聯繫，所以在知悉出錯

後，我們仍可以盡快與教資會和院校協商，及時糾正了錯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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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類事故再次出現，我們除了要求同事提高警覺之外，也會

在制度上作出改善，特別是在籌劃師訓學額需求的過程中，加強

部門間的溝通，透過會議討論及核實程序，確保信息和意見準確

傳達。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與聆訊證供不符。主席，第一，局長說這是

教資會的問題，屬教資會的職能，便把這個“波”踢給教資會。但是，在聆

訊時，教資會的 Mr STONE 已經表示，他們建議的學額是 100 個，只是教統

局不同意，硬要堅持 0 學額而已。 

 

 此外，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是兩個部門分部溝通時出錯，但這是不

可能，亦不符合聆訊證供的，因為這是內部的事情，而且報讀幼兒教育證書

的人很明顯是要“排長龍”的，幼兒教師能夠報讀證書課程的只有 18%，要

“排長龍”。有關課程是十分受歡迎的，但當局卻要把學額削至 0 個。再者，

我們亦可從聆訊中看到，這是要得到羅太親自批核的，所以並不是兩個部門

的溝通那麼簡單。 

 

 所以，我想問局長會否就這件事進行調查？因為翻看聆訊報告，也是說

不清楚，不知道為甚麼會引致這樣的問題，是沒有可能會出現 0 學額的。我

想問局長，會否承諾重新調查這個問題，看看究竟是誰或是哪些人須就這事

件負責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其實，就余議員今天提出的質詢，我們內部已經進行審

查，希望找到出錯之處，所以才會有今天的答覆。 

 

 主席，或許我在這裏再說清楚一點。我們把整個過程分開數個部分，首

先，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因為政府和公營界別是一些專業人士界別

（例如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教師等）的主要僱主，所以，我們覺得有

需要就着其人力市場的需求作出評估，然後把評估結果向教資會反映。因

此，我們每年也會把這個......例如教師，我們會把需要甚麼教師、那數年

間需要多少人等總體數目，交由教資會考慮。 

 

 所以，這裏的程序也是一樣的。我們不會劃出有多少個學額是分給哪所

院校的，例如某年需要 1  000 人，我們便把這個數目交給教資會，然後教資

會便會就着這個 1  000 人的數目需求，要求有意承辦這方面課程的各個不同

院校提交有關計劃。所以，在學術發展建議中，各院校會因應我們就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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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各自提出申請的。以我剛才說需要 1  000 人為例，譬如甲院校說希

望能夠向這 1  000 人之中的 500 人提供培訓，乙院校說要培訓 300 人，另一

所院校說要培訓 400 人等，教資會在接獲不同院校的建議後，便要研究怎樣

處理 ─ 如果超額時，便要進行篩選，如果數目不足時，便要考慮如何解

決。所以，經過這樣的過程後，便會定下該年的學位需求，由哪所院校、以

甚麼方式來提供，這便是一般的情況。 

 

 說回今次這個特別例子，在幼兒教育方面，由於教育局是在政府內負責

這方面的工作，所以在這個工作過程中，我們扮演了兩個角色。首先，是在

與教資會溝通時，通過這個機制，將所有不同政府部門的人力需求交給教資

會，但有關教師本身的問題，由於是由教育局另一個單位負責的，所以便由

這兩個單位負責不同的部分。我們說出錯的便是在這裏，即兩個不同部分出

錯，主要原因便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需求上，由於幼兒教育課程起初只是提

供給校長報讀，他們經計算時，以為經過了那麼多年，各位校長已經差不多

完成訓練，所以在 後一年便無須再提供培訓了。 

 

 但是，他們卻忽視了我們在這裏說的，其實，每年也有校長退休，同時，

我們還須留意有些教師是有志進修、有潛質，甚至是要陞職至校長的 ─ 

因為有些校長已經退休或離職。由於他們沒有考慮這方面的要求，而純粹從

需要出發，所以便出錯。經過糾正後，我們已修正了這方面的錯誤。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似乎回答了很多，但對不起，他並沒有回答我的補

充質詢。 

 

 其實，我根本不是問他人力需求方面的情況，而且他就有關人力需求的

答覆也不正確，因為我拿着政府本身的報告，報讀的校長只佔 10.4%，老師

則佔 18.3%，所以是沒可能滿額的。但是，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所問的並不

是人數問題，而是學額的問題，因為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學額是由教資

會定的，但我認為並非這樣，因為教資會的 Mr STONE 已經在聆訊中表示，

他們建議的學額是 100 個，但教統局不同意，而要將學額減至 0 個，所以這

並非教資會的問題。 

 

 第二，局長把問題推給那兩個部門，但羅太作供時亦承認這方面是得到

她批准的，但她不可能出錯，因為教院的幼兒教育課程十分受歡迎，是要“大

排長龍”的。所以，就着 0 學額的問題 ─ 怎會是 0 學額呢？即使經過一

輪聆訊，仍然是沒有解釋的，所以，我便就着這問題問局長：他新上任當局

長，會否就着這個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問題進行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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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主席，這事件是在 2004 年發生的，當年是要考慮未來 3 年（即

前年、去年和今年）的需要，當年沒有甚麼學券制或其他等措施。由於今年

增加了學券制，所以我們便注意到幼兒教師的資格問題。以今天來說，我們

對於幼兒教師的要求當然提高了很多，而且我們現在要求所有教師也有這方

面的資格。所以，如果以今天的標準來量度當時的考慮，我想那是不大適當

的。由現在開始，我們每年預備了 1  000 個學位，提供這方面的訓練。 

 

 至於余議員說羅太當時說過些甚麼，對不起，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而

且我亦不曾與羅太談及她個人在這方面的參與，我現在只是說制度，以及我

們從文書中看到當時的決定方式是這樣的。 

 

 至於余議員剛才提到 Mr STONE 所說的學額，那是對的，事實是那樣，

因為我們的計算基礎錯誤，所以我們提交的數字是 0；他們跟院校說了，而

院校在商量後，覺得我們的 0 學額是不能接受的，他們經計算後認為應該是

100 個，所以便向我們提出。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在這些不尋常和有異議的情況下，教資會繼

續與我們磋商，並已將這個問題糾正過來。過程當中，他們認為 0 學額是不

可能的，我們因此而再次翻查，並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般得到一個結

論，我們是出錯了，應該是 100 個的，出錯的原因，亦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

所說，是因為他們沒有考慮一些因素。 

 

 

主席：余若薇議員及教育局局長兩位的一問一答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由於

現在有 9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所以我會酌情多讓兩位至 3 位

議員提問補充質詢。 

 

 

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表示，有關課程學額的錯

誤已及時糾正，但事實上，當時 0 學額的問題曾令部分教院教職員感到擔憂，

而且後來還成為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受干涉的例證。對於這種情況的出現，

局長是否真的覺得“及時”呢？就着主體答覆說一直與院校保持緊密聯繫

這一點，是否還有須改善的空間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當然，所謂“及時”，是指我們在教資會作出 後決定

前作出糾正而已。由我們作出人力需求預測，到教資會與院校商討，中間是

有一個過程的。正如我剛才所解釋，大家當中亦有異議，我們當時堅持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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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 個學額，但有人提出有力證據，我們回去研究過後，認為是我們計算錯

誤，應該是 100 個的，所以“及時糾正”便是這個意思。我們就着那裏作出

糾正，然後再提交批准時，便有 100 個學額這個數字。當然，這個過程並不

是在數天內完成，而是長達數個月，在這個過程中，很不幸地，因為這宗糾

紛而演變至後來的事件。 

 

 

梁國雄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整個學術規劃過程中，教資

會與院校會保持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或有異議時，教資會會就個別範疇的學

額分配事宜與當局商討。事實上，當局曾因應教資會的意見，修訂有關人力

需求的建議。局長說收到教資會的意見後，亦曾經計算過，我想請問局長，

在教資會告訴你們沒理由是 100 與 0 之間那麼大的差別時，究竟教育局的李

國章和羅范椒芬 ─ 即當時的負責人 ─ 有否提出甚麼指示，有沒有

呢？他們當時有否表示意見？局長說過程前後相隔了數個月時間，在那數個

月當中，兩位有否提出甚麼意見？有沒有指示？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們從文書中看不到，其實，從文書看來，這是較低層

次的同事作出的考慮。正如我剛才解釋，這裏所需的是人力需求的估計，所

以在作出估計後，雖然他們做錯了，但沒有被發現，然後如常提交了教資會。

教資會與院校討論時發現了他們認為不尋常之處，所以那時候便向我們查

問。經過數方開會考慮後，認為是我們出錯，所以我剛才便說我們就着那裏

及時糾正，這也是在工作層面上進行的，而我從文書上，看不到有其他更高

級人士的參與。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對的。主席，局長說從文書中看不到，我問他究竟有沒有指示，

如果他今天無法回答，他可否向本會提供書面答覆，確證前局長李國章和前

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絕對不曾在這件事上作出過干預？他可否這樣做？ 

 

 

教育局局長：主席，事隔這麼多年，我覺得我唯一可以看得到而且實實在在

的，便是文書上的證據，我覺得已經做得很足夠，足以讓我今天在這裏回答

這項質詢了，我沒有預備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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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超雄議員：主席，這件事是一個錯誤，局長剛才已經承認了，而他解釋錯

誤的原因，是在預測人力時，可能沒有考慮過有些校長會離職，有些人會離

任，以及需求那麼大。 

 

 主席，我覺得這種情況很嚇人，我們在討論應該如何以一個科學方法來

預測大學學額和人力需求時，一個已經行之有效的系統為何可以連行業的離

職情況也不在系統的計算以內呢？我想問局長，其實，這個錯誤 ─ 他在

今次的主體答覆中亦已承認是錯誤 ─ 究竟是人為還是系統錯誤呢？如

果是人為錯誤，有甚麼跟進？以及牽涉出錯的人受到甚麼懲罰？如果是系統

上的錯誤 ─ 局長剛才說的是系統上的錯誤 ─ 那便是非常嚴重的系

統錯誤，現在經過改善後，有沒有足夠的透明度，令這個錯誤不會再次發生？ 

 

 

教育局局長：主席，這肯定是人為錯誤，我剛才亦是這樣說的。至於我們有

否採取懲罰行動，據我所知，有關職員現時已經退休。 

 

 

主席：第五項質詢。 

 

 

僱員再培訓徵款 

Employees Retraining Levy 
 

5.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自 2003 年 10 月開始，本港外籍家庭傭工（“外

傭”）的僱主須向政府繳付每月 400 元的僱員再培訓徵款（“徵款”），以

作培訓及再培訓本地僱員之用。其後，由於有外傭就徵款提出司法覆核，所

以政府一直未有動用該筆徵款。不過，有關外傭在上訴法庭於去年 7 月駁回

上述司法覆核申請後，一直沒有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至今已超過提出上訴

的期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 2003 年 10 月至今，徵款的徵收情況及累積至今的金額； 

 

(二) 為何至今仍未動用徵款，以及打算何時動用和如何運用該筆款

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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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沒有估計累積至今的徵款，是否足以應付未來一段時間為本地

僱員提供培訓及再培訓的需要；如果估計可應付需要，政府有沒

有計劃減收甚至取消徵款，以減輕外傭僱主的負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特區政府的一貫政策，僱用外來低技術

勞工的僱主，須分擔培訓及再培訓本地勞工的費用。配合上述政策，自《僱

員再培訓條例》（“條例”）於 1992 年生效以來，所有通過條例指明的輸

入僱員計劃（“計劃”）聘用外來勞工的僱主，均須根據條例繳付徵款。有

關徵款撥入由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管理的僱員再培訓基金，用作

培訓及再培訓本地工人。行政會議在 2003 年 2 月根據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

告的建議，決定由該年 10 月 1 日起，僱用外傭的僱主也須與其他通過計劃

僱用外來勞工的僱主一樣，繳付徵款。 

 

 我現在就周梁淑怡議員主體質詢的各分項提問作覆如下： 

 

(一) 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間，向外傭僱主徵收

的徵款累積收入為 32.6 億元。 

 

(二) 大家都知道，扶貧委員會較早前發表了報告，建議政府全面檢討

及進一步加強培訓和再培訓的工作，善用有關資源（包括向外傭

僱主徵收的徵款），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針對性的培訓及就業援

助。勞工及福利局會與其他相關部門及機構積極跟進扶貧委員會

的建議，探討如何提供優質及具成效的“一站式”培訓和就業服

務，鼓勵有工作能力的人士“從受助到自強”。此外，再培訓局

正就該局現時的運作情況和服務範疇，以及日後的角色和職責等

進行一項策略性檢討，當中包括研究徵款的運用。政府會詳細考

慮扶貧委員會的建議和再培訓局的檢討結果，並與再培訓局商討

在何時，以及如何運用向外傭僱主徵收的徵款。 

 

(三) 香港要在經濟上保持活力和競爭力，必須有具質素的人力資源。

雖然本港經濟情況近年有所改善，但社會仍然面對經濟轉型及勞

動力錯配的問題。政府須確保本地的工作人口得到適切的培訓及

再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裝備他們應付知識型經濟的挑

戰。因此，政府認為有需要維持現行向外傭僱主徵收徵款的安

排，徵款數額亦不宜減少，以確保培訓及再培訓服務可以穩定及

持續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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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首先要說，自由黨 初在 2003 年，是積極支持政

府徵收徵款，以用作進行培訓及再培訓的。可是，局長今天的主體答覆令我

非常失望，他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竟然說現在才研究如何運用這筆徴款。

我完全不明白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徵款是自 2003 年起開始徵收，如果不是有這宗司法覆核，現在根本已

在動用這筆徵款了。局長可否向我們解釋，為何現在才研究如何運用這筆徵

款，而不是詳細告訴我們，究竟已如何運用這筆徵款，以及讓我們監察當局

是否用得適宜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很多謝自由黨數年前支持政府徵收徵

款的決定。 

 

 我想強調，在過去數年，我們事實上面對了一個很大的挑戰，為甚麼呢？

因為在通過徵收徵款後，出現了一宗司法覆核的申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司法覆核的前景明朗化以前，是不宜動用或計劃動用這筆徵款的。無疑，

現時情況正在改變，較前清楚了，所以，我們現決定再培訓局可配合扶貧委

員會的 新建議，雙線地進行全面檢討。 

 

 再培訓局的檢討現已展開。我們估計約在今年年底，再培訓局的行政總

監便會向該局提交建議，在局方討論完畢後便會把建議提交政府。我們希望

能夠再配合扶貧委員會的一連串建議，進行一套整體規劃，而不是作零碎的

規劃。 

 

 大家都明白，勞工及福利局的出現，正正便是希望政府在就業、培訓及

人力發展方面做得更好，做到“一條龍”服務，特別透過鼓勵及促進就業的

措施來加強香港的競爭力，以及幫助一些基層勞工。所以，我認為我們完全

明白周梁淑怡議員剛才的看法。可是，我可以向周梁淑怡議員保證，我們會

掌握時間表，希望在檢討結果出來後，能盡快有效及到位地運用這筆徵款。 

 

 
主席：共有 15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我想告訴各位，這是一

項紀錄。請有機會提問補充質詢的議員盡量精簡。 

 

 

林健鋒議員：局長在處理僱主問題時，很多時候即使回答了也好像沒有回答

般。我希望他可以改變一下，甚至是移情別戀，不要整天只鍾情於他原有那

一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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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徵款現時的累積金額已達 32 億元，但現時仍然未

有計劃如何運用。既然他還未有計劃如何運用，請問現在可否暫停甚至停止

徵收徵款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林議員的補充質詢，我首先想強調，我是一個相當、

相當持平的人，我絕對是持平的。我是在走平衡木，兩方面的利益我都會兼

顧，而這也是我作為勞工及福利局官員 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持平、公正、

公開及公平。 

 

 林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問，可否停止徵收徵款？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正處

於一個蓄勢待發的形勢。為甚麼我這樣說呢？因為我們將會有一項重大檢

討，而這項檢討是一項策略性檢討。我剛才說我們要顧及扶貧的角度，但我

同時有數項數字想跟大家分享。可能有些人也不知道，現時 4.3%的失業率，

究竟是否顯示低技術勞工的就業情況已有改善呢？如果看數字，4.3%是整體

的失業率，但低技術勞工的失業率卻是 6.7%，大專程度以上的勞工的失業率

則是 2.3%，這即是說兩極化的情況仍然十分嚴重。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 少有 155  500 人失業，這是 新的數字，當

中有 9 萬多人是 30 歲以下，這些人是再培訓局現時無法照顧到的。大家都

知道，再培訓局那條分界線基本上是劃在 30 歲及中三程度以下的失業人士，

如果真的要策略性地提升失業人士的技能，加強他們在香港的競爭力及促進

就業，我們便一定要好好裝備他們。如果這條年齡分界線將來要改變，受惠

的人數便會倍增，這方面的壓力將會很大。因此，我強調，我希望大家在現

階段持開放的態度，給我們少許空間和時間，讓我們把檢討做好。 

 

 此外，我們會全面研究扶貧委員會的建議，貫通脈絡，看看如何做好促

進就業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林議員給我們少許時間，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做

好。 

 

 

林健鋒議員：主席，局長他認為需要多少時間...... 

 

 
主席：你剛才的補充質詢哪一部分未獲答覆？  

 

 

林健鋒議員：局長剛才沒有回答，會否取消 400 元的徵款？他只說給他時間

研究。請問他需要多少時間研究？他會否考慮取消 400 元的徵款呢？局長並

沒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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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覺得他已經回答了。不過，我還是讓局長自己說吧。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的答覆很清楚，我在主體答覆中說，由於我們在現階

段要進行規劃，有很多事情也須重新進行規劃，並進行全面的策略性研究，

所以一定要維持這項安排，亦不宜就徵款金額作任何調校。這便是政府的立

場。 

 

 

王國興議員：主席，低學歷的中年婦女當前的失業情況十分嚴重，在職貧窮

的問題亦很大，很多婦女告訴我們，即使她們想找一份家務助理的工作也不

容易，再加上“四一八”的條例，令她們沒有保障。所以，我透過主席問局

長，在再培訓局接受了再培訓的家務助理，究竟累積了多少人呢？即沒有重

複的，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真正能夠投入勞動市場呢？如果局長說要進行

策略性研究，那麼，他會否進一步向本地的婦女或中年低學歷的人提供助

力，運用這筆徵款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呢？希望局長能夠給我們一個圓滿的答

覆。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王議員的提問。 

 

 培訓家務助理，是再培訓局的重點項目。事實上，現時來說， 大的培

訓工種是保安員、物業管理員，以及家務助理。 

 

 我們其實很明白婦女失業的情況，亦相當重視。過往，再培訓局透過所

謂的“技能卡”制度，向曾接受家務助理專業訓練的人發出“技能卡”以作

證明，已先後訓練了超過 10 萬名家務助理，而成功就業的人數也有不少。

一般來說，成功就業率達八成。所以，這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我們正在大

力推動。 

 

 我剛才說再培訓局在檢討過程中正正要全面看看，除了自己的運作模式

外，服務對象和就業前景是怎樣，我們會有整體配套。所以，將來完成這項

檢討後，再因應扶貧委員會的建議，我們便會進行全面性、策略性的部署，

希望在就業方面做得更到位、更成功。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如何善用這筆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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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你是否有補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善用徵款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

希望真的能夠妥善裝備學員，讓他們擁有一種技能。讓我舉一個簡單的例

子。現時，家務助理的培訓是相當現代化的，我們在訓練學員時，是以五星

級酒店環境作模擬實習來進行培訓，即是說，學員除了可以當家務助理外，

還可以在酒店做執房及清潔等工作。換言之，她們是有一定的水平，是靈活

的，可以在市場上橫向發展，轉換工作。 

 

 第二個層面是僱主要起用這些學員，為他們提供職位。我經常強調，就

業 重要的是持續就業，不要曇花一現。這即是說要到位，學員能夠在職位

上繼續工作，繼續提升他們的技能，這樣才能夠真正幫助就業人士。 

 

 
單仲偕議員：主席，民主黨當年並沒有好像自由黨般，支持政府徵收徵款，

因為我們覺得徵款帶有一點歧視性。 

 

 不過，自徵收徵款以來，我們亦已給了政府 4 年時間，由 2003 年至今

已經是 4 年了。我想指出，苛捐雜稅，對任何政府來說也是切忌的。政府今

年有五百多億元盈餘，事實上，這筆徵款是聚積了起來，沒有運用過，政府

是否應該現在便取消徵收呢？雖然局長剛才作答時已說明政府的立場，但政

府會否重新考慮取消這項徵款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其實已回答了單議員的提問。我們的

立場很清楚，基於我剛才提及的一連串理由，例如我們正在進行一項策略性

檢討、扶貧委員會的建議，以及我們要作全面規劃，我們一定要把整套工作

完成。不過，你們的聲音我們是會考慮的。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現在很清楚是有需要維持現時的安排，亦不適宜作

任何調整。 

 

 

單仲偕議員：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以政府庫房有那麼多盈餘為基礎的。局長

在答覆中提到培訓，但卻沒有提到政府有那麼多盈餘。我的補充質詢是，基

於政府有那麼多盈餘，它會否重新考慮，而不是局長剛才說的甚麼培訓策略

等？其實，當政府有錢時，是無須徵收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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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單議員，你提出了跟進質詢便可以了，我希望多幾位議員可以提問。

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補充。我只想多說一句，這跟政府的

財政狀況是兩回事，因為在 1992 年我們輸入外勞時，已經有這 400 元的徵

款安排存在，而興建新機場所涉的全部外勞僱主也有支付。我們只是要求聘

請低技術外勞的全部僱主，不論甚麼形式，都負起責任分擔本地僱員的再培

訓，以提升本地人力的競爭力及水平。這是一項大原則。 

 

 

劉健儀議員：請問局長，這 32 億元現在是在政府庫房，抑或在僱員再培訓

基金裏？此外，32 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有沒有把這筆款項用作投資？投

資的收益是多少？如果沒有投資，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這筆款項是存放在僱員再培訓基金裏，不是在政府庫

房。再培訓局很小心地處理基金，把款項存放入銀行，以穩健的形式來收取

利息。直到現在，利息收益是 1.75 億元，再加上徵款的 32.6 億元，其實便

有超過 33 億元，我們必須很謹慎地運用這筆款項。 

 

 在進行策略檢討時，我們也會考慮日後如何作進一步投資，這也是其中

一個要考慮的環節。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副主席剛才說過，我們是支持徵收徵款的，

但這並非要讓政府累積金錢。雖然局長說會進行檢討，但檢討可能會花時

間。請問在檢討完成之前，可否即時揀選數項必然要做的工作，以拓大範圍

呢？否則，只是累積金錢是沒有甚麼意思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楊議員的建議。我們一定會針對性地、

到位地運用這筆款項，不會一直囤積，而且一直累積也並非我們的目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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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明白，我們這次的情況是很不幸，是我們控制不來的，那是客觀環境，

因為有一宗官司，所以導致出現種種障礙，令我們一直不能動用這筆款項。 

 

 現在正正給予了我們少許時間，讓我們重新定位，作出部署，這也未必

是一件壞事。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昂坪纜車車廂墜毀事故 

Cabin Crash Incident of Ngong Ping Skyrail 
 

6.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昂坪纜車發生車廂墜毀事故至今剛好 1 個月。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委任的專家委員會的工作進展，包括查找事故成因的進度和

提交報告的日期；纜車服務預計何時可以恢復； 

 

(二) 有沒有估計纜車停駛至今，本港旅遊業和昂坪巿集商戶的損失；

如果有估計，金額是多少；及 

 

(三) 營運纜車服務的公司進行了哪些改善工程，以及該公司有甚麼措

施恢復市民和遊客對乘搭纜車的信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回答林議員第(一)及第(三)部分

的質詢。 

 

(一)及(三) 

 

 對於 2007 年 6 月 11 日昂坪纜車其中一個車廂墜下的事故，政府

認為事態非常嚴重，必須嚴肅處理。為此，機電工程署即時責成

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作出調查及全面檢討，並提交報

告。地鐵公司亦成立了調查小組，邀請海外著名纜車顧問協助提

供專業意見，調查內容包括纜車的運作、設計、保養和管理。有

關調查報告會提交機電工程署。地鐵公司承諾會以認真及專業的

態度處理調查，竭力恢復公眾對纜車系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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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政府於 6 月 15 日成立專家委員會，由獨立海外專家領導

調查事故原因，並為改善昂坪纜車安全操作提出建議。我們已委

任了兩位國際知名的吊車專家分別出任專家委員會主席及副主

席，與機電工程署共同作出調查。現時的調查工作進度良好，專

家委員會已完成實地視察檢查損毀車廂、纜索及制動系統，現正

就取得的數據及資料（包括電腦紀錄）進行詳細分析。報告可望

在 9 月內或以前完成。由於調查正在進行中，現時我們不宜揣測

事故的原因。 

 

 政府會小心考慮專家委員會及地鐵公司的報告，並會就事故原

因，訂定所需的補救和改善措施，再由地鐵公司的獨立測量員測

試及認證系統的安全，確定纜車安全可靠後，機電工程署才會准

許纜車重開，以確保乘客和公眾安全。 

 

 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由於政府成立的專家委員會現正進行調

查工作，目前我們不宜估計纜車重開的日期。但是，我們會繼續

進行推廣昂坪市集和鄰近景點的工作，為纜車重開作積極準備。 

 

(二) 回覆林議員第(二)部分的質詢。昂坪纜車初期運作略欠暢順，在

總結經驗後已作出改進，在發生事故前，那是一項甚受旅客歡迎

的旅遊項目。在營運的 9 個月期間，昂坪纜車已接載超過 150 萬

名乘客，這已超越了以往遊訪天壇大佛平均每年 100 萬人次的數

目。在纜車服務恢復前，昂坪市集的商戶肯定有所損失，但我們

未能評估損失的金額。為紓緩對商戶造成的影響，地鐵公司一直

與商戶保持緊密聯繫及提供協助，包括在纜車停駛期間豁免租戶

租金，並與新大嶼山巴士有限公司合作，為市集員工提供接駁交

通服務。 

 

 同時，政府亦與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旅遊業界、地

鐵公司和纜車公司積極商討，如何在纜車停駛期間，繼續吸引旅

客前往昂坪市集。現時已推出的措施包括： 

 

(i) 纜車公司為旅客提供地鐵及大嶼山巴士乘車優惠； 

 

(ii) 纜車公司為旅行社推出套票優惠，包括讓團體客免費進入

“靈猴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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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纜車公司為旅客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往來昂坪市集及寶

蓮禪寺； 

 

(iv) 昂坪市集多間商店和食肆提供不同的優惠; 

 

(v) 昂坪市集舉行特別節目吸引旅客，除原有的中國雜技表演及

特色茶藝文化表演外，亦會加插嘉年華巡遊和街頭表演；及 

 

(vi) 旅發局會透過不同渠道向業界推廣昂坪市集及建議行程，並

向旅客一併宣傳鄰近景點，包括天壇大佛、寶蓮禪寺、心經

簡林、大澳及梅窩等。 

 

 此外，地鐵公司和纜車公司正計劃陸續推出更多優惠和活動，以

進一步支持商戶及加強宣傳昂坪市集，有關措施的詳情待確認後

會盡快公布，旅發局亦會在推廣宣傳方面加以配合。 

 

 香港擁有豐富及多元化的旅遊資產，昂坪 360 是眾多景點之一，

旅發局和旅遊業界已即時就纜車事故調整了有關的推廣活動和

旅客的行程安排。整體而言，相信對旅遊業不會有長遠的影響。

政府、旅發局和旅遊業界會繼續共同努力，加強推廣及提升香港

旅遊景點的吸引力，以及提高旅遊業界的服務質素，以維持香港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從而令旅遊及相關行業得以穩健發

展。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回應時提到調查內容包括纜車的管理。局長

也聽聞香港很多市民對 Skyrail 的表現失去信心，有些市民、甚至有旅客表

示，即使纜車重開，也未必敢乘搭，而上任局長葉澍堃先生亦提過，他不排

除會撤換 Skyrail 的管理層。我想問局長，政府作為地鐵公司的大股東，有

否考慮過終止或提早終止 Skyrail 的合約，或更換現有的管理層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林議員，正如我剛才所說，安全是我們首要關注的

問題，在現階段，我們不會就事件成因作出任何揣測，但我們不排除採取任

何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一切均視乎調查結果而定。如果證實事故涉及纜車

公司的管理、運作或維修的安排，政府是會依法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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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共有 11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 

 

 

黃定光議員：自昂坪 360 啟用以來，事實證明它已成為香港旅遊設施中相當

受歡迎、亦相當重要的一環。很可惜，營運纜車服務的公司由始至終都經常

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導致現時纜車服務停開。我想問政府，對於纜車停

止服務，有否計算過造成大約多少損失呢？纜車公司會否承擔損失的責任

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其實，損失可從多方面來看，第一是旅遊方面，有

些來港的旅客沒有機會前往乘搭昂坪 360 纜車，那便是香港的損失。但是，

我相信不會有旅客專誠來港乘搭昂坪 360 纜車，因為我們還有很多景點讓他

們參觀，從這個角度來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應該是很輕微的。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亦提過，商戶本身也有損失。我曾於星期天前往該

處跟商戶聊天，無可否認，他們的生意受到很大影響。雖然地鐵公司也做了

很多紓緩的工作，可是，坦白說，前往該處的人數較平時周日減少了很多，

那是一方面的損失。當然，地鐵公司和纜車的營運者本身也有損失，因為他

們沒有收入。 

 

 所以，從數方面來看，纜車事故確實引起了一連串的損失，但實際上損

失多少，我相信是難以量化的。然而，正是由於這種種原因，政府希望能盡

快調查出事故原因，然後研究採取甚麼善後工夫。 

 

 

梁君彥議員：局長剛才提到，專家報告會約在 9 月中才完成，這意味着這兩

三個月內也未必會重開纜車。其實，在之前的數個月，商戶也賺不到錢，只

能賺回成本。現時的情況是沒有顧客，雖然政府做了大量救亡工作，但根本

不足以......雖然已免租，但商戶仍須繳付燈油火蠟等成本（如果大家是做

生意的便會知道）。對於這種情況，地鐵公司有否全面跟他們商討一些賠償

方案？由於還有 3 個月才重開纜車，很多商戶說他們真的等不到 3 個月，有

些中小企更說不如結束營業算了。對於此情況，地鐵公司有否正面跟他們商

討一些賠償方案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梁議員，第一，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我們希

望報告在 9 月或以前完成。其實，我們也希望專家調查小組盡快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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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的工作一定要全面和透徹，所以，我們並不會催促他們，從而希望他

們作出一份很全面的報告，讓政府瞭解實際情況。 

 

 至於商戶，正如我所說，我也很明白他們的生意會有損失。據我瞭解，

由於地鐵公司與商戶有合約關係，地鐵公司跟商戶是有非常多溝通的。當我

於星期天跟他們聊天時，他們也完全明白為何不會在調查尚未完成以前重開

纜車。我相信地鐵公司會繼續跟他們進行溝通，看看有何辦法幫助他們。 

 

 

李華明議員：主席，自 6 月 11 日發生了事故後， Skyrail 負責人很快便出來

表示那與營運方面無關，意思好像是歸咎於纜車或天氣本身的問題，總之是

與管理方面無關，但當時尚未進行任何調查。地鐵公司代表後來出席我們立

法會的經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又表示滿意 Skyrail 的表現，他們是這樣

直接回答的。局長可否告知我們，你們進行的專家調查範圍是否包括 Skyrail

的營運角色和表現？因為我看你的報告時發現，似乎是由地鐵公司進行這方

面的工作，你們則請專家專門研究技術方面的事情；而由於地鐵公司和

Skyrail 也有合約，我們擔心 Skyrail 可能會跟地鐵公司互相包庇。所以，局

長如何能令調查公平、公正，以及讓我們看到那是可以信任的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回應李議員的補充質詢。政府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是

全面的，絕對不會單方面看某一個環節。正如我剛才所說，調查會包括整個

纜車及營運操作等各方面。所以，各位議員可以放心，我們的調查是全面的。 

 

 

林偉強議員：主席，局長提到專家的調查報告要到 9 月中才完成，我想問局

長可否告知我們，這是否意味着當局就報告作出小心考慮後，纜車服務會在

9 月內或以後重開？或是將會在何時重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說報告在 9 月內

或以前完成，其實意味着 9 月是 遲的，可是，由於我們不能催促那些專家，

以免因時間關係而導致他們的報告做得不夠全面。我們是要徹底調查這件事

情。我不排除在 9 月底前完成報告。可是，大家也明白安全第一，我們希望

專家向我們提交的是一份非常透徹的報告，希望大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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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們也覺察昂坪 360 在營運以來所出現的問題。 近，

台灣亦有類似型號的纜車展開營運，第一天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我想知

道，政府會否在調查意外中，另外調查究竟這一類纜車在香港繼續運行會出

現的安全性問題，是達致甚麼程度的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回答陳議員的補充質詢，專家會全面進行檢討，審

視陳議員剛才提出的所有問題。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指地鐵公司承諾會以認真和專業的態度來處理事

件，以竭力恢復公眾對纜車系統的信心。事件在 6 月發生時，很多市民也感

到很震驚，並覺得有沒有弄錯，整個纜車車廂竟然會掉了下來的？他們很害

怕。我想問局長是否知道將來如何恢復市民的信心呢？有否看過外國有沒有

像我們這樣的例子，是整個纜車車廂掉了下來的呢？他們後來如何恢復公眾

的信心？局長和行政長官等官員會否一起乘搭纜車，抑或如何才能令市民敢

再乘搭纜車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可以肯定地向各位議員承諾，在纜車重開的一

天，我會第一個前往乘搭。（眾笑） 

 

 對於回復信心的問題，坦白說，公眾一定要知悉整件事情的始末，所以，

我們的報告是會相當徹底的，然後才向公眾宣布，並解釋為何會發生這事

件。從這個角度來看，各位市民便會有信心乘搭纜車。再者，如果要令市民

有信心，當然還要進行很多宣傳，以及讓市民瞭解我們進行了甚麼改善工

作。有關這數方面，我們屆時一定會做。所以，待我們的調查報告公布後，

便會看看如何作出跟進，然後才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有否參考外國的經驗，有沒有一些好像我

們的情況般驚人，即整個纜車車廂掉了下來的？在纜車修理好後，他們做了

甚麼來恢復市民的信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兩位政府委任的主席和副主席皆是海外人士，他們

對纜車系統的認識是相當專業的，所以，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會參考外國的經

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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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安排 

Arrangements for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7. 黃宜弘議員：主席，隨着香港與內地的商務關係日益密切，很多市民可

能經常須短期離港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的服務型經濟下，有不少人士須

在星期天上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引入

措施（例如預先投票安排），以便於投票日不在香港或未能抽空前往投票的

選民行使投票權；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曾在《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

案》中建議，在 2000 年立法會選舉引入預先投票的實驗計劃，於正式投票

日前訂定預先投票日，讓未能在正式投票日投票的選民在指定的投票站投

票。然而，當時有立法會議員指出，如果調查機構或傳媒在正式投票日前公

布於預先投票日進行的票站調查結果，有關調查結果可能會影響選民在正式

投票日的投票意向，損害選舉的公正性。 

 

 一直以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透過選舉活動指引，呼籲傳

媒及有關機構，應在正式投票日投票結束後，才公布票站調查結果。如果傳

媒或有關機構沒有遵從指引，選管會可發表公開聲明譴責。有意見認為，如

果引入預先投票安排，由於預先投票日與正式投票日相距較長，現行透過指

引呼籲的做法可能不足以確保有關機構在正式投票日投票結束後才公布票

站調查結果。為確保選舉的公平，有建議認為應立法禁止在正式投票日投票

結束前公布票站調查結果。然而，亦有意見認為有關的立法建議可能會有違

言論自由的原則。我們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同意不應在如此重大的問題未

獲解決前，在 2000 年立法會選舉實行預先投票安排。 

 

 至於可否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中考慮引入預先投票安排，現時就如何

防止有關票站調查結果在正式投票日投票結束前公布，仍然是一個未能解決

的問題。由於我們的首要考慮是要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在此關鍵性問題未得

到圓滿解決之前，我們認為不適宜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引入預先投票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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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期一般會於投票日約半年之前公布，以便選民

可預先安排時間前往投票。投票亦安排於有較多選民不用上班的星期天舉

行。此外，選舉的投票時間為上午 7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30 分。這些安排

皆有助選民作出安排，以便在投票日參與投票。 

 

 我們會繼續在確保選舉公平、公開和公正的大前提下，努力完善選舉安

排，方便選民行使投票權，履行公民義務。 

 

 

私人屋苑內的私家路 

Private Roads Within Private Housing Estates 
 

8. DR DAVID LI: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ames of the private housing estates in Hong Kong having, 
within their boundaries, private roads the total length of which 
exceeds 3 km, together with the total length of private roads within 
each of these estates; and 

 
(b) whether the police are authorized to enforce the provisions in the 

Road Traffic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Cap. 374) on these roads?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President, 
 

(a) According to available information, private housing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with private roads of a total length of more than 3 km 
within their boundar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lengths, are as follows: 

 

Private Housing Development
Approximate Length of  

Private Roads  
(km) 

Fairview Park, Yuen Long 25.7 
Palm Springs, Yuen Long 6.1 
Royal Palms, Yuen Long 5.1 
Hong Lok Yuen, Tai Po 9.0 
Discovery Bay, Lantau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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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number of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apply to private roads as 
they similarly apply to public roads.  Section 117 of the Ordinance 
sets out the specific sections that equally apply to private roads.  
The police can take enforcement actions in respect of traffic 
offences committed on private roads under these sections, which 
cover safety-related offen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eless 
driving, speeding, dangerous driving, dangerous driving causing 
death and drink driving.  Apart from that, section 118 of the 
Ordinance further stipulates tha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except those relating to 
parking) shall apply to private roads.   

 
Under the Road Traffic (Parking on Private Roads) Regulations 
(Cap. 374O), the owners of private roads are empowered to 
impound and/or tow away any vehicle that fails to be parked 
properly in designated areas of the private roads.  Under section 4 
of the Fixed Penalty (Traffic Contraventions) Ordinance (Cap. 237), 
the police can also take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vehicles left 
standing on private roads which cause unnecessary obstruction or 
danger to other persons using the road. 

 

 

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及程序 

Civil Service Disciplinary Mechanism and Procedures 
 

9. 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及程序，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被指有失當行為的公務員（下稱“有關人員”）在正式及非正式

的紀律行動中，是否有責任證明自己清白； 

 

(二) 有關人員是否有權向管方索閱所有與其失當行為的指控有關的

資料，包括已遮蓋投訴人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的投訴信，以便掌

握所有與其指控有關的事實，為辯解作充分的準備；若否，理據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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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方是否有責任向有關人員披露所有與其指控有關的證據（包括

對其有利和不利的證據），以及有關人員有否獲給予充分的機會

為自己辯解；若否，理由為何；及 

 

(四) 管方以何準則決定應否把有關個案轉交警方作刑事調查？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4 部分，我們的綜合答覆如下： 

 

 根據公務員的紀律程序，部門管方有責任就有關人員涉嫌不當行為的指

控提出證據，並給予充分機會讓有關人員為自己辯解；而有關人員則有責任

（附錄 1）向部門管方辯解或提出理據以示其清白。 

 

 有關人員有權向部門管方索取涉及其違紀行為的資料。如果紀律行動以

簡易形式進行，部門管方會適當地向有關人員披露用以支持該人員涉嫌違紀

行為的指控的有關資料，以便該人員作出辯解。如果紀律程序是根據《公務

人員（管理）命令》進行，當局會在紀律聆訊舉行前 少 14 個曆日，向有

關人員提供將在聆訊中提出，用以支持指控的證據及擬傳召的證人名單。在

聆訊中，有關人員可向被獨立委任進行紀律聆訊的人員或委員會提出抗辯或

證據，有關人員也有權向管方證人發問、為自己傳召證人、呈交證據和作出

陳述等。 

 

 如果部門管方認為紀律個案有資料顯示有人涉嫌干犯刑事罪行，便會把

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或香港警務處跟進。 

 

 
證監會進行的調查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SFC 
 

10. 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可否按下列項目，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在過去 5 個財政年度每年完成查訊或調查的個案提供分項

數字： 

 

(一) 被查訊或調查的人士／法團所屬類別（例如經營受規管活動的各

類中介團體、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負責人等）；及 

 

(二) 證監會查訊或調查的懷疑失當行為所涉及的非法定規定或《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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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根據證監會的現有資料，在過去 5 個財政年

度完成查訊或調查的個案統計數字如下︰ 

 

(一) 被查訊或調查的人士／法團為中介團體、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和主

要人員的個案分項數字（表一） 

 

 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 2006-2007

1. 證券交易

商／代表 

96 57 77 65 69 

2. 投資顧問 4 8 14 11 18 

3. 期貨合約

交易商 

2 6 10 10 9 

4. 槓桿式外

匯交易商 

5 2 6 7 9 

5. 上市公司

及其董事

和主要人

員 

15 16 32 38 44 

總數 122 89 139 131 149 

 

(二) 涉及違反非法定規定或《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的實體分項數字

（表二） 

 

 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 2006-2007

1. 因 違 反

《 操 守 準

則 》 的 規

定 而 受 紀

律 處 分 的

持 牌 人 數

目（註） 

86 78 78 98 80 

2. 持 牌 人 因

違 反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的

條 文 而 被

成 功 檢 控

的 數 目

（註） 

0 2 24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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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 2006-2007

3. 違 反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的

條 文 而 被

成 功 檢 控

／ 入 罪 的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董 事

和 主 要 人

員數目 

8 0 13 10 15 

總數 94 80 115 119 115 
註： 表二所載的統計數字是指表一所載那些已證明屬實的個案。這些數字

是按實體顯示，正如以上所記錄，每宗個案可以涉及多個實體。 

 

兩個列表的統計數字未有包括披露權益及操縱市場的個案，因為

這方面的數字不易取得。 

 

 
在僱傭範疇的懷孕歧視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11.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ere was a 
tremendou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of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last year.  Rather than being dismissed, pregnant employees were 
advised to resign or forced to resign by being transferred to work in a poor 
environment or given extra workload.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the total number of complaints of alleged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received by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from January 
2006 to May 2007; 

 
(b) it will consider raising the penalty for breach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eterrent effect against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nd 

 
(c)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will step up public education concerning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nd alleged discriminatory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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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President, 
 

(a) According to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investigating complaints of alleged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167 of such complaints were receiv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06 to May 2007 (with 115 complaints in 
2006 and 52 complaint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07). 

 
(b) Under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and the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the remedies for victims of 
discrimination are mainly civil in nature.  Hence, the question of 
increasing the statutory penalties under these Ordinances as a 
deterrent against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does not arise. 

 
(c) The EOC has been taking proactive steps in promoting public 

awareness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Since January 2006, it has 
produced a television drama-documentary, staged drama 
performances and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in newspapers and 
in the EOC's own newsletter.  These drama productions and 
written articles all focused specifically on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t has also organized a total of 230 
workshops and briefings for various organizations on subjects 
relating to the existing anti-discrimination ordinances.  Where 
appropriate, the themes of some of these workshops and briefings 
also cover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The EOC will continue to 
adopt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in eliminating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complaints 
investigation and conciliation, and providing legal assistance if 
necessary. 

 
 
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 

You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12. 張超雄議員：主席，關於 19 歲或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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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 6 年，下列各項每年的數字： 

 

(i) 5 歲或以下、6 至 12 歲及 13 至 19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前往公

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求診，以及被診斷患有精神健康

問題的人數分別為何； 

 

(ii) 各醫院聯網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新增的求

診人數、初診及覆診（包括緊急和非緊急）個案的平均輪候

時間及人次，以及兒童及青少年不依期覆診的百分比； 

 

(iii) 兒童及青少年分別入住精神病醫院、中途宿舍、輔助宿舍及

長期護理宿舍的人次； 

 

(iv) 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及精神病醫院在年底的醫生

及臨床心理學家的人數，以及診治兒童及青少年和成年人各

類精神疾病的個案數目的比較； 

 

(v) 學校社會工作者分別處理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

題的個案，並按個案所涉及的失調行為或疾病（例如自殺、

企圖自殺、憂鬱症、恐懼症、上網成癮及其他成癮行為，以

及思覺失調）列出分項數字；及 

 

(二) 過去兩年，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社區支援計劃每年處理了多少

宗個案、籌辦了多少項心理教育活動，以及提供了多少次諮詢服

務？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i) 過去 6 年，經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青少年精神科專

科診治的門診病人，按 5 歲或以下、6 至 12 歲及 13 至 19

歲的年齡組別劃分的分項數字，載於下表： 

 

年齡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0 至 5 833 903 882 899 899 873 

6 至 12 3 094 3 539 3 552 3 942 4 329 4 840 

13 至 19 3 528 3 952 3 971 4 185 4 425 4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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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 12 歲及 13 至 19 歲組別的病人數目在近年有所增加，原

因與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社署”）等部門推出的青少年

精神健康服務（例如思覺失調計劃）有關。這些計劃有助提

早識別青少年精神健康個案，讓家人及社工有機會及早介

入，並可以將有需要的青少年轉介到醫管局的青少年精神科

跟進，因此醫管局相信近年青少年求診者數目上升，與青少

年精神健康問題識別率有所改善有關。 

 

(ii) 醫管局並沒有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按年齡組別劃

分的分項數字。過往 6 年，醫管局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新症

病人整體的人數及其輪候時間的中位數則載於下表：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新症

病人 

數目  

32 097 35 523 31 421 35 288 36 216 35 380 

輪候

時間 
3 星期  4 星期  4 星期  5 星期  4 星期  5 星期  

 

醫護人員是按照病人的臨床狀況决定覆診的日期，當中並不

涉及“輪候”的情況。 

 

醫管局沒有精神科病人不依期覆診比率按年齡組別劃分的

分項數字。過去 6 年，精神科專科門診病人整體的不依期覆

診比率則載於下表：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不 依

期 覆

診 比

率 

12.4% 12.2% 13.2% 12.3% 11.9% 12.1% 

 

遇有病人不依期覆診，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會按情況主動聯

絡及跟進有關病人，以盡量確保他們會依期接受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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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過去 6 年，青少年（0 至 19 歲）精神科病人出院人次的統計

數字，載於下表：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出院

人次 
747 895 992 1 295 1 245 1 001 

 

醫管局相信近年青少年精神科病人住院人數有所增加，可能

與新增的青少年健康服務有關。 

 

接受社署津助住宿服務的精神病康復者須年滿 15 歲或以

上。在過去 6 年，年齡由 15 至 19 歲入住中途宿舍、輔助宿

舍及長期護理宿舍的精神病康復者數目，表列如下：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輔助

宿舍 
1 0 0 0 1 1 

中途

宿舍 
13 12 14 6 11 13 

長期

護理

宿舍 

2 2 1 1 1 0 

 
(iv) 醫管局沒有精神科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人手按專科門診及

住院服務劃分的分項數字。現時醫管局負責提供兒童及青少

年精神科服務的估計人手，載於下表： 

 

聯網 精神科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香港東 0.4 0.4 

香港西 3 0.2 

九龍東 2.5 0.8 

九龍中 - - 

九龍西 6.5 2.8 

新界東 4.75 0.2 

新界西 3 1 

總數 20.15 5.4 
註： 以上數字等同全職人手。除精神科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外，兒童

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的提供也涉及其他支援醫護人手，包括精神

科護士、醫務社工及職業治療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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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精神病患在性質及治療方面均有所

不同，所以不適宜將該兩類精神病患的個案數目及負責有關

個案的醫護人手作出直接比較。 

 

(v) 過去 4 個學年（即 2002-2003 至 2005-2006 年度），小學學

生輔導人員向教育局填報的經診斷為有精神問題（例如抑鬱

症、精神分裂或其他精神錯亂病症）的學生個案數目，表列

如下： 

 

學年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個案 

總數 
148 142 147 79 

 

教 育 局 並 沒 有 這 些 個 案 的 分 項 數 字 和 2000-2001 及

2001-2002 學年的數字。 

 

在中學方面，根據非政府機構於 2002-2003 至 2006-2007 年

度向社署現有的資料統計系統呈報的資料，學校社工處理的

中學生個案中，涉及情緒或心理健康問題的次數，每年介乎

21  000 至 26  000 次之間。情緒或心理健康問題泛指各種與

情緒、精神、行為及人際關係的困擾，非政府機構所呈報的

資料並無詳細的分項數字。由於學生可能同時出現不同的情

緒或心理需要，上述的數字會出現重複統計的情況。 

 

(二) 為了盡早識別呈現輕度至中度精神健康問題的 6 至 18 歲兒童及

青少年，以便及早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社署與醫管局轄下的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小組攜手合作，於 2005 年年底籌組“兒童

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社區支援計劃”。該計劃於 2006 年 4 月全面

展開服務，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計劃一共處理了 686 宗個案

（包括輔導及諮詢個案服務），並舉辦了 127 項有關兒童及青少

年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活動（例如講座及工作坊等），為學校、

青年中心和其他社區組織提供相關的諮詢服務和培訓。此外，該

計劃亦透過與地區組織的聯繫和建立地區網絡等支援，為兒童及

青少年精神病患者提供適切和個別化的康復和生活／工作技能

等訓練和活動，以協助他們克服因精神健康問題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和建立正面的精神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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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單位的空心木門 

Hollow Wooden Doors of PRH Flats 
 

13.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在 2002 年 10 月 9 日的本會會議上答覆議員關

於更換公共租住屋（“公屋”）單位空心木門事宜的質詢時表示，有 38

萬個舊型公屋單位使用的空心木門不符合《建築物條例》經 1996 年修改後

的《耐火結構守則》對住宅單位木門耐火能力的要求。政府計劃將舊型公屋

中主要位於走火通道“死角位”的單位及一些在租者置其屋計劃下出售的

屋單位的大門，換為 少可耐火半小時的實心木門，然後在 12 至 18 個月

後檢討成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檢討的結果；及 

 

(二) 有關當局會否考慮更換其餘公屋單位的空心木門，使所有公屋單

位大門具有相同耐火能力；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委員會於 2002 年聘請專業防火顧問公司，

為 1996 年或以前落成的公屋單位進行整體消防風險評估。顧問報告指出這

些屋單位均符合消防安全。同時，顧問報告亦建議更換位於“單方向走火

通道”（俗稱“死角位”）上的單位的空心門為耐火時間更持久的實心木

門，以進一步提高單位的防火水平。整個更換實心大門計劃已於 2006 年 3

月全部完成，為超過 10 萬個位於“單方向走火通道”的單位更換了大門。 

 

 為進一步改善舊型公屋單位的設備，房屋署已預留款項，為其他有需要

的單位更換實心大門。房屋署現正推行全方位維修計劃，派出工程人員為全

港所有公屋單位進行檢查維修。工程人員會檢查單位內各項設施是否運作良

好，包括鑒定大門是否破舊或出現損壞而須更換。如有需要，房屋署會為有

關單位安排更換實心大門。此外，房屋署在翻修空置單位或收到住戶要求更

換損壞及破舊大門時，亦會即時為這些單位更換實心大門。 

 
 
跨境直升機場 

Cross-boundary Heliport 
 

14. 梁耀忠議員：主席，關於本港跨境直升機場的服務及經營事宜，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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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 3 年，上述直升機場的營辦商每年向政府繳交的租金款額和

該機場的每年客運量，以及有關的租金水平與本年 7 月生效的直

升機場租賃合約所訂的租金水平如何比較； 

 

(二) 鑒於政府在本年 5 月 2 日的本會會議上答覆本人關於審批經營上

述機場的租賃合約事宜的質詢及在本年 6 月 5 日回覆本人的信件

時指出，民航處會根據租約監管上述機場營辦商的運作及收費，

以 確 保 所 有 直 升 機 公 司 均 能 在 公平 和 平 等 的 情 況 下 使 用 該 機

場，而該機場營運者的服務安排，須令民航處感到滿意，有關的

合約條款細則、民航處衡量其滿意程度的具體準則，以及有關的

監管和投訴機制的詳情； 

 

(三) 鑒於上述機場為本港現時唯一跨境直升機場，政府有何措施避免

單一跨境直升機場營運者壟斷市場；及 

 

(四) 鑒於上述機場主要供來往香港及澳門的雙引擎直升機使用，而政

府在啟德發展區預留作發展第二個跨境直升機場之用的土地並

非位於商業中心區，政府會否於商業中心區另覓土地重置位於添

馬艦但已於 2003 年關閉的直升機場，供單引擎直升機（佔全球

直升機總數的 85%）使用，以提供境內及來往香港與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地區的直升機服務；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上環港澳碼頭上蓋的跨境直升機場原來的營運者每年

所付予政府的租金，為當年直升機服務的票務收入的 4.5%。由於

票務收入為商業敏感數字，政府產業署在未獲直升機場營運者的

同意前不宜透露有關數字。有關客運量的數字如下： 

 

年份 年客運量 

2006 107  114 
2005 93  968 
2004 106  058 

 

 新租賃合約已於 2007 年 7 月 1 日生效，營運者在首 5 年須付予

政府每年 180 萬元的定額租金，而在餘下的 13 年租金則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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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每年 605,000 元、 (ii)按營運者營辦直升機場的總收入的 5%或

(iii)按直升機場所載運的乘客量（每名乘客 800 元）三者其一作

為基礎計算，並以較高者為準。 

 

(二) 新租賃合約訂明，直升機場營運者所建議向提供直升機服務的公

司收取的起降及停泊費必須合理及一視同仁，營運者須就建議的

收費水平徵詢跨境直升機場的使用者，並在得到民航處的同意後

方可徵收。租賃合約亦進一步規定直升機場營運者要依使用跨境

直升機場的直升機載重量及直升機停泊時間等客觀因素為基礎

訂定收費水平，以此確保直升機場營運者不會濫收費用。 

 

 為鼓勵競爭，新租賃合約同時訂明，直升機場營運者須將直升機

場的服務及設施按公平及平等的原則，公開讓所有直升機公司使

用。有意使用直升機場的直升機公司須預先向直升機場營運者提

交飛行計劃，直升機場營運者須將有關資料公開，並按公平及平

等的原則安排直升機的升降。如有投訴，民航處會作出跟進，而

民航處對直升機場營運者所作出的安排是否符合公平及平等的

原則有 終的決定權。 

 

(三) 跨境直升機場是重要的交通基建設施，開放予所有的直升機公司

使用，直升機場的營運者無權壟斷直升機場的使用。因應整體跨

境直升機服務的未來需求，政府已於啟德發展區預留土地，以便

將來在市區內興建第二個跨境直升機場。 

 

(四) 已於 2003 年停用位於添馬艦的中環直升機場過往曾為直升機公

司提供升降設施，供他們營運本地直升機服務。政府正計劃於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東北端興建政府直升機坪，供政府飛行服務隊提

供緊急服務和執行其他政府任務。政府建議在其他時段，開放直

升機坪予商業直升機公司使用，讓直升機公司可於商業中心區內

提供本地服務，而這個直升機坪可供單引擎或雙引擎直升機使

用。 

 

 至於跨境直升機服務方面，於啟德發展區預留作跨境直升機場的

用地位於地面，亦可供單引擎或雙引擎直升機使用。經擴建後的

上環港澳碼頭上蓋的跨境直升機場加上於啟德發展區所預留作

跨境直升機場的用地，應足以應付未來香港與澳門及珠三角地區

之間的跨境直升機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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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樓宇準買家提供銷售資料 

Provision of Sale Information to Prospective Property Buyers 
 

15. 李永達議員：主席，本人收到不少私人樓宇準買家和業主的投訴，指地

產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在推銷樓盤時，經常只以口頭方式向他們發放樓宇銷售

情況及售價等資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收到多少宗有關投訴； 

 

(二 ) 會否要求地產發展商的代表及地產代理將他們與準買家商談的

過程錄音，以便有關當局在接獲投訴後較容易作出跟進；及 

 

(三) 會否考慮規定地產發展商在銷售處的顯眼位置，豎立一塊 少 5

呎高及 5 呎闊的資料牌，載列各單位的 新銷售情況及售價，並

每小時更新有關資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 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運輸及房屋局在過去 3 年收到兩宗投訴，指有關的地產代理以口

頭形式發放虛假銷情或單位售價資料。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

局”）經調查後已向涉及這兩宗個案的地產代理發信，提醒他們

在推銷時必須遵守監管局所發出的執業指引。另外有 3 宗投訴指

有關發展商的職員就樓盤其他單位的未來價格作出揣測，但由於

內容不涉及實際銷情或售價，所以未能跟進。 

 

(二) 地產代理及發展商職員日常可能會與龐大數目的準買家商談個

別住宅單位的交易。要求他們把所有談話的內容錄音並存檔，並

不可行。為了幫助消費者認識如何能夠保障自己的利益，消費者

委員會及監管局共同印製了“住宅物業買家須知”，詳列了消費

者在購買一手住宅物業時須注意的事項。其中包括要求發展商把

職員或其他人士曾經解釋或保證的重要事項，在臨時及正式買賣

合約中以書面列明，使之成為合約條款。如消費者對買賣合約的

條款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律師的專業意見。 

 

(三) 政 府 必 須 在 消 費 者 利 益 及 避免 干 預 自 由 市 場 運 作 之 間 取 得 平

衡。我們暫不會考慮硬性規定發展商須在銷售處以特定的形式展

示銷售資料。但是，為了提高銷售資料的透明度及準確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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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建設商會已應政府的要求，採取了多項改善措施，例如要求

發展商首張派發的價單必須涵蓋一定數量單位的售價；在加推單

位之前，必須於售樓處提供及張貼加推單位的價單；統一“售出

單位”的定義為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以及確保所公布的銷情資

料的準確性等。監管局亦已發出了執業指引，規定地產代理必須

提供準確的銷售資料予準買家，以及不可編製未經發展商同意的

價單。 

 
 
香港房屋協會出租單位的租金 

Rent for Rental Units of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16. 李國英議員：主席，因應《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在上月獲本

會通過，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將會訂立一個公屋租金可加可減機

制。房委會亦將於下月起將公屋正常租金一律調減 11.6%。經上述調減的租

金會成為這個新機制的租金起步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香

港房屋協會（“房協”）會否仿效房委會，將轄下屋的出租單位的租金調

減；若不會減租，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委會和房協是兩個不同的機構。房委會根據

《房屋條例》（香港法例第 283 章）設立，其職能受該條例規範，而房協則

是根據《香港房屋協會法團條例》（香港法例第 1059 章）成為法團，為香

港市民提供房屋及相關的服務。《房屋條例》中有關租金更改的規定並不適

用於房協，故此房協一直有其獨立的租金政策。 

 

  據運輸及房屋局瞭解，房協在釐定其出租屋租金水平時，是根據屋

的興建及營運成本為主要考慮，以符合審慎理財的原則，保持財政穩健。在

過去興建出租屋時，房協須向政府支付三分之一的市值地價。 

 

  就李議員的質詢，房協表示由於其出租屋大部分建於七八十年代，樓

齡較高，房協須不斷投入資源，改善屋的設施和居住環境，如加裝電梯、

加強電力供應及保安設施等。有關的復修及改善工程已陸續展開。房協預

計，其出租屋的帳目在未來一兩年將會出現赤字。 

 

  自 1998 年開始，為減輕居民的經濟負擔，房協已連續 10 年凍結屋的

租金。房協亦於本年 2 月豁免所有住戶 1 個月的租金，以表達對住戶的一點

心意。根據房協每年檢討租金的一貫政策，房協表示將於明年年初全面檢討

其出租屋的租金水平，目前並不會跟隨房委會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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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專利與藥物註冊的聯繫 

Linkage Between Pharmaceutical Patents and Drug Registration 
 

17. 涂謹申議員：主席，本年 1 月，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轄下的註冊委員會

（“委員會”）取消了 19 種仿製藥的註冊，原因是委員會無法聯絡持有這

些藥劑製品的註冊證明書的 3 間公司。據報，這些公司涉嫌侵犯他人持有的

有關專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有何措施跟進可能侵犯知識產權的藥物的註冊申請； 

 

(二) 為何政府沒有跟隨美國、新加坡和內地的當局的做法，制定把藥

品專利與藥物註冊聯繫起來的法例，以確保只有並無侵犯專利的

藥物才獲批准註冊；及 

 

(三) 現 時 有 何 措 施 查 核 提 交 藥 物註 冊 申 請 的 公 司 （ 下 稱 “ 有 關 公

司”）及其負責人的背景和財務狀況，以確保一旦藥物被取消註

冊或須回收時，受影響的病人及醫生可向有關公司追討損失，以

及確保被侵犯藥品專利權的公司有權要求有關公司回收有關藥

物？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質詢所述的取消藥物註冊一事，應指本年 1 月，

委員會得悉 19 種藥劑製品的註冊證明書持有人不再在註冊證明書上載明的

地址營業，而經多次嘗試聯絡該 3 間公司及有關人士均未成功；在徵詢法律

意見後，委員會取消有關藥劑製品的註冊。此次取消註冊並不涉及藥物安全

問題，亦與該批藥物是否侵犯他人持有的專利無關。現就質詢的 3 部分回覆

如下： 

 

(一) 目前，香港的藥物註冊制度及專利保護制度，分別確保本地市場

藥物的安全、有效和素質優良，以及藉着給予發明者某項發明的

專利，從而保護創新技術。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所有藥物均須註冊，方可在香港出

售。法例的目的是保障公眾衞生及藥物安全。藥劑業及毒藥管理

局會批准符合有關安全、效能和素質的科學標準的藥物註冊。 

 

另一方面，《專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為香港的專利註冊及保護

訂定條文。香港的專利保護制度完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世

貿”）《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規定，由知識產權署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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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管理。專利所有人有權利阻止第三者在未獲他同意的情況下作

出某些作為，例如製造專利產品、將該產品推出市場、使用、進

口或囤積該產品。專利所有人可向侵犯其專利者提出民事法律行

動，尋求補救，包括要求法院作出強制令，以制止被告人作出任

何上述的侵權行為；要求法院作出命令，以規定被告人將侵犯專

利的產品交出或銷毀；要求就有關的侵權行為獲支付損害賠償；

要求被告人交出自有關的侵權行為所取得的利潤，以及要求法院

作出宣布，謂該專利屬有效且為被告人所侵犯。 

 

專利所有人尋求民事補救的權利，不會因有關藥物已經得到藥劑

業及毒藥管理局批准註冊而受影響。此外，世貿《與貿易有關的

知識產權協議》並無規定有關當局須把藥物註冊與專利的考慮聯

繫起來。 

 

(二) “醫藥產品註冊須與專利聯繫”一般指藥物的註冊與專利之間

的聯繫；換言之，某種藥物如果可能侵犯一種專利，則有關當局

不會為該藥物註冊。 

 

香港的藥物註冊制度是為保障公眾衞生而設立的，而藥物註冊制

度亦沒有剝奪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條例》下所獲得的任何保護。

我們亦留意到，有關“醫藥產品註冊須與專利聯繫”的建議可能

導致藥物註冊程序因專利問題而受到不必要的阻延，因而影響藥

物的供應。現時，香港既已訂立行之有效的專利保護制度，藥物

註冊制度應集中處理藥物安全、效能和素質方面的問題。不過，

我們會留意國際間處理藥物註冊的發展，並會考慮在適當時候檢

視現行的制度。目前，歐洲聯盟（共有 27 個國家）的藥物註冊

制度亦沒有考慮專利問題。 

 

(三)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在受理藥物註冊的申請時，會要求申請人提

交其公司的商業登記證。《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亦規定，在有關

藥物獲批准註冊後，只有持有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屬下牌照委

員 會 所 簽 發 的 “ 毒 藥 批 發 牌 照 ”的 公 司 才 可 進 口 和 分 銷 該 藥

物。藥物如果被取消註冊，或因公眾衞生理由而要回收，回收的

責任便落在進口及分銷商身上，而病人或醫生等人士亦可向批發

商進行追討。至於懷疑其專利受侵犯的專利所有人可以提出民事

法律行動，尋求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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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受助人的牙科津貼 

Dental Grants for CSSA Recipients 
 

18. 郭家麒議員：主席，現時，有意申請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牙科津貼”）

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須先到社會福利署（“社署”）認

可的診所自費（費用為 40 至 120 元）索取一份估價單，然後把估價單交回

所屬地區的社署社會保障辦事處作申請有關津貼之用。整個過程需時 4 星期

至 3 個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社署每年發放的牙科津貼總額，以及每年的受惠人數； 

 

(二) 為何只有高齡、傷殘或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才合資格申請牙科

津貼； 

 

(三) 社署認可的牙科診所當中，分別有多少間由非牟利團體和私人營

辦；及 

 

(四) 鑒於低收入人士及貧窮人口近年有上升趨勢，政府會否檢討有關

政策，考慮發放牙科津貼予非綜援受助人；若會，將於何時檢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在綜援計劃下，高齡、傷殘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

欠佳的受助人可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支付有關治療的實際費用。津貼

上限為社署經諮詢衞生署後所訂定的有關牙科治療項目（假牙、牙冠、牙橋、

刮除牙石、鑲補及根管治療） 高金額。 

 

 根據現行安排，合資格的綜援受助人可往社署認可的 36 間牙科診所求

診。受助人可獲發特別津貼，以支付登記及檢查（包括索取估價單）的費用

（認可牙科診所收取的登記及檢查費用一般不超過 50 元）。如果有需要，

他們更可申請預支此項津貼。 

 

 目前有 13 間社署認可的牙科診所無須預約，可即日為求診的受助人檢

查及提供估價單。其餘 23 間認可牙科診所須預約，但大部分的等候期不超

過 7 個工作天。 

 

 受助人在接受檢查及獲得認可牙科診所的估價單後，可向社署申領牙科

津貼。在接獲估價單及完成有關審批工作後，社署一般可在 7 個工作天內向

受助人發放牙科津貼。受助人在獲批牙科津貼後，可選擇由非認可診所的註

冊牙醫提供同樣的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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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回答郭議員的分項質詢如下： 

 

(一) 過去 5 年，社署在綜援計劃下發放的牙科津貼總額及獲發牙科津

貼的受助人數表列如下： 

 

年度 
總額 

（百萬元） 

受助人數目 

（名） 

2002-2003 10 2 570 

2003-2004 11 2 800 

2004-2005 14 3 320 

2005-2006 15 3 720 

2006-2007 16 4 050 

 

(二) 六十歲以下且身體健全的綜援受助人，可以使用衞生署向市民免

費提供的緊急牙科服務（即止痛及脫牙）。如果受助人因真正的

經濟困難而無法負擔牙科治療費用，社署署長可考慮按個別個案

的情況，酌情發放特別津貼以協助他們應付有關開支。 

 

(三) 目前，全港 36 間社署認可的牙科診所均由志願機構營運，詳情

請參閱附件。 

 

(四) 政府在口腔健康方面的政策是以預防為本，藉宣傳教育提高市民

的認知。與此同時，政府會為有緊急及特殊需要的人士提供免費

的緊急牙科服務，亦有不少私營及非政府組織為市民提供收費相

宜的牙科服務。因此政府無意改變現行向合資格的綜援受助人發

放牙科津貼的安排。 

 

附件 

 

綜援計劃下的認可牙科診所 

 

1. 聖雅各福群會牙科診所 

 

2.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楊震牙科 

 

3.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楊震牙科診所亞斯理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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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明愛 

 

 ─ 堅道明愛牙科診所 

 

 ─ 牛頭角明愛牙科診所 

 

 ─ 香港仔聖高弗烈明愛牙科診所 

 

5. 香港蘇浙同鄉會蘇浙慈德醫療中心 

 

6.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 秀茂坪社區健康中心 

 

 ─ 白普理廣田社區健康中心 

 

 ─ 和樂社區健康中心 

 

 ─ 富亨社區健康中心 

 

7.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牙科診所 

 

8. 香港醫藥援助會 

 

 ─ 彩雲診所 

 

 ─ 慈雲山診所 

 

 ─ 白田診所 

 

 ─ 李鄭屋診所 

 

 ─ 柴灣診所 

 

 ─ 天悅診所 

 

 ─ 東涌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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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督教靈實協會 

 

 ─ 景林白普理診所 

 

 ─ 厚德白普理診所 

 

10. 柴灣浸信會牙科診所 

 

11. 港九敬老福利會牙科診所 

 

12.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牙科診所 

 

13. 仁愛堂 

 

 ─ 仁愛堂牙科診所 

 

 ─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14. 靈光堂靈光醫務所 

 

15. 香港神託會平安牙科診所 

 

16. 志蓮牙科診所 

 

17. 五旬節聖潔會鳳德醫療中心 

 

18.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李張敬維牙科診所 

 

19.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牙科診所 

 

20. 九龍樂善堂 

 

 ─ 樂善堂旺角牙科診所 

 

 ─ 樂善堂醫療所（牙科部） 

 

 ─ 樂善堂王兆生大埔分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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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廣播聲浪造成滋擾 

Nuisance Caused by School Broadcast 
 

19.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不少學校在早上集

會時的廣播聲浪對附近居民造成嚴重滋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接獲該等投訴的數目、該等個案涉及的噪音水平

及學校的名稱和位置，以及廣播聲浪過高情況得到改善的個案數

目；及 

 

(二) 會否採取措施以減低學校廣播聲浪對附近居民的滋擾；若會，詳

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根 據 教 育 局 紀 錄 ， 在 2004-2005 學 年 、 2005-2006 學 年 及

2006-2007 學年分別有 5、14 及 13 宗居民投訴學校廣播聲浪構成

滋擾的個案。教育局處理這些個案時，如果有需要，會要求環境

保護署量度有關廣播聲浪的水平。以上個案其中有 6 宗曾進行聲

浪水平量度，結果均顯示聲浪處於可接受的水平。涉及該等個案

的學校數目及所屬地區列於附錄，教育局不便提供個別學校的名

稱。 

 

上述所有個案經跟進後，情況均已獲改善。有關學校已盡量採取

改善措施，包括調低廣播設施的音量、調校揚聲器的方向、甚至

關掉靠近民居的揚聲器等，以減低聲浪對居民造成的影響。 

 

(二) 為了進一步減低學校擴音系統對鄰近居民可能造成的滋擾，我們

已為所有採用 2000 年標準校舍設計的學校提供導管，把擴音系

統接駁到課室，以便學生可在課室聆聽學校的公布。此外，我們

亦已在校內不同位置安裝多個低音量揚聲器，代替高音量的揚聲

器，以及採用音樂鈴聲代替傳統的響鬧鐘聲。 

 

其他採用早前標準校舍設計的資助學校及官立學校，如果有需

要，亦可向教育局申請撥款，以便安裝上述設備，以減低整體的

音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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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在 2004-2005 學年、2005-2006 學年及 2006-2007 學年 

涉及廣播聲浪對居民構成滋擾的學校數目及所屬地區 

 
學年 學校數目 所屬地區 

1 觀塘 

1 西貢 

1 黃大仙 

1 沙田 

2004-2005 

1 大埔 

2 南區 

2 東區 

1 觀塘 

4 西貢 

1 黃大仙 

1 油尖旺 

1 荃灣 

2005-2006 

2 元朗 

1 東區 

2 九龍城 

2 觀塘 

2 西貢 

1 北區 

1 荃灣 

2 屯門 

2006-2007 

2 元朗 

 
 
環保地租戶違反租約 

Breach of Lease Agreements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nd Lessees 
 

20.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為推動環保和鼓勵廢物回收，政府近年以短

期租約方式及極低廉的租金，將一些空置的政府土地（下稱“環保地”）租

予回收商處理廢料，但由於政府當局缺乏監管，許多環保地租戶違反租約。

他們不但擅自更改所處理的廢料種類，甚至高價將環保地分租予其他回收

商，藉此謀取暴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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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港現時租予回收商的該等環保地的數目和每平方呎的平均租

金，以及每幅環保地的位置、面積、有關租戶處理的回收物料種

類、租金和租約年期； 

 

(二) 政府當局去年為了監察租戶有否遵從上述環保地的租約規定而

平均每月進行的巡查次數；其間發現的違規事件（特別是租戶將

環保地分租予其他回收商的情況）的數目和性質；政府當局如何

處理該等違規事件；以及有否懲處有關租戶；及 

 

(三) 會否加強監管上述環保地租戶；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根據回收業的需要，尋找並提供適合回收業使用的短期租約

土地，用意是為業界提供合適而租金又較相宜的土地資源，扶助

回收業的發展。目前這類土地共有 36 幅，佔地約 80 萬平方呎，

分布於港九新界及離島。土地面積由約 2  000 至 11 萬平方呎。租

約年期由 6 個月至 7 年不等。可回收的廢物種類則包括金屬、廢

紙、塑膠、玻璃、木材、輪胎及紡織品等。 

 

 所有上述土地均以公開招標形式批出，政府在審批投標價時，會

以價高者得為原則，並同時參考市場上同類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

的租金水平，作出評估後才批出土地。不同的土地，租金存在頗

大的差距，由每平方呎月租港幣 5 毫至近 9 元不等，主要視乎地

點、租約年期、可回收廢物種類、配套設備（例如是否附有船隻

泊位）和實際可用面積（例如土地的形狀、是否有斜坡或不可拆

卸的地面建築物等）而定。 

 

 關於已批出土地的各項相關資料，詳見附件。 

 

(二) 供回收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批出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會派員巡查，監察出租土地的運作及廢物回收情況，是否符合短

期租約內所訂定的要求。環保署每年平均巡查每幅土地 4 至 6

次，如果接獲投訴或於巡查時發現承租人有違反租約的情況，會

按照實際情況把個案轉介至有關的分區地政處，由該處按照租約

的相關條款採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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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期間，曾有兩宗違反廢物回收的個案。其中一宗涉及在租

約初期未有經營任何回收活動，有關的回收商因而遭到警告，該

回收商其後已作出改善。另一宗則因為經營不適當的廢物種類，

負責的分區地政處已終止有關的短期租約。 

 

 所有供回收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均為公開招標，並參考市場上同

類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的租金水平後才批出。故此，土地租金應

已反映土地本身的市場租值，不存有出租圖利的條件及誘因。關

於近日報章報道位於九龍城宋王台道的一宗個案，經東九龍地政

處及環保署調查後，證實並沒有分租的情況。 

 

(三) 環保署會繼續一貫的做法，監察所有供回收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

的運作及廢物回收情況，是否符合短期租約內所訂定的要求。如

果市民或同業發現可疑的情況，應作出舉報，以便該署跟進。 

 

附件 

 

供廢物回收再造用途的短期租約用地（截至 2007 年 6 月） 

 

 地點 
面積 

（平方呎） 

租約 

開始日期
年期 

主要 

處理 

物料 

按年租金 

（港幣） 

每平方呎

月租 

（港幣）

1. 葵涌永業街 21 000 2006 年 11月 先訂 3 年，其後

按季續租 

金 屬 及

塑膠 

921,600 3.7 

2.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環 保 大 道

第 78 區  

30 000 2006 年 9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金 屬 及

木材 

600,000 1.7 

3.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環 保 大 道

第 78 區  

22 000 2006 年 9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金屬、塑

膠 及 木

材 

432,000 1.7 

4.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環 保 大 道

第 78 區  

14 000 2006 年 5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金屬、塑

膠 及 木

材 

420,000 2.5 

5.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環 保 大 道

第 78 區  

17 000 2006 年 9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紙 及 塑

膠 

124,80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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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面積 

（平方呎） 

租約 

開始日期
年期 

主要 

處理 

物料 

按年租金 

（港幣） 

每平方呎

月租 

（港幣）

6.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環 保 大 道

第 78 區  

13 000 2006 年 9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塑 膠 及

玻璃 

399,960 2.7 

7. 將 軍 澳 百 勝

角 環 保 大 道

第 78 區  

48 000 2006 年 5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金屬 300,000 0.5 

8. 茶 果 嶺 偉 樂

街 

108 000 2006 年 7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有 色 金

屬及紙 

2,100,000 1.6 

9. 九 龍 城 宋 皇

台道 

50 000 2006 年 6 月 至 2008 年 12

月，其後按季續

租 

塑 膠 及

玻璃 

600,000 1.0 

10. 大 埔 工 業 村

大貴街 

54 000 2006 年 1 月 至 2008 年 9 月 輪胎 393,440 0.6 

11. 粉嶺銘賢路 22 000 2005 年 12月 先訂 5 年，其後

按季續租 

紙 252,000 0.9 

12. 葵涌永立街 7 000 2005 年 9 月 先訂 5 年，其後

按季續租 

紙、塑膠

及 紡 織

品 

480,000 5.7 

13. 大 埔 工 業 村

大貴街 

47 000 2005 年 9 月 至 2008 年 9 月 輪胎 300,000 0.5 

14. 大 埔 工 業 村

大貴街 

54 000 2005 年 4 月 先訂 3 年，其後

按季續租 

紙 440,000 0.7 

15. 粉嶺置華里 22 000 2005 年 2 月 先訂 2 年，其後

按季續租 

塑膠 123,600 0.5 

16. 葵 涌 貨 櫃 碼

頭南路 

42 000 2004 年 12月 先訂 5 年，其後

按季續租 

輪胎 960,000 1.9 

17. 粉嶺置華里 51 000 2004 年 8 月 先訂 2 年，其後

按季續租 

金 屬 及

紙 

372,000 0.6 

18. 油塘仁宇圍 23 000 2004 年 2 月 先訂 3 年，其後

按季續租 

金屬 2,412,000 8.9 

19. 上水寶運路 47 000 2003 年 12月 先訂 5 年，其後

按季續租 

塑膠 588,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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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面積 

（平方呎） 

租約 

開始日期
年期 

主要 

處理 

物料 

按年租金 

（港幣） 

每平方呎

月租 

（港幣）

20. 葵涌葵和街 6 000 2003 年 7 月 先訂 3 年，其後

按季續租 

紙 370,272 5.3 

21. 長洲排廠路 4 000 2001 年 5 月 先訂 7 年 金 屬 及

紙 

30,000 0.7 

22. 柴灣創富道 27 000 2000 年 5 月 先訂 1 年，其後

按季續租 

紙 600,000 1.8 

23. 將軍澳 85 區  3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21,200 0.6 

24. 將軍澳 85 區  3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20,400 0.6 

25.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5,760 0.6 

26.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5,840 0.6 

27.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5,920 0.6 

28.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6,000 0.6 

29.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6,080 0.6 

30.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6,160 0.6 

31. 將軍澳 85 區  3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8,880 0.6 

32. 將軍澳 85 區  2 000 1999 年 1 月 先訂 6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金 屬 及

木材 

16,320 0.6 

33. 西 貢 對 面 海

康村路 

30 000 1996 年 3 月 先訂 3 年，其後

按季續租 

玻璃 192,000 0.5 

34. 茶果嶺 7 000 1989 年 1 月 先訂 3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紙 342,500 3.9 

35. 茶果嶺 3 000 1989 年 1 月 先訂 3 個月，其

後按月續租 

紙 121,600 3.9 

36. 屯門藍地 130

號地段 

2 000 1988 年 7 月 先訂 1 年，其後

按季續租 

金屬 16,72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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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STATEMENTS 
 

主席：聲明。政務司司長會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聲明。 

 

 按照《議事規則》第 28(2)條，議員不得就該聲明進行辯論，但我可酌

情准許議員向政務司司長提出簡短問題，以求澄清該聲明的內容。 

 

 

政制發展綠皮書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特區政府將於今天稍後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

（“‘綠皮書’”），就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

表諮詢公眾。這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自 2004 年起，香港社會及市民開始就政制發展進行廣泛討論及表達意

見，這種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模式，為今天開展的“綠皮書”公眾諮詢工作

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基本法》規定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達致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普選的 終目標。這個目標是《基本法》為香港所訂，是必須亦必然

會達到的。 

 

  為了推動香港政制向普選目標邁進，行政長官於 2005 年 11 月透過策略

發展委員會（“策發會”）開展了有關普選的討論。策發會由社會上不同界

別人士組成，包括專業人士、學者、商界、不同政黨的政界人士、立法會議

員、勞工界和傳媒等，提供了一個開放式平台，讓大家可以開展討論。 

 

  行政長官在今年年初參選期間，已清楚表明他會竭力帶領香港社會就普

選的議題進行討論，並承諾在今年年中發表“綠皮書”，諮詢公眾有關普選

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意見，為期 3 個月。 

 

  新一屆特區政府剛於 7 月 1 日組成，而首項主要任務便是推動社會正式

開展普選的討論。在我們今天發表“綠皮書”時，策發會就不同普選方案的

討論已有 20 個月，香港社會對有關議題已有相當認識，這為進行公眾諮詢

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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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現在讓我簡單介紹“綠皮書”的內容。 

 

  “綠皮書”是以策發會及社會在過去 20 個月所作的討論為基礎，所有

意見書均已載列於“綠皮書”內。在現階段，特區政府就未來路向並沒有任

何定案，亦沒有排除任何方案。 

 

  為方便公眾討論，我們把收到的意見書作出分類，並分別就這些有關普

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建議在“綠皮書”中表述為 3 類方案。在分類的過程

中，我們的主要考慮是方案的涵蓋面要盡量闊，這可有助於市民理解，亦可

提供廣泛的討論空間，以及有利於社會達致共識。 

 

  大家要理解，任何可行的普選方案皆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原

則，因此，在討論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方案前，“綠皮書”闡述了

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設計普選模式時要符合的規定及要考慮的原則和因

素。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模式，“綠皮書”列出了 3 項重要議題：(一)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二)提名方式；及(三)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在提名委員會組成及人數方面，我們把收到的相關建議歸納為 3 類方

案：第一類方案是由少於 800 人組成提名委員會。這類方案包括有建議由 60

名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第二類方案是由 800 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大

部分的建議均提出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把提名委員會人數訂於 800 人；

及第三類方案是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提名委員會，但把委員人數增加至

1  200 至 1  600 人。 

 

  有關提名方式，任何方案均須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候

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在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制度下， 多

可有 8 名候選人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綠皮書”所展示有關提名方式的方

案，均是以獲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候選人數目作基礎。3 類方案是：第一類方

案：10 名或以上候選人；第二類方案： 多 8 名候選人；及第三類方案：

多兩至 4 名候選人。 

 

  “綠皮書”亦有提出其他有關提名方式的議題，包括是否應就每名候選

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設立上限，以及是否應規定候選人須在每個界別或一些

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 

 

  至於提名後的普選方式，社會基本上亦認同候選人獲提名委員會提名

後，應由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其他要考慮的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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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括在提名後應只舉行一輪或多於一輪普選，以及在只有 1 名候選人的情

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票。 

 

  有關立法會的普選模式，一項重點議題是如何處理現有的功能界別。在

作出考慮時，我們必須顧及一個政治現實，便是在立法會 60 個議席中，有

30 席是由功能界別所產生的。由於有關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任何修改，均須得

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即實際上須同時得到功能界別和地區

直選產生的議員的認同和支持。 

 

  事實上，策發會過去曾就應否取消功能界別這議題進行詳盡的討論，但

始終意見分歧。無論如何，我們在“綠皮書”中就立法會普選模式所收到的

意見歸納為 3 類方案：第一類方案是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第二

類方案是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及第三類方案是增加區議會

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使所有立法會議席以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 

 

  “綠皮書”亦載列了有關分階段達致立法會普選的建議，例如有建議認

為可分 3 屆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有關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不少議員皆十分關注“綠皮書”會否清

楚列出普選時間表讓市民討論。正如行政長官於上星期四在這會議廳向各位

議員表示，要處理好普選的問題，時間表是不能迴避的。“綠皮書”分別就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列出 3 類方案。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的 3類方案是：第一類方案：在 2012

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致普選；第二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達致普選；及第三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以後達致普選。 

 

  至於普選立法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的 3 類方案是：第一類方案：在 2012

年一步達致普選；第二類方案：分階段在 2016 年達致普選；及第三類方案：

分階段在 2016 年以後達致普選。 

 

  在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的討論中，“綠皮書”亦載列了一些人士提出

“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建議，以供大家討論。 

 

  在今天發表“綠皮書”後，我們會隨即展開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而

諮詢的原則是要公開、透明，以及能廣泛接觸市民。公眾可於各民政事務處

索取“綠皮書”，或於網頁閱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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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透過會面及舉辦公開論壇等，主動聽取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

員、不同界別和階層的人士，以及地區人士的意見。我們亦十分歡迎社會各

界在 10 月 10 日或以前，以書面形式或透過電郵向我們遞交意見。 

 

  主席女士，我們發表“綠皮書”是有着一個清晰的目標的，便是要為社

會就如何及何時落實普選找尋一套答案。我們希望透過發表“綠皮書”及進

行公眾諮詢，社會能就普選的議題凝聚共識。當公眾諮詢期結束後，我們會

歸納社會上的意見，評估是否有基礎讓我們糅合一套主流意見，以推動下一

步的工作。行政長官會向中央提交報告，如實反映主流意見及其他各種意見。 

 

  我想強調，特區政府確實有誠意落實普選，我們希望在處理好普選這議

題後能使香港的政局平穩發展，避免社會繼續虛耗精力於政制發展的爭拗

上，讓從政者能更專注有關民生經濟的議題，大家一同做到以民為本，締造

和諧社會。 

 

  市民是期望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能帶領社會作充分討論，並與他們一起凝

聚共識的。我殷切期望不同黨派和不同界別的人能盡 大努力，抱着開放和

包容的態度，願意聆聽和考慮別人的意見，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一起尋求共識。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現在有 16 位議員表示想提出簡短問題，以澄清政務司司長剛才的發

言內容。各位議員手邊已有一份政務司司長的發言稿，當我邀請你們提出澄

清時，請你們說出是發言稿內的哪一段，以方便大家理解。 

 

 

張文光議員：主席，第 13 段指出，普選特首要“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政府可否澄清所謂提名的“民主程序”，並非用作政治篩選，或以

高門檻阻止，或變相阻止民主派或少數派參選的程序，甚至以程序否決市民

用普選來選擇的機會？更直接地說的是，“民主程序”並不會妨礙市民，它

既可用“一人一票”普選，亦可以選擇以不同的政治力量作為代表，包括民

主派和少數派代表來競選特首呢？  

 

 

主席：張文光議員，按照政務司司長的發言內容，我建議你考慮採用以下的

方式提問。你可以問政務司司長，在“綠皮書”內有否闡述提名委員會如何

按“民主程序”提名？這個“民主程序”包括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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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主席，可以的。我只不過想政府澄清我對“民主程序”的憂慮，

所以才引申出我自己在後面的說法。  

 

 

主席：我想他是聽到了，但我只可以容許要求澄清政務司司長的發言內容，

所以我必須把你的問題變為澄清發言內容，好嗎？ 

 

 

張文光議員：OK。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對於“民主程序”，政府目前是抱開放態度，我們

也沒有既定立場。不過，《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確實規定由提名委員會按照

“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所以，我們今次進行的諮詢，是很誠懇地希

望各界就“民主程序”提出更多意見，供我們參考。我很希望我們能得到更

多關於這方面的意見，以便能得出主流意見。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想請司長澄清第 25 段，當中提及“公眾諮詢期結束

後，我們會歸納社會上的意見，評估是否有基礎讓我們糅合一套主流意

見”。這裏所說的“基礎”，究竟是否指行政長官在選舉時所說的有 60%民

意支持呢？如果是，究竟怎樣評估有或沒有這個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

政府下一步將會怎樣做？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在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期中，我們很希望透過特

區政府的促進，以及在各位立法會議員協助和促進下，帶領社會進行討論，

凝聚共識，好讓政府在 3 個月諮詢期結束後，能夠糅合出一個主流方案。 

 

 當然，我現時不能揣測 3 個月後會否產生主流方案。不過，我認為 主

要的是大家持開放態度，促進這個討論，令社會達成共識。所以，對於 Alan

剛才提出的問題，我也很希望我們能有這個共識，因為社會就這項議題其實

已討論了多年，我相信大多數市民都跟政府和你們一樣，希望能夠盡快就雙

普選達成共識，讓我們能有一個協議。 

 

 當然，這個共識一方面要得到社會大多數支持 ─ 行政長官曾說是要

有 60%市民支持 ─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到這個方案要得到立法會

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再加上行政長官同意， 後由人大常委會備案或批准。

所以，我們在考慮任何方案時，都要以此為原則和循這方面作考慮。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18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的問題跟第 13、14 和 15 段有關，我其實是想問提名

的方法。 

 

 唐司長剛才回答張文光議員的問題時提到，第 13 段說是由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和未有立場，所以他在後面便沒有提

出任何方式。然而，當他在第 14 和 15 段說“綠皮書”提到是否就每名候選

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設上限時，他卻列出了其他的可能性。他在第 15 段說

“一人一票”投票時，亦提出了其他的可能性，包括是一輪還是兩輪。我想

問司長，第 14、15 段寫了一些可能性出來，但第 13 段卻沒有寫出任何可能

性，司長的結論是這是因為政府持開放態度，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政府對在

第 14、15 段內提及的事項則不持開放態度呢？否則，為何在第 13 段不把策

發會的意見提出來呢？例如經過提名委員會篩選出來，以及有一些策發會的

成員說，總之有 100 人提名某人便可。這其實也是一些可能性，為何在第 13

段中不說出這些可能性？是否不說便是開放，說了便等於是不開放呢？ 

 

 

主席：馮檢基議員，議員只可以要求澄清司長的發言內容，但你現在提出的

是一個問題。我給你一些時間慢慢想一想，在我請另外兩位議員要求司長澄

清他的發言內容後，再讓你提出你要求澄清的部分。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要求司長澄清有關行政長官選舉方案這一點，即究竟

有多少個方案？我留意到司長在第 9 段說“綠皮書”中表述了 3 類方案，但

接着在第 12、13、14 及 15 段，每一個......例如人數有 3 個方案；方式也

有 3 個方案；是否設上限有兩個方案；有與沒有上限之間及有否界別限制又

有兩個方案；一輪或兩輪有兩個方案。如果是這樣，司長說是有 3 類，但一

旦被問及有多少個方案時，是否應該......也許從簡單數學來說，其實是 3

乘 3 乘 2 乘 2 乘 2，即 少等於 72 個不同的排比組合的方案。我這種理解是

否有根據呢？若然，如果意見是很平均時， 多人支持的方案可能只有 5%

的人支持，那麼便沒有共識可言了。 

 

 

主席：楊孝華議員，你亦是提出了一個問題，而並非要求澄清。如果你要求

澄清，你只應該問在這 3 類方案中，究竟包括了多少個別方案？你能否這樣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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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如果說 3 類方案中有多個方案，我以 3 乘 3 乘 2 乘 2 乘 2 來理

解，這是否有根據呢？ 

 

 

主席：我想你不是問他如何理解，可以了。政務司司長，你明白他想問甚麼

嗎？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楊議員計算數字肯定較我快，3 乘 3 乘 2 乘 2 乘 2

是等於 72。 

 

 我們今次以此形式進行公眾諮詢， 主要的是因為在過去 20 個月，甚

至更長時間的討論中，我們歸納了很多意見，當中其實曾經有數個非常關鍵

性的討論，便是時間表和路線圖。所以，我們今次整份諮詢文件的構造便是

先劃出框框，也就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框框。在這個框框下，

有數項關鍵性的問題，便是何時普選行政長官、何時普選立法會及如何組成

提名委員會，讓公眾能更聚焦地討論。我覺得要可以盡快達致雙普選，令這

項諮詢具意義，以及讓市民聚焦地討論這些關鍵性的問題，這便是 好的方

法。 

 

 

李卓人議員：主席，司長剛才回答張文光議員的問題時說，政府對於民主程

序是持開放態度，沒有既定立場，亦會諮詢公眾。我是想司長澄清為甚麼要

諮詢公眾呢？為甚麼呢？主席，所有......不知道司長是否同意，所有......

我是想司長澄清...... 

 

 

主席：你是要求澄清。 

 

 

李卓人議員：是的。是要求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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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要求澄清的是哪一段呢？ 

 

 

李卓人議員：是有關民主程序的第 13 段，是有關民主程序的那一段。或許

我重新再問吧。司長在第 13 段說，“任何方案均須符合《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這框框是很清

楚的。我想司長澄清，他在第 12、13、17、20 和 21 段中說的很多第一、二、

三類方案，是否全部都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呢？如果全部都符合《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又何須就民主程序進行諮詢呢？ 

 

 

主席：這次我真的很難協助你。我想不到有甚麼方法把你的問題變為要求司

長澄清。你現在提出的是一個問題。 

 

 

李卓人議員：或許這樣，我要求司長澄清，他就民主程序進行諮詢是否多餘？

因為所有方案都已符合民主程序。既然所有方案都已符合民主程序，又何須

再諮詢呢？我是要求他澄清為甚麼要諮詢。或許我這樣說，司長可否澄清為

甚麼要就民主程序進行諮詢？既然所有方案都是符合民主程序，便無須諮詢

了。 

 

 

主席：我真的跟不上你的邏輯。李卓人議員，不如這樣吧，你可以像馮檢基

議員一樣，再有一次的機會。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立即要求司長澄清另一點。 

 

 

主席：好的。 

 

 

李卓人議員：司長可否澄清，他說會就民主程序進行公開諮詢，那麼，司長

為甚麼不列出 3 類方案以同一方式諮詢，而是採用開放的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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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不是澄清，你是在問他為甚麼不這樣做。如果你是要求澄清，便應

該問諸如“這裏有否包括一些甚麼”等的問題，這才是澄清。你現在是問他

為何不這樣做？李卓人議員，這不是要求司長澄清，或許你先坐下來想一想。 

 

 

馮檢基議員：主席，多謝你，可能我跟李卓人均想就同一範圍向司長提問。 

 

 主席，請問司長可否澄清，沒有就提名委員會列出任何可能性，進行諮

詢時會否更困難呢？ 

 

 

主席：提名委員會？ 

 

 

馮檢基議員：是第 13 段，那裏說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但卻沒有

像其他諮詢市民的問題般羅列出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三方案，這裏是沒

有任何方案的。策發會其實曾提出方案。司長沒有提出那些可能性，我想他

澄清如何讓市民提供意見呢？ 

 

 

主席：你問司長如何讓市民提供意見？ 

 

 

馮檢基議員：我想他澄清，因為這一段的諮詢跟其他很不相同，其他要諮詢

市民的均有列出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三方案等。司長剛才說這項諮詢是

公開的，因此沒有列出任何方案。我想司長澄清，為何用兩種不同的方法諮

詢市民？ 

 

 

主席：馮檢基議員，如果你看清楚第 13 段，那裏是列出了第一類方案、第

二類方案、第三類方案，你只不過說當中有一句是提到《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按民主程序提名，你想司長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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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司長剛才回答張文光議員時說，這項提名程序的諮詢是公開、

開放的，政府並沒有任何立場，我想司長澄清，這個沒有任何立場的諮詢方

式，為何跟其他列出了有一、二、三、四類方案的不同呢？ 

 

 

主席：你先坐下吧。（眾笑） 

 

 我須按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但又想讓你有機會提問，所以便盡我

的能力協助你。你應該這樣問：司長可否澄清，有關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

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這一點，在“綠皮書”中是否完全沒有方案，讓大家

可以隨意發表意見的呢？你是否這個意思？ 

 

 

馮檢基議員：OK。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女士。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列明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

目標”。就這個程序，我們目前並沒有任何定案，也沒有任何方案。由於這

是《基本法》的要求，我們很難在這個時候釐定何謂民主程序。所以，我希

望盡量在這方面多聽意見，然後希望令討論更為聚焦。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想司長澄清第 17 段有關立法會的部分。在第二類方

案中，司長說會“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我想請司長澄清，

有何方式改變選舉模式？此外，他所謂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跟《基本法》規

定 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是否符合呢？ 

 

 

主席：劉江華議員，我認為你這個亦是問題，不是要求司長澄清。澄清的意

思是就內容進一步發問，例如問司長在內容中有否包括一些甚麼等，這樣才

是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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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我也是按你的規則提問而已。有關第二類方案，特別涉

及保留功能界別議席部分，我想他澄清是否跟《基本法》相符呢？我是要求

他澄清這一點，因為《基本法》規定全部要由普選產生，所以我希望他澄清

“是”還是“不是”。此外，對於改變選舉模式這一點，我不大明白，所以

我想他澄清。我是完全符合你的規定的，主席。 

 

 

主席：我想你即是問他第 17 段所述的第二類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以

及在“綠皮書”內有否指出如何改變選舉模式？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在“綠皮書”內，有一些部分是關於可否改變選舉

模式的，即例如現時有些是公司票，我們是否應將之改為董事票、個人票，

抑或其他方式。所以，在“綠皮書”內我們是保留了功能界別議席，但卻改

變了選舉模式。 

 

 

劉江華議員：主席，他沒回答我是否跟《基本法》脗合？ 

 

 

主席：他是問第二類方式是否跟《基本法》脗合？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是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司長剛才給“數學專家”楊孝華議員的答覆。

司長說得很......希望你能讓我澄清他的答覆。他說整件事 重要的其實是

時間表、路線圖、何時選行政長官、何時選立法會、用甚麼方法選舉，他說

就是想聚焦討論這些問題。“綠皮書”並沒有一些這麼聚焦的問題，讓社會

告訴當局他們想怎樣做，而是有七十多至百多個可能的答案，然後當局糅合

成一個就是天堂也找不到的答案，我想司長澄清是否這樣？  

 

 

主席：劉慧卿議員，我認為你適宜在下星期一政制事務委員會開會時提出這

個問題，因為這不是澄清，而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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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他澄清，他說了這麼多，這些是 重要的。我只是

澄清“綠皮書”內並沒有甚麼可幫助政府找出這些答案，就是這麼多了。他

說時間表、路線圖、甚麼時候、怎樣怎樣的，卻沒有清清晰晰讓人選擇一、

二、三、四，而是弄至好像楊孝華議員所說般有七十多項、九十多項方案，

後才慢慢糅合，就是這麼多了，主席。主席，你不要太過嚴謹，大家的問

題都是很簡單、很直接的。  

 

 

主席：其實，便正因為你們提問過於直接，不是要求司長澄清。我不是想過

於嚴謹，只是《議事規則》有這樣的規定而已，如果《議事規則》修改了，

我反而會覺得很輕鬆。劉慧卿議員，你其實想他澄清，整份“綠皮書”提出

了那麼多個可能的組合，市民可否聚焦地表達意見？ 

 

 

劉慧卿議員：是的，謝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肯定這份“綠皮書”有助市民理解目前整個政制

發展的討論，讓大家能更聚焦地討論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令整個政制發展能

有時間表和路線圖，向着雙普選的目標邁進。 

 

 現時的討論，來來去去其實都是有關數個主要問題，讓我舉一些例子。

數個主要的問題是：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人數和候選

人數目；立法會的普選模式；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以及應否先

普選特首。所以，來來去去都是這些問題。對於這數個問題，“綠皮書”內

也有列出一些清晰的選擇。例如時間表，行政長官普選的時間表有 2012 年、

2017 年及 2017 年以後，關於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則有 2012 年、2016 年

或 2016 年以後。所以，市民是可以更聚焦地討論這些關鍵性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我希望司長細心聆聽我的問題。我想他澄清這份發言全文是否

有手文之誤？在第 12 段、總結部分，是否有手文之誤呢？因為根據一般常

識，大部分的元首提名，公民在徵集支持後便可競選特首，這是國際慣例。

此外，大部分與數百萬人的創制權有關的事宜，也是以全民公投來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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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否由於你們過於急促，而你又忘記了，所以導致這份發言稿出現了手

文之誤，漏寫了，其實是包括這兩項必不可少，以及合乎情理的安排呢？請

局長澄清，究竟他是故意，還是因為他到來的時候太害怕，所以忘記了說？

我提出的這項是澄清，因為有可能是手文之誤，他可能是漏說了。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剛才說第 12 段，然後又說總結，總結是第 25、26 段，

你說的究竟是哪一段？ 

 

 

梁國雄議員：是兩處地方。總結是第 25 段，第 12 段和第 25 段的情況相同。

主席，我再說一次吧。 

 

 

主席：第 12 段是有關提名委員會的。 

 

 

梁國雄議員：是的，第 12 段是有關提名權的。根據我粗淺的理解 ─ 我

昨天已看了很多書 ─ 大部分民主國家，除了有提名委員會外，一般也會

有......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不如讓司長回答吧。 

 

 

梁國雄議員：他是否記得呢？不記得吧？OK。 

 

 

主席：你坐下來吧。 

 

 

梁國雄議員：我希望司長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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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們並沒有任何遺漏。 

 

 《基本法》清楚寫明可以達到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這個 終目標的便

是普選。我們現在十分希望能夠就普選問題糅合出一個主流方案，得到社會

大多數市民支持，得到這個議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得到行政長官同意，以

及中央願意正面考慮備案或批准的。 

 

 在這個大前提下，基本上，只要是符合《基本法》原則的方案，我們均

已放進“綠皮書”內。所以，我們十分希望社會能夠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切、

理性、包容和誠懇的討論。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已經聽到局長的澄清，但我亦想澄清，這項方案是假

的，是假諮詢。 

 

 

主席：這並不合乎規程。  

 

 

涂謹申議員：主席，第 9 段說“綠皮書”中有 3 類方案；第 10 段說不論是

甚麼方案，也要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原則。這便是第 9 段和第 10 段，

然後就是 3 類、3 類、3 類、兩類方案等。我要求司長澄清，第 9 段所提及

的 3 類方案，是否就是後來第 12 段所提及的那 3 類？那些方案是否全部都

符合了《基本法》的規定和原則呢？當然，我們泛民 着緊的就是以地區直

選議席全部取代功能議席，或司長所用的字眼，2012 年一步達致普選。第 9

段所述的是否都符合《基本法》，可以實行的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基本上，凡我們認為是沒有違反《基本法》的方案，

我們也放進了“綠皮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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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有關這項聲明的澄清已經進行了 27 分鐘。其實，政務司司長的聲明

只用了十一分鐘多一點，我們姑且說是 12 分鐘吧，但議員要求澄清則用了

超過雙倍時間，現在是 後一項澄清。有很多議員在輪候，但由於我曾答應

李卓人議員會再給他一個機會，所以沒有辦法，其他輪候的議員沒有機會要

求司長澄清了。 

 

 

李卓人議員：司長剛才回答劉慧卿議員的提問時說到要聚焦，他說有主要問

題，又說有次要問題，我想他澄清一下，整份“綠皮書”中有多少項問題？

有多少項是主要問題，多少項是次要問題？例如第 14 段所述的那些是否次

要問題呢？那裏提出了很多問題，但卻不是方案。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們並沒有把問題分為主要或次要。其實，雙普選

是一個很嚴肅的目標，是社會有共識的，希望盡快有一個方案，可以落實討

論。所以，我們在“綠皮書”中並沒有分主要或次要問題。每一個問題均是

重要的。 

 

 

李卓人議員：他沒有回答我共有多少項問題，他自己有否數過呢？我希望他

澄清。 

 

 

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知道有多少項問題？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不知道李卓人是否數學專家。即使他不是，如果

從 1 數起，“綠皮書”中是羅列得頗清楚的。所以，有多少項問題，他是可

以自己數一數的。 

 

 

主席：今次共有 9 位議員提出了問題，以澄清政務司司長的聲明內容。還有

11 位議員在輪候的，我希望大家利用 7 月 16 日星期一舉行的政制事務委員

會會議，進一步瞭解這份“綠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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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07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PREVENTION OF BRIBERY (AMENDMENT) BILL 2007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BILL 
 

秘書：《2007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2007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PREVENTION OF BRIBERY (AMENDMENT) BILL 2007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7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致力保持香港社會廉潔。我們的防貪機制較很多其他

地方更為嚴格，效果彰顯。為了貫徹行政長官對維持香港廉潔的決心，當局

草擬了條例草案，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令行政長官一職受到更嚴格的防賄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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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目前，行政長官受普通法有關賄賂的罪行的規管，不得行賄或受賄。此

外，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並應向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申報財產。《基本法》第七十三(九)條亦提供一個處理行政長官有

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彈劾機制。儘管已有上述防貪機制，行政長官仍同意

採取進一步措施，在《基本法》的框架內把《防止賄賂條例》某些條文的適

用範圍涵蓋至行政長官，藉以顯示政府對廉潔治港的承擔。 

 

  在研究如何把某些《防止賄賂條例》條文的適用範圍涵蓋至行政長官

時，我們有需要考慮在《基本法》下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地位。行政長官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是香港特區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須依照《基本法》

的規定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第 4 及 5 條，使其適用於行政長官。

根據經修訂的條例第 4 條，行政長官（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

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憑其行政長官身份行事的誘因或

報酬，或由於他憑其行政長官身份行事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違法。

根據經修訂的條例第 5 條，行政長官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

何利益，作為他在公共機構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在

公共機構的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在上述

情況下向行政長官行賄的人，亦屬違法。 

 

 《防止賄賂條例》第 10 條適用於行政長官。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防

止賄賂條例》第 10 條，使其適用於行政長官。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現任或

前任行政長官的生活水平超出與其現在或過往的公職薪俸相稱的水平，或其

控制的的金錢資源或財產與其現在或過往的薪俸不相稱，而該現任或前任行

政長官又未能向法庭作出圓滿解釋，他便觸犯了法例。 

 

  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七條二款，行政長官就任時須向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申報財產。這項《基本法》規定的申報可提供有用資料，用以決定行政長

官是否維持與其薪俸不相稱的生活水平或控制與其薪俸不相稱的財產。因

此，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如果行政長官被指涉嫌干犯條例第 10 條

所訂的罪行，法庭須考慮行政長官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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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亦建議增訂一項新條文，廉政專員在調查後，如果有理由懷疑

行政長官或已干犯《防止賄賂條例》的罪行時，可把有關事宜轉介律政司司

長。律政司司長在收到廉政專員的轉介後，如果有理由懷疑行政長官或已干

犯《防止賄賂條例》，可把有關調查報告轉介立法會。立法會可考慮是否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三(九)條採取任何行動。 

 

  我們有必要訂定這項條文，以確保律政司司長有權把行政長官涉嫌貪污

的投訴及廉政公署的調查結果轉介立法會。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

任何人明知或懷疑有關乎《防止賄賂條例》第 II 部所訂罪行的調查正在進

行，而他在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披露受調查人士身份或調查細

節，即屬犯罪。建議的條文可確保律政司司長不會因為《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而無法把行政長官涉嫌貪污的投訴及廉政公署的調查結果轉介立法

會。這可讓立法會取得有關行政長官貪污投訴的重要資料，以便立法會議員

可以考慮是否援引《基本法》第七十三(九)條訂明的機制進行調查。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顯著地改善了我們的防貪機制，條例第 10 條更是

非常有效的防貪措施，對行政長官任何收受利益的行為作出 全面的防範。

這項條文非常嚴厲，在其他防貪機制並不常見。修訂後的《防止賄賂條例》

可對行政長官作出全面的規管，禁止行政長官有任何索取或接受利益的貪污

行為，以及管有來歷不明的財產。條例草案既可體現香港特區政府對打擊貪

污的重視，同時亦兼顧《基本法》下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地位。 

 

  我衷心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BILL 
 

保安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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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訴警察制度自 1977 年起推行至今，已有 30 年的基礎。其間，我們回

應了社會的發展和各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和完善當中的程序和做法。到現

在，我們已建立一個為一般市民所廣泛採用和接受的兩層監察制度，即由警

方的投訴警察課處理和調查投訴，再由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

會”）監察和覆檢有關調查。投訴警察課並不隸屬警隊的其他單位，它公正

和持平地處理投訴，而警監會的成員全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非官方人士，他

們以客觀的角度直接監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並由全職秘書處支援。這

個制度一直行之有效，確保市民對警察的投訴得到妥善、獨立和不偏不倚的

處理。自 1996 年，我們更推行了觀察員計劃，讓警監會成員及來自社會各

界的觀察員可在預先安排或突擊的情況下，觀察投訴警察課在調查期間進行

的會面和現場視察，以加強警監會監察的效能。 

 

 為了更清楚界定警監會的職權，提高及鞏固它的地位，從而提高投訴警

察制度的透明度和市民對它的信心，我們建議把警監會定為法定組織。 

 

 我們考慮過 2002 年的公眾諮詢結果和警監會的意見後，擬定了新的條

例草案，把現有以行政安排設立的警監會成立為法團，並就其組成、權力和

職能訂定條文，以全面在法例下反映警監會的運作模式。以下是條例草案的

主要內容。 

 

 有關警監會的職能方面，根據條例草案，警監會的擬議主要職能包括： 

 

(i) 觀察、監察和覆檢警方處理或調查投訴的方式，並就處理或調查投

訴作出建議； 

 

(ii) 監察警務處處長對某警隊成員在與須具報投訴有關的情況下已採

取或會採取的行動，並就該等行動提供意見；及 

 

(iii) 從警方採納的常規或程序中找出引致投訴的任何失誤或不足之

處，並就這方面作出建議。 

 

 有關警監會的權力方面，條例草案為警監會履行其職責而賦予警監會的

主要權力有： 

 

(i) 要求警方提供與投訴有關的資料或材料，以及澄清事實或差異； 

 

(ii) 要求警方調查或重新調查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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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進行覆檢期間會見有關人士，以考慮警方的調查； 

 

(iv) 要求警方就對警隊成員已採取或會採取的紀律行動提供解釋； 

 

(v) 要求警方向警監會呈交報告，匯報就警監會作出的建議而已採取或

會採取的任何行動； 

 

(vi) 要求警方編製並向警監會呈交引致投訴的警隊成員各類行為的統

計數字； 

 

(vii) 自行聘用員工及其他技術和專業人士；及 

 

(viii) 可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 

 

 有關警方的責任方面，條例草案訂明，警方須在完成調查投訴後，向警

監會提交調查報告，載列對事實的認定和支持該認定的證據、投訴分類和分

類理由、警方已採取或會採取的行動，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如果警方未能在

接獲有關投訴的日期後 6 個月內完成調查，須向警監會提交中期報告，闡明

調查的進度，以及無法在 6 個月內完成調查的原因。條例草案又明確規定，

警方須遵從警監會提出的要求。 

 

 投訴警察制度可接受投訴的範圍涵蓋任何警隊成員在當值、執行職務或

看來是執行職務時的行為；任何警隊成員在休班時表明他本人是警隊成員的

行為；或警方採納的任何常規或程序。 

 

 觀察員計劃經多年的運作，已成為投訴警察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條

例草案就觀察員的委任及權責等，均訂明條文。 

 

 在草擬條例草案時，我們吸納了不少過往收到的意見，包括警監會和各

個組織或團體曾提供的意見。當然，我們亦參考了 1996 年的立法局法案委

員會就當年的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因此，相對於當時的條例草案，現在

提交本屆立法會的條例草案就警監會的職能、權力、運作、資源，以及對警

方的各項規定所訂定的條文，已更為清晰詳盡，進一步提高了警監會的獨立

性和透明度，市民應可對警監會有效監察警察處理投訴的能力有更大的信

心。 

 

 過往，有建議賦權警監會決定警方就投訴所作調查的結果，或在不滿意

警方的調查報告時可自行作出調查。我們研究過不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訴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33

警察制度，發現各地的做法差異很大，監察機構沒有獨立調查權亦不是香港

獨有現象。就香港而言，我們認為把警監會的監察和覆檢角色與警方的調查

角色區分清楚，以維持現有兩層處理制度的效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新

的條例草案沒有賦予警監會調查權力。不過，透過賦予警監會各項其他權

力，例如會見證人、觀察警方作出的會面、要求警方提供資料及作出澄清、

要求警方再次調查某投訴、並就警方處理或調查投訴的方式及警方採納的常

規和程序向警方作出建議，條例草案已給予警監會相當權力，以有效地履行

其覆檢職能。此外，如果警監會認為有需要，可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 

 

 我們亦收到提議以全職形式委任警監會主席或成員。條例草案並無規限

警監會成員投入其職務的時間。事實上，我們一直以來也是委任社會各界有

志公共服務的賢能之士加入警監會，透過他們的專業知識、豐富經驗和卓越

的分析能力，高效地發揮警監會的監察功能。如果我們硬性規定警監會主席

或成員不能從事其他業務，願意放棄原來專業而又適合擔任警監會工作的人

選將會大為減少。此外，警監會會繼續由秘書處及足夠數量的觀察員協助。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沒有需要硬性規定委任全職的警監會主席或成員。 

 

 總體來說，條例草案會賦予投訴警察制度法定基礎，使警監會的職能和

權力更為明確。我們有信心條例草案切合香港現時社會的需要，並能確保對

警察的投訴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代理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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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6 年 5 月 2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May 2006 
 

代理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蔡素玉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

向本會發言。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以《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委員會（“法

案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要的目的是規管非除

害劑有毒化學品（包括那些受《鹿特丹公約》和《斯德哥爾摩公約》規管的

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的製造、出口、進口及使用。 

 

 鑒於有毒化學品會危害人類健康及環境，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條例草案

規管此類化學品。但是，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以一項一般性提述條文，把該

兩項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做法，與慣常在本地法例中列明國際協議在香港具有

法律效力的相關部分的做法不一致。由於一般性提述條文沒有明確界定的範

圍，而條例草案並無列明該兩項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有關條文，委員擔憂會

造成不明朗及模棱兩可的情況，而受影響的行業亦難以識別有關公約的規

定。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當局會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

有關兩項公約的一般性提述條文。 

 

 條例草案對公約及非公約化學品均採取相同的管制制度。由於香港有義

務規管公約化學品，委員並不反對當局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涉及公約

化學品的修訂。但是，對於非公約化學品的修訂，委員認為應以先審議後訂

立的決議案形式提出，好讓立法會有較多時間進行審議工作。當局已接納法

案委員會的意見，並會就此提出修正案。 

 

 條例草案對受管制化學品的製造、出口、進口及使用作出規管，但對該

等化學品的“管有”卻缺乏監管。委員對不小心使用或管有此類化學品的潛

在危險表示關注，他們亦質疑如管有受管制化學品不受規管，政府當局可如

何處理來源不明的受管制化學品與含有此類化學品的產品一起存放的問

題。當局解釋，有關情況屬非法使用受管制化學品的懷疑個案。就此，當局

可採取行動跟進並展開調查。視乎所搜集得到的證據，當局可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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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曾研究條例草案對政府當局的約束力，以及政府及公職人員未有

遵行條例草案條文的法律責任。當局解釋，政府的法律政策是不會就規範性

質的罪行，向政府及公職人員施加刑事法律責任，而在沒有訂明條文的情況

下，如果可以證明遵行法規會損害政府的利益，有關的公職人員將享有豁免

權。 

 

 委員指出，按照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在 2006 年 7 月 7 日向內務委員

會提交的文件所載，刑事法律責任的問題屬政策事宜，與憲制或法律原則無

關。因此，個別法案委員會可決定應否在條例草案中納入刑事法律責任豁免

權。如果納入豁免權，便須在有關的條例草案中清楚訂明。因應法案委員會

的意見，政府當局答允加入以《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的修正案為藍本

的明訂條文，述明政府及公職人員可免除刑事法律責任。當局亦會在條例草

案加入一項免除公職人員民事法律責任的明訂條文。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條例草案對僱主施加嚴格法律責任，要僱主為僱員未

獲授權的作為承擔法律責任。委員指出根據普通法，只有在僱員獲僱主授權

而作出錯誤作為的情況下，僱主才須為僱員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因應法案委

員會的意見，當局同意動議修正案，訂明如僱員觸犯條例草案，其僱主也可

能須為該罪行負上法律責任。如僱主作出證明而令法庭信納有關罪行是在他

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發生的，並且他已作出一切合理應盡的努力以防止

該罪行發生，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代理主席，由於當局已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我謹此建議恢復條例草

案二讀辯論。 

 

代理主席，我也想藉此機會，談談民建聯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首先，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的訂立，正如我剛才所說，它是一項管制有

毒化學品在香港製造及使用的法案。同時，根據一項國際公約，香港須與該

國際公約同步及同軌進行，所以，我們支持條例草案。民建聯在條例草案的

審議過程中，也提出了數十條問題，就部分問題，政府已提供了令人滿意的

解釋，而其他部分也作出了相應修訂，所以，就條例草案的整體而言，我們

沒有意見。 

 

 不過，我想就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或條例草案的情況，發表一些個人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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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條例草案是規管在香港製造或使用有毒的化學品，正如在審議過

程中，政府代表也跟我們多次表明，香港很少這類公司，因為香港根本很少

製造工廠，亦沒有製造化學品的工廠，更遑論製造有毒化學品的工廠。事實

上，我相信在未來 10 年，也沒可能有工廠在香港製造有毒化學品，因此，

條例草案是否存在，對香港影響不大。 

 

 當然，因應國際公約要求而制定法例，是無可厚非的，但我想指出，在

過去數年，很多有關環保的法例，均與香港沒有甚麼關係，而且影響極微，

即使對香港有些微影響的 VOC（即可揮發性有機化學物），或與瀕臨絕種動

植物有關的條例，對香港的影響也很少，但政府卻把全部時間和精力耗費在

這些法例上。 

 

 另一方面，有很多條例其實對香港影響很深遠，急需制定，例如關乎我

們常常提及的生產者責任制、垃圾處理問題、空氣污染問題、土地污染問題、

保育政策問題、水污染問題，還有很多關於環保的工作等的法例，不管是修

訂法例，還是訂立新法例，大家均希望當局盡快處理，但多年來，我們並沒

有看到當局做任何事。每當看見有法例提交立法會時，我都感到很高興，但

卻發覺原來對香港的影響很微。 

 

 我希望新局長能聽取我們的意見，對香港有迫切需要的環保問題，真的

認認真真地下點工夫，當然，我們不反對今天的條例草案，但過去幾乎有八

成這些條例都屬於這一類，根本上，自回歸至今，大概只有一項條例真的有

些作用，或說是有 substance 的，而這項條例根本是在回歸前制定，但後來

停頓下來而已。所以，對於這個方向，我希望政府能夠留意。 

 

 此外，我剛才也指出，在 初審議這條例草案時，我們提到它是涵蓋兩

類有毒化學品：一類是按公約要求，必須加以管制；另一類是條例草案賦予

署長（即當政府認為有需要管制時）權力來管制在公約要求以外的有毒化學

品。對於這點，委員沒有意見。 

 

 但是， 大的問題是，政府當時將這兩類化學品納入以先訂立後審議

（即 negative vetting）處理的項目內，此點令我看見過往數次政府在處理有

關環保的條例時，均很希望盡量將它納入屬於 negative vetting 的項目內，大

家都知道，這種做法會令立法會只有很短時間處理，既不能提出反對，但如

果支持政府的話，我們對條文內容卻有很多歧見，又沒有機會提出修訂。 

 

 當然，對於條例草案所規管的化學品，立法會與政府經過一輪討論後，

政府願意把這些化學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公約限制的，便採用先訂立後審議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37

的程序；另一類屬公約規管以外的，便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處理。我要特

別指出這點，是因為我們過去看見政府當提到訂立有關垃圾處理的生產者責

任制時，曾指出要訂立主體法例，以便成立生產者責任制，然後對於接着要

處理的，例如膠袋稅、輪胎稅等均採用 negative vetting，即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這種做法是不行的，會令人感到當局想迴避立法會的審議，迴避立法

會可以作出修訂或有較長時間審議的過程。 

 

 所以，我想在此向新局長表示，我非常關注這點，希望政府未來在制定

法例時，不要把要審議的項目納入 negative vetting 內，因為這樣做，我們可

能不同意，而當局又要經常作出修改或擱置，接着我們又是無法提出修訂

的，只能由當局提出。如果在訂立法例上，政府有這個方向，我希望當局改

過；如果沒有，希望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因為每次都採用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是行不通的。 

 

 第三點，也是條例草案所出現的問題，就是國際公約伸延至本港，開始

的時候，政府會在香港採用一般性引申，換言之，政府在審批是否發出執照

時，會參照《鹿特丹公約》和《斯德哥爾摩公約》。對於這點，我們認為令

人擔憂，如果這些公約作一般性的參照，由於這些公約本身內容非常廣泛，

涵蓋很多國家不同的情況，而且公約本身也較靈活，當局把這些公約條文在

本地法例中作一般性的引申，會令本地業界或持份者不能清晰知道自己何時

會墮入法網，何時符合法例的要求。 

 

 所以，我們希望局長，如果將來在任何新法例中，須採用公約條文時，

必須清晰指明公約中哪些條文納入了本地法例中，否則，當局應一如今次的

做法般，刪除一般性引申的做法。由於當局在過去數次訂立有關環保的條例

時，我皆看見出現這類問題，所以我想特別在此指出，並希望政府聽到我們

的憂慮。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君彥議員：代理主席，今次這項《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正如先前法案委員會主席所說，是為了要令香港可以在有相關法例

之下，履行《斯德哥爾摩公約》和《鹿特丹公約》兩項國際公約的責任，對

有關的有毒化學品，包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具毒性化學品及除害劑的製

造、使用、進出口作出限制。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階段，大家對立法大原則是

一致的，只是在部分條文上，對於如何更有效及便利政府部門執法卻有意

見，而政府當局也因應我們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作出適當的修改。故此，

自由黨對條例草案，以及今天局長提出的修訂均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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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作為工業界代表，我特別關注兩點，便是有關未來將新的公

約及非公約化學品加入管制制度內，以及在法例下僱主所須承擔的法律責

任。 

 

 對於將公約化學品加入管制名單內，我和自由黨都認為，由於香港有義

務規管這類化學品，故此，我們支持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即 negative 

vetting procedure）處理。但是，正如蔡素玊議員剛才所說，對於非公約化學

品，我們認同法案委員會成員的憂慮，也反對政府的建議，我們希望採用先

審議後訂立程序（ positive resolution），給予立法會更多時間審議有關化學

品名單的增減。這項建議已獲得當局接納，並由局長代表政府動議修正案。 

 
 此外，對於僱主在法律責任方面，這項藍紙條例草案訂明，要僱主為轄

下員工未獲授權的作為負上法律責任，這種寫法的確令商界很關注。我們亦

質疑條文所說，僱員在非受僱期間使用僱主管有的有毒化學品，可以以自己

不知道有關化學品屬於受管制化學品作為免責辯護的理由。但是，身為僱主

的，一旦知道有關化學品是受管制，即使僱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及製

造這些化學品，也不能以說自己不知道僱員的相關行為來作免責辯護；而要

為僱員的作為負上法律責任，等於要僱主隨時準備為下屬的作為受罰。我們

認為這種寫法是對僱員的免責有雙重標準，而這個標準亦不應該存在。  

 
 我代表自由黨在會議內外均已向當局反映僱主的憂慮，很高興局方以開

放的態度聽取我們的意見，並且接納自由黨的意見作出修正，訂明如果僱員

觸犯法例，僱主只要證明有關罪行是在其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

並且作為僱主已經作出一切合理應盡的努力來防止事件的發生，而如果以上

種種獲法庭信納的話，則可以作為免責辯護。我們認為這種做法可以釋除僱

主的疑慮，無須時刻提心吊膽來經營和運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以及今天局長提出的修訂。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公民黨發言，支持《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條例草案旨在透過立法的形式，令香港設有相關的法例，遵行兩項國際

公約，剛才已有同事提及，即 2004 年引入中國和香港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及 2005 年引入的《鹿特丹公約》。該兩項公約的設立，旨在加強國際間的

合作，從而管制對人體及生態有害的化學品。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39

 《斯德哥爾摩公約》首批針對規管的持久性有機化合物有 12 種，包括

滴滴涕等 8 種除害劑，還有兩種工業化學品：六氯化苯（HCB）和多氯聯苯

（PCB），以及兩種工業副產品：二噁及呋喃。《鹿特丹公約》則令各締

約方分享相關資訊，以及促使有毒化學品出口商遵守法定的標籤制度，提供

正確的處理方法及知會買方相關的限制和禁令。 

 

 根 據 《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 ， 持 久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簡稱 POPs）具有毒性、難以降解、可在生物體內積聚，以及可

以通過空氣、水及遷徙物種跨越國界地遷移，並可在遠離其排放地點的地方

沉積，在陸地和水域生態系統中積累起來，長遠會對人類健康帶來壞影響。 

 

 當然，我們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世界已經進入地球村的年代，環

保問題亦已全球化，世界每一個角落共同努力才能解決，保障人類的健康和

環境免受污染威脅，這亦是 1992 年地球峰會《里約宣言》所倡導的精神。

香港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當然有義務承擔國際責任，而此舉亦有助保障香

港市民的健康。 

 

 由於根據現時香港的法律，如果要把國際公約引用到香港，一定要透過

本地立法，所以，我們今天要提出條例草案。本來條例草案根本無須召開這

麼多次的會議，但我們遇到一個儘管召開多次會議亦不能解決的問題，而這

亦是立法會經常會遇到的問題，便是當國際公約引申至香港時，我們須採用

甚麼方式令它適用於香港。 

 

 其實，就這個問題，我們已召開了多次會議，政府方面與立法會的法律

顧問均爭持不下。政府的原建議是，在條例草案中提及有關協議令署長將來

有權力引申或參照該國際公約。但是，署長該參照哪一部分和哪一項條文

呢？雖然我們要求政府官員解釋，但他們卻完全說不出來。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因為並非整項公約都適用於香港，但在藍紙條

例草案中卻加入一項條文，指明署長可以參照整部國際公約。在這情況下，

普通市民或梁君彥 關注的商界，如何理解當署長要看這個問題時，究竟是

參照國際公約的哪一部分呢？ 

 

 況且，國際公約是可以經常修改的，但不會自動適用於香港。如果透過

這個程序立法的話，也就是說署長可隨時參照公約的某一部分，該部分便無

須經過香港的立法程序可以自動適用於香港。所以，我們就這個問題爭持了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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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以為已跟政府取得共同理解，但政府卻否認，即使就會議紀要的

內容，雙方也要多次反覆討論究竟同意了些甚麼。我希望這些情況可以減

少，亦希望就立法的問題，特別是國際公約如何適用於香港等問題，政府與

立法會之間能有一套共識，而不會每次都浪費時間。 

 

 雖然政府 終同意將有關的條文刪除，即稍後提出的有關修訂不會出現

有關國際公約的提述，但政府依然堅持可以參照。當然，我亦明白，如果沒

有訂明不可以參照，在某程度上政府仍會這樣做，但一定不可以超出本地立

法的範圍。不過，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便是，當我們立法，對政府官員（例

如署長）授權，那麼，當他發出、撤銷或修訂許可證內的條款、條件時，他

的權力範圍是如何呢？如果沒有說清楚，他對某些事情的看法有可能會受國

際間 新的做法和共識所影響。 

 

 當然，在某程度上，我也明白，當科技進步，政府也要追上時代，但這

並不表示授權政府可無法無天地引申一些本來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成為本

地法例。所以，我希望就這些問題，我們與政府之間能有進一步的理解，以

避免同類問題再次發生。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是條例草案所管制的化學品可涵蓋兩項公約以

外的化學品。政府認為，公約要每 5 年才覆檢一次受管制的化學品項目，賦

予環境保護署署長權力以管制非公約化學品，可更具彈性及更能保障社會。 

 

 法案委員會委員認為，雖然我們同意這種做法，但對於涉及非公約化學

品的修訂，應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處理。政府接納我們的看法，所以會作

出適當的修訂。 

 

 另一個引起關注的問題，是條例草案中有關“製造”一詞的含義，尤其

是“安排製造該化學品（ causing the chemical to be manufactured）”，會否

令人誤以為條例草案將涵蓋在製造過程中無意產生的化學副產品，例如二噁

或呋喃？就此，政府應釐清有關“製造”的定義，以免令無意產生屬受管

制化學品的副產品的人士誤墮法網。 

 

 代理主席，我們當然明白，正如蔡素玉議員剛才所說，條例草案牽涉的

問題也許不多，因為香港的製造業幾乎不再存在，所以受影響的商界及人士

不會很多。儘管如此，我們仍有國際責任盡快就這個問題立法，所以我很高

興、亦很歡迎有關的法案呈上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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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亦不表示我們不期待其他有關環保的條例，正如蔡素玉議員剛

才所提及的，我不擬重複。我希望新局長盡快將其他環保的法例提交立法會。 

 

 近，《都市日報》就 10 年來的環保問題訪問了有關人士，我看到當

中提及的不同人士均不約而同地表達頗一致的意見，便是覺得政府在環保問

題上雖做了一點工夫，但在重要的範疇上卻沒有處理。我很希望局長能在這

方面加把勁。多謝代理主席。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一直關心環保的問題，我們想和應兩位議員，

蔡素玉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剛才的發言，即在過往數年，對於本會議員及環保

團體提出的 急切的，而又有需要立法的環保議題，政府均“放慢板”或不

做工夫。 

 

 對此，我們當然也明白，但並非說它做得對，為甚麼呢？或許在 2003

年七一遊行後，政府撤換了特首，之後，它便猶如看守政府般，對於較具爭

議性的事皆不願做，加上上任局方的 portfolio（範圍）很廣闊，由於要配合

當時局長的能力，而她是無法應付這麼廣闊的範疇，不過，即使她本領更高

強，也不能做到，何況她並非有本領，所以做不到。 

 

 所以，正如蔡素玉議員剛才所說 ─ 民主黨提議的很多當前急須處理

的環保問題，政府也不做，這不單是環境局，保安局也是一樣，不做一些具

爭議性的事，對於國際公約，不知道是否由於懶惰，它只是照抄，我們在有

關恐怖主義等方面的立法都是一樣，我們要把整項條例草案從頭看一次。當

局說得很簡單，只須把原有的保留便可。但是，當中字眼與我們原本草擬的

普通法或原本應用的法律格格不入，我們要重新研究很久才明白某個字眼的

意思，加上國際公約本身適用於多個國家，所以無法就當中的字眼進行

tailor-made（度身訂造）。 

 

 我們的律政司應該為本港度身訂造，按我們必須立法的國際公約所規定

的要求應用在我們身上，而不是照抄，當要提供解釋的時候，他們不知道如

何解釋，我們也沒有案例可援，因為彼此所用的字眼不同。所以，就着這方

面，既然現在的環境局已把運輸等事項分開，它只是一個環境局，現在這位

局長便應責無旁貸，不能一如以往般行事。以往我們還可以替它辯護，說它

的 portfolio 很廣闊。對於將來那些很急迫的事項，特別是在未來 5 年，這個

政府已經不是看守政府，它應該強政勵治，不甘平庸。如果這樣也做不到，

我想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我希望謹此勉勵新任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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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環境局局長發言答辯。在環境局局長答辯後，

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環境局局長：代理主席，正如剛才數位議員發言時所說，《有毒化學品管制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規管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

對人類健康或環境有潛在危險或不良影響的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以保障人

類健康和保護環境。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條例草案於 2006 年 5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首讀，並開始二讀辯論。我首

先要藉此機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蔡素玉議員及各委員在過去 1 年內對條例

草案作出十分詳細的審議，並提出了很多意見，亦多謝蔡素玉主席及剛才數

位議員就條例草案的草擬過程所衍生的問題，以及立法以外其他環保工作或

立法工作提供意見和督促。 

 

 在條例草案獲制定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會具備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

實施兩項國際公約，即《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斯

德哥爾摩公約》”）及《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鹿特丹公約》”）。 

 

 我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該兩項國際公約的締約方。《斯德哥爾摩

公約》旨在限制締約方生產、使用及 終消除這些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保

障人類健康和保護我們共同的大自然環境。該公約自 2004 年 11 月 11 日起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鹿特丹公約》旨在規範締約方在某些有毒化學品

及除害劑所進行的國際貿易。由於目前我們尚未有完整實施《鹿特丹公約》

所需的法例，該公約暫不適用於香港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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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列入條例草案中附表 1 及附表 2 的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是受《斯德

哥爾摩公約》和《鹿特丹公約》所規管的化學品。條例草案制定時亦能給予

它足夠的靈活性，容許條例草案日後能夠規管一些“非受公約規管的化學

品”。 

 

 在條例草案下，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將設立及執行“相關活動”

許可證的制度。每項獲准進行的活動（即進口、出口、製造或使用受規管的

化學品）均會在許可證內註明，而許可證的有效期一般為 12 個月。除非符

合明確規定的條件，條例草案規定禁止進口、出口、製造及使用任何這些化

學物品。 

 

 蔡素玉議員剛才提過，在香港，製造化學品的設施或工廠可能不多，但

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亦作為一個大城市，在進口、出口這方面貿易，以

致在使用上，可能有涉及這些對環境或人類安全構成影響的物品，所以我們

相信法案委員會亦支持在進口、出口、製造及使用等方面，訂立這項法例。 

 

 進口／出口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亦須領有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所訂“相關託運貨品”發牌制度所發出的進口／出口牌照。在我們立法

諮詢過程中，航運界表示，遵辦有關過境和航空轉運貨物的進出口發牌規

定，在履行上有一定困難，我們因此建議承運人無須根據《進出口條例》申

請“相關託運貨品”牌照。但是，為了遵行剛才提及的兩項公約的規管限

制，承運人仍須申領條例草案下的進口／出口許可證。他們亦必須取得出口

和進口國家的許可，並須在貨物運抵目的地後 7 天內把貨物的詳情連同相關

文件提交予環保署。 

 

 主席女士，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我們與各委員深入討論了條例草案

的數個主要範疇。首先，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內有某些條文就兩項公約作

出提述，但卻沒有清晰界定該等提述的範圍，表示有所保留。我們在條文中

明文提述兩項公約的規定，原意是希望環保署署長獲得應有的法律責任，使

其在行使條例草案所賦予的權力時，能顧及該兩項公約的規定，以及防止署

長在行使權力時與兩項公約的規定相抵觸。但是，基於法案委員會傾向於

除該等一般性的提述，以及事實上即使沒有明文提述，署長仍可以顧及並符

合公約規定的方式繼續執行其法定職能。因此，我們同意提出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對相關的條文作出修訂，同時刪除剛才的提述。正如我們向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解釋，雖然在發出許可證、將許可證續期、暫時吊銷或取

消許可證等方面，署長獲賦予廣泛的酌情權，但實際上，署長必須在條例草

案條文所賦予的權力範圍內才可行使其酌情權，並且在參照該等公約的規定

時，亦不可超越條例明文規定的範圍以外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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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法案委員會就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1 及附表 2 應採用的法律程序，

提出了一些建議。如果條例草案附表 1 和附表 2 的修訂只涉及受《斯德哥爾

摩公約》或《鹿特丹公約》所規管的化學品（即“受公約規管化學品”），

法案委員會同意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但是，對於涉及“非受公約規

管化學品”的修訂，法案委員會則認為應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處理，這種

做法可讓立法會議員有更多時間就這些建議進行審議。在這方面政府是同意

的，因此我們會提出修正案，將這些條文作出修訂。 

 

 第三，法案委員會關注條例草案對受管制化學品的“管有”缺乏監管。

我們的政策意向一直是對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的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進

行規管，這方面與《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丹公約》的規管範圍是一致

的，因為這兩項公約均未尋求禁止對有毒化學品的純粹“管有”。其他國家

的規管範圍，亦主要是涵蓋這些物品的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因此，我

們不認為有需要或適宜把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擴充至涵蓋受管制化學品的

“管有”。此外，由於“管有”任何受管制化學品是 4 種受規管活動（即進

口、出口、製造和使用）的組成部分，根據條例草案發出的許可證，將包含

有關妥善管有及處理該等化學品的條件。任何由於不妥善貯存或處理化學品

所導致的環境污染，其實在現行的環保法例中已有所規管。 

 

 第四，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在條例草案下政府及公職人員的法律責任。政

府的法律政策，是不會就規範性質的罪行向政府或公職人員施加刑事法律責

任。採用此方式以處理政府部門或公職人員違反規範性質條文的行為，與其

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做法是一致的。大部分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均保留

不向政府及公職人員施加刑事法律責任的概念。基於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條例

草案的條文必須清晰，我們同意提出修正案，正如蔡素玉議員剛才所說，以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的相關條文作為藍本，清楚訂明政府及公職人員刑

事法律責任的豁免權。修正案亦會就公職人員民事法律責任的豁免權作出明

文規定，並採用與現行環保條例類同的一般做法，即該豁免權須通過“真誠

地相信”的測試。 

 

 第五，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條例草案在沒有向僱主提供法定免責辯護的情

況下，對僱主就其僱員觸犯條例草案的條文而施加“嚴格法律責任”，法案

委員會認為並不恰當。為回應法案委員會的關注及可更好地平衡僱主和僱員

之間的利益，政府同意提出修正案，就有關條例草案針對僱主就其僱員所觸

犯的罪行，向僱主提供法定免責辯護。這點梁君彥議員剛才亦有所提及。 

 

 第六，法案委員會考慮到在條例草案下沒有遵從署長作出的任何指示，

屬“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因而關注到可否將未能收悉署長根據條例草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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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的送達方式及所送達的通知作為免責辯護。雖然條例草案就上述罪行並

沒有提供法定免責辯護，但普通法中“真誠及合理地相信”的免責辯護，可

應用於剛才所提及的罪行。要確立該普通法的免責辯護，受檢控的人須提出

足夠證據，證明他真實及合理地相信並沒有該等指示加諸於他身上，或他已

遵行了該等指示。 

 

 法案委員會亦提出建議，對有關條例草案某些條文的技術性事宜作出輕

微修訂，我稍後將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對該等修訂作出提述。 

 

 主席女士，法案委員會已表示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我懇請各位

議員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亦多謝法案委員會的幫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予

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46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有毒化學品

管制條例草案》。 

 

 

秘書：第 3、5 至 9、12、14、15、17、18、20、24、25、26、30、32 至 40、

42、43、45、46、49 及 51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該等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1、2、4、10、11、13、16、19、21、22、23、27、28、29、31、

41、44、47、48 及 50 條。 

 

 

環境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有關修正案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就各項修正案作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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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回應法案委員會的關注，新納入的第 2(3)條訂明在本條例內，如果

任何受管制的化學品是在製造任何其他物品的過程中附帶產生，這些化學品

不得視為已經製造。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無須根據本條例就該受管制化

學品領取製造許可證。 

 

 就條例草案第 4 條作出的修正，是為了令政府及公職人員獲得刑事法律

責任豁免權而提出的修正條文。就條例草案第 10(3)和(4)條、第 11(2)及(3)

條、第 13(2)及(3)條、第 19(1)(d)條、第 22(2)及(3)條、第 23(2)及(3)條、

第 27(1)(d)條、第 47(3)及(4)條所作出的修正，目的是刪除對《斯德哥爾摩

公約》和《鹿特丹公約》的規定所作的一般性提述，以回應法案委員會的建

議。 

 

 法案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就許可證持有人將其許可證交回署長的規定列

明一個時限，為了回應法案委員會在這方面的關注，我們建議就條例草案的

第 16(2)條、第 21(1)條、第 29(1)條、第 31(3)(a)條，以及第 31(4)(a)條等

條文作出修正，列明這些許可證須在 10 個工作天內交回署長。 

 

 就條例草案第 41 條作出的修正，主要是就着本條例所訂的罪行而對某

僱主就其僱員所作為或不作為而提出的任何法律程序，為該僱主提供一些法

律的免責辯護。在經修正的第 41 條之下，如果該僱主證明有關作為或不作

為是在其不知情或未得到他同意之下所作出，而僱主亦已作出一切合理的努

力，以防止該僱員在其受僱工作期間作出或沒有作出該等作為，僱主可以確

立一個免責的辯護。 

 

 就條例草案第 44(a)(i)、44(b)(i)及 44(c)(i)條作出的修正，用意是清晰地

闡明根據本條例須送達的通知或文件，必須註明環保署署長或相關人士或相

關團體作為收件人。 

 

 至於條例草案第 50 條是應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列明對條例草案附表 1

或附表 2 所作任何只關乎受公約規管化學品的修訂，有關命令可以經過立法

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而對條例草案附表 1 或附表 2 所作出的任何

其他修訂，例如如果我們加入一個非受公約規管化學品的名單時，有關命令

須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的決議案形式，經立法會批准。如果有關修訂同時

涉及一些受公約所規管的化學品和非受公約所規管的化學品，環境局局長可

以在認為可取時，一併將有關命令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的決議案提交立法

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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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亦就條例草案第 1、2、28 和 48 條作出輕微和技術性修正，

以上各項修正已經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和通過這

些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第 2 條（見附件 I）  

 

第 4 條（見附件 I）  

 

第 10 條（見附件 I）  

 

第 11 條（見附件 I）  

 

第 13 條（見附件 I）  

 

第 16 條（見附件 I）  

 

第 19 條（見附件 I）  

 

第 21 條（見附件 I）  

 

第 22 條（見附件 I）  

 

第 23 條（見附件 I）  

 

第 27 條（見附件 I）  

 

第 28 條（見附件 I）  

 

第 29 條（見附件 I）  

 

第 31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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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見附件 I）  

 

第 44 條（見附件 I）  

 

第 47 條（見附件 I）  

 

第 48 條（見附件 I）  

 

第 50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1、2、4、10、11、13、16、19、21、22、23、27、28、

29、31、41、44、47、48 及 50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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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50A 條  對公職人員的保障。 

 

 

環境局局長：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50A 條，就條例草案下公職人員民事法律

責任的豁免權提供明訂條文，而該豁免權是必須通過“真誠地相信”這個測

試。有關新訂條文的理據，我剛才在恢復二讀的辯論中已向各位委員說明，

亦已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這項新訂的條文。多謝主

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50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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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50A 條。 

 

 

環境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0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50A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0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2 及 3。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 1、2 及 3 納入本條例

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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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BILL 
 
環境局局長：主席女士，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予以

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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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地下鐵路條例》動議的 3 項決議案。第一項議案：批准

《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 

 

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根據《地下鐵路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ORDINANCE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一項議案。 

 

  繼立法會在本年 6 月 8 日通過《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後，鐵路公司須根

據法例所賦予的權力，為落實兩鐵合併，對它們現行的有關附例作出修訂。

今天的 4 項決議案涉及共 4 套附例的修訂。 

 

  由於每套附例的修訂均須由個別獨立的決議案處理，因此我今天會先動

議 4 項決議案作表決。我會為這些附例的修訂工作先作出整體性的介紹，然

後會集中介紹第一項決議案的內容。我會在稍後動議時再就其餘 3 項決議案

作出介紹。 

 

  這次整個附例修訂工作的目的，是以《地下鐵路條例》現行附例為基

礎，作出落實兩鐵合併所需的修改或增加內容，以便合併後的公司可以沿用

單一套附例，來營運合併後的地鐵及九鐵系統。至於輕鐵及西北鐵路巴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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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於現時九鐵公司是以一套獨立的《西北鐵路附例》處理，地鐵公司會

套用這套附例的條文，根據修訂後的《地下鐵路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訂定

內容與九鐵公司《西北鐵路附例》基本一致的附例，以管理兩鐵合併後的輕

鐵及西北鐵路巴士服務。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已於 5 月底成立了小組委員會，審議與兩鐵合併有關

的擬議附例。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副主席譚耀

宗議員及所有其他的委員，為審議有關的附例付出了寶貴時間和努力。小組

委員會對每項有關的擬議附例修訂都作出深入討論，讓兩間鐵路公司在決定

附例的修訂前，能充分考慮委員所提的寶貴意見。兩間鐵路公司已參照了小

組委員會的建議對擬議附例作出適當的修訂。現在提交立法會的附例已納入

所有這些修訂。 

 

  在小組委員會討論的過程中，不少委員都認同現時地鐵運作的架構已建

立多年，整體來說，運作良好，亦為公眾接受。在有關罰則方面，現時兩間

鐵路公司的附例的 高罰則並非一致，而一般來說，地鐵公司的罰則較輕。

小組委員會認為採取目前地鐵公司附例中的罰則是較為可取的做法，至於地

鐵公司建議新增來自九鐵附例的條文，則可採取九鐵有關條文的罰則。地鐵

公司已採納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除了因應兩鐵合併而須對附例作出的修訂外，一些委員亦對個別現行地

鐵附例的條文表達了可能有需要修訂的意見。例如，議員認為應考慮在這些

修訂工作中，同時調低現時在鐵路處所內非法擺賣的 高罰則，但有其他委

員對此建議表示保留。此外，亦有一位議員於小組委員會會議提出應該在這

次的附例修訂工作一併檢討及修訂一些不涉及兩鐵合併的現有附例條文。 

 

  地鐵公司聽取各委員的意見後，認同應該參考他們的建議，從整體角度

仔細研究這些現行條文。地鐵公司已承諾在落實兩鐵合併及進一步掌握整合

鐵路網絡的營運經驗後，按小組委員會委員所提出的意見全面檢討有關的鐵

路附例，並在兩鐵合併後的 12 個月內，向立法會的有關委員會提出詳盡的

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考慮到應給予時間讓合併後的公司掌握經整合鐵路網

絡的營運經驗，讓公司在對鐵路附例作全面及詳細的檢討時能同時參考這些

實際經驗，因此，他們對地鐵公司建議有關全面檢討的安排和時間表，表示

同意。 

   

  我剛向大家解釋這次附例修訂工作的整體目的。我現在會簡介我所動議

的第一項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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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決議案是對《地下鐵路附例》提出修訂。地鐵公司建議修訂《地下

鐵路附例》的目的，主要是將現行《九廣鐵路公司附例》中一些營運九鐵公

司鐵路所需的條文，納入《地下鐵路附例》，因為現行《地下鐵路附例》中

並沒有相應條文。有關的修訂主要涉及 3 個範圍： 

 

  第一是將現時《九廣鐵路公司附例》中涉及與城際客運及貨運服務有關

的條文及現時《九廣鐵路公司附例》中適用於九鐵獨特營運情況的條文，例

如九廣鐵路現時設有頭等車廂的有關條文納入《地下鐵路附例》中。 

 

  第二是因應地鐵公司將於合併後更改其中文名稱為香港鐵路公司，因此

《地下鐵路附例》須改稱為《香港鐵路附例》，而附例中對公司中文名稱的

提述亦須作出更改。 

 

  後是其他相應的修訂。 

 

  就小組委員會關注附例中的罰則問題，我想補充一點。附例中訂明的只

是違反有關附例的 高罰則，至於應用於個別個案的實際罰則水平，會繼續

由裁判法院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決定。地鐵公司已採納了小組委員會的意

見，維持目前地鐵附例的罰則，至於新增的而地鐵附例現時沒有的條文，則

會採納九鐵附例的罰則;當中倘涉及鐵路安全和保安的，地鐵公司會保留監

禁刑罰的條文。這原則獲得小組委員會認同。 

 

  兩間鐵路公司亦已向小組委員會表明，在實際執行有關附例時，公司會

一貫先採取勸諭的方式，希望取得對方的合作。除非對方拒絕合作，才會採

取進一步的措施，例如發出警告。合併後的公司會沿用同樣的執法方式。 

 

  如果議員通過這項決議案，建議修訂的附例會在兩鐵合併日生效。我希

望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決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地鐵有限公司於 2007 年 6 月 20 日訂立的《2007 年地下鐵

路（修訂）附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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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謹申議員已作出預告，會就議案動議 3 項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

及 3 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議案及他的修正案發言；但在現階段請涂議員不

可動議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預計有很多同事會說，連政府官員剛才在發言中也提

到，既然地鐵表示要進行檢討為期 12 個月，為何不給予它更多的時間呢？

為何要這般急呢？ 

 

 可是，我覺得地鐵這樣做是十分“賴皮”的，因為地鐵是一間有很多資

源的公司，由政府（即由患腳痛而離開政府工作的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宣布

要進行此事開始，已經過了很多年了，直至由局長正式宣布，政府會諮詢立

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也相隔了兩三年時間。即使到了 近，政府就附例方

面弄到滿城風雨，大家對於有關使用粗口的條文認為很有爭議性，其間也有

數個月時間可以作出檢討了。 

 

 以政府和地鐵所擁有的資源而言，如果對於很有爭議性的問題也不立即

處理的話，我覺得是有問題的。不可以說只是為了要合併，便在兩套附例中

選其一，看看那一套不適合或不一致的，便作出選擇，請記着，如果這樣做，

在心態上也是有問題的。為甚麼呢？即使先不談罰則，罰則所指的 1 個月或

3 個月，會罰多少呢？如果所指的是關乎遺失物件的認領期限，究竟是 1 個

月後不能取回，還是 3 個月後才不能取回呢？很簡單，這項也不是罰則 ─ 

當然，可以說，市民不能取回遺失的物件，便算是懲罰，誰叫他們那麼大意？ 

 

 至於政府所考慮的，是方便地鐵，不考慮方便市民。我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既然現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 1 個月，另一個是 3 個月，政府便選擇了

1 個月。請想一想，在心態上，地鐵更得到政府容許它這樣做，於是便是想

盡取俗語說的“着數”。地鐵從上蓋物業已取得很多利益，但對於失物只保

留多兩個月也不願意，況且，有 95%的失物更會在 1 個月內已經被取回，即

很少失物是要代為保留兩個月的，可是，它也不可以做少許工夫來便利市

民。有關這個觀點，王國興議員（以及其他同事）在小組委員會內曾大力支

持，我希望他稍後可以發言。政府和地鐵連這麼簡單的事情也不退讓，這件

事還何須檢討呢？怎麼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對嗎？所以，這便是心態上有問

題，它 ─ 地鐵 ─ 是獨立王國，政府也奈它不何，既然希望讓它這樣

發展，便惟有這樣做了。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57

 因此，我們今天無論說甚麼也是徒然，政府已計算過有足夠票數，可令

規例獲得通過了。我想向大家說明白一點，有同事問為何有些修正案是關乎

地鐵、有些修正案則是關乎西北鐵路的呢？答案是，我是受《議事規則》所

限，其實，我有很多處也想提出修正，不過，由於《議事規則》所限，所以

我無法修正。請記着，提出這些修正，本應該是地鐵和政府的責任，而不是

我的責任，不過，我在短時間內已能夠參考大量資料，是足以跟大家作充分

辯論的，各位大可“放馬”過來，指出我的修正案有何不妥。地鐵有這麼龐

大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內動員 100 名律師甚至 1  000 名律師也可以，但正正

在法案委員會內，它卻說不出甚麼來。我覺得我們的政府或大規模的公營機

構在審議過程中以這種心態來應付，是很對不起我們的市民，因為這是一種

不負責任的態度。 

 

 我想說回有關《地下鐵路條例》修正案的一些實質問題。我在第 8(b)條

加入“意外和緊急事故作為例外”，這方面很簡單，因為我原本是同意如果

有人干擾車門，基於安全問題，該人當然要受罰。但是，如果屬於緊急情況

和意外，例如車門夾着他的孩子，這樣會導致孩子死亡的，他當然要撬開車

門來救孩子，對嗎？這種情況其實很簡單，在任何條例內也應有這類例外條

文。 可笑的是，地鐵加入另一項條文，也說明離開車廂的情況。當然，在

車子行駛中離開車廂、登上車廂，皆是不可以的，對嗎？其中也說明意外和

緊急事故屬例外，當然，乘客在意外和緊急事故下要離開車廂，因為要逃命。

就這方面加入條文，當地鐵提出要增加則可以，然後當說到要在第 8(b)條加

入則不行，不過，它又說不出理由。所以，這很簡單，可見即是硬要橫行，

總之有足夠票便可以了，無須說道理的。  

 
 另一項是關乎第 18 條的。如果根據新訂的第 32A 條的擬法，總之，以

任何物品作宣傳或廣告，均是可以被罰的。但是，大家請記着，在很多情況

下是有實際例子的，尤其是梁國雄議員也指出了，例如進行七一遊行或平反

六四運動時，甚至在另一情況下，有人說支持特區的非常好施政，說在董建

華領導下，我們很幸福地度過了特區的首數年，接着由曾蔭權領導，而我們

在這兩年也很開心，所以值得慶祝云云。這些也屬於廣告和宣傳，如果讓這

些廣告和宣傳進入地鐵範圍內，理論上有關人士也可以被罰。可是，有人說

不是的，我們不會亂來，如果法例是寫成這樣的話，便純粹依照執法當局的

指示行事而已。即使地鐵說那些人不會亂來，這也不是一項好法例，這只是

人治而非法治。 

 

 因此，我建議把這條分界線劃定為：是要意圖作商業性廣告或商業性宣

傳，在沒有獲得批准下仍然照做，才會被罰。當然，地鐵是要盈利的，它有

需要設立一些管制來維持秩序，尤其是保障它的盈利，如果市民或小販也可

以在地鐵內售賣東西或進行宣傳等，地鐵的廣告位置豈不是滯銷，對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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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這方面而言便無辦法了，如果真的未經批准而意圖作商業性廣告或宣

傳等活動，是應予限制的。 

 

 但是，在地鐵的回應中，提到有些情況不是商業性的，例如在該處作畫

展，並無說明是出售的，只不過讓別人欣賞而已。可是，請記着，即使有人

這樣做亦無須害怕，因為《地下鐵路條例》有一項附例是賦予它一般性驅趕

非法侵入者或活動的權力。因此，一般來說，如果有人作非商業性但非法侵

入，便可以驅趕他，不是因為他意圖作商業性活動，試圖不繳納廣告的租金，

然後賺取本身的利潤，然後就此情況懲罰他。這方面是一項很好的平衡，既

可以保障地鐵，亦可以做到把非法的活動，例如一些不當的非商業性活動驅

走。 

 

 至於第三點，便是刪去第 21 條。這正與我剛才所說的 1 個月還是 3 個

月的事情有關。地鐵表示，有 95%的失物會在 1 個月內被領回，但地鐵仍然

決定把領回失物的期限變為 1 個月。換句話說，就留在地鐵由 1 個月至 3 個

月的失物而言，其中可能有 5%的市民失物便已經被地鐵出售或銷毀，然而，

大家請記着，我們所談的，不是甚麼例如香蕉或蕃茄等會腐爛的東西 ─ 

這些東西另有條文述及，無須等待 1 個月時間便可以處理了。 

 

 因此，我亦想舉出一個例子。我們其實是要求有關機構便民，我們可能

亦想到遊客方面，或許讓我舉出自己遇上的一個窘迫例子。我可以告訴大

家，有時候，真的在超過 1 個月以上的時間才會想到或懷疑某些物品不知是

否遺留在某處的。我曾經試過有一個例子是在希斯路機場遺留了手提電話，

回港後才發覺失去了電話，真糟糕，會在何處遺失呢？可能是在飛機上，因

為整個行程也到過很多地方，於是我便向酒店、會場等一直不斷的追查，我

沒想到會遺留在機場，我差不多是以偵探式的邏輯逐個地點查問， 後，只

剩下到機場尋找。 

 

 於是我便嘗試致長途電話查詢，原來機場遺失部有熱線（這是相當好

的）供查詢的。該處職員問我於何時遺失？當然，我看一看登機證便知道日

期了，隨即便告知他手提電話的牌子和型號，對方在 1 秒鐘內按掣尋找後，

即答覆“有”，是有一件這個模樣的失物，我要求他先打開電話查看一下，

例如開始時的 greeting message 是如何的，他一看之下，發覺正脗合我對手

提電話的描述，於是他便告訴我可以立即把它取回。不過，我何時會再到歐

洲去呢？於是我便託一位朋友替我取回。我要提供給朋友一份授權書的正

本，還要以 DHL 速遞給他。我的朋友在收到授權書時，又那麼湊巧，他不

會專程前往機場，便只能要求他出外旅行順道來香港時替我把該失物帶來，

這樣便隨時可能要等待個多兩個月的時間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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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很不明白地鐵當局為何對於那餘下 5%待領的失物，也要跟市民

如此斤斤計較存放失物的時限呢？請記着，以前在兩個機構中，有一個是提

供 3 個月時限的，現時為何要改變呢？我們當時討論的過程是很奇妙的，有

同事說，不如留待它們檢討完才作決定，如果在檢討完畢，認為應要提供 3

個月時限的，便試行然後進行檢討，認為真的不行，才變為 1 個月好了。然

而，我們同事之中，卻竟然有人提醒它們，不是的，不要這樣做，不要聽“阿

涂”胡扯，因為如果更改了成為 1 個月之後，人人也不願意改為 3 個月的了。

可是，這做法只是為了便民而已。令我覺得很奇怪的是，我們同事之中，為

何會有人有這樣的想法？他們是否想當地鐵董事？為何如此呢？ 

 

 現時的問題是，這只是一項很小很小的改善，在目下的情況，是無須跟

其他附例一起處理的，但竟然也不可實行以便民，要“死拗”、“死撐”，

一定要做 12 個月的工夫，這項條文根本無須用 12 個月時間來處理。因此，

我們的政府和地鐵當局究竟是以甚麼心態來訂立合併的條例，以甚麼心態來

對待市民的，便可見一斑了。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先以研究與兩鐵合併有關的附屬法例擬稿小組委

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內務委員會在今年 5 月 25 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 8 項

與兩鐵合併有關的附屬法例擬稿，其中 4 項須按先訂立後審議程序處理的附

屬法例已於本年 6 月 13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並於 6 月 15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

議上處理。至於其餘 4 項須按先審議後訂立程序處理的附屬法例，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已於今天的會議上動議 4 項 ─ 也許現時先行動議 1 項，稍後再

動議其餘 3 項 ─ 相關的議案。 

 

 小組委員會共舉行了 7 次會議。小組委員會察悉在兩鐵合併後，現行附

例須作出若干修訂，以涵蓋涉及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的鐵路及巴

士營運的有關事宜。在商議過程中，委員對附例內各種罪行的建議 高罰則

水平表示關注。經商議後，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同意採納委員絕

大部分的建議，並會對有關附例作出相應的修訂。今天提交立法會的議案，

其實已涵蓋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此外，部分委員亦關注附例中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的草擬方式。他們認

為部分現行條文未有作出清晰的界定，市民大眾因而可能無意中觸犯法例。

就此，地鐵公司承諾在兩鐵合併後全面檢討兩間鐵路公司的附例，並會在合

併後的 12 個月內，向立法會匯報檢討結果。小組委員會接納有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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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組委員會察悉涂謹申議員認為地鐵公司理應在進行兩鐵合併前，先

行檢討有關附例，而涂議員剛才已詳細說出他的意見，我在此不擬重複。  

 

 主席女士，在以下的時間，我想就涂議員對《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

例》所提出的 3 項修正案，表達我們自由黨的意見。 

 

 涂議員的第一項修正案，是在附例第 8(b)條中加入第(3)款，訂明第(1)

及(2)款不適用於意外或其他緊急事故。換言之，涂議員的意思是遇有意外

或緊急事故時，任何人都可以在列車關閉後進入或離開列車，又或是任何人

都可以干擾鐵路處所內的任何門或閘，只要是意外或緊急事故即可。我相信

如果大家是乘搭地鐵的常客，也會經常看到一些險象橫生的情況，便是在車

門正在關上之際，往往會有人衝前抓着車門阻止其關上，又或是有人差點兒

忘了下車，於是在情急之下強行推開車門，阻止其關上，這種情況相當險象

橫生。 

 

 我明白涂議員是出於好意的，難道遇有意外或緊急事故時也不讓人離開

嗎？事實上，附例的第 28C 條訂明，任何人不得登上或離開車廂，但意外或

其他緊急情況時除外。不過，第 28C 條所處理的是乘客的動作，即他離開或

登上車廂，但並不牽涉干擾鐵路設施。我也想請涂議員看一看，附例第 28A

條亦作出了一些修訂，該條文提到某些乘客不得操作、移動或干擾鐵路的若

干設施，例如電子設施、電力設施或機械等。第 28A(2)條則提到一些例外情

況，便是如果發生意外或緊急事故時，也可以採取一些行動。不過，請大家

清楚看看乘客可以做些甚麼：乘客可以在緊急或發生意外的情況下，開動任

何有告示於其上面展示說明供在發生意外或緊急事故時操作的開關掣或控

制杆等機械。 

 

 看罷這些條文，大家其實也會得出一個結論，便是每當談到一些鐵路設

施如門、電子設施或機械等，均涉及安全的問題。事實上，如果胡亂干擾或

在不安全的情況下干擾，不單是做這些動作的人有危險，也可能危害其他乘

客甚至其他鐵路設施。現時的信息是相當清楚的，便是當車門正在關上時，

不得上車或下車，也不得干擾車門或閘。乘客一直以來也很清楚獲告知這信

息，即在車門關上時，一定不可以衝門，一定不可以製造意外，一定不可以

阻礙車門關上以便進入車廂，或阻礙其關上以便離開車廂。事實上，這些皆

是非常危險的動作，可能導致有人受傷。即使獲准觸動某些機械，正如第 28A

條已清楚訂明，在緊急情況下容許按動或操作某些掣，也是經考慮後認為安

全才容許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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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認為雖然涂議員可能是出於好意的，但在現階段匆匆加入第(3)

款，訂明在意外或緊急事故時不適用，我認為可能稍嫌倉卒，亦可能會傳遞

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不過，無論如何，涂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和其他數項

修正案，其實皆是出於好意的。我們同意而小組委員會亦察悉，這些條文草

擬得不大好。但是，這次我們是要進行合併，即 merging exercise，所以如果

兩者都有的，我們便選擇其一，盡量不會作太大的改動，但這並不等於我們

感到滿意。地鐵公司已承諾在 12 個月內全面檢討所有附例，確保所提出的

修訂既符合安全條件，也符合公眾意見。小組委員會在聽取地鐵公司的解釋

後已予以接納，而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亦將會積極跟進有關事項，因此，根

本無須等待 12 個月或是在合併後 12 個月才會看到一套新的附例。我相信其

間必定會有多番商討，甚至會諮詢公眾有關新附例的內容應該如何。 

 

 關於第二項修正案，涂議員提到有關展示資料作廣告用途。其實，規定

在鐵路範圍內展示宣傳品須由地鐵公司批准，目的是要確保鐵路服務運作暢

順或安全。涂議員建議，只有屬商業性質的展覽才不獲批准。涂議員剛才也

提到其他藝術品，他認為是應容許的；如果不應獲批准的話，便可以將其驅

趕。然而，對於那些說不作商業用途，而純粹展覽的藝術相片或畫展，如果

沒有了這項規條，豈不是任何人也可以這樣做？ 

 

 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是完全開放的話，可能會引起秩序上的混

亂。舉例說，一些社團大可以在那裏展示其活動布板，在地鐵處所內展示讓

人知道有哪些活動，甚至政團也可以在這裏推廣其活動，這裏發生的事情可

能會有很多。如果動輒要驅趕，事實上，是會對鐵路處所內的秩序造成不便

的。不過，正如我剛才說過，涂議員是出於好意的。如果條文草擬得不大好，

我們會要求兩鐵在 12 個月內重新研究、審視，並衡量是否寫得過嚴或過寬，

又或是可否擬得更好，這項工作是應該要做的。不過，如果在現階段嚴格地

僅限於容許商業性質的宣傳，我相信真的會在鐵路內引起很多混亂。不單是

鐵路內混亂，我們更擔心的是，如果鐵路處所內的秩序不良好的話，也會影

響乘客安全，這絕對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涂議員的第三項修正案是關於處置失物的。這其實是很細小的問題，所

以委員並沒有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達明確的意見，表明一定支持由地鐵公

司保存 1 個月，或是一定支持由地鐵公司保存 3 個月。據我理解，委員對此

均抱持較開放的態度。不過，現時的問題主要在於地鐵公司的現行規定是保

存失物 3 個月，而九鐵和輕鐵則會保存 1 個月。在這合併過程中，大家希望

可予以看齊成為 1 個月。然而，按照涂議員目前的建議，如果要看齊的話，

也應該是 3 個月而不是 1 個月。這亦不是太大的問題，只是鐵路公司提出了

一些論點，我想大家是應該平心靜氣地聆聽。它們指出，根據地鐵公司和九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62

鐵公司過往的紀錄，超過 95%的失物在一兩個星期內便有人領回。在九鐵公

司方面，過去兩年其實沒有一宗個案是超過 3 星期才有人領回失物的，大多

數在 3 星期內便有人領回。當然，我們不能夠排除發生涂議員剛才所舉例的

情況，即在希斯路機場遺下手提電話，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可是，我們理解

鐵路公司所擔心的，並不是涂議員提及的手提電話，其中特別是九鐵公司，

他們過去事實上曾在鐵路處所內拾獲一些所謂“遺失”的奇怪物品，包括高

達兩三呎的佛像及一大箱紙品（也不知道究竟是甚麼）。現時，這些被遺留

的物品必須保存 1 個月。它們指出，如果把期限由 1 個月改為 3 個月，便須

研究及評估一些體積龐大的失物會否令其公司在安排上出現問題，因此，他

們要求給予一些時間以作研究。地鐵公司承諾會按其實際營運的經驗，在 12

個月內考慮這方面是否有需要作出修改。 

 

 涂議員現時提出的修正案所涉及的附例，其實在這二十多年來一直也在

運作。當然，由於現時進行合併，因而必須把部分有關九鐵公司的條文納入

地鐵公司的附例內，以便合併公司可以按照這些附例繼續運作。然而，這二

十多年來其實也沒有引起很大問題。當然，不是沒有引起很大問題便表示我

們無須作出修改，但在沒有這些背景下，加上地鐵公司已承諾不會在一段很

長時間後（即 12 個月內） ─ 我們期望它不會在 12 個月後，而是在 12

個月內才做 ─ 以積極的態度處理問題，我們認為這是較務實的做法，總

較現時好心地提出一些可能引起另一類負面效果的建議為好。如果要匆匆忙

忙行事，這可能並非大家所想，因為大家都未能看透如果真的作出一些修訂

會有何後果。如果會帶來不好的效果，大家也不想看到的。 

 

 因此，在這情況下，我們支持政府的修訂，但不可以支持涂議員的修正

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兩鐵合併的立法程序已經進入尾聲，只餘下兩鐵的

規例及附例部分現在進行討論。主席女士，你不用擔心，因為今天每位議員

的發言時限只有 15 分鐘，雖然當中包括數項附例，但我也想藉這次首度發

言，代表民主黨集中表達我們對《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地

鐵附例》”）的一些立場，以及補充涂謹申議員提出修正案的原因。 

 

 主席女士，按照當初地鐵公司將《地鐵附例》及《香港鐵路（西北鐵路）

附例》（“《西北鐵路附例》”）提交立法會時的建議，地鐵公司是希望劃

一罰則，並採用其中罰則較重者，這才引來了一些富爭議性的、例如在車廂

內使用粗言穢語也要監禁等令人擔心的罰則。其後，在小組委員會的爭取和

激辯下，兩鐵在部分附例作出讓步，並採用了較輕的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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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兩鐵附例的立場是，在市民不會無端負上刑責的前提下，賦予鐵

路公司適當的權力，確保鐵路能夠有效運作。所以， 重要的條件是，如果

市民是在無端、不知情甚至存在很強的灰色地帶的情況下負上刑責，是不恰

當的。在兩鐵合併後，全港的鐵路（包括九鐵）便會變成一家私營企業。我

們認為在賦權一家私營企業訂立一些涉及刑責的附例時，必須審慎處理，尤

其是必須確保當中不會有不合理的規定，或有含糊不清及容易令人誤墮法網

的條文。 

 

 劉健儀議員剛才多次提及一番說話，便是條文草擬得不好，而且有欠完

善。我希望劉健儀議員作為立法會副主席 ─ 主席女士，你要明白，如果

立法會議員看到條文不完善也要支持政府，為了兩鐵合併而以不合併便不會

減價的理據，通過一些不完善的條文，這令我覺得很不安心。剛才涂謹申議

員十分動氣，他的性格便是這樣，他覺得某些地方不合理或草擬得不好便會

提出來，希望做好他的本分。可是，結果是支持政府的議員對他說：“沒錯，

你是出於好意的，並盡了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不過，對不起，我還是會繼續

支持政府，而不支持你”，立法會議員便失去了我們這份天職中要做好立法

本分的 基本要素。所以，主席女士，我感到很痛心。 

 

 主席女士，有意見提到如果涂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兩鐵的附例便會

出現不一致的罰則及標準，尤其是地鐵公司已承諾在 12 個月內完成檢討，

因此應先讓地鐵公司完成檢討。但是，涂議員剛才說過，大家也明白，而一

直跟進有關法例和鐵路問題的同事亦一定會記得，由我們的前行政長官董建

華先生公布兩鐵合併至今共有多少年了。這麼多年來，地鐵公司是否有責

任，並有充分時間，在這數年間就地鐵的附例進行全面檢討？如果我們看到

過去的罰則有所不同，要求進行檢討 ─ 當然，我不得不承認，他們已在

這次討論中作出了讓步。可是，明顯地，這些讓步是沒有需要在討論中作出

的，而是早應知道市民希望兩間鐵路公司的罰則，特別是一些已經過時的罰

則，是可得以檢討的。如果我們立法者一時看漏了眼，即是說，那些原來的

條文，包括使用粗言穢語和把腳擱在座位上等，我們當然不贊成這些行為，

但又是否嚴重至要監禁 6 個月呢？地鐵公司根本早應檢討這些問題，但卻要

我們三番四次提出要求，他們才作出讓步。現在涂議員再看出了一些問題，

它又推說是標準有所不同，留待日後才作檢討。 

 

 所以，我覺得如果地鐵公司以時間不足為理由而未能完成檢討工作，我

們只有一個解釋，便是地鐵公司要提供給我一個印象它是根本無意進行檢

討。主席女士，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將於下星期一舉

行會議，我剛在這數天收到一些文件，是關於廁所的。主席女士，我們在下

星期一又會就這事進行辯論。那份文件跟地鐵公司就這個議會討論有關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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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時所提交的文件沒有太大分別，依然是表示會繼續在地鐵地下車站的

附近尋找地方設置廁所。同事們在上次投票時不支持，於是地鐵公司便一直

拖延。議會並沒有為整體人民的便利做事，只是深信地鐵公司會進行檢討。

當然，我有赤子之心，我也希望地鐵公司真的會檢討。 

 

 不過，老實說，今天在這裏作出的表決是有約束力的，但議員也放棄。

難道大家期望日後沒有約束力的所謂小組委員會可以令其進行檢討嗎？主

席女士，我是擔心的。誰敢擔保地鐵公司在 12 個月後重新提交立法會進行

討論的兩項附例，會合乎我們的要求呢？所以，各位同事，如果說涂議員提

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會令兩鐵的附例不一致，這其實也是受現時的制度所束

縛，因為涂議員只能就今次地鐵公司作出修訂的部分提出修正案，而日後亦

難以自行以議員私人法案方式對附例作出全面的修訂，這是因為存在着《基

本法》第七十四條這個框框。主席女士，這是一個可悲的框框。 

 

 主席女士，我必須再次提出，在有關附例的整個商議過程中，充分反映

地鐵公司和政府其實不大聽取我們議會的意見。立法會只有 1 個月時間處理

附例的條文，同時我亦在某次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得悉，地鐵公司的代表曾以

委員的提問並不涉及這次《地鐵附例》的修訂條文為理由，拒絕提供進一步

資料和考慮修訂該條文。問題的根源，仍然是所有涉及兩鐵合併的法例必須

於今天的立法會會議完結前完成，7 月 11 日便是死線。即使有關法例草擬得

不好，我們立法會也要配合政府和地鐵公司，務求趕及合併。這真的是匪夷

所思。我們立法會議員竟然為此放棄了如此嚴肅的立法權利和義務。 

 

主席女士，我還想問，如果地鐵公司認為附例中有部分條文不當或含

糊，是否應先行作出修改，然後才提交立法會呢？為甚麼是必須在今天完成

所有立法程序的呢？當然，我預期政府（特別是新任局長）所作的回應將會

好像前任局長的標準答案般，即盡快合併以便早日減價，加上地鐵公司已答

應在 12 個月後完成檢討，所以現時無須處理。 

 

 各位議員可能還有一點要考慮，便是很多同事或會擔心涂議員的修正案

只涉及細微的問題，例如失物的處置。剛才我細心聆聽涂議員所說有關希斯

路機場的例子，我多次看到周太在笑，我不知道她何以會笑，也許她覺得這

些瑣碎事不足掛齒。不過，我覺得涂議員正是要提出這個理由和真實個案，

以反映為甚麼他認為現在地鐵公司保留失物 3 個月的規定，不應改為與九鐵

的 1 個月看齊。為甚麼過去地鐵公司做得到，但現在修例卻反而採取不太便

利市民和乘客的措施和政策？香港人很多時候由於擠迫和趕時間而掉失物

件。不要說鐵路，我聽說公共圖書館的失物 ─ 有些可能你聽起來也會嚇

一跳的，不止是銀包或電話，還有我聽到也感到可笑的枕頭，原來有些人連

枕頭也忘記拿走 ─ 真的是甚麼類型的失物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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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涂議員並不是在雞蛋裏挑骨頭，處置失物的期

限不是涂議員自行構想的，而是地鐵公司現時採用的規限，那為甚麼不採取

較便利市民的那一項措施呢？這表明了一個很明顯的心跡，便是地鐵公司

“睬你都傻”，說在處理兩鐵合併時，對有關乘客的事宜相當嚴謹，卻根本

不想花精神和時間處理一些無謂的失物。我覺得很奇怪，同事不支持這些修

正案的原因，是認為地鐵公司會進行檢討。我姑且看地鐵公司會否就這個問

題作出檢討，把期限改回 3 個月；主席女士，我敢寫包單，它一定不會修改。 

 

 主席女士，上述種種例子今天應不會反覆辯論了。不過，由過去到現在，

由上次的主體法例到今天的附屬法例，在在顯示這個便是“強政勵治”的政

府，是令我們立法會在立例和修例方面均黯然失色的政府及地鐵公司。其

實，我 擔心的是，這種心跡和態度會加深立法和行政當局彼此互不信任和

互不諒解這個似乎無法解決的矛盾，以及凸顯我們和鐵路公司在這些問題上

互不相讓和互不諒解。“石頭鑽不出血來”，今天的修正案在過去可能真的

沒有經過充分的辯論，但錯不在立法會，問題在於政府必須在今天完成處理

所有有關兩鐵合併的法則，才令我們草草了事。日後還有關乎廁所、幕門及

鐵路安全的事項，希望地鐵公司可以作出檢討。如果地鐵公司堅持採取如此

強硬的態度而政府也配合，以致議會不幸地也要配合的話，便是很不健康的

現象了。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當局在向小組委員會提交附屬法例建議時指出，有

關擬稿只是為配合兩鐵合併而作出的技術修改，而沒有建議任何實質上的改

動。當局當時的解釋是，目前的工作目標是為了落實兩鐵合併而作出必需的

修訂；同時，當局亦承諾會全面檢討有關的附例，以及參考合併後的營運經

驗及小組委員會的意見，並在合併後的 12 個月內，向立法會報告及提供詳

細的修訂建議。 

 

 原則上，民建聯同意當局須花時間全面檢討有關的法例。我們明白兩鐵

合併是一項大手術，而在整合過程中，當局須檢視有否不合時宜的條文或因

應營運需要而須增減的規定。可是，當局在作出技術修改時，卻似乎相當保

守。在處理較輕微罪行的罰則時，如果《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

（“《地鐵附例》”）和《2007 年九廣鐵路公司（附例暫時中止實施）附例》

（“《九鐵附例》”）的 高罰款有所不同的話，便一律提高至《九鐵附例》

的水平；在處理一些沒有涉及鐵路營運安全和保安的罪行時，則一律保留監

禁刑罰。但是，當局就此既沒有提出合理理據，也沒有解釋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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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當局在聽取各方意見後作出了相應修訂，把 高罰款維持在

《地鐵附例》的水平，而沒有涉及鐵路營運安全和保安的罪行，則一律無須

監禁。舉例來說，雖然在地鐵說粗言穢語很不受市民歡迎， 多可被罰款

5,000 元，但無須監禁。民建聯歡迎有關的修訂。 

 

 與此同時，涂謹申議員亦提出多項針對《地鐵附例》和《香港鐵路（西北

鐵路）附例》（“《西北鐵路附例》”）的修正案。  

 

 有關針對《地鐡附例》的修正案，涂議員曾提出修訂第 32A 條有關“未

經特准展示資料以作廣告等用途”的規定。涂議員建議只有商業性廣告或宣

傳才不可以展示，他的理由是，難道身穿慶祝回歸 10 周年的紀念 T 恤進入

地鐵也不行嗎？基於同一理據，涂議員提出修訂《西北鐵路附例》第 26(b)

條。可是，身穿 T 恤進入地鐵或輕鐵車站，跟穿着 T 恤做廣告是很不同的。

如果他不是在地鐵或輕鐡車站“行天橋”和擺姿勢以致阻礙人流的話，相信

是沒有人會干涉他的。然而，反過來說，是否只要是非商業廣告或宣傳便可

以展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人人也可以把家中的珍藏拿到地鐵或輕鐵

車站展覽，而且大小不區、多少也照單全收。這不但會嚴重妨礙人流控制，

也會影響地鐵或輕鐵車站的運作。 

 

 主席女士，涂議員亦提出加入《地鐵附例》第 9(3)條，建議有關干擾列

車車門及月台幕門罪行的條文不適用於意外或其他緊急事故。我對涂議員提

出這項修正案感到非常出奇。我相信涂議員不會不知道普通法中有一項“有

需要作為”的辯解，即是說，在緊急時做出有需要的行為，並不算犯法。所

以，我們認為涂議員這項修正案是沒有需要的。 

 

 涂議員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是針對《西北鐵路附例》第 22(1)(a)條而

提出的。關於這項修止案，我想將其與第 28 條的修正案相提並論。這兩項

修正案的共通點，是引入了其他刑事罪行的犯罪元素，但取消了罰則，以致

量刑原則出現極大混亂。第 22 條是為規管妨擾行為而作出的。當局提出這

項條文的目的，是為規管輕鐵設施的安全及保安，訂定輕微罪行。所以，如

果觸犯這條文， 高會被罰款 5,000 元。但是，經涂議員修訂的第 22(1)(a)

條，引入了《公安條例》第 17B 條的犯罪元素。他把一項規管擾亂秩序行為，

或使用恐嚇性或侮辱性言詞破壞安寧的罪行，由原本可處罰款 5,000 元及監

禁 12 個月，在修訂《西北鐵路附例》的附表後，變成沒有罰則。 奇怪的

是，涂議員曾經建議加入第 22(3)條，規定要把違反第 22(1)(a)條的人交由

警察依法處理。現在沒有了罰則，試問如何能夠依法處理呢？ 令人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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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輕鐵範圍以外發生的擾亂秩序行為罪行可能要被判監禁，但在進入

輕鐵範圍以內卻沒事。這無形中把輕鐵變成了罪犯的避難所，民建聯是沒有

可能支持這項修正案的。 

 

 提到有關廢除使用粗言穢語的罰則，在小組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大家

均表現得非常熱烈。有人認為使用粗言穢語不應該受到限制，也有人認為無

論如何也要予以懲罰，否則便無從投訴。記得在今年 2 月，我們的同事譚香

文議員在地鐵看到一位年青人在“煲電話粥”，其間不斷夾雜很多粗言穢

語，譚議員因而出言相勸，但卻不得要領，於是譚議員不得不報警求助。由

於該名年青人其後否認使用粗言穢語，結果案件稍後要交由法庭處理。譚香

文事後也認為在地鐵使用粗言穢語是應該受罰的，因為不少粗言穢語均含有

侮辱女性及構成性騷擾的成分，加上在車廂內使用粗言穢語，其他乘客亦不

能幸免。不過，對於是否有需要提高罰則，譚議員也認為可以再作研究。無

論是否贊成提高罰則，社會上每個人對於在車廂內使用粗言穢語的反應皆不

盡相同，對罰則的意見亦自然會有分歧，所以我們應該多花些時間研究及考

慮有關罰則的問題。 

 

 主席女士，同樣地，涂議員亦提出修訂規管禁止遊蕩的第 28 條，並引

入《刑事罪行條例》第 160 條的基本犯罪元素，將一項原本可處監禁 2 年的

罪行改為取消所有罰則。如此一來，當局可能因為要同時檢討所有相關罪行

的罰則，而令問題變得更為複雜。民建聯認為有關修訂必須從長計議，避免

影響刑罰與罪行嚴重程度的匹配原則。 

 

 涂議員提出保留《地鐵附例》第 41(1)(c)條，以及修訂《西北鐵路附例》

第 36(1)(b)條有關處置失物的規定，他建議把保留失物的時限劃一為 3 個

月。但是，當局提供的資料顯示，超過 95%的失物在一兩個星期內便有人領

回，所以這項條文似乎沒有迫切需要作出修改。 

 

 涂議員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是在《西北鐵路附例》加入新訂第 42 條

的“日落條款”，規定在制定後的 15 個月後，藉立法會決議終止生效。由

於我們已經指出，鐵路公司已承諾在兩鐵合併後的 12 個月內，向立法會的

相關委員會提出詳盡的修訂建議，“日落條款”似乎是沒有需要的。 

 

 由於涂議員的其他修正案均沒有需要即時作出，我們認為為避免條文可

能有所抵觸，因此可以在當局全面檢討後再作跟進。 

 

 主席女士，民建聯支持當局提出的決議案及反對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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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本人高興看到有關兩鐵合併的法例的修訂程序已經

進入 後階段。局長剛才提及的 4 項決議案的內容，經過小組委員會的多番

討論後，獲得大部分委員的同意。本人支持通過這些決議案，令地鐵公司可

以着手安排小股東大會，通過合併方案。 

 

 本人是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並曾經多次參與會議，明白到兩間鐵路公司

須為未來兩鐵合併而整合各自的現有附例。 重要的是，鐵路公司已認真聽

取委員對附例的意見，例如在罰則方面，地鐵公司接納了委員的建議，採取

應輕則輕、應重則重的態度，對附有判監罰則的條文，作出了適當的修改。 

 

 與此同時，小組委員會亦發覺部分現有附例可能並非十分完善，亦由於

現時兩套法例並非完全一致，所以要求鐵路公司作出詳細解釋。地鐵公司必

須在多方面作出改善，但這是要花時間的。至於如何修改或修訂，我們認為

應要詳細、周詳地考慮。 

 

 主席女士，本人認為地鐵公司在參考委員在這段時間所提出的意見後，

對整套附例作出全面性的檢討，是適當的做法。就這方面，地鐵公司已經承

諾在落實兩鐵合併後的 12 個月內，把詳細的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進行諮詢，

本人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對於涂謹申議員現在提出的數項修正案，本人覺得，由於現時的附例已

經實際運作了一段時間，而鐵路公司在執行附例方面的表現亦大致良好，因

此，除了因兩鐵合併而須整合的條文外，我們不能說現在即時全面作出修

訂，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在全面檢討並提出 後整套修訂附例的個別條文

的內容前，本人認為在現階段很難支持涂謹申議員所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由於鐵路公司已再三承諾會在兩鐵合併後的 12 個月內，向立法會交代

檢討結果和修訂建議，本人認為根據地鐵公司過往的表現，及以它的信譽，

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會十分積極進行這項工作。 

 

 本人亦不認為有需要引進“日落條款”，令這些附例在兩鐵合併 15 個

月後自動消失。本人認為設定這個時限是不設實際的，而且可能適得其反，

令立法會和公眾沒有足夠時間深入討論修訂附例的詳細內容，從而達致共

識。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政府提出的決議案及反對修正案。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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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如果我的發言被誤解，我甚麼時候可以作出澄清？ 

 

 

主席：你現在便可以澄清。你發言的哪一部分被何鍾泰議員誤解了？ 

 

 

涂謹申議員：不是，我是被張學明議員誤解了。 

 

 

主席：那麼你便遲了。你應該在他發言完畢後，立刻起來作出澄清。 

 

 

涂謹申議員：OK。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有關地鐵的附例。原則上，我們應要

談一談對附例的意見，但我覺得發表對附例的意見的意義並非 重要。為甚

麼呢？因為就訂立附例的內容而言，一定要有前提，而我們的前提便是快點

通過附例。地鐵或我們一些同事認為其他問題也不要緊，因為我們有 12 個

月的檢討期，即使有任何問題，也可以檢討。 

 

 主席，在這個大前提下，我覺得有兩項問題是值得討論的。第一項問題

是，要不理會一切而盡快通過附例和成就此事，這一點是很有問題的。主席，

如果只想盡快成事，一旦出現問題時，責任由誰來承擔呢？結果便是由通過

法例的那羣人承擔責任。屆時，我們是否可以說一句“算了罷”便了事呢？

這是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問題，便是有人認為既然有 12 個月的檢討，那便不打緊，可以

先通過附例才算。可是，即使是要先通過，主席，我也不禁要問，為何不可

先通過較為寬鬆的附例，而要通過較嚴謹的呢？這點是很重要的。既然可以

檢討，便應先試行寬鬆的，如果出現了問題，便把附例收緊，我們行事應該

是這樣的，沒有理由先試行嚴謹的，在檢討後發現過緊時，才把附例放寬。

主席，這個情況很少會出現。現在把附例訂得如此嚴謹，我不知道會出現甚

麼問題。不過，如果日後出現問題而要放寬的話，這對於因附例過於嚴謹而

被罰的乘客又是否公道呢？當局日後一旦發現附例過於嚴謹而出現問題，便

可能會放寬，但有些人已因而受害，他們已成為了犧牲品。有甚麼理由這樣

做的呢？主席，我覺得這做法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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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數位同事不斷提及一項原則，便是先行通過附例並無不妥，因為

可以在 12 個月後進行檢討，大家在檢討後還可以再討論。我真的認為這是

十分不負責任的做法。我認為這是不負責的，因為他們明知附例有很多地方

是不清晰和不完善的 ─ 我記得劉健儀議員剛才也清楚提及這一點 ─ 

但他們仍認為不要緊，仍可以先通過，因為有檢討期，他們就是以過渡期和

檢討期作為擋箭牌。不過，過渡期並非萬應靈丹，並非甚麼也可以抵擋，一

旦出現問題，怎麼辦呢？ 重要的問題是“怎麼辦”。當乘客可能成為代罪

羔羊時，我們是否任由他們作為代罪羔羊，成為犧牲品呢？主席，這才是問

題嚴重之處。 

 

 因此，我認為我們現在如何討論細節上的問題，也是沒有甚麼意義的

了，因為這個大前提已經蓋過了一切。如果我們已用這樣的一個框框罩着自

己，再討論其他事情也是沒有意義的了。 

 

 另一項我認為更難解決的問題，便是甚麼也以 12 個月的檢討期來解決。

我剛才聽到多位同事引述涂謹申議員的話，是關於存放失物的問題的。純粹

就存放失物而言，大家也看到是可以存放 3 個月的。為何要減至 1 個月呢？

原來今次之所以要盡快通過附例，且將附例收緊，除了是因為有 12 個月檢

討期這個大前提外，還因為要方便地鐵，維護地鐵的利益。一切原來就是如

此簡單。因為如果可以縮短處理失物的時間，即將失物的保留期縮短至 1 個

月的話，那便不用佔用那麼多地方和人手了。 

 

 我認為這種以 12 個月檢討期為擋箭牌的做法，說穿了，就是為了鐵路

公司的利益。第一項問題是盡快通過附例，好讓特首的願望得以達成，令此

事可以盡快辦妥、上馬。第二項問題，便是處處維護鐵路公司各方面的利益。 

 

 在這大前提下，強行要求我們通過附例，我覺得情況真的是“大石壓死

蟹”。現在是否當局“話晒事”，因為有足夠的票數便“惡晒”，做甚麼也

可以，更可完全埋沒社會的公道和公義呢？於是乘客便被迫成為了代罪羔羊

和犧牲品，這才是 重要的問題。以這種方法來處理事務，在社會良心上，

我們怎過意得去呢？因此，主席，我覺得我們是絕對不能這樣做的。 

 

 況且，今次的附例給人的感覺是凡事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照管，猶如

用金剛罩來罩着乘客般。乘客將來乘搭鐵路時，便要像機械人一樣，只可以

進出，不能做其他事情，即使說話大聲一點也害怕會被罰，這真的會令乘客

提心吊膽，害怕會被罰的。雖然現在使用粗言穢語未必要入獄，但卻要罰款

5,000 元。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71

 主席，我們作為老師的，又或是社會人士，日後便可能要教導一下大家

哪些說話是粗言穢語，勸大家不要說。因為粗言穢語這東西是有灰色地帶

的，大家也未必知道某些用語是否屬於粗言穢語。一些大家習慣使用的用

語，究竟是否不能接受的語言，是沒有人會知道的，因為現時沒有這方面的

定義。屆時，惟有找一些專家來說明，但我們卻不知道誰是“粗言穢語專

家”。日後在法庭上，也不知由哪位“粗言穢語專家”來確定某句話是否粗

言穢語，我真的不知怎樣可以確定了。 

 

 不過，我們作為乘客的，更不知道哪些是粗言穢語或哪些不是。有些話

只是不大好聽，而大家也是可接受的，但那些話是否粗言穢語呢？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是規程問題。我想問我們現在是否就有關使用粗言穢

語的條文進行辯論？ 

 

 

主席：當然不是。梁耀忠議員，你盡量就這 3 項修正案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只是舉例而已。 

 

 

主席：我知道你是舉例。 

 

 

梁耀忠議員：我是舉例說以這些附例而言...... 

 

 

周梁淑怡議員：我純粹想問清楚，因為我們稍後會就有關的條文進行辯論，

如果我們現在說了，稍後是否便不能再說？抑或現在不能說，稍後才說呢？ 

 

 

主席：應該留待稍後才發言，因為稍後會就有關的條文進行辯論。 

 

 

涂謹申議員：主席，其實剛才也有數位議員說了，但我很守規矩，我不會在

這裏談及稍後才辯論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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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的，我明白。當時可能沒有人提醒我，所以我沒有留意。不過，不

要緊，梁耀忠議員，你可以就這 3 項修正案發言。如果你現在已發言完畢，

我稍後可讓你再發言的。 

 

 

梁耀忠議員：謝謝主席。 

 

 我也只是說公道話，剛才既然有人說過，我也只是跟着他說，我也是“拾

人牙慧”而已。 

 

 

主席：梁耀忠議員，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你不能因為主席有錯失，而利用這

個錯失一直錯下去的。 

 

 

梁耀忠議員：不要緊，主席，你提醒了我，我是 OK 的。（眾笑）我會留待

稍後再詳細談論粗言穢語的問題。我只想說那個大前提、大原則，即以 12

個月的檢討期作為擋箭牌，扼殺了一切，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的。如果我

們就此便通過這些附例，對乘客來說，他們的自由空間便會被收窄，這是完

全剝奪了乘客的基本權利，所以我覺得這是難以接受的。 

 

 不過，主席，我想把其他部分留待稍後再說。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我謹此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剛才聽到數位議員，特別是鄭家富議員 ─ 可

惜他現時不在席 ─ 提及我們對有關條文的看法。關於自由黨的看法，劉

健儀議員其實已很清楚表明我們對這 3 項條文的立場。 

 

 不過，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我認為涂謹申議員應稍安毋躁，不用

怒氣沖沖。我們當時討論給予 12 個月的檢討期時，他可能沒有出席會議，

所以他不清楚他的黨友鄭家富議員其實已很清晰地同意了這 12 個月的檢討

期。 

 

 有了這 12 個月的檢討期，很多不是百分之一百完美和理想的要點便可

在這 12 個月內作出檢討。為甚麼我們要這樣做？不是像梁耀忠議員所指，

先把它通過再算，或正如鄭家富議員所說，指我們是不負責任的議員，在不

清楚的情況下便全部通過，也不管這做法是否妥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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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並不是抱着這種態度。我認為這是侮辱有分參與審議這項條文的議

員，包括他本人和其他黨派的議員。 

 

 事實上，我們很清楚知道其中一些條文的確是不理想、不完美，所以我

們要求修改。舉例來說 ─ 我希望主席不要指我不對題 ─ 我們曾在這

過程中討論過洗手間的問題，自由黨很清晰地指出問題一定要解決，一定要

改變有關政策，但我們不會像民主黨般，採取提出修正案來撤銷有關豁免的

做法，即不准許地鐵獲得豁免。我們認為這並不能解決洗手間的供應問題，

因為一旦撤銷豁免，並不表示明天便會有洗手間設施，只不過是改變了遊戲

規則，令它在沒有豁免的情況下立即違法而已。 

 

 這個例子是要說明，自由黨是真真正正希望能解決問題，令市民受益，

而並非為了顯示姿態，一定要給地鐵一個“下馬威”，因為我們有這權力，

便撤銷給它的豁免，這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現時看見的這些修訂，其

實已經過詳細討論，希望在這 12 個月的檢討期內檢視。 

 

 鄭家富議員剛才很高聲地說，他認為那 1 個月或 3 個月的期限是一定不

會改變的。為甚麼他會這麼肯定呢？我不知道他為何會有這樣的定論。我希

望地鐵在 12 個月完成檢討後提交立法會時，把有關期限修改為 3 個月，但

這不表示今天便不理會管理或檢討，就這樣把期限全部改為 3 個月。 

 

 我們在做事時，既然已同意了要檢討 ─ 當時又為何同意檢討呢？便

是因為在管理、實行和安排方面要作出調整。 

 

 至於希斯路機場，第一，以機場作比較，已經未必貼切；第二，這裏是

香港，希斯路機場在英國。我們有視察過實際的情況，研究是否真正幫助到

有需要的人。我們發現情況不是這樣，那麼這動作便並非應實際的需要。我

們當然可找到例子的，某地機場的期限甚至有可能是 6 個月。（眾笑）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又被誤解了。我應該何時澄清？ 

 

 

主席：你應該讓她發言完畢，然後才作出澄清。 

 

 

涂謹申議員：是的。我恐怕又錯失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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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請繼續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至於剛才梁耀忠議員提及 1 個月或 3 個月的期限，這並非是

否寬鬆的問題，主席，而是現時並沒有一個一致性。進一步而言，我們希望

做到一致性，即由不一致達到一致，讓它有一點時間作考慮。我始終認為，

我們希望它在檢討後採用 3 個月的期限，但如果它 後表示不可以，一定要

採用 1 個月的期限，那麼它的解釋便要有很強的說服力，而這點是後話。 

 

 可是，在整個過程中，我希望我們不要太富於想像力，把一些其實不是

問題的小事也說成是大問題。梁耀忠議員剛才指市民會變成代罪羔羊，甚麼

代罪羔羊呢？會否說得過分嚴重了呢？ 

 

 有一點我是絕對不能認同的，便是剛才鄭家富議員、涂謹申議員和數位

議員所指出的，既然這麼倉卒，為何不可以慢慢改妥才合併呢？遲一些或早

一些減價，市民是不在乎的。這也未免太慷他人之慨了。我希望他們清清楚

楚地告訴市民，由於他們追求完美，既然地鐵要用 12 個月進行檢討，他們

便認為應先等它把一切辦妥了，才考慮合併。他們要清楚地告訴市民，這是

他們認為可解決問題的做法。 

 

 我們則並非這樣想，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曾參與審議的大部分委員均認

為，我們希望盡量先解決大問題。至於一些小問題，我們給予它一些空間，

我們在過程中也盡量解決，我們並不是不知道這些是甚麼問題。我們已逐一

審議，清清楚楚知道這是些甚麼問題，但我們絕對容許當中有些空間，尤其

現時正討論的是兩間公司的合併，對於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或一些公眾認為可

給予空間的地方，我們便給予空間。這才是我們認為 好和平衡公眾利益的

做法，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令大家盡快因減價受益，另一方面也可考慮在過程

中做到一些調整工作。 

 

 我當然明白涂議員、鄭議員和民主黨均認為他們的修正案是可以解決很

多問題，但我們不認同。我希望即使大家議而不同，也千萬不要亂扣帽子，

指其他有不同看法的同事是犧牲了市民的利益，指別人不好好利用時間來進

行審議，是犧牲了市民一些應有的完美條文。我們並不認同，我們認為如果

我們拖慢了合併，才是真真正正犧牲了市民的利益。多謝主席。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是否要澄清剛才的發言被誤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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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是的，主席，有兩點。 

 

 第一點是，我舉希斯路機場作例子，意思是確實有一些情況是有 5%的乘

客沒有在 1 個月內領回失物的，地鐵也曾指出了這一點。我可能便是那 5%

的一分子了，是會在 1 至 3 個月內領回失物的。可是，如果把 3 個月的保留

期統一規限為 1 個月，在我想領回那些物品時，那些物品可能已被 disposed

或賣掉了，我便無法領回，這是一個例子。當然，有同事可能認為機場跟鐵

路有不同之處，但我認為處理遺失物品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不一定是在機場

便要多些時間才可尋回。 

 

 第二點是 ― 也許我剛才發言時周梁淑怡議員不在席 ― 我指以

地鐵的人力、物力，即使大家提出關注，他們仍可以在短期內完成全面檢討。

老實說，從過往多個例子所見，如果真的要做的話，是可以做得到的，問題

在於他們的心態根本就不打算做，只是要求當局給他們 12 個月時間。我要

指出一點，我們並非要求慢吞吞地做或故意延遲，我不是這個意思。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自己的立場十分清楚，整項有關兩鐵合併的條例和兩

鐵合併，是犧牲了香港市民的利益，但周梁淑怡議員剛才多次否認這是一個

結果。 

 

 這與領匯的情況十分相似。周太剛才一面說，我便一面想起他們當時說

支持領匯時的說法，事後證明因為領匯上市急就章，因為領匯上市時有很多

問題也沒有考慮清楚，因為領匯上市時有議員就很多地方也完全沒有提問，

導致其後出現了一連串的災難。其實，包括自由黨的張宇人議員亦曾預告會

出現問題。當時，很多“保皇黨”的議員不聽，相信了政府，導致出現了領

匯的災難，這是一個十分鮮明、仍然存在的問題。議員和政府似乎並沒有從

歷史汲取教訓，亦沒有從過去因為急就章...... 

 

 

主席：陳偉業議員，我們現在不是辯論兩鐵合併。 

 

 

陳偉業議員：明白，主席，我是明白的。 

 

 

主席：我們是在討論 3 項修正案，請你說回這 3 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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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是針對犧牲市民那一點，我是針對剛才有議員說犧牲

市民利益，就此作出回應的。 

 

 主席，有關附例的問題，這其實是兩鐵合併的災難所帶來的延續。上一

次討論兩鐵合併時，由於我不在香港，所以沒有機會發言，但我之前已經旗

幟鮮明地表明反對兩鐵合併，而兩鐵合併所附帶的附例，其實是給予地鐵公

司特權的延續。 

 

 我過去在討論有關兩鐵合併的條例時已經提出，地鐵公司以前是由香港

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但發展至今，地鐵公司已經演變為一間上市公

司、一間私人機構。雖然政府擁有一定股權，但讓這間公司擁有類似刑事檢

控的權力卻是絕不恰當，這項附例授予它的權力是一項特權。 

 

 主席，這項特權大至怎樣呢？大至很多不守秩序或甚麼情況......遊蕩

那些我不說了，很簡單，將腳放在座位上可以被罰款；開收音機、 cassette

機可以被罰款；不排隊可以被罰款；使用粗言穢語可以被罰款；沒有立即送

交拾獲的許可證同樣可以被罰款...... 

 

 

主席：我們現在辯論的條文，並非你剛才提及的那些。你剛才表達的意見，

可留待稍後討論第二項決議案時再提出。 

 

 

陳偉業議員：OK，多謝主席提點。我只是希望一次過說完，無須稍後逐項說

而已。  

 

 

主席：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有關的規則是這樣。 

 

 

陳偉業議員：明白了。主席，我是希望我在這裏說了後便無須逐次發言，但

經主席提點後，我會盡量將發言集中在這個範圍之內。 

 

 主席，我基本上只是談原則，因為附例所涉及的問題，有太多是十分荒

謬、沒有理由、強權橫蠻的。對於一間私人上市公司獲法例授權，我覺得是

絕對不恰當的，這是殖民地年代延留下來的問題，也是董建華那 8 年浩劫所

延續下來的問題，我們沒有甚麼理由承接前朝的苛政，保留這些災難性的建

議，對嗎？董建華已被迫下臺，我們沒有理由繼續接受董建華所轉交下來、

授予地鐵公司特權的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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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議員在審議這些問題時......當然，個別條文有很多很荒

謬之處，這要留待討論至個別條文的特性時，才可以清楚顯露出來。可是，

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我希望議員再三考慮，那便是這些上市公司......我

經常形容地鐵公司是一隻異形，異形的特性便是可以把母體吃掉也不吐出骨

頭的，它是完全沒有人性的，而且所放射出來的酸性，簡直可以把一切毀滅。

所以，如果我們讓這隻異形繼續存在，便必然會令市民蒙受極大災難。 

 

 當然，透過今次兩鐵合併、透過修訂附例和進行有關的討論，地鐵公司

過去二十多年的苛政、不合理之處已經暴露出來，在這些評論之下（包括部

分“保皇黨”的議員也“小罵大幫忙”），地鐵公司似乎亦有些微收斂，但

整體而言，所有附例仍然是不合理、不恰當的授權。 

 

 所以，主席，整體而言，我反對政府提出的整套附例。雖然我未能成功

反對兩鐵合併，但反對附例也是一種姿態和價值取向。我亦希望透過今次的

反對，令地鐵公司日後如果一如領匯般繼續那些苛政時，便可再次證明支持

兩鐵合併、支持這些附例的議員是再度犯上歷史性的錯誤。 

 

 多謝主席。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Rail Merger 
Bill on 8 June 2007, the advent of the rail merger is just a step away.  There is 
thus an imperative need to formulate a uniform set of bylaws to replace the two 
different sets of bylaws of the MTR and the KCR. 
 
 First, I must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is 
Subcommittee.  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bylaws.  Their efforts during our discussions have enhanced the bylaws, despite 
the tight schedule for the reviewing process.  Still, its mission is not over.  
Only by constantly exam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rgeCo can we ensure 
that the railway company provides the best services to passengers.  Likewise, 
once the MergeCo starts operating, if we discover any loopholes or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bylaws, we should not hesitate to resolve them. 
 
 Bylaws are necessary for the MergeCo to exercise its authority after the 
merger, so that it can maintain the railway services in a proper, orderly and 
quality manner.  On the other hand, bylaws should be precise and easily 
enforced.  They are subject to social changes as some rules remain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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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become obsolete, and still others become impediments to passengers.  In 
this regard, I express my acknowledgements to the MTRCL for listening to the 
many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and also the public, and promising 
to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bylaws, with a view to 
wiping out those unreasonable and outdated clauses to reduce inconvenience to 
passengers.  This will be carried out 12 months after the merger.  My 
recommendation for the MTRCL is that it should review earlier and bring a final 
solution of the bylaws to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Penalty provisions is the area with the most contention.  We generally 
accept that the new bylaw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isting MTR Bylaws.  If 
there is a discrepancy on a penalty provision between the MTR Bylaws and the 
KCRC Bylaws, the one with a lighter penalty will be adopted.  For KCRC 
penalty provisions which are currently missing in the MTR Bylaws, the KCRC 
Bylaws will be used.  Moreover, the existing KCRC Bylaws and the North 
West Railway Bylaws will be suspended during the service concession period,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MTR Bylaws will come into effect in place of the KCRC 
ones, as the provision of the KCRC railway services will stop and be taken over 
by the MTRCL in that period.  This concession period is crucial for the 
MergeCo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ylaws.  The 
fusion will be deemed successful if no flaw appears during that period; 
otherwise, we need to further review the bylaw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bylaws during the concession period should be 
treated carefully.  The MergeCo has promised to scrutiniz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gr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as a means to review the bylaws.  However, if 
the MergeCo takes a more lenient approach in enforcing the bylaws, it is likely 
that fewer cases will be reported, and vice versa.  Hence, the MergeCo should 
ensure that it is consistent in enforcing the bylaw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ncession 
period, such that the standard is more or less at the same level, and passengers 
are not confused.  To this end, the MergeCo should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enforcement approach of the KCRC and the MTRCL, especially for those 
bylaws which are newly added into the MergeCo.  Briefing and guidelines 
should also be given to the front-line staff with a view to standardizing the 
enforcement approach, ensuring all passengers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under the 
same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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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President, I appreciate the efforts by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His amendment demystifies quite a number of vague terms in the existing 
bylaws.  To my mind, the MTRCL ought to study meticulously his 
amendments.  However, I urge James to exercise patience and trust the 
MTRCL for it will take considerable time for the MTRCL to carry out a 
clause-by-clause study of the amendments and digest them.  Also, it will take 
time for the MergeCo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ecution of those 
bylaws after the integration.  I sincerely hope that upon the release of the final 
resolution by the MergeCo, probably a year aft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ail 
merger as promised by the MTRCL, there will be a comprehensive set of bylaws 
which is beyond argument, and which can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both the 
passengers and the railway company.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words, I support the resolution.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 3 項修正案

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涂謹申議員建議對地鐵公司制訂的兩套附例

作出修正。有關修正案在小組委員會中其實已作出了非常詳細的討論。大部

分小組委員其實也接納地鐵公司作出的公開承諾，即該公司在落實兩鐵合併

後的 12 個月內會全面檢討所有有關的附例，並在期內向立法會提出詳細的

修訂建議。地鐵的檢討是嚴肅、有誠意和負責任的。政府認為在地鐵公司完

成全面檢討以前，不應對應否及如何修正涂謹申議員提出的有關條文作出定

案。因此，政府未能夠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建議。 

 

  剛才有議員提出為何問題討論了多年，要到現在才就附例條文作出檢

討，我是很理解議員的出發點的。可是，我們也要明白地鐵公司的立場，我

們須讓該公司在兩鐵合併後，參照一併營運九鐵系統的經驗，在 12 個月內

完成所有有關附例的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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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對於涂議員提出的 3 項建議，小組委員會當然已經過反覆討論，

而我們剛才亦聽到議員就這些修正案有不同的意見及關注。這正正顯示我們

應給予鐵路公司時間和空間，讓其能參照整合了的鐵路網絡的營運經驗，對

有關條文作出全面的檢討。 

 

  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有關議案的修正案。 

 

 

主席：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議案動議他的第一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2007 年

地下鐵路（修訂）附例》第 8(b)條。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在第 8(b)條中，加入 ─ 

 

“(3) 第 (1)及 (2)款不適用於意外或其他

緊急事故。””。”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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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

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

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

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82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

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鄭經翰議員

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4 人贊成，18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0 人贊成，11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8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2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所提

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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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

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二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2007 年

地下鐵路（修訂）附例》第 18 條。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在第 18 條中，在新的第 32A 條中，刪去“以作

廣告或宣傳用途”而代以“以意圖作商業性廣告或商

業性宣傳用途””。”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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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三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從《2007 年地

下鐵路（修訂）附例》中刪去第 21 條。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刪去第 21 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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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就議案作出介紹，並沒有補充，懇

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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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

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石

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馮檢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

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

議員、鄭經翰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反對。 

 

 

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

議員、梁家傑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3 人出席，30 人贊成，2 人反對，10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

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3 Members present, 3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wo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第二項議案：批准《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 

 

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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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下鐵路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ORDINANCE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二項議案。 

 

 在剛才動議有關《2007 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的決議案時，我已就

這次與有關兩鐵合併的各項決議案向各位議員作出過整體的介紹。 

 

 我現在動議的這項決議案是 4 套附例修訂工作的第二項，主要是處理輕

鐵及西北鐵路巴士服務的事宜。正如我先前作出介紹時所說，九鐵公司現時

是以一套獨立的《西北鐵路附例》處理輕鐵及西北鐵路巴士服務。地鐵公司

套用了這套附例的條文，根據修訂後的《地下鐵路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訂

定其內容與九鐵公司《西北鐵路附例》基本一致的附例，以管理合併後的輕

鐵及西北鐵路巴士服務。 

 

 如果議員通過今次這項決議案，建議制定的附例會在兩鐵合併日生效。

我懇請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地鐵有限公司於 2007 年 6 月 20 日訂立的《香港鐵路（西北

鐵路）附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主席：涂謹申議員已作出預告，會就議案動議 7 項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

及 7 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議案及他的修正案發言；但在現階段請涂議員不

可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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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首先，我有數項修正案提出，我會逐項來談論。《公安

條例》適用於地鐵範圍內，這其實是無可置疑的。因此，我剛才聽到張學明

議員指，他們的人員（我不知這是否研究主任）認為地鐵會變成犯罪者避難

所，犯罪者進了其範圍後，那些《公安條例》的條文反而卻不適用，又或反

而可被判以較輕的罪名，甚至變成沒有罪名。可是，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同樣地，政府在 20 年前鑒於《刑事罪行條例》第 160 條下的遊蕩罪侵

害人身自由，因而已由當時的政務司（應該是布政司）霍德經整個社會研究

後作了修改（尤其是主席對此事更應歷歷在目）。所以，遊蕩罪本身是適用

於地鐵的。在《公安條例》中，遊蕩罪是指有不軌企圖或企圖破壞安寧的行

為，其實是完全適用於地鐵的，是完全足以規管秩序、安全、安寧的條文，

並沒有任何漏洞的。 

 

 有些同事真的不明白，便問我，為何你還要在修正案訂明與《公安條例》

相類似的第 17B 條呢？這正正是由於我考慮得夠仔細、夠細心。我認為如果

不如此訂明的話，我們便要純粹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1 條（即俗稱

的“101 拘捕令” ─ “公民拘捕”）來進行拘捕。我有見及此，便認為

在那段時間內，地鐵可能還有需要獲得一項扣留權，所以我在修正案中加入

第 22(3)條，使其獲賦予扣留權。當然，地鐵可以把有關人士驅走，但如果

該人的所作所為真的太過分，便不驅走他，反而可把他扣留下來，直至警務

人員到場，依法處理為止。這修正案凸顯出處處是從秩序、有效管理的方面

很細心地擬寫的。當然，我很感謝能夠看得出此點的同事，尤其是石禮謙議

員，他從所看到的對我表示欣賞，所以我要感謝他。至於其他同事，這點所

涉的可能是較複雜的事情，我也是跟進了十多二十年才能從中摸索出其道理

來。可是，就地鐵的財力物力而言，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點，在現時這秒鐘，或許讓我給大家看看一個告示，之前的多位局

長已經看過了，新局長則沒有看過。現在這告示所述是可有刑罰的，屬於刑

事事項，內容是“請勿攜帶以上物品入閘”，英文是“Please do not bring 

these items into the MTR”。可是，“物品”所指的是何物，是不知道的，

只能看到一些圖示，連英文的“ i tems”也沒有指明是何物，便也只有圖示。

當然，這些圖示很細小，那是沒辦法的，而那些小圖是地鐵提供的。圖中有

一個交叉及一個類似燒豬的物體，有一個類似氫汽球的球體，也有類似盆栽

的物品。那天，我問它（地鐵），你們這些告示涉及刑事法規，正如鄭家富

議員所說般，是必須有其肯定性的，因為有人觸犯了那些刑事性質的規定雖

然無須入獄，但也會有可能被罰款的。我的問題是，既然燒豬屬於不准許的

物品，那麼是否燒臘也不准許呢？燒鵝可以了嗎？圖中這豬是有豬尾的，看

來有點洋洋得意似的。好了，盆栽是不准許的了，這圖中不過是一盆桔而已，

那麼其他盆栽是否便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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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如果認為不想用文字作表達，大可以不要文字，但如果是涉及

刑事罪行的懲罰，卻便不能如此表達便算，別人可不知道你在說甚麼的。於

是，曾經在一宗關於以權謀私的案件（訴訟至終審庭）中，法官認為刑事罪

行無論孰重孰輕，也一定要令人清楚知道罰則是甚麼。 

 

 還有，此告示所述的是“請勿” ─ 其他有些告示是 OK 的。例如這

告示說明“緊急出口，切勿阻塞，可被檢控”，那即表示是有刑罰的。或另

有一個告示述明會罰款 2,000 元，或罰款 5,000 元，或監禁 3 個月之類的 ─ 

可是，此告示卻沒有這樣寫，只寫着“請勿”，“請勿”卻原來是告誡犯罪

的行為。於是，我再問，你們說“請勿”時可以把行為入罪，那麼其他例如

“緊握扶手”等告示又如何視之。（我剛才開完 Bills Committee 會議，是乘

地鐵前來的。）那個“緊握扶手”的告示是屬於 imperative（命令式），“請

勿”只表示不要這樣做而已，卻原來是可以入罪的，而違反“緊握扶手”的

行為卻不會入罪。那麼，究竟哪些行為有罪、哪些沒有罪呢？這些皆是現時

的情況。 

 

 我又問他們，既然這樣的一個告示可以令人入罪，請問過往有罪的個案

佔多少個，是 500 個還是 1  000 個呢？請你們提供一個表給我吧！可是，他

們卻無法辦得到。你看糟糕不？有甚麼行為屬於刑事罪行，它無法告知大

家，那它算是甚麼碼子的機構？我們要賦權給它訂立附例，它卻弄成這個樣

子，這簡直是羞耻，對嗎？如果該機構進行過詳細研究，是一定可以把這一

切看得出來的，沒可能看不出的。連這麼簡單的事也辦不妥，有關的法律顧

問實在應該被解僱了。 

 

 還有，有些同事指那項所謂“日落條款”是沒有需要的。讓我向大家解

釋一下，你們不支持我不打緊，因為是分開投票的，但你們 低限度也應該

支持“日落條款”。為甚麼呢？因為現時制定修訂的權力已經通過了 ─ 

我提出的修訂不能通過，那即是說他們原來的議案便會獲得通過了。你們表

示相信他們，我也假定你們是相信他們的。好了，1 年後，他們回到這裏，

認真聽取了你們的意見，然後，例如他們說，第 1、7、8、9、10 條要修訂，

第 2、4、6 條便無須修訂了。那麼，本會議員是無法修訂第 2、4、6 條的。

為甚麼呢？因為在法律上，他們不修訂，我們便無法提出修訂，（我這次提

出修正案，是要向主席要求批准，而且必須先徵詢法律意見的），但請記着，

這些不是我們平常立法時的做法。 

 

 其實是真的要給予本會議員全面的 free hand，讓議員指出我們認為有不

妥善之處，這是立法會議員應承擔的職責。我們同事之間可以有不同意見，

但仍應保存我們同事在這次檢討中的修訂功能，讓我們可以修訂，以訂立我

們認為正確的條文。沒有理由容許別人去如黃鶴般的，即使他們返回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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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選擇性地指出某些條文是他們認為有不妥善之處，而如果他們認為一切

條文已是 OK，便可不予修改。屆時我們又可如何做呢？我不想說得太粗俗，

接下來要說的便是那 4 個字！我不說得那麼粗俗，就說我們拿他們沒法吧！

唉，不要用粗俗的版本，惟有說我拿他們沒有法。他們不修訂，你便拿他們

沒辦法。這便是為何在今次的審議中，無法修改一些條文的原因了。 

 

 有些同事（例如何鍾泰議員）又指，局限他們只有 15 個月的時間是不

行的，這是會弄巧反拙的。他們沒有足夠時間，怎能辦得妥呢？我的答案很

簡單：即使我的修訂通過了，條文會在 15 個月後自動失效 ─ 請記着，

你們說 12，我甚至給他們 15，這算慷慨了吧！然而，這是附屬法例，如果

他們真的認為不夠時間辦事，你看他們會否感到“肉刺”，會否對秩序感到

緊張呢？當然是會緊張了！他們會怎樣做？自然是修訂剛才通過的、我提出

的那項附例了。那會是怎樣進行的呢？就是把我剛才說的 12 個月，改為例

如 24、30 個月等，但請記着，他們要作這項修改，便必須獲本會通過，因

為是他們要求修改。屆時本會便真的要考慮他們是否真誠地努力做事。如果

他們是真的努力做事的話，本會多給他們數個月時間，也是公道的；甚至本

會內也可能意見紛紜，意見很多的。 

 

 可是，既然我們沒有這項條文，他們即使不前來，我們也拿他們沒辦法；

又或他們前來，也只修訂第 1、4、7、8、10 條，而其他的第 2、3 條卻不修

訂，那又如何？剛才我的同事對此情況表示強烈意見，但我們就是拿他們沒

法。實際上，我是要保存本會能夠作出修訂的權力，這是很正常的，我是從

本會 60 位議員的職責出發、着想，而不是為了個別條款，亦不是為了個別

的黨派。如果連這種想法也不支持的，那麼我便是真的不明白了。到了 後，

當自由黨忽然提出關於廁所的條文可能不妥或某一條文可能不妥，而他們就

是不肯修訂的時候，我們也是無計可施的。又或當他們成功拉攏了一兩個黨

派支持某一項條文，另外的一兩個黨派支持另外的某一項條文，總之，全部

皆不作修訂，則只要他們得到黨派的支持，我們便無法進行修訂了，以致全

部條文都不修改了。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在這個問題上要看得遠一點，即

使說條例內所有具體部分均是在很倉卒的情況下訂立的，這項條文也必須保

留，以保持本會有 15 個月的修改權力，這其實也是很應該的。 

 

 此外，是有關神智不清的人，老實說，我希望局長聽得清楚，如果有神

智不清的人進入了地鐵，怎麼控告他犯刑事罪行呢？他已經是神智不清了，

但如果說不是這樣的，是可以向他提出刑事檢控的，那麼便無法控告他神智

不清了。這附例的有趣之處，在於這類情況可以屬於刑事罪行，這是十分奇

怪的，是沒有這樣的條文的，那麼，只可以怎麼說呢？地鐵只可以說有權驅

趕他或協助他離開，這是其應有的權力，但不應像現時般可以對此行為判罰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191

款 5,000 元。這真的是十分奇怪的現象。還有，有關商業或意圖等，我之前

已經說過，所以不重複了。 

 

 後，我要特別談談有關使用粗言穢語那一點，我覺得規限使用粗言穢

語的條文實在太闊了。雖然我聽到有些同事說，這條文可能也會有些爭議

性，但我懇請大家想一想，大家要記着，有些人使用粗言穢語是為了自我娛

樂，或熟朋友之間，有些人可會以粗言穢語作打招呼的助語詞的 ─ 我現

時面對着電視機這樣說，並不是呼籲大家使用粗言穢語，但大家要記着，這

做法與個人的成長背景、他的教育，也未必一定沒有關係的，對嗎？況且，

這可能是關乎他的性格，或他在朋友之間習慣了使用某種語言，是一種慣性

的做法。如果他使用粗言穢語的時候沒有騷擾其他人的安寧，亦沒有侮辱他

人或侵犯他人，那麼我們現時是否一定要這樣來擬訂條文呢？ 

 

 再者，大家也知道，在地鐵範圍、西鐵範圍以外的地方，這樣做根本不

是罪行，而只能引用《公安條例》第 17B 條來處理。為甚麼在地鐵內情況會

是這樣的呢？以往曾經發生的個案大多數是濫用法例的情況，如何濫用呢？

曾經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有一位婆婆得罪了一位警察 ─ 當然，那時候

所引用的是舊例，是關於機場內的相類似條文。那位婆婆的木頭車碰到一位

警察，本來婆婆是有跟那位警察道歉的，但他卻以粗言穢語謾罵她，那位婆

婆因為太生氣了，所以便回敬了他一句。原本那位警察也無法控告婆婆的 

─ 難道控告她襲警嗎？她只是不小心碰到他而已。可是，警察的上司卻說

不如根據機場附例 ─ 即與這項附例是一樣的 ─ 來控告她，換言之，

這項條文隨時也會被用來就這類案件提出控告的。我覺得這樣做很不公道。 

 

 此外，還有一些情況，例如某人通電話時與對方爭吵，對方可能使用粗

言穢語謾罵 ─ 這並不足為奇，吵起架來是會這樣的 ─ 如果該人當時

正乘搭地鐵，他怎麼辦呢？他也只能一直忍耐着，難道要向對方說對不起，

現在不能罵他，稍後才罵他嗎？這實在是很奇怪的情況，對嗎？他即使在地

鐵內使用粗言穢語，他仍是既沒有影響其他人，又沒有侮辱他人，怎麼可以

這樣便控告他呢？不過，我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是有需要的，我們不

一定要控告他，也可以他造成滋擾為理由把他驅趕，可用回第 17B 條的條文

這個較低的層次 ─ 即除了可向他提出檢控外，還有權根據地鐵的條例把

他驅趕。其實，我已經處處為地鐵要管理不同的情況但卻要有效地維持秩序

而着想。 

 

 後是關於 1 個月、3 個月那一點，因為這亦有同一項條文，所以我亦

要說一說。有同事剛才說失物中包括那些大佛像，甚至有兩三呎高、古靈精

怪的東西 ─ 或許這是由於九鐵提供了跨境服務。可是，大家要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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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要均真行事的，便要瞭解地鐵明明是願意代保管失物為期 3 個月的，說

真的想維持 status quo 的話，便根據地鐵原本的範圍來畫出一張圖，規定在

那些地方找到的失物便可有 3 個月的保管期，如果在九鐵範圍的地方找到便

保管 1 個月。當然，我覺得這樣做也是不好的，但如果真的想它代為保存，

而不是為了一如梁耀忠議員所說般，合併後便專門找好處 ─ 大家要記

着，它就心態上而言，是十分“離譜”的，在合併後，它一開始便建議施予

法例上 重的罰則，還有，我們提議的那些，也不過是為了便民而已，它卻

立刻收緊為 1 個月。如果它在心態上一直是這樣想，或直至有些同事（包括

“保皇黨”在內）表示真的有不妥時，它才肯作改動，又怎可算是一個有良

心的公共機構呢，對嗎？ 

 

 所以，在整個情況下，如果它真的想保持原有的情況，本應是絕對有可

能做得到的，然後，又可真的在 12 個月後作出檢討，看看將來會如何。可

是，現況卻不是如此的，現在一變便變為 1 個月，便說在地鐵範圍內已經立

刻把該權利削減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作出一般性回應。早前鄭家富議員批評，我

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兼內務委員會主席，處理這數套附屬法例時是非常粗

疏，有些字眼明知不完善也讓其通過。 

 

 其實，周梁淑怡議員剛才已經在回應中說出了當時小組委員會內的部分

程序。當鄭家富議員批評我和其他小組委員會成員時，他亦批評了自己，因

為他亦有分參與決定，讓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在合併後有 12 個

月時間完善有關附例，而附例主要的問題不大，因為過去二十多年，也沒有

出現大問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鐵路公司必須吸收實際經驗，以輕便

鐵路（“輕鐵”）為例，地鐵公司從沒有營運過，它須有時間來吸收實際經

驗，然後就附例作出修訂，我們覺得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鄭家富議

員則以這項合情合理的安排來批評我或其他小組委員會成員，我覺得是不太

公道的。因此，我一定要更正或說清楚所發生的事情。 

 

 涂議員剛巧提到處置失物的時限，他說地鐵公司應該以 3 個月為時限，

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或輕鐵則以 1 個月為時限。涂議員事實上除

了鍾情“日落條款”外，對很多項修正案也很鍾情“一公司兩制度”，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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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實行一個制度，而輕鐵又可以實行另一個制度。他今次提出 7 項有關輕鐵

的修正案，如果他的修正案獲得通過，而因為與地鐵公司也有很多相關條

款，如果他的修正......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澄清。 

 

 

主席：好的，你稍後才澄清吧。 

 

 

涂謹申議員：好的。 

 

 

主席：劉健儀議員，請繼續發言。 

 

 

劉健儀議員：是的。如果涂議員提出有關輕鐵的修正案獲得通過，輕鐵附例

的有關條款將會跟地鐵公司附例不一樣，變成有兩套附例。涂議員說兩套附

例有何問題？既然有兩套附例，便找兩羣人審議。但是，在一間公司的員工

之間，地鐵公司的員工可能會調派到輕鐵工作，屆時派到輕鐵才發覺原來附

例不同，而附例是由員工執行的，因而會為員工製造很多混淆和困難，這個

後果是我們不願看見的。 

 

 此外，涂議員有多項修正案。其實，在早前的辯論，我認為涂議員可能

是善意，我相信他是好心，可是，“好心”之後漏了數個字，有時候可能會

“做壞事”，即在未想得透時，我們是不知道後果的，而在現階段我們仍未

看得很通透。如果我們在這個環境下真的接受涂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可能不

太負責任，因為我們仍未看通後果，仍未進行詳細討論及作出全面研究。因

此，現時不是指涂議員的建議不值得考慮，其實在檢討當中，各方面的意見

也要考慮，應該詳細參閱所有附例。 後，在合併後的 12 個月內提供一套

一致性的附例，無論是地鐵、九鐵或輕鐵，一間公司的 3 條鐵路也可以採用

的附例，這種情況是較為理想。 

 

 我現在返回涂議員個別的修正案，關於遵從告示方面，其實地鐵和九鐵

也有相類似的條文，如果接受涂議員有關輕鐵的修正，輕鐵附例的條款便會

跟地鐵的不同。屆時，輕鐵附例要刊憲，而地鐵的則無須刊憲，員工便因而

混淆，究竟哪些已刊憲和哪些仍未刊憲？我們相信地鐵公司或鐵路公司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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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發出一些告示，因為他們要負責鐵路內人流的安全、人潮的管制，乘客

在鐵路內不得騷擾或干擾一些設施，在節日人流特別多時，必須在人流的管

制及安全上發出告示。鐵路公司有需要這樣做，我們必須賦權給它，因為它

要保障乘客的安全、確保鐵路運作的暢順，不可以沒有這項權力的。 

 

 不過，我同意在審議條文時，我們也要審視有關圖表，鐵路公司現時有

些告示事實上並不清晰，是應該要清晰的，尤其是如果有相關的行動或會導

致作出違例檢控時，它應該很清晰的寫在告示上。我們在小組委員會時，對

這方面也討論得很透徹，而鐵路公司應全面檢討這些告示是否恰當地反映情

況，讓乘客有清晰的信息，以及知道後果如何。可是，如果依照涂議員所說，

要採取憲報刊登的形式，這樣做我並不反對，小組委員會也不反對鐵路公司

進行研究，這樣做當然 好。但是，我們有少許擔心，如果要發出臨時告示，

而刊憲 快也需時多天，臨時告示是否不能發出？是否不可以利用告示來幫

助維持秩序安全呢？這只是一種考慮，不是說涂議員這項提議不可接受，但

需要時間考慮一下，如果以憲報刊登會有甚麼後果呢？這後果會否是大家不

能接受的呢？ 

 

 涂議員的第二項修正案是有關防擾，換言之，是使用粗言穢語的問題。

首先，地鐵公司其實已聽了大家（包括公眾和議員）的意見，現時已經剔除

監禁的罰則，只保留罰款。其實，鐵路處所內的空間很有限，當很多人在車

廂內時，如果鄰座有人不斷使用粗言穢語，大家便真的沒有地方可躲避的。

難道在有人使用粗言穢語時，自己便下車等候下一班車嗎？這樣的情況，我

覺得對聽粗言穢語的人很不公道。涂議員可能是男性，但我接觸很多女性，

知道在某些環境下要聽別人不斷使用粗言穢語，她們是會感到很難受的。這

亦可能成為爭議的部分，當初的建議是要有監禁的，而爭議的焦點是：為甚

麼要監禁呢？但是，當監禁的條款剔除後，我也聽不到公眾對罰款的罰則有

很大意見。 

 

 當然，如果要探討或再徵詢公眾，這是將來的檢討應要做的事，但不可

以因為香港發展了次文化，我們便應該容忍。我相信要問一問女性，她們覺

得這些次文化是否應該容忍？尤其是在一個局限的車廂裏，這跟普通的公眾

地方不同。如果身處公眾地方，附近有人使用粗言穢語，而我們不喜歡的，

多可以離開，但在車廂內是不可以離開而被迫要聽的。是否人人也喜歡聽

及能容忍別人說這些次文化的言語呢？關於這方面，我相信真要經過一輪公

眾諮詢，才可以得出結論。這是不可以倉卒行事的，因為事實上是影響公眾，

公眾在這方面有何意見呢？其實，以我來說，我所接觸的很多女性朋友，對

此仍然有很大意見。我相信如果問譚香文議員，她也會認為不對，是應該要

罰的。我不知道她的觀點，因為她今天沒有發言。可是，女性可能對這方面

會較敏感。在社會上，男女人數大致上各半，不可以說男性認為沒有問題，

應該取消罰則便取消，如果女性有很大意見，我們也須尊重她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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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也是“一公司兩制度”的問題，如果這處改成使用粗言穢語等無

須受罰，只可以驅趕......如果按涂議員的修正案行事，輕鐵正是這樣的情

況，但地鐵則不是，在地鐵這樣做，是要受懲罰的。那麼，員工遇到甚麼情

況必須執行懲罰或是無須執行罰則呢？他們必然會感到很混淆。何不全面檢

討這方面如何處理？與此同時，在現階段應該盡量諮詢公眾，究竟他們在鐵

路的環境下，對所謂次文化應該如何處理？是否一如涂議員說，全部要依照

《公安條例》第 160 條，只可以召喚警察到來，如果證明有人擾亂社會安

寧......這是很嚴重的事件，並非一般使用粗言穢語的問題，發現擾亂社會

安寧的行為，才可按照《公安條例》第 160 條，要求警方介入的。我們是否

只可以利用這些條文，而不可以在鐵路內用其他方法處理或阻嚇這些行為，

以保障其他乘客不會受到這些言語滋擾？就這方面，是必須小心研究的。 

 

 涂議員第三項修正案，是關於神智不清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涂議員的

修正案較為奇怪，他只說受酒精藥物的影響而導致神智不清的人，地鐵公司

的員工只可以把他驅趕，不可以懲罰。可是，我留意到地鐵公司過去並沒有

懲罰的紀錄，不過，阻嚇性罰則仍存在。涂議員說只受酒精和藥物影響的人，

如果不是受酒精和藥物影響而神智不清者是否不包括在內呢？條文方面又

可能不太清晰。如果是的話，涂議員說到影響或危害到其他人，如果危害自

己又如何？危害自己是否不在範圍以內呢？這情況如何處理呢？事實上，按

照涂議員本身的思維，他的修正案也要作出一些修改，涂議員建議的修正

案，可能要考慮作進一步完善，然後才可以採用。 

 

 涂議員的另一項修正案，是關於在鐵路處所內的商業性宣傳品，我先前

就地鐵附例已說了我們的意見，所以現在不重複了。至於遊蕩問題，涂議員

提到《刑事罪行條例》第 160 條，如果有人在鐵路處所內遊蕩，地鐵公司只

可以趕他離開。但是，涂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採納《刑事罪行條例》第 160

條當中的內容，包括有關的人在鐵路處所的行為，例如遊蕩和意圖犯可逮捕

的罪行，他是防礙他人使用鐵路處所，他是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

或利益，就這 3 種行為，在《刑事罪行條例》下構成遊蕩罪而招致罰款 10

萬元、監禁 6 個月。如果他是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他更

可被處罰監禁兩年。不過，把這些元素放入後，涂議員說地鐵公司不可以做

任何事，只可以趕他離開。我覺得是否應該這樣做呢？我不是說現時的遊蕩

罪行無須因應《刑事罪行條例》的修改而獲考慮如何處理，但我們是否完全

可以依照涂議員的做法，把重要的元素放入，如果真的發生了意圖犯可逮捕

的罪行，執法人員也只可以趕他離開而已？就這方面，我相信未必會是這樣

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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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遊蕩的行為，涂議員可能會說賦予鐵路公司很大權力，因為有人在

該處行來行去也有機會被控告。但是，我看回檔案，在過去兩年，地鐵公司

和九鐵公司在這方面也是零檢控的。 

 

 關於“日落條款”，如果翻查外國的例子，“日落條款”是處理臨時性

立法，即緊急立法（ emergency laws），又或未看得通透某些法例，例如美

國的《愛國者條例》，便在在很緊急的情況下立法，因而要制定一項“日落

條款”。美國的“日落條款”也是為期 4 年，即由 2001 年至 2005 年才日落。

但是，“日落條款”不是一項工具，來強迫處理某些情況。我覺得提出這項

條款的背後主要原因，是不相信地鐵公司會履行其承諾。對於這方面，我們

在小組委員會內似乎是傾向相信地鐵公司會遵守其承諾，在一段時間後再跟

我們商討有關條文。如果採用了“日落條款”，在 15 個月後，這項附例便

會自動消失。如果沒有新附例出現，便真的會導致法律真空。這種情況可能

不太理想，而外國亦沒有在跟我們類似的情況下引用“日落條款”。我翻查

外國一些例子，也是沒有相類似情況的。  

 
 因此，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信任地鐵公司，希望它不會令我們

失望，會一如其所承諾，在合併後 12 個月或短於 12 個月，回來跟我們仔細

商討，然後大家共同制定兩套完善的附例，適用於香港鐵路公司和輕鐵的營

運的。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涂謹申議員，你是否要澄清？ 

 

 

涂謹申議員：主席，有數點真的被誤會得很嚴重，或許你可以一直聽下去，

我不會再特意說的了。 

 

 第一，剛才有議員提到我是否不信任地鐵公司？我剛才已說了我並非不

信任它，而是即使真的相信它會回來立法會，但只要它不拿某些條文回來立

法會討論，那便是不能修改，沒有辦法的。所以，這並非是否信任的問題，

而是技術上有問題。 

 

 至於人人也說附例不完善，於是便只是訂立一項臨時立法，暫時用以頂

替，多位同事今天即使支持政府的議案，或反對議案，也認為是要回來立法

會再討論的。所以，我們現時給地鐵公司的那一套附例，實際上便是屬於臨

時性質的。 

 

 第二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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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說回你自己被誤解了的部分。 

 

 

涂謹申議員：OK。第二點是，其實在張學明誤會了後，我已作了解釋，豈料

劉健儀也誤會，他們可能是被同一人誤導了。《公安條例》第 160 條根本適

用於任何一個地方，包括地鐵的範圍，所以並非只能驅趕，而是根本可以按

《公安條例》的遊蕩罪來檢控，OK？同樣地，Crimes Ordinance 第 160 條所

述的遊蕩罪及《公安條例》第 17B 條也全面適用於地鐵的範圍。所以，我以

為只有張學明議員被誤導，為何連劉健儀議員也誤會了呢？ 

 

 

主席：總之，你說回你被誤會了的部分即可。 

 

 

涂謹申議員：是的，我是被誤會了。 

 

 

主席：你認為別人誤會了，那是另一回事。 

 

 

涂謹申議員：是的，我懷疑有一名幕後黑手誤導他們。 

 

 此外，第三，我怕劉議員誤會了的是，我的修正案提到神智不清，如果

有人神智不清，危害了自己，老實說，為何要懲罰他呢？這是不可能的。她

真的誤會了，因為我的修正案中並沒有這種情況。自殺也已經非刑事化，更

遑論......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這一點。 

 

 後一點是關於刊登憲報。實際上，現時有一些緊急的情況，根本可

以......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是澄清你發言中被誤會的部分，但你剛才說的，卻是

她反對你這項修正案的理由。你不可以跟她辯論，因為這並非《議事規則》

所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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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我原本是說......因為刊登憲報本身可以是刊登一些標準格式

的告示，而告示中所展示的不管是字還是 logo，皆可以清晰表達的。本身如

果是屬於一般性，例如像慣常般已刊登憲報，便無須在緊急時突然刊登憲

報，我的意思便是這樣。所以，我的這方面是被誤會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便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 7 項修正案發

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涂謹申議員對《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

提出了 7 項修正案，正如我早前在涂議員建議修訂《2007 年地下鐵路（修

訂）附例》時的發言，我一再重申，地鐵公司已承諾在落實兩鐵合併及進一

步掌握整合鐵路網絡後，會很嚴肅、很有誠意、很負責任及很全面地按小組

委員會委員及各位議員所提出的意見來檢討有關的鐵路附例，並會在兩鐵合

併後的 12 個月內，向立法會介紹其修訂建議。因此，我們認為並不適宜於

現階段在未經過詳細及全面的檢討及討論下，修訂個別現行的條文。 

 

  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有關的修正案。 

 

 

主席：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議案動議他的第一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香港鐵

路（西北鐵路）附例》第 18 條。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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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在第 18 條中，加入 ─ 

 

 “(1A)公司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宣布在鐵

路處所內須遵從的告示及指示牌。 

 

  (1B)根據第(1A)款刊登的公告，須指明告

示或指示牌的生效日期。””。”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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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

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

玉議員、李國英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4 人贊成，16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9 人贊成，8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6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8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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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所提出

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

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二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香港鐵

路（西北鐵路）附例》第 22 條及附表。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202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a) 刪去第 22(1)(a)條而代以 ─ 

 

“ (a) 不得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

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意圖使他人

破壞鐵路處所安寧，或其上述行為相當可能

會導致鐵路處所安寧破壞；”； 

 

(b) 在第 22 條中，加入 ─ 

 

 “(3) 儘管有第 39(4)條的規定，人員有

權扣留任何違反第(1)(a)款的人，直至交由警務

人員羈押以便依法處理為止。”； 

 

(c) 在附表中，在與第 22 條有關的一項中，在第 1

欄中，刪去“22”而代以“22(1)(b)、 (c)、 (d)

及 (e)””。”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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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三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香港鐵

路（西北鐵路）附例》第 23 條及附表。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a) 刪去第 23 條而代以 ─ 

 

“23. 禁止載運的人 

 

 人員可拒絕允許下述的人進入鐵路處所，亦

可將他移離鐵路處所 ─  

 

(a) 任何他相信或有合理因由令他相信是

受酒精或藥物影響或因服用或濫用藥

品而致神智不清的人； 

 

(b) 任何他相信或有合理因由令他相信是

患有接觸傳染性疾病的人；或 

 

(c) 任何他相信或有合理因由令他相信是

可能損害鐵路處所安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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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附表中，刪去 ─ 

 

“第 23 條 處 於 不 合 適

或 不 正 常 狀

況 的 乘 客 進

入 鐵 路 處 所

等 

罰款$5,000””。”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四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香港鐵

路（西北鐵路）附例》第 26(b)條。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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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在第 26(b)條中，刪去“以作廣告或宣傳用途”

而 代 以 “ 以 意 圖 作 商 業 性 廣 告 或 商 業 性 宣 傳 用

途””。”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請你動議你第五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香港鐵

路（西北鐵路）附例》第 28 條及附表。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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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a) 刪去第 28 條而代以 ─ 

 

“28. 禁止遊蕩 

 

 如人員相信或有合理因由令他相信任何人

作出下述的行為，該人員可要求該人離開鐵路處

所，亦可將他移離鐵路處所 ─  

 

(a) 該人在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之內或之

上遊蕩，意圖犯可逮捕的罪行； 

 

(b) 該人在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之內或之

上遊蕩，並以任何方式故意妨礙他人使

用鐵路處所；或 

 

(c) 該人在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之內或之

上遊蕩，而他在鐵路處所的出現（不論

是單獨或結伴），會導致他人合理地擔

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 

 

(b) 在附表中，刪去 ─ 

 

“第 28 條 遊蕩 罰款$2,000””。”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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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六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以修訂《香港鐵

路（西北鐵路）附例》第 36(1)(b)條，這是關於 1 個月和 3 個月的分別的。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在第 36(1)(b)條中，刪去“1 個月”而代以“3

個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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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我們便會進行記名

表決。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陳鑑林議員，請表決。 

 

（陳鑑林議員按鈕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

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李國

英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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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4 人贊成，16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10 人贊成，7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6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8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第七項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是 後的一項，我動議修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議案，

以在《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中增補第 42 條。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議決修訂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

《地下鐵路條例》（第 556 章）第 34 條動議的議案 ─ 

 

(a) 刪去“批准”而代以“在作出下述修訂後，批准”； 

 

(b) 在句號之前加入 ─ 

 

“─ 在緊接第 41 條以後，加入 ─ 

 

“42. 附例中止生效 

 

 本附例在由合併日期起計滿 15 個月之時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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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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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

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李國英議員及鄭經

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3 人贊成，16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7 人出席，10 人贊成，6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6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7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ix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很清楚介紹了我們的立場，我沒有補充。

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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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何鍾泰議員、李卓人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

柔芬議員、梁耀忠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馮

檢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鄭經翰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反對。 

 

 

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單仲偕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李永達

議員及郭家麒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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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36 人出席，27 人贊成，1 人反對，7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席

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6 Members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第三項議案：批准《2007 年地下鐵路（運輸交匯處）（修訂）附例》。 

 

 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根據《地下鐵路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ORDINANCE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三項議案。  

 

 這項決議案旨在對現行《地下鐵路（運輸交匯處）附例》作出一些技術

性及相應的修訂。根據《兩鐵合併條例》，“地鐵有限公司”將於兩鐵合併

時改稱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而《地下鐵路條例》亦會改稱為《香港鐵

路條例》。因此，根據《地下鐵路條例》訂立的《地下鐵路（運輸交匯處）附

例》的中文名稱，也須修訂為《香港鐵路（運輸交匯處）附例》，而當中凡

提述“地鐵有限公司”之處，亦會作出修訂，改為提述該公司的新中文名稱。 

 

 有關的附例已經小組委員會審議並獲其同意，希望議員支持這項決議

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地鐵有限公司於 2007 年 6 月 20 日訂立的《2007 年地下鐵

路（運輸交匯處）（修訂）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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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就批准《2007 年九廣鐵路公司（附例暫時

中止實施）附例》而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ORDINANCE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案。 

 

  這項決議案旨在於九鐵公司授予地鐵公司經營權的有效期內，暫時中止

實施現行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制定的《九廣鐵路公司附例》及《西北

鐵路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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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營權有效期間，地鐵公司會負責營運九鐵公司的鐵路及巴士服務，

而九鐵公司則會停止有關的營運。剛才立法會已通過修訂《地下鐵路附例》，

把現行《九廣鐵路公司附例》中一些營運九鐵公司鐵路所需的條文納入現行

的《地下鐵路附例》，亦已通過制定與現行《西北鐵路附例》大致相若的《香

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因此，現行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制定的

《九廣鐵路公司附例》及《西北鐵路附例》將會於經營權有效期間暫時中止

實施。 

  

  有關的附例已經小組委員會審議並獲得同意，希望議員支持這項決議

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九廣鐵路公司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訂立的《2007 年九廣鐵

路公司（附例暫時中止實施）附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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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動議的決

議案。 

 

 我現在請曾鈺成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我提出關於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事規則》（“《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在議員提出的議案辯論中獲委派官員的發言次

序。  

 
 按照現行安排，官員通常只會在辯論臨近結束時，才發言回應議員在辯

論過程中表達的意見。  

 
 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官員在出席由議員提出的議案辯論時，應在辯論

中發言兩次，即在辯論的較早時說明或解釋政府當局對有關議案及任何修正

案的立場，然後在辯論臨近結束時回應議員在辯論過程中曾表達的意見，這

樣，辯論的焦點便會更為集中，而且有關的辯論亦會更具意義。  

 
 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對《議事規則》作出的修訂已載列於決議案內。內

務委員會已接納有關的修訂建議，所以，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 

 
 多謝主席。 

 

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33 條 ─ 

 

(a) 在第 (3A)款中，在“在立法會進行的辯論中，”之前加入

“除第(3B)款另有規定外，”；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217

(b) 加入 ─ 

 

 “(3B) 除由獲委派官員或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13(1)

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或第 16(4)條（立法會休會待

續議案）動議的議案外，立法會主席須於以下時間叫喚出席

辯論的獲委派官員發言 ──  

 

(a) 任 何 示 意 發 言 的 議 員 被 叫 喚 發 言 之

前；及 

 

(b) 再無議員示意發言，或就議案及其修正

案進行合併辯論，而議案動議人已被叫

喚就修正案發言，並已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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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本人動議本會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2007 年 6 月 13 日本會通過決議案，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重組政府總

部的政策局。鑒於各政策局在分工上的轉變，議事規則委員會曾檢討政策局

的重組對立法會轄下 18 個事務委員會工作的影響，並向內務委員會提出建

議。 

 

 內務委員會認同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並認為如果按照政策局局長的

新職責編排，重新整合事務委員會負責的政策範疇，會令事務委員會架構和

成員組合出現重大的轉變，而這些轉變會使個別事務委員會在現屆立法會

後一個會期監察及跟進特定政策事宜的工作產生困難。因此，議員同意現行

事務委員會的架構應維持不變，但對某些事務委員會的名稱和職權範圍須作

適當的修改，包括： 

 

(i)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改稱為“發展事務委員會”，而經濟事

務委員會則改稱為“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以便與所對應的政策

局的名稱相符；及 

 

(ii) 新的政策範疇包括扶貧、社會企業、創意產業及可持續發展，會交

由職權範圍原已涵蓋該等政策範疇的事務委員會負責。 

 

 議員亦同意在 2007-2008 年度會期臨近結束時進行檢討，研究事務委員

會的架構，以及應就並不直接屬於任何一個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的 7 個政

策範疇交由哪些事務委員會負責作出決定，務求可為下一屆立法會的事務委

員會架構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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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為了落實議員同意的修改建議，本人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

份動議這項議案。決議案如果獲得通過，將於立法會下一年度會期開始當天

生效。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本會於 1998 年 7 月 8 日、2000 年 12 月 20 日及 2002 年 10 月

9 日的會議上提出和通過決議成立的現有 18 個事務委員會，按內

務委員會的建議，批准附表所載的經修訂職權範圍及各相應政策

局／機關列表；而經批准的各項修訂於立法會 2007-2008 年度會

期開始當天生效。 

 

附表 

 

事務委員會 相應政策局 

／機關 

政策範圍 職權範圍 

1. 人力 (a) 勞工及福利局 

(b) 教育局 

勞工、人力策劃、職業訓

練及教育，以及資歷架構 

第 1部 

2. 工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業、工業、推廣工商服

務業、創新科技、保護知

識產權，以及促進外來投

資 

第 2部 

3. 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 

(a) 公務員事務局 

(b) 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 

與公務員及政府資助公

共機構，以及其他公共服

務機構有關的事宜 

第 3部 

4. 司法及法律 (a) 司法機構 

(b) 律政司 

(c) 政務司司長辦公

室轄下行政署 

(d) 民政事務局 

與司法及法律事務有關

的事宜 

第 4部 

5. 民政 (a) 民政事務局 

(b) 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 

(c) 勞工及福利局 

(d) 發展局 

  

地區、公共及鄉村事務、

人權、公民教育、保障資

料、新聞自由、大廈管

理、青年及婦女事務、提

供康樂及文化服務、文化

藝術發展、公眾娛樂、體

育及康樂，以及文物保護 

第 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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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 相應政策局 

／機關 

政策範圍 職權範圍 

6. 交通 運輸及房屋局 交通 第 6部 

7. 房屋 運輸及房屋局 私人及公共房屋 第 7部 

8. 保安 (a) 保安局 

(b) 廉政公署 

 

保安、公安、公眾安全、

貪污事宜、國籍及入境事

務 

第 8部 

9. 政制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聯合聲明》及《基

本法》的實施、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

政府和其他內地政府部

門間的關係、選舉事務和

區域組織事宜 

第 9部 

 

10. 食物安全及

環境衞生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及漁

農 

第 10 部 

11. 財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及財政事宜 第 11 部 

12. 教育 教育局 教育 第 12 部 

13. 發展 發展局 

 

 

地政、屋宇、規劃、水務、

工務計劃，以及其他工程

事務 

第 13 部 

14. 福利 (a) 勞工及福利局 

(b) 民政事務局 

福利、康復服務、扶貧及

社會企業 

第 14 部 

15. 資訊科技及

廣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資訊科技、電訊、廣播、

電影服務及創意產業 

第 15 部 

16. 經濟發展 (a) 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 

(b) 運輸及房屋局 

(c) 環境局 

 

 

經濟基礎建設及服務，包

括海空交通設施及服

務、郵政及氣象資訊服

務、能源供應及安全、保

障消費者權益、競爭政策

及旅遊事宜 

第 16 部 

17. 衞生 食物及衞生局 醫療衞生 第 17 部 

18. 環境 環境局 環境事宜、自然保育及可

持續發展 

第 18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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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 

 

立法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勞工、人力策劃、職業訓練及教育，以及資歷架構有關的

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2 部 

 

立法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商業、工業、推廣工商服務業、創新科技、保護知識產權

及促進外來投資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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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 

 

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公務員及政府資助公共機構，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機構有關

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4 部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在符合維持司法獨立及法治精神的原則下，監察及研究與司法及法律事

務有關的政策事宜，包括有關官員及部門在推行上述工作方面的效能。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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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 

 

立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有關地區、公共及鄉村事務、人權、公民教育、保障資料、

新聞自由、大廈管理、青年及婦女事務、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文化藝術發

展、公眾娛樂、體育及康樂，以及文物保護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

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6 部 

 

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交通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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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 

 

立法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私人及公共房屋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8 部 

 

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保安、公安、公眾安全、貪污事宜、國籍及入境事務有關

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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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部 

 

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有關《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政府部門間的關係、選舉事務和區域組織的政

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10 部 

 

立法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及漁農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

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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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部 

 

立法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財經及財政事宜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12 部 

 

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教育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

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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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部 

 

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地政、屋宇、規劃、水務、工務計劃及其他工程事務有關

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14 部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福利、康復服務、扶貧及社會企業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

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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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部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資訊科技、電訊、廣播、電影服務及創意產業有關的政府

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16 部 

 

立法會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經濟基礎建設及服務包括海空交通

設施及服務、郵政及氣象資訊服務、能源供應及安全、保障消費者權益、競

爭政策及旅遊。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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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部 

 

立法會 

 

衞生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醫療衞生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 18 部 

 

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環境事宜、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

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

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

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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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我現在請李華明議員發言及動議他

的議案。 

 

 

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IES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很高興林局長能趕回來，沒有需要由曾局長來代

替他。 

 

 回歸 10 年，政府對香港的定位是“成為亞洲的國際城市”，早在曾特

首仍是政務司司長的時候，他已在國際場合發表這些說話，即香港要成為全

亞洲 多元化、 開放的城市，並可提供大量機會。但是，對於以香港為家

的數十萬少數族裔人士來說，這些說話其實是頗為諷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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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香港的少數種族數目和人口來說，不錯，香港事實上可說是一個

頗國際化的城市。 近，美國《時代》周刊便有一宗報道指出，單單重慶大

廈 ― 這大廈在尖沙咀是很聞名的 ― 便已居住了 少 120 個國籍的

人，被評為“亞洲 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但是，這是否便表示香港

是多元化和開放的呢？顯然不是，因為香港社會仍未能尊重和包容不同種

族、不同文化的人，香港仍無法為不同種族的人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部分

處於低下階層的少數族裔人士在教育、社會適應、融合各方面均處於弱勢，

他們的權益仍得不到保障。 

 

 根據政府的統計，在 1996 年約有 28 萬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居住，至 2001

年增加至 34 萬，佔全港人口的 5.1%。到了今天，我們相信少數族裔人士已

接近 40 萬人。在這些少數族裔人口中，菲律賓人、印尼人、印度人、泰國

人、尼泊爾人和巴基斯坦人等南亞裔人士佔超過七成，他們當中有超過一成

在香港出生，大部分均在香港落地生根，並集中在油尖旺、葵青、元朗等區，

南亞裔人口已成為香港人口中一個穩定的社羣。 

 

 如果少數族裔人士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機會，香港便可以得到不同背景的

人才，加強香港與外地，特別是鄰近地區的聯繫，有助加強香港的競爭力。

如果他們的發展機會被窒礙，使他們長期處於低下階層，無法融入主流社

會，甚至要倚賴社會福利，他們便會成為社會的包袱，因而埋下對不公平社

會制度的怨憤和不滿，日後必會演變成社會問題。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不幸地，現時大部分少數族裔人士的處境，正是發展機會處處受到窒

礙。由於文化、語言等差異的障礙，他們在各方面均遭遇困難，主流社會的

香港人雖然每天均見到他們，但卻視而不見，甚少想過要瞭解他們的生活文

化，有時候更把歧視、排拒加諸他們身上，而且社會環境和政府施政對他們

的支援也非常不足。社會的排拒、政府施政的漠視，令大量少數族裔人士的

發展機會被窒礙，即使他們世代在港居住，卻仍無法融入社會，無論在教育、

就業、日常生活、尋求公共服務或其他支援等方面，均面對種種障礙，費盡

努力仍苦無出路。 

 

 南亞裔居民在職業上出現被分隔的現象，他們集中從事地盤、護衞員等

數個低技術行業的工作，這正正是發展空間被窒礙的寫照。這種職業上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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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化，不但長期得不到改善，甚至代代相傳。日前，有一電視節目令我印

象相當深刻及深受感動，一名南亞裔青年，他是男孩子，由祖父至父輩均是

“槍搵食” ― 大家也知道，即是當護衞員，“做 se-cu”。即使到了

第三代，他終於成功爭取到在時裝店當售貨員，雖然對大部分主流香港人來

說，這也不算是甚麼特別的職業，但對他來說，他要用 40 年的時間，並且

還要借助社會服務機構（即 NGO）的幫助，才能夠不“揸槍搵食”，使他正

式覺得自己可融入主流社會，沒有被邊緣化。其實，這對他們來說是很難受、

很艱辛的。 

 

 主流社會對少數族裔人士存在歧視和偏見，僱主基於種族的考慮而不是

能力因素，拒絕招聘少數族裔人士，這也是令他們被邊緣化的主因之一。僱

主在招聘人手的時候，不同職級的職位（即使是非技術職位）亦有要懂得中

文的入職要求，其實，這也成為了另一種障礙，甚至是歧視。為了促進少數

族裔人士的平等發展機會，民主黨和很多民間組織多年來向政府爭取立法禁

止基於種族的歧視。然而，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裏引

入了大量豁免條文，例如，“招致額外開支”的行為可獲豁免，因此醫院拒

絕提供翻譯服務屬合法行為，學校拒絕提供銜接中文課程同屬合法範圍，所

以政府提出的禁止歧視的法案並未能提供全面的保障，我們期望法案委員會

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後，能夠作出修訂。 

 

 除了歧視，教育制度無法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向上流動的社會階梯，也

是令他們無法脫貧的問題徵結，而中文課程便是 大、 大的障礙。回歸 10

年，香港推行母語教學，中文日見重要，使南亞裔學生升學更見困難。 

 

 中文對非華裔人士來說，是非常難學習的語言，追不上課程的問題早已

在小學階段浮現。近年，政府讓南亞裔學生入讀主流學校，但配套服務不足，

例如沒有針對南亞裔學習需要的課程及教材，令入讀主流學校的學童跟不上

進度。及至中學會考的時候，學生基本上已沒有升學的機會，即使是獲得繼

續升學機會的學生，大多數是來自較富裕家庭、入讀國際學校或英文中學的

學生，而能入讀大專課程的，更是數年才有 1 名，原因便是他們的中文科不

合格。正規教育的機會被窒礙，職業培訓的機會同樣少之又少，加上大部分

課程均以中文教授，南亞裔青少年能選讀的課程少之又少。由於無法跨越中

文課程的要求，非華語學生要得到出頭的機會，真的是談何容易。 

 

 少數族裔人士面對的困難並不限於學業和職業，而是遍布生活的每個層

面，即使簡單如到醫院看病、生育，由於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皆造成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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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便和困難。在南亞裔文化中，婦女的地位較低，社區網絡薄弱，如果她

們不懂中英文的話，家庭服務等社會支援的資訊便無法達至她們手上，因而

進一步削弱了她們應對逆境的能力。因為言語不通、服務和政策沒有加以配

合而造成的困難，真是數不勝數。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要讓少數族裔人士得到發揮的機會，這仍是一條漫

長的道路。要創造共融的社會，我們應盡量提供場地和設施，讓少數族裔人

士進行文化、宗教活動，建立社區網絡，同時鼓勵他們走出社區，透過更多

接觸、瞭解，促進主流社會和少數族裔人士的互相瞭解和尊重。此外，針對

少數族裔人士因語言而面對的隔膜，無論在教育、就業、公共服務各方面，

當局均應投入資源，加強支援，並須因應少數族裔人士的特殊情況，無論在

就業、升學各方面的語言要求，均予彈性處理，這樣不單能讓他們發揮潛能，

也能為香港培養多元人才，增加香港的競爭力。 

 

 我今天代表民主黨提出這項議案辯論，是要促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

以保障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希望能鼓勵主流社會 ― 即我們 ― 多些

關心南亞裔等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為創造共融社會略盡一分綿力，希望各

位同事支持。稍後，就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我會作出另外 5 分鐘的回應。 

 

 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政府當局未能為本港三十多萬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所需的支援和

保障，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在各方面遭遇困難，對他們的發展和融入香

港社會造成障礙，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以保障少數族裔人士

的權益，包括： 

 

(一) 在教育方面，增加資源，在各區增加取錄較多非華語中小學生

的指定學校數目，並為有關學校提供適切的支援，同時提供適

合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科課程及中文科公開考試，讓不諳中文

的少數族裔學生有同等機會升學（特別是大學）及就業； 

 

(二) 在就業方面，因應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以英語或少數族裔語

言提供職業訓練課程和工藝測試，而政府及公營部門在招聘人

手時，應放寬中國語文方面的入職要求，盡可能安排少數族裔

人士擔任適合的職位；此外，勞工處應提供中英文的職位空缺

資料及設立就業輔導專櫃協助到勞工處求職的少數族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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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公共服務方面，為使用公營醫療、社會服務及就業等公共服

務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免費傳譯服務； 

 

(四) 在宗教及文化方面，在少數族裔人士聚居的地區，提供場地及

其他設施作進行宗教、文化活動用途，同時加強公民教育，增

加市民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文化的瞭解和尊重； 

 

(五) 透過全面的法例及配套措施，確保少數族裔人士不受歧視；及  

 

(六) 制訂完善的政策，幫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香港社會。”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蔡素玉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蔡素玉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李華明議員的議案。 

 

 香港雖然是國際城市，但華人佔了絕大多數，我們同文同種，沒有語言

隔膜，日常溝通自然不會有甚麼困難，因此，也較容易忽略原來其他不是土

生土長的人要融入香港社會，是存在不少困難的；加上特區政府推出的多項

政策未有顧及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以致他們在生活中，例如就教育、住屋

和醫療等問題上，處處碰壁，“有冤無路訴”的情況經常發生，即使在入境

事務方面也是如此。 

 

 立法會正在審議《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對於加強保障少數族裔人士的

權益，我們認為是一個好的開始。不過，該條例草案涵蓋的範圍相當有限，

只能為解決目前問題提供一個方向，所以要真正具體而全面地協助少數族裔

人士，還須有很多不同的途徑，例如今天的議案辯論內容。 

 

 代理主席，原議案提出的多項建議，民建聯均十分支持，我們的修正只

為補充不足。在眾多少數族裔面對的難題中，教育政策肯定是他們 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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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因為是關乎他們下一代的發展和前途，當中很多議題早已引發廣泛的

關注和討論，例如，學校在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時沒有劃一標準；專為少數

族裔學生而設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書是否獲得廣泛承認；升讀大學的中文要

求；是否有需要為非華語學生訂出某個百分比的大學學額，以及教授非華語

學生中文的支援等問題。 

 

 不過，大家在關注這些問題之餘，也不要忽略了其他同樣重要的問題。

表面上，特區政府近年似乎十分關注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也舉辦了很多地

區活動，製作了很多宣傳短片以至電視節目，以推動不同種族人士和諧相

處，建立共融。不過，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卻存在一個根本的

漏洞，便是對少數族裔人士各項數據的掌握嚴重不足。 

 

 代理主席，目前有多少比率的少數族裔青年能升上專上學院或大學呢？

學童在中小學的成績如何？有多少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接受全面的中小學

教育呢？各年齡組別的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和失業情況又如何？有多少人

申請了綜援？有多少人接受或被拒於公共醫療服務？少數族裔人士所屬宗

教的分布情況如何？對於以上及其他一連串的問題，特區政府似乎均沒有答

案。 

 

 究其原因，政府現時所掌握的少數族裔人口數字，只是根據 2001 年的

人口普查而制訂，而有關普查的題目，主要集中在香港居住的南亞及東南亞

少數族裔人士，並不包括日本人、韓國人及混血兒，也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而且有關數據沒有定時更新，而各政策局或部門又沒有就少數族裔人士進行

更深入的調查。 

 

 試問在沒有確切的數據之下，特區政府又怎能制訂切合需要的政策和措

施呢？難怪教育局以至政府各部門在制訂政策時，經常完全忽略了少數族裔

人士的實際情況，不單不嘗試瞭解他們的困難，也沒有考慮為他們提供特定

的服務。 

 

 與此同時，由於欠缺這批人士的宗教及文化詳細資料，特區政府也難以

準確地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適當的場地，以至其他設施，以用作進行宗教、

文化等活動。這種情況明顯不利於少數族裔政策的發展，也無助宣傳共融文

化，或加強社會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接觸、接納、瞭解和尊重。 

 

 因此，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必須立即着手為少數族裔人士建立數據資料

庫，要求各局及部門以少數族裔為特別的服務對象，有系統地和針對性地收

集他們的就業、教育、使用公共服務、宗教及文化等資料。有了這些數據後，

我們才可準確地作出評估，制訂完善的政策，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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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的另一項修正，是協助部分錯過教育機會的少數族裔青年取得基

本的中學學歷，藉此增加謀生能力，以至脫貧。在香港，有為數不少的青年

由於曾返回祖國生活，十多歲時才返回香港，以致錯過了完整的學校教育，

即使他們現在有意完成中學，但礙於學歷與本地學生有一段距離，又超過了

15 歲，很難找到學校取錄，因而令不少二十多歲的青年連 基本的學歷也無

法取得。 

 

 所以，我提出的其中一項修正，便是建議政府增撥資源，為這些青少年

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盡量幫助他們取得相等於中學教育的資歷，以及讓

志願團體或培訓機構例如職業訓練局等，設立一些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課

程，提升他們的職業技能，幫助他們就業。 

 

 此外，為了加強協助往勞工處求助的少數族裔人士，我們建議設立就業

輔導專櫃，同時接受少數族裔人士就勞工法例和權益事宜的查詢，從而幫助

他們理解勞工法例，令他們有正式的渠道理解自己應有的權益，避免被無良

僱主趁少數族裔僱員不熟悉法例，乘機對他們做出一些不公平的行為，甚至

因為一些小錯誤而威脅解僱他們。 

 

 除了協助他們解決“三餐一宿”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外，要有效鼓勵少數

族裔人士融入社會，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有機會貢獻所長，加強他們對社會的

歸屬感，真正做到以香港為家。民建聯認為，既然民政事務局近年大力增加

女性加入諮詢委員會的比例，藉此在政策制訂時引入女性的觀點，同樣道

理，也應該增加少數族裔人士參與公共服務的機會，委任更多有才能的人加

入公共機構或諮詢組織。作為一個起步點， 少也應讓他們加入一些與其本

身息息相關的公營機構，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讓他們的觀點和意見得到充

分反映。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有同等機會升學（特別是大學）及就業；”之後加上“(二)在少

數族裔青少年問題方面，增撥資源，加強少數族裔青少年的社會服

務，並協助已過就學年齡的少數族裔青少年完成中學教育及職業教

育；”；刪除原有的“(二)”，並以“(三)”代替；在“協助到勞工

處 求 職 ” 之 後 加 上 “ 和 查 詢 勞 工 法 例 和 權 益 ” ； 刪 除 原 有 的

“(三)”，並以“(四)”代替；刪除原有的“(四)”，並以“(五)”

代替；在“文化的瞭解和尊重；”之後加上“(六)委任有才能的少數

族裔人士加入公共機構或諮詢組織，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以反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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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族裔人士的訴求；”；刪除原有的“(五)”，並以“(七)”代替；

及刪除原有的“(六)”，並以“(八)建立全面的資料庫，有系統性和

針對性地收集少數族裔人士有關就業、教育、使用公共服務、宗教及

文化情況的數據，以瞭解他們的需要，從而”代替。”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就李華明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我相信我們也會齊心

地促請政府為少數族裔人士多做一點工夫。職工盟的立場一直也是反歧視

的，不論是在性別、殘疾、種族、年齡、性傾向、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方面，

均不應有歧視的情況存在。不過，很可惜，政府及局長一直以來也是採取“斬

件式”的立法方法，處理了性別歧視方面的工作後，才處理殘疾歧視，然後

便是家庭崗位歧視，在完成家庭崗位歧視的工作後，我們也很高興當局現在

處理種族歧視的範疇。可是，當局可否不以“斬件式”的方法來處理，而是

提出一項可以一次過包括所有歧視問題的法例呢？因為，現時尚有年齡歧視

和性傾向歧視未處理。不過，我們今天的焦點，是在少數族裔方面。 

 

 雖然現時已提出了《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但在討論條例草案時，我們

發現了很多政策上的問題，因為條例草案中訂有很多豁免，如果政府獲豁

免，因而有很多事情也無須依循的話，他們 後依然不會有一個平等的機

會。我們很希望現時政府所做的，並非只是立法，而是真真正正為少數族裔

提供平等的機會。要為他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其實是包括兩方面的：一方面，

是不要歧視，第二方面，是須作出更多配套，以扶少數族裔一把，從而讓他

們融入社會。在這方面，是須有很多正面的政策的。雖然反歧視可以採用負

面的、具阻嚇性的措施，但除了以阻嚇性的政策令他們不被歧視外，我們也

希望政府可以多做正面的事情，讓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我現在想特別提出數項問題。第一，是教育方面的問題。教育方面其實

是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小學教育。我們以往跟政府討論時，政府很希望

少數族裔融入主流教育，這個觀念是好的。可是，很多時候，當少數族裔入

讀主流學校時，他們會趕不上課程，基於他們的家庭背景，他們不會中文，

家人也不會說中文，中文對他們來說並非母語，而是第二語言。在這樣的情

況下，他們上學時既要學英文，也要學中文，很多時候便趕不上。當他們入

讀主流學校，跟整班學生在一起學習時，當局會否好好地扶助那一羣少數族

裔人士，幫助他們趕上中文的課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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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主流學校方面，我們一直要求實行小班教學，但現在尚未實行，所

以主流學校根本無法協助他們。可是，如果少數族裔在一開始時便已脫節，

趕不上課程的話，往後便很難再趕得上。因此，就第一項問題而言，我認為

中小學教育應多關注少數族裔學生，為他們提供配套措施，讓他們能趕上課

程。 

 

 至於第二部分，我們在討論條例草案時也一直未能解決的，那便是大專

教育的問題。如果中文科合格是入讀大學的必要條件，那對於少數族裔來

說，很多時候便會構成困難。我們當時一直討論為何不能採用英國的 GCSE

中文科合格為入讀香港的大學的準則，即特別為他們多開一條路。因為在英

國，GCSE 中文科主要是供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學生報考的，而對少數族裔

來說，中文確實是他們的第二語言。那為何不能開放那條路，讓他們得以入

讀大學呢？ 

 

 我們在有關法案委員會也一直討論這事，但至今仍未有答案，我們仍等

待政府的答覆，究竟可否給他們多開一條路呢？我相信只有開放那條路，才

可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政府也很關心跨代貧窮的問題，但如何可以解決跨

代貧窮的問題呢？教育是唯一的方法，只有讓他們的下一代可以往上發展，

才可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 

 

 第二，是醫療方面的問題。代理主席，我們也很關心語言歧視的問題。

少數族裔很多時候也表示，當他們到醫院求診時，如果不懂說中文或英文，

便難以說明自己所患的疾病，結果院方便不能替他們治療，這真的是人命關

天了。那麼當局可否在語言方面提供多些服務呢？可是，醫院管理局至今也

不願意這樣做。這做法是否真的如此複雜呢？是否真的牽涉那麼多資源呢？

我們不是要求一定要有翻譯人員駐院，但可否設立一份名單和電話表，在有

少數族裔到院求診時，便致電尋求翻譯服務。此舉只涉及按次計算的收費，

無須聘用 1 名人員長期駐院作翻譯，這方面是否可以辦得到呢？ 

 

 第三，是就業培訓方面的問題。其實，我們認為在成人教育方面，包括

僱員再培訓局、建築業訓練局及職訓局，對少數族裔也是缺乏照顧的。我們

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多做工夫，尤其是建築業，因為有很多尼泊爾族裔的

人也是從事建造業的，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配套措施，在培訓上協

助他們。 

 

 後，代理主席，我亦要談談外籍家庭傭工的問題。其實，當中有一項

歧視性的條文，是在今次的立法中未能解決的，因為條例草案豁免了入境事

務處訂定的條例。該項歧視性條文便是所謂的“兩星期規例”。何謂兩星期

規例呢？就是一名所謂 expatriate（即外籍人士）來香港工作，如果想轉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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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隨時可以的，但對外籍家庭傭工來說，他們只可留在香港兩星期，如

果在兩星期內仍未能找到僱主，便一定要離開香港。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印

尼或菲律賓傭工即使被僱主刻薄對待、甚至是虐待時，他們也不敢作聲，因

為他們一作聲便可能會被解僱，更要在兩星期內離開香港。為何不能平等地

對待他們，讓他們可以有更長的時間留在香港找工作，而無須在兩星期內離

開，從而鼓勵他們提出投訴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的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一直受到忽視，導致他們的權

益不能得到全面的保障，不能像本地市民一樣享有應有的公民權利。直至去

年年底，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要待法例獲得通過後，

本地少數族裔人士才可望其權益得到更全面的法律保護，不再受到歧視。但

是，除了法律保障外，政府現行的施政亦有很多不足之處，令少數族裔未能

融入社會，處於社會的邊緣位置。  

 

 現時，本港有三十多萬少數族裔人士，這個數字相對全港人口來說，只

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少數族裔往往被視為過客，社會團體普遍亦不願

意對其族羣投放資源。可是，如果我們把焦點投放在這些少數族裔，例如印

度籍、巴基斯坦籍及尼泊爾籍的社羣身上，便會發現這些僑民大部分皆在本

地土生土長，經歷數代，以香港為家，既然如此，我們當然有必要協助他們

融入本地社會，在香港安居樂業。  

 

 事實上，礙於社會對少數族裔的認識不多，令他們在香港生活時遇到很

多困難。先就教育而言，目前只有數所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學校，令大部分

兒童須長途跋涉地上學。雖然主流學校設有一些融入計劃，但這些學校大多

對他們的宗教和文化缺乏理解，其中，語言障礙更成為 大的困難。雖然有

學校教授少數族裔學生中文，但欠缺統一、劃一的中央指導及標準，令學生

未能好好學習中文，不利他們融入學校的主流教育。  

 

 在工作方面，少數族裔亦因為不懂中文，在尋找工作時經常碰釘。根據

一項本地僱主對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的意見調查發現，偏主主要透過僱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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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朋友的轉介和報章招聘這 3 個途徑來招募少數族裔人士。可是，少數族裔

的社羣較為封閉，況且現時勞工處介紹職位空缺的網頁資料大部分均以中文

刊載，而勞工處亦沒有於服務櫃台設立傳譯服務，令少數族裔的求職需要受

到忽視，變相令僱主未能透過報章廣告和勞工處等正常途徑接觸他們。 

 

 此外，文化差異也成為少數族裔人士求職的另一障礙。我便曾聽過一位

少數族裔人士求職時受到歧視的例子。這位少數族裔人士雖然成功獲得僱主

的聘請，但因為他留有長鬍鬚，僱主便要求他把長鬍子剃掉才願意聘請他。

可是，僱主不知道在他們的宗教立場上，鬍鬚留得越長代表他們的信仰越虔

誠，這種情況便令這位少數族裔人士陷入選擇工作與信仰的兩難局面。 

 

 除了尋找工作時受到挫折和歧視外，少數族裔亦因為語言問題，令他們

對本地勞工法例的保障認識不多，容易受到僱主的剝削。其實，現時大多數

少數族裔人士只會受聘從事非技術性行業的工作，而他們的工作亦多以時

薪、日薪等方式計算，相對地影響了他們收入的穩定性，甚至令他們較本地

一般基層市民面對更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 

 

 剛才所提及的，主要是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生活所面對的障礙和需要，

但基於他們族羣的特性，其實亦隱含着更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對社會和諧

發展添加不穩定的因素。今年，便有一項關於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狀況的調

查研究發現，大部分少數族裔婦女對家庭暴力採取容忍的態度，其中表示會

報警求助的只有不足 7%。事實上，她們不願向專業人士求助的情況是可以理

解的。本地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文化始終認識不深，況且，語言不通始終成為

少數族裔與本地社會溝通的主要障礙。在這情況下，試問她們又怎能安心向

本地的專業人員求助呢？ 

 

 代理主席，語言問題可算是阻隔少數族裔人士融入本地社羣的主要因

素，令他們無法獲取應有的資訊，不利他們與外界溝通。近年，政府的確投

放了很多資源來推動少數族裔與本地社會的融和，但在這些措施當中，稍為

做得有聲有色的，也只是宣傳活動而已，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措施，實在難以

改變本地社會對他們根深蒂固的偏見。為了達致真正的社會和諧，希望社會

能更多關注少數族裔的利益，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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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是世界上一個國際聞名的城市，也是聯合國《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公約》”）的締約成員，《公約》定

明成員有責任採取步驟“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但是，本港在落

實《公約》和保障不同種族人士的權益方面，一直滯後於世界的潮流。目前，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也只不過在本會進行審議階段，暫時仍未能依靠法例

維護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不過，正在本港生活的三十多萬少數族裔人士卻

每天皆要面對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難，其中，他們在教育、就業和使用公共服

務方面所面對的困難，可謂 為嚴重。 

 

 在教育方面，根據統計，現時每年平均有 400 至 600 名非華語學童入讀

小學和中學，保守估計每年有 8  000 人在學。但是，他們往往在語言學習上

遇到極大的困難，因為少數族裔學生中，主要以南亞裔人士為主，他們往往

在學習中文上遇到較大的困難。有關注少數族裔的團體亦指出，因為政府現

時在教育語言方面的政策，導致很多少數族裔學童在會考中文科不合格的情

況下被迫停學。2006 年，在 450 個少數族裔會考生中，只有 23 人升讀預科。

現時，其他相關的進修課程，例如毅進計劃、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等，

皆只提供中文課程，令他們無法改善就業情況。代理主席，反觀世界其他地

方，例如紐約，當地的教育部門會針對來自各地的新移民制訂適合的英語課

程，讓新移民融入社區。但是，香港卻沒有為少數族裔人士訂定中文適應課

程，令他們更難融入社區。 

 

 代理主席，現時在就業方面，許多在職的少數族裔人士均面臨失業的危

機，就以建造業工人註冊問題所衍生的問題來說，便 能反映他們在求職上

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在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方面，它們規定註冊的建造業

工人必須參加指定的訓練課程，而這些課程多由建造業訓練局和部分指定機

構開辦，但這些課程大多數沒有提供英語課程。此外，有些少數族裔人士不

但不懂中文，甚至連英文也未必明白，他們大多數只懂得他們原居地的語

言，但建造業訓練註冊課程卻未有提供翻譯服務，令不少南亞裔人士皆未能

參加這些課程，從而取得註冊，因此，他們無法進入地盤工作。然而，有關

機構及政府部門至今仍未為南亞裔人士提供英語課程或翻譯服務，對他們的

就業構成極大的影響。 

 

 代理主席，公共服務為本港市民提供不少生活所需。但是，少數族裔人

士往往在使用公共服務方面遇到不少困難。本地一所大學與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在去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訪問了 109 名 18 至 59 歲巴基斯坦裔婦女，

當中 93%受訪者會選擇到公立醫院求診，但 43%受訪者認為在求醫過程中遇

到語言上的困難，有 41%認為是很難溝通。由此可見，種族不同和語言障礙

對少數族裔人士日常使用本港的公共醫療服務亦會構成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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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近年，不少居住在偏遠地區、新市鎮的市民均面對着社區設

施不足的問題，並且問題十分嚴重，但對居於偏遠地區的少數族裔居民來

說，這問題便更為嚴重。據統計，東涌目前約有 4%的居民是南亞和少數族裔

人士，語言不通加上嚴重欠缺社區設施，令他們更難融入社區，為社區發展

孕育着更多社會問題。因此，政府當局實在有責任投放更多資源以協助少數

族裔融入社會，以及興建更多社區設施以供居民享用。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香港號稱亞洲國際城市，聽起來這名稱很好聽，即

是說香港有一股很大的融和力量，足以令很多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背

景的人可在香港生存，生活得很開心。 

 

 政府在描述回歸的短片中，大家可能也不記得其內容了，其中可見有些

少數族裔人士正載歌載舞，在一片笑聲中述說如何歡迎回歸 10 周年。然而，

事實上，如果跟這些少數族裔傾談時，便會知道他們的實況像香港很多實際

情況般，是跟該宣傳短片所表現出的背道而馳。 

 

 讓我數出幾項實質的數字，大家便明白了。 近一項研究訪問了這些少

數族裔的香港居民，他們很多都是香港永久居民，有多少人會覺得被歧視

呢？有接近 60%覺得被歧視。他們的失業率，較香港本土的失業率遠遠為高，

是接近 40%，過去 1 年內有失業情況的佔 60%。他們有 7  000 名小朋友現時在

不同的中小學就學，但他們之中，有超過半數在學習上有困難，特別是在中

文科，有超過八成的少數族裔學童在學習中文方面有困難。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個國際都會、國際城市裏，即以北美或香港為例，

首要的目的，便是要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接着可協助他們自立。但是，如果

他們在 初的階段，即在求學階段，已無法獲得良好的教育，我們還怎能希

望他們成材，可以向上攀呢？ 

 

 大部分這些小朋友，除了在少數學校中，例如嘉道理學校，他們可獲政

府提供全面支援外 ― 他們可在校內與很多少數族裔同學一同學習，而校

內的配套也容許他們有較好的和合理的語言學習環境 ― 其他很多散居

於香港不同區域的，基本上未能接受教育上的協助，但這點卻是 重要的，

因為當他們在小學階段無法得到所需的援助，到了中學，他們的表現亦不會

好，即使讓他們僥幸地完成中學，入了大學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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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香港現時所有大學的入學要求，是一定有需要具備合格和良好的中

文程度，才能升讀。單是這一點，已等於對他們判了死刑，因為對大部分少

數族裔的學生來說，他們連在小學階段學習中文也有困難，要他們通過大學

入學試的中文入學資格，對他們而言，實在是難如登天。 

 

 所以，很多人可能均表示過要協助他們，大家都知道，教協也曾協助他

們向大學要求考慮讓他們報考一個中等中文程度，即 GCSC 的考試，合格便

接受為符合入讀大學的條件。然而，根據 新消息，大多數的本地大學仍未

肯放鬆這部分的要求，仍然把持得甚緊。在教育層次的情況是這樣，在醫療

方面又如何呢？ 

 

 我們有很多在公立醫院服務的同事都曾試過從這些病人方面得到一些

很難忘的經驗，就是當這些病人來到醫院裏，醫生卻無法替其診治。事實上，

無論是以中文和英文與他們交談，也無法跟他們溝通。在香港，實質上佔人

口 5%的少數族裔人士仍有大概 30%不能流利地使用中文或英文。這是一個很

大的數字。 

 

 政府彷彿當這些人是隱形人，是透明、不存在的。他們是處於邊緣。當

然，他們很多均是基層市民，是生活在較貧窮的情況下，而政府可能也未必

須重視他們手上的一票。可是，政府這樣做，香港怎能擔當亞洲國際城市之

名呢？又怎能令這些少數族裔人士融入香港這個城市呢？ 

 

 須知道，如果他們在校內得不到良好教育，在就業方面便會有很大困

難，以致他們 終也可能因無法自立，而被迫走上一條可能有需要得到一些

經濟援助的路。這情況可能是由政府的政策造成，但這情況也加速了他們被

社會上其他的主流人士歧視。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時候是責無旁貸的。 

 

 代理主席， 近，屯門醫院兒科的同事進行了一些工作，對他們來說，

這些工作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他們根本欠缺翻譯服務，就是他

們製作了一些卡來協助日常工作，他們在這方面是盡了努力。可是，這些是

個別醫院、個別部門自發性的行為，絕大多數的公立醫院都沒有這樣做。我

自己也是業內人士，我當然知道。 

 

 如果這些少數族裔是一個相對地富有的民族，這當然是沒問題的，他們

只要前往 著名的私營醫院，不論是說日語、韓語、阿拉伯語的，這些醫院

也沒困難向他們提供翻譯服務。這只是對於富有人家的服務，是一些昂貴的

服務，但對於在香港為數很多的少數族裔人士而言，到醫院求醫並非接受一

項奢侈品，而是救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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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想，如果有病人是因為語言溝通上出問題而失救，我們是否很能夠

接受，或很開心地看見他們因此得不到醫療照顧？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在教

育上和在醫療上，首先一定要做的，是提供一個良好語言環境的協助。根據

有關調查顯示，他們之中，有絕大部分（達 90%）想學好中文，但坊間上卻

沒足夠的輔助，課本、課程、輔導人員均欠缺，又教他們如何學好中文呢？ 

 

 所以， 後，我今天除了支持同事的原議案和修正案，更希望政府可拿

出點成績來，讓少數族裔能真真正正融入香港社會，安居樂業。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但很可惜，種族歧視的問

題卻遲遲未能解決。 

 

 代理主席，我們現時正審議《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但在審議期間，我

們真的遇到一些令人非常驚訝的情況，特別是很多人對《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的條文的認識也不大清楚，政府其實有必要更着力推廣這些條文可能在社會

上產生的效應。 

 

 可是， 重要的是，這項條例對政府本身沒有任何約束力。當我們看到

條例草案時，我們赫然發現政府的一貫看法，因為政府透過這項條例草案表

明不希望受這項條例約束。政府於這項條例草案中言明，在施行政策時，這

項條例下所訂定的歧視行為，並不適用於政府。這正正是我們所說的“只許

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已把本身凌駕於法律

之上，這種想法非常危險，亦是絕對難以接受，違反法治精神的。 

 

 況且，我們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在推行《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時，缺乏誠

意徹底面對問題。如果這項條例草案容許政府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對少數

族裔人士有不公平，甚至有涉嫌種族歧視的行為，但卻不容許市民有類似的

情況，我覺得政府不單有必要向香港市民解釋，也有必要向國際社會作出適

當的解釋。 

 

 政府多次表示這個看法是基於在不同領域上有這個需要，而負責有關條

例草案的政府官員亦多番在法案委員會指出，政府必須保留這項權利，以備

打擊例如恐怖主義之類的行為。單是這種想法，已充分體現出整個問題所

在。政府本身亦把一些有種族歧視成分的想法，作為制訂政策的基礎。外國

的反恐法，便是針對某些族羣的本土居民的秘密監察行為及保安措施，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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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這些法規其實已鬧上人權法庭，即使政府在法庭上以保安作為抗辯理由，

終也難逃敗訴的命運，並在其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回響。 

 

 我們同意保安的重要性，但這卻不代表我們可以基於某些人的種族原

因，對他們有更多不合理的懷疑，更遑論是其他政策範疇上的資源考慮。《種

族歧視條例草案》的目的，應是保障不同羣體不會因為其羣族文化和語言背

景，而遭受有差別的待遇。如果政府可以基於某些需要的原因而凌駕法律之

上，試問這項法例又是否有其存在的價值呢？ 

 

 更令人氣憤的是，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在解釋《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方

面，言明不應包括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因為他們在種族上與本地華人無

異，所以不應受《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的保障。代理主席，這其實違反了普

通法對種族的定義。我們看到英國 高法庭的判決，種族的定義包括長時間

在歷史背景或文化方面有差別的羣體，我們並非只看他們是否黃皮膚而決定

他們是否同一種族。 

 

 因此，在這情況下，政府明白他們是理虧的，亦由於這個理由，政府在

條例草案中加入了第 8 條。該條文正正把歧視內地移民、新移民的行為豁免

於條例外。這項條文亦再次確定政府本身正做出某些歧視行為，並希望繼續

逍遙法外，不受法律的管制。這不單違反了不應歧視少數族裔、族羣的原則，

亦違反了法治的原則。 

 

 我不知林局長上星期六有否看過《新聞透視》這個節目，當晚的內容談

及香港社會對新移民歧視的問題。節目中的受訪者有來自公屋家庭的、有中

港婚姻失敗的婦女，亦有知識分子，但 令人感動的，是來自內地的知識分

子認為，香港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應同樣保障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

原因是他們仍然面對着形形色色的歧視。政府也認同這方面的問題，亦承認

新移民面對着種種不同的歧視。在整個節目中，主人翁不斷細訴他們如何自

強不息，不做香港人眼中的懶人。即使因意外受傷而跌進綜援網，他們亦期

望能盡快以自己的雙手賺錢過活。 

 

 他們為何會這樣說呢？因為我們可見特區政府多年來是努力把內地來

港的新移民塑造成“蛀米大蟲”，極盡歧視之能事，更指在天水圍可以找到

很多內地來港的居民平日無所事事，只到酒樓飲茶。這些問題的根源何在

呢？便是香港有歧視新移民的心態。其實，很多人也忘記了自己的父母、祖

父母，甚至是更早的一輩也是移民來港的，絕少香港人不是來自內地的。可

是，新移民一旦來到香港，他們便是香港人，我們不應以歧視的眼光來看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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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帶頭拿出勇氣，承認我們的社會在這方面存在問題，透過《種族

歧視條例草案》立法，在社會杜絕這種如此不合人權的行為。年前，平機會

有一個宣傳口號，便是“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我希望在此奉勸政府

採用一句新口號，便是“禁止歧視，由政府開始”。 

 

 多謝代理主席。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是九龍西（“西九”）的直選議員，而該區有特

別多少數族裔聚居。全港的尼泊爾人當中，有 33%居於油尖旺區，印度人有

38%居於西九，而巴基斯坦人則有 13.2%居於西九。 

 

 就工作地點而言，29.2%的印度人在油尖旺區工作，21.5%的巴基斯坦

人、16.2%的尼泊爾人都是在這區工作的。 

 

 就學方面則更多。根據 2006 年的資料，在油尖旺區就讀的少數族裔中

學生佔全港少數族裔中學生的一半，而南亞裔的小學生，亦有三成居於西九。 

 

 西九是一個少數族裔人口聚集、生活、工作、讀書的地區，要接觸南亞

裔人口，瞭解他們的生活、文化和困難，幫助他們建立社交支援網絡和融入

社區，西九特別是油尖旺區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介入點。可是，如果為該區

居民提供的服務亦是排斥南亞裔居民，未有提供適當的支援的話，該區亦很

容易成為累積不滿和敵意、甚至是進行不法行為的地區。 

 

 我在今年 5 月曾經在本會提出質詢，詢問政府現時有多少個社工隊、社

區中心及非政府機構協助西九的南亞裔人士就業。政府的答案是這樣的：

“在西九龍區共有 15 個非政府機構協助推行合共 20 個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

項目，為計劃的服務對象包括南亞裔人士提供適切的就業援助......勞工

處......就業中心，為區內居民，包括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服

務和設施”。換言之，服務已經提供了，而少數族裔跟區內其他居民一樣有

權使用服務。問題是，很多少數族裔是不懂中文的。根據 2000 年的統計，

11.2%的少數族裔表示自己懂得中文，60.4%表示自己懂得英文。此外，由於

少數族裔人士並不熟悉香港的情況，所以對於一些為本地人提供的服務，他

們並不懂得使用，又或是要幾經困難才能使用這些服務。況且，少數族裔人

士所面對的大部分問題，跟本地人的主流問題不同，一般服務未必能幫助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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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部分社會服務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以宣傳單張為例，資料只

會以中、英文提供，對少數族裔而言是很不方便的，並非 user-friendly。唯

一的例外情況是在 SARS 期間，政府特別為他們印製資料。因為政府當時認

為如果少數族裔受感染的話，也會傳播得很快的，所以當時便很大規模地使

用了很多資源為他們印製單張。一向為少數族裔服務的融樂會的社工更表

示，油尖旺區的一些青少年中心，甚至不歡迎南亞裔青少年參加。如果當局

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將他們排拒於主流社會之外， 後換來的，便可能

是不滿和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西九的少數族裔罪案確有增加，其中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已引起

不少社區居民關注。當然，由於南亞裔青少年的所獲支援不足，升學、就業

機會被扼殺，苦無出路等情況，因而容易產生問題行為。 

 

 因此，為少數族裔人士設立度身訂做的服務是必要的。 

 

 油尖旺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地區，區內本身的治安問題已較平均數嚴重。

去年，全港被捕的少數族裔人士上升近一成，佔整體罪案 8%，涉及的都是盜

竊、毒品、傷人及刑事毀壞等罪行。由於外表、文化差異及言語上的障礙，

很多時候，少數族裔人士會投訴受到警員不公平對待，例如經常被搜身，因

為本地人覺得少數族裔人士的樣子也差不多，有時候會錯認他們為犯事者。

面對警權，少數族裔很多時候只能忍氣吞聲，但我很擔心這些長久積壓的不

滿，會成為潛在的社會對抗因素。對於因為本地人不熟悉少數族裔人士而引

起的不快，警方應越早解決越好，特別要為警員提供相關的語言和文化訓

練、加強傳譯服務，甚至多聘請南亞裔人士成為警員或協助警員的工作，我

相信這些也會有助紓緩這方面的問題。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十多年前，我在美國的時候，也做了很多有關維護

少數族裔權益的工作。由於工作關係，我在一些社會服務團體中擔任總幹

事，所以有很多機會擔任很多公職，而且也是跟維護少數族裔權益有關的。

由於在他們的社會中，族裔之間的衝突很嚴重，所以要維護多元族裔及多元

文化的社會是很重要的。想不到，我後來回到了香港。我們當時是為很多來

自中國或其他地區，甚至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亞裔人工作，目的是維護亞裔人

士在美國主流社會獲得一個平等的地位和關係。 

 

 當我回到香港，在這裏，中國人是主流，有 90%以上是中國人，而少數

族裔只是一個很細小的羣體。我們的主流社會認為種族歧視在香港不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在美國才是，但我的感覺並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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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的種族歧視才厲害，因為我們的主流社會膨脹得很，完全控

制大局，少數族裔更難發出聲音，更難取得平衡。就以 基本的服務，例如

教育、醫療、房屋、就業等這些基本人權而言，我們聽到太多例子，當中很

多少數族裔因語言和文化的分別，令他們無法接受基本的服務。 

 

 有個案顯示，到了醫院，正如郭家麒議員剛才指出，根本完全無法溝通，

即使用英語，也常常無法溝通，因為前線工作人員往往欠缺這種語言能力。 

 

 在教育上更令人泄氣，很多少數族裔雖然已不是第一代留在香港，他們

的下一代是在香港長大的，但他們的內聚文化令他們不容易融入主流社會，

他們的語言能力不高，尤其是在書寫方面，至於普通的應對，很多少數族裔

也能做到，但在讀寫方面，他們很欠缺使用中文的能力。正如剛才涂謹申議

員所指出的一些數字，有六成人認為自己懂英文，卻只有一成人懂中文，有

三成以上是不懂的。 

 

 在香港，我們要考中學會考，到升讀大學時，校方又規定本地學生一定

要有中、英文科合格，反而由外地來港或在本地國際學校修讀的學生，不一

定要考中文。單是這一點，代理主席，我們懷疑過去究竟有否少數族裔從本

地的學校升讀大學。我們曾向當局查問多次有關數字，即究竟有否少數族裔

升讀大學，但當局不能提供。 

 

 其實，當一個民族、一個族裔，其一代一代的後人到了某一個教育水平

停滯不前的地步，對於整個族裔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是將他們困在

一個沒出路和貧窮的境地。 

 

 正如李華明議員所提及的一些例子，一代一代的巴基斯坦人做保安、做

送外賣；尼泊爾的朋友現時很多是做地盤工作。他們根本沒出路，就業方面

也受到很大的歧視，他們經過大判、二判及三判的剝削，以致工資特別低、

待遇特別差，甚至資訊不能流通至他們。 

 

 其實是有一個軸心，代理主席，這便是語言障礙。語言歧視是很重要的，

但我們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偏偏將語言豁免，即是說，如果因語言而有

不同的對待，不是種族歧視，這是荒謬的。 

 

 代理主席，我在外國時，當地政府說得很清楚，公共服務有責任為有需

要的人士提供一種適切及該人士所懂得用以溝通的語言。解決的方法不難，

便是設立一個語言銀行，一個集中了懂得不同語言的人士的地方。當出現言

語問題時，例如在醫院或其他地方，當值的前線人員不懂使用某種語言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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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的人溝通，可即時打電話到語言銀行，找來一個即時傳譯人員作現場傳譯

或通過電話傳譯，便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現時所說的語言並不多，相對於

美國而言，我們的語言不是多得很“離譜”，我們為何不面對這個問題呢？ 

 

 今天，《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是現時在建議中的條例草案，卻事事皆保

障政府，保障它無須撥出額外資源，即是說，主流社會一點也無須改變，要

改變的反而是少數族裔，他們要遷就主流社會。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我

們不應用一個熔爐的概念來對待少數族裔，我們應該採用沙律概念，即各有

各特性，而且能共存。 

 

 所以，我希望政府要改變思維，不要再落後。以往是一味以主流為先，

少數族裔須跟隨其後。現在，我們要共存，要互相尊重，要將語言包括在《種

族歧視條例草案》內。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當一位歷史學家在評論十九世紀歐洲弱小民族被勞役時，他曾

說過一句話，便是：凡是容讓其他民族受勞役者，自身必受勞役。這句話用

於社會上也是一樣。我們作為公民，如果容忍政府歧視其他少數族裔，終有

一天自身也會受到歧視。 

 

 湯家驊議員剛才用了詳盡的說理，說明政府在訂立有關種族歧視的法例

時，千方百計把自己置身於免責的角色中。這即是說，即使政府作出了歧視

行為，我們也不能作聲。即使我們起訴政府和進行司法覆核，它也是免責的。

政府會說對不起，政府是做錯了，但卻不用負責，這即是說“有錯不必糾”。 

 

 其實，本議事廳也曾發生容讓政府歧視其他族裔的情況，那便是居港權

的事件。在這個議事廳內，我們曾任由政府官員那樣做。雖然那些官員之中，

很多 後也在 2003 年的七一大遊行後被掃出門，含羞下臺，但他們當天是

與傳媒串通，誇大居住在祖國的港人子女或直系親屬會來港的數目。我們給

他們投了票，容許他們歧視那些港人的子女或直系親屬。 

 

 政府不把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即我們自己的同胞）當作少數族裔，自然

有其理由，因為他們會不停來港。如果政府把他們包括在內，即使政府在法

律上有免責保護，但在道德上也必然受到無窮無盡的譴責。 

 

 各位，讓我們看看，我們這個社會容讓多數人向少數人實行不必要的歧

視和“賤”踏，我們本身又會否受到“賤”視和踐踏呢？當然會。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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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府今天發表的“綠皮書”，當中有數十個方案，但其實只有一個方案

是比較平權的，便是在 2012 年即時實行雙普選，其他則屬於“九出十三

歸”，全部也具歧視性。如果你不是政府所喜歡的人，或並非有錢人或其他

人，在競選、提名或參選時便可能受到限制。 

 

 我們的政府限制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它其實是在製造歧視，只是並非少

數族裔的歧視而已。這其實也是一種諷刺。我們的政府每天也說要締造和

諧，即等同種族共融，但它卻是在“唸口王”。政府在製造政治權利的不平

等上亦要求免責，政府說：“老兄”，這與我無關，因為要得到立法會三分

之二議員通過的。這即是說，如果立法會內有些議員不通過這項普遍而平

等、沒有歧視的原則，便是立法會自我作賤。 

 

 可是，立法會本身也有一個制度，是其中一半人較另一半人更有特權，

他們無須經“一人一票”選出來。這不是一個天大笑話嗎？我們的政治制度

和權力結構本身已在製造不平等的事情，而且行之有效，不停迫使香港人在

一個殘缺的立法機關內，一次又一次地以橡皮圖章確認這種不平等性。既然

如此，我們又怎能怪責一部分香港居民有不平等的觀念呢？ 

 

 各位，由於政府一直在宣揚這種不平等，所以我們不能期望一個宣揚政

治權力絕對不平等的制度，能真心實意地為少數族裔的權利立法和奮鬥。各

位，各位香港市民，如果我們任由政府不准許某種人、某些人，例如中央不

喜歡的人或這樣那樣的人，參加人人皆有權參加的選舉，在違反這個原則的

情況下，我們必然會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淪為暫時的少數而被“賤”踏。 

 

 所以，在從今天起的 3 個月內，所有香港市民只有 1 個選擇，便是選擇

在 2012 年實行全面普選，體現平等參與的政治權力機構，以平權真正為少

數族裔制定平等的法案。 

 

 多謝代理主席。 

 

 

張宇人議員：近年，越來越多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等南亞籍居民選擇來

港定居。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香港南亞裔人口約有 47  505 人，

佔本港非華裔人口 14%。至於如何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亦開始越來越受到社

會關注。原議案及修正案均提出了不少建議措施，希望可從教育、就業、公

共服務及立法等方面，幫助少數族裔人士更好地融入社會。對於這份援助弱

小的精神，自由黨是認同的，但對於當中部分建議的實際可行性，我們則認

為大有斟酌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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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建議要在各區增加取錄較多少數族裔學生的指定學校數目，但少

數族裔學生其實並非平均分布於全港各區，而可能只是集中居於某些區域。

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在各區也設立指定學校？這樣做是否合乎效益呢？我

們亦擔心會因而分薄資源，反而未能有效協助這類學童。因此，與其多而無

當，不如改為少而精，集中在數區加強支援可能較為實際。 

 

 又例如在提供再培訓課程方面，部分行業的教材及師資未必能夠配合。

如果硬要使用英語甚至少數族裔語言教學，只會強人所難。例如建築、工藝

及廚藝等課程，試問哪有這麼多師傅可以用英語甚至印語、巴語等來授課的

呢？ 

 

 坦白說，隨着與內地商務交往日益頻繁，中文的使用只會越趨普遍。所

以，我們亦看到越來越多海外人士，包括一些跨國公司的高層也努力學習中

文，他們甚至操得一口流利普通話，比我說得還要好。所以，與其建議在招

聘人手時放寬中文的入職要求，倒不如積極研究開辦更適合和有效的中文課

程，以免少數族裔人士在完成多年的中小學教育後，其中文程度仍是停滯不

前。與此同時，政府亦應考慮為少數族裔人士開辦更多實用的中英文班，甚

至考慮在職業訓練局開辦專供少數族裔人士修讀的職業語文課程，以增加他

們的工作機會。 

 

 只要做好少數族裔人士的語文培訓工作，我們便無須在各個公共服務層

面提供免費傳譯服務，因為這方面的人才不易找，而且要安排一羣懂不同國

家語言的翻譯員 24 小時隨時候命，為零星的個案提供服務，從成本效益的

角度來說，絕對不划算，也沒有必要。待真正遇到溝通難題時，才找合適的

專家幫忙，反而較為合理。 

 

 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崇尚和維護宗教自由的地方，我們尊重不同種族

的信仰和文化。一直以來，不同宗教皆可以在香港和平共處，甚少出現宗教

衝突。據我所知，個別的大會堂或社區會堂很多時候也有為少數族裔人士的

宗教或信仰活動提供方便，但如果硬性要為各宗教提供一定的活動場地，甚

至協助他們興建祠廟等，那便大有問題了。 

 

 關於反種族歧視立法方面，自由黨支持政府採納聯合國各有關委員會提

出的建議，制定禁止種族歧視的法例，以保障所有族羣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利

益。 

 

 不過，我們關注到如果條文有欠清晰，企業的僱傭政策便會受到負面影

響。至於如何避免法例不會被濫用，亦必須小心處理。事實上，民政事務局

在 2003 年 8 月公布的諮詢結果顯示，工商界就此問題的意見並不一致。我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252

們希望在日後立法時，不會照搬海外的做法，實行就業配額制，因為這與我

們一直奉行的自由商業社會政策背道而馳，只會窒礙經濟發展。 

 

 其實，本港的種族歧視行為並不嚴重。過去 5 年，投訴數字合共只有 179

宗，而 近兩年年均亦只有 22 至 27 宗，較過去每年平均有 30 至 52 宗下跌

了。那麼我們是否仍有必要急於立法呢？如果反種族歧視的法例訂得過於嚴

苛，隨時會令市民動輒得咎，以致出現反效果，可能挑起社會對少數族裔的

不滿情緒也說不定。 

 

 要解決少數族裔的問題，絕非單一部門或立法可以成功。 重要的仍然

是透過教育宣揚種族和諧，並有整體社會的配合，這才至關重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在本港的二十多萬名南亞裔人口中，不少屬於低下階

層，即使辛苦一世，亦無法脫貧。可是，他們仍默然忍受，並將希望寄託在

子女身上，希望他們有朝一天能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但是，在現時的教育制

度下，他們的希望往往落空。基層南亞裔人士的升學路途困難重重，以致大

多數也無法接受高等教育，而只能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從事低技術工作，甚

至淪為雙失青年。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南亞裔學生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歧視及面對語言障

礙。由於中英文皆不是他們的母語，例如他們是以印巴語作為日常用語，所

以如果入讀本地學校的話，便往往會因為語言障礙以致較難明白課堂的內

容，因此，很多學校也不願意取錄他們。除了極少數富裕家庭的子女能夠入

讀直資或國際學校，甚至到外國升學外，南亞裔學生很多時候只能入讀一些

不大受歡迎，甚至是因收生不足而面臨殺校的學校，他們入讀成績較佳的學

校的機會相當微。昨天公布升中派位結果，本地學生的家長均相當緊張，並

用盡一切方法令子女能夠獲派到 Band One 的學校，這是關係到其子女未來

升學及發展機會的。但是，對於那些南亞裔學生，特別是低下層的南亞裔學

生，他們的機會可以說是早已被扼殺，未來彷彿已被現在決定了。香港未能

給予少數族裔青年公平的競爭機會，令我們感到非常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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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數千名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等種族的南亞裔學生，分散在四十

多所中學及約 150 所小學就讀，其中只有 10 所收取較多南亞裔學生。這些

收取較多南亞裔中小學生的學校，較容易亦較有能力和經驗針對南亞裔學生

的情況發展課程，或聘請南亞裔師資，所以學生的適應問題相對較少。 

 

 至於其他學校，近年雖然政府亦已推行融合教育，讓南亞裔學生參加統

一派位，但由於配套不足，不少學校所收取的南亞裔學生只有數名，根本沒

有額外資源處理南亞裔學生的學習障礙，亦缺乏專業支援 ― 我是指教師

培訓方面 ― 幫助學童融入主流學校。結果，雖說學童已入讀主流學校，

但他們根本無法融入校園，也跟不上教學進度。在推行母語教學後，要入讀

英文學校其實更難。學校一般採用中文教學，所有科目對他們來說都是相當

困難的，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掌握中文。很多學生在學校可以說是虛度時光，

在整個小學階段只學懂寫數個中文字，在公開考試中必定被淘汰。 

 

 主席女士，在所有科目中， 阻礙這些南亞裔學生升學的是中文科。對

任何非華裔人士來說，中文都是難學難寫的語言。在我們所接觸的南亞裔學

生中，有些在英文科取得 A，而且其他科目的成績亦相當好，但偏偏中文科

不合格，因而未能升讀中六。由於毅進和 IVE 同樣要求會考中文科合格，因

此，他們也不符合入讀資格。至於所參加的職業培訓課程，基本上也是用中

文授課的，因為職業訓練局表示很難聘請足夠的英語老師為他們提供服務，

只有 9 項建造業安全訓練課程可按要求以英語授課。 

 

 主席女士，這只是鳳毛麟角。他們基本上已不能入讀大學，即使修讀職

業訓練課程，但由於這些課程主要是以中文授課，老師甚少以英文授課，因

此根本不適合他們修讀。主席女士，這並非個別個案，每年約有 500 名少數

族裔學生參加會考，但能夠升讀中六的學生竟然不足 30 人，相信主要的原

因是中文科不合格。即使好不容易升上了中六，但由於中文科是必修科，要

非華裔學生在預科中文課程取得合格成績，真的是難上加難。大家試想想，

我在香港大學（“港大”）任教多年，本地低下層的南亞裔學生能夠在

A-Level 中文科取得合格並入讀港大或香港中文大學的，根本少之又少，難

怪要數年才有 1 名南亞裔學生經中六考進專上學院 ― 要數年才有 1 名，

這是多麼令人感到遺憾的。 

 

 南亞裔青少年一般能操流利廣東話，因為他們均在香港出生。即使他們

的中文讀寫能力較本地人差，但如果英文科的成績優異，加上懂得其他語言

及文化，在勞工市場亦應有一定的競爭力。可是，中文科卻令南亞裔青少年

在升學上困難重重，而就業和其他發展機會亦因為缺乏認可學歷而處處受

制，以致他們只能夠從事看更、地盤工人或苦力等工作。如果要投考警察或

加入政府當公務員，更是難上加難，因為他們的中文科不合格。隨之而來的，

便是很多青少年失業及其他青少年問題。政府其實應該正視他們的境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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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我們現時要反對種族歧視。如果由於教育政策做得不好，致令整個社羣

的青少年可謂前無去路，甚至終身世代都陷於貧窮，便是人力資源的浪費。

香港不應該讓這種情況出現。 

 

 近，教協和融樂會進行了一項調查，大部分教師均指出，教授少數族

裔學童遇到很多困難，包括沒有合適的課本，他們難以自行編寫合適的教

材，以及教育局缺乏針對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課程及考試指引。所以，主席

女士，民主黨建議政府應為教育政策訂定長遠的計劃、加強支援、提供以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課程，以及增撥資源供招收南亞裔學生的學校舉辦中

文課程。政府現已引入英國的 GCSE 中文科考試，讓這些學生在香港報考，

我希望香港各所大學接受這個中文課程作為中文科的入學資格，讓他們有機

會在完成中學課程後升讀大學，從而改善他們的社會階層，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 

 

 

主席：現在剛好過了晚上 9 時，我認為我們不能夠在今天晚上完成議程上所

有項目。因此，在完成了這項議案辯論後，我會暫停會議，餘下的一項議案

辯論留待明天進行。 

 

 

吳靄儀議員：主席，有人將一個社會內的少數族裔比喻為櫻桃蛋糕上的櫻

桃，它雖然是屬於少數，但卻會令一塊平平無奇的蛋糕豐富起來。 

 

 主席，我寧願我們的社會也是這樣看待我們的少數族裔，但正好相反，

少數族裔在香港其實受到很嚴重的歧視。當然，我說的少數族裔還包括內地

的新移民，而這是政府不同意的。他們除了受到排斥和歧視的眼光外，還受

到不平等的對待。少數族裔除了受社會的不公平對待之外，政府在對待少數

族裔方面，也令他們受到歧視，特別是在資源分配和政策上，是漠視了少數

族裔的需要。 

 

 所以，表面上看來，並沒有在用辭上對少數族裔有甚麼歧視，但事實上，

在政策上卻漠視了他們的需要，令他們變成二等公民。其中一些 顯著的例

子，便是教育、就業（包括培訓）、醫療和其他服務。主席，剛才多位議員

已提及這數方面的問題，我不再詳細討論了，我只想提供一些資料。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們能夠通過一些健全的法律禁止種族歧視，這些情

況是會得到改善的，但我們目前正在審議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卻非常不

健全，令人感到十分擔心。主席，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已舉行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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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當中議員表達的關注十分清晰，而且十分深切。因此，我們在上次

的會議上通過了一份文件，檢視我們審議工作的進展，並且很例外地邀請當

時出席的議員通過，以徵詢大部分議員的看法。 

 

 主席，或許我約略談談報告的內容與今晚的辯論是如何切合。首先，大

部分委員均不滿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因為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十分狹窄，

而且訂立了很多豁免，他們認為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顯示政府當局對於解決

有關問題欠缺承擔。雖然條例草案把對某些種族的個別歧視定為違法，但卻

不能禁止公營機構在落實政府政策和措施方面存在已久的歧視。 

 

 因此，大部分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所訂立的多項豁免，會造成一項不良

效果，就是把基於種族的歧視成為合法化。主席，這是法案委員會目前面對

的 大兩難，因為要通過的這項種族歧視法例不但不夠好，而且會令政府可

以公開地進行一些歧視。雖然大家也認為那些是歧視行為，但法例上對此卻

是無可奈何的。 

 

 主席，委員特別關注的四大範疇，與議員今晚的討論十分相近。第一，

關於條例草案第 3 條，有關條例草案適用於政府的情況只是十分狹窄的範

圍，即如果政府的行為與私人行為一樣，才可以適用。第二，條例草案第 4

條，有關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的定義和區分。第三，條例草案第 8 條關於內

地新來港定居人士，即內地新移民未獲納入條例草案涵蓋範圍的問題。主

席，政府已公開同意這些新移民受到十分嚴重的歧視，甚至連政府的政策也

在歧視他們，但政府卻認為不應該將他們列為一個種族，所以無須以法例來

保障，這些理論令我們非常難以接受。 

 

 後，便是條例草案第 58 條有關語文的例外情況，剛才多位議員亦有

提及，特別是法案委員會亦有提出一些例子，例如少數族裔的人因為語言隔

膜和醫院沒有提供傳譯服務，而未能及時獲得治療。主席，我們不是談買菜

時是否須使用 7 國語言，我們所談的是語言隔膜，令他們無法獲得急切的醫

療服務。 

 

 此外，另一例子是規定本地學生須在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取得合格

成績才能入讀大學的做法，令少數族裔的非華語學生大為吃虧，這亦是議員

剛才討論的一個要點。條例草案第 58 條特別有一點是關於語文的例外情況，

就着這項條文，大部分委員認為有關教育的條例草案應規定必須採取平權行

動，確保少數族裔人士有同等機會接受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和職業訓練。

但是，當局面對我們如此強烈的要求，其實卻不大想讓步，甚至表示不想強

制要求以某種語言進行溝通，或他們認為平權行動是違法的。這種種回應，

亦令我們覺得十分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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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今天的辯論凸顯出這些是真正、實際的問題，我十分希望署方能

夠利用這個休會期間好好地考慮，從而提出一些修正，令議員能夠欣然地接

納這項條例草案，減少少數族裔目前的困難。 

 

 多謝主席。 

 

 

曾鈺成議員：主席，在油麻地有一所小學，它在數年前因為收生不足，差點

被當時的教育當局要它停辦。校董會其後想出一個辦法，他們開始招收一些

南亞裔的學生，收生後來越來越多，現在整所小學就好像是為這些少數族裔

的學童而設般。我兩個月前曾到該校探訪，跟家長們交談，他們似乎很開心，

但當然也有很多意見，認為仍有待改善。但是，整體來說，雖然這所學校校

舍的條件較差，因為它是一所舊校舍，不是 2000 年才建成的新校舍，但整

所學校的氣氛及士氣也算不錯。 

 

 這類學校其實不止一所，在觀塘也有一所這類的中學，它同樣是因為辦

主流學校（即傳統學校）的成績不理想，於是開始招收一些少數族裔學生，

現在已沒有收生不足的問題了。 

 

 此外，還有一所正在過渡當中。這所學校前年才開始招收少量的少數族

裔學生，它同樣是因為收不到足夠的中一學生，於是便開始在中一招收少量

的少數族裔學生，第二年再逐漸增加，現在該校的中一、中二已有一兩班這

類的學生，同樣是慢慢地膨脹。 

 

 在這些學校內，政府訂定的所有教學語言政策均不用遵照，原因為何？

第一，他們完全不是採用母語教學，因為這些學童不是 Urdu 便是 Hindi，根

本不可能向他們進行母語教學，須採用英語教學。教育局本來規定，如果學

校要採用英語教學的話，教師便要達到某個水平，而學生也要達到某個水

平。如果要以這些水平來衡量他們的話，那麼便一定不可以再教了，因為學

生一定達不到這個水平。對他們來說，學習中文很困難，英文會較好，但他

們的英文也不是達到能純熟地應用的水平。  

 
 至於教師方面，我不想對他們不尊重，但我曾跟他們交談，他們也表示

有困難，因為他們 初沒有想過要用英語教學，有些也要中途轉校。在這樣

的情況下，從某角度看，這數所學校可能有它們成功的地方。但是，我認為

這裏說明，這些學校要這樣營運，並不是因為政府的政策，也不是政府提出

現在有這項政策，要為少數族裔的學童提供這類教育。這些學校是由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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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迫，由市場所製造出來的。可是，在課程方面，它們實際上還未做出一套

很適合這些學童的理想課程。至於在課外活動等方面，同樣還有很多有待改

進的地方。  

 
 我舉出這些例子，是想說明甚麼呢？我其實是想再次強調民建聯蔡素玉

議員對於李華明議員原議案所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政

府對於少數族裔並沒有一套全面、完整的政策。  

 
 教育問題很是麻煩的，因為政府也曾作多方面的嘗試，兩年前也曾嘗

試......但一些少數族裔學生的家長卻投訴當局把他們的孩子全部分派到

六七所中學，不讓他們揀選區內的名校。當局於是便任由他們為子女揀選心

儀的學校，可是，同樣是怨聲載道的。一方面是學校應付不來。另一方面，

個別進入所謂主流學校的學生也跟不上，在多番嘗試下，原來也是行不通的。 

 
 其實，這些語文問題，在其他地方，例如美國，我十多年前到訪過美國

當地的學校，同樣是有這些問題的。但是，可能因為問題的規模比我們大很

多，歷史也更長，所以他們已經有一套經驗，亦已經有一套辦法，雖然未必

完全適合香港採用，但我們 少可以參考這些辦法。例如澳洲、英國，以及

歐洲一些國家，他們要處理其本身的移民問題 ― 即少數族裔的問題，實

際上，他們在這方面已累積了不少經驗，而我們也研究過，發現他們是有一

套比較完整的政策。  

 
 主席，我們的問題是，我們連準確的資料也不能掌握。雖然李華明議員

的原議案內提到少數族裔，但香港的少數族裔其實包括很多種族，可能但凡

不是華裔、不是華人，便稱他們為少數族裔，當中有白種人和歐洲人，而澳

洲人和新西蘭人在香港的人數也不少。即使是南亞裔，有些印度人在香港居

住了兩三代，生意也做到非常成功，他們是否有所謂種族歧視方面的投訴

呢？答案是有的。但是，他們的問題跟我們剛才所討論的完全不同。曾經有

一位相當富裕的印度商人向我投訴，他表示他的女兒入讀幼稚園時，其他小

孩子一看見她便掩着鼻子，他覺得這是一種很大的侮辱，他認為我們應該在

這方面做一些教育的工作，這點我也同意。  

 
 但是，他受到的這類所謂歧視或困難，跟我們現時討論的少數族裔，即

居住在天水圍、大埔、將軍澳的尼泊爾人或巴基斯坦人所遇到的問題，例如

找不到學校讀書或完成小學後便要輟學，又或是畢業後根本完全沒有出路，

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到天水圍看看，早上，該處會聚集了一大羣巴基斯坦人、

尼泊爾人，身為家長的找不到工作，家長也要依靠綜援，而小孩子便根本沒

有機會、沒有希望。對他們來說，跨代貧窮已是一個宿命。那麼，他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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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奮發圖強，有向上奮鬥的心理呢？他們如何融入社會呢？再加上生活上

各種習慣、宗教及飲食等的問題，他們是很難適應的。  

 
 很多時候，政府的數據會把全部的外籍家庭傭工、歐洲人、在商界很成

功的生意人也一併計算在內，把他們統稱為少數族裔。主席，沒有區別，便

沒有政策。這便是為何我們首先要設立一個全面準確的資料庫，才是制訂政

策的第一步了。  

 
 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特別想談談我選區內少數族裔的情況。 

 

 新界西，特別是元朗區，是南亞裔人士聚集的地區，其中尼泊爾人 多，

佔 33.9%。此外，印尼人佔 9.3%，巴基斯坦人佔 8.8%。他們均住在元朗。 

 

 在南亞裔人中，尼泊爾人在適應上的問題是特別嚴重的。一般而言，印

度人的英文較佳，巴基斯坦人很多懂得廣東話，甚至如果不看他們的樣子而

只聽他們說話，可能會覺得與華裔人士沒有分別。至於尼泊爾人，則相當大

部分是中英文都不懂得說，甚至連聽也有問題。 

 

 不同的南亞族裔有不同的支援網絡，例如巴基斯坦人有伊斯蘭社羣提供

支援，聯繫較緊密；印度人亦很團結，有很多互助組織；而尼泊爾人則大部

分來自基層，支援網絡是相對薄弱和鬆散的。 

 

 在香港的尼泊爾人，其上一代或本身不少是以受聘為“啹喀兵”的形式

來港，香港回歸後，大部分選擇留港定居。這羣留下來的尼泊爾人多從事基

層的、收入較低而勞工密集的工作，英語較好或懂普通話的，都會到地盤工

作，但據傳媒報道，他們的薪金只及本地人的三分之二，這已成為“行規”。

由於收入低，他們一般會選擇租金較低的地區居住，例如元朗及錦田一帶的

圍村。這些地區一方面租金較便宜，另一方面亦接近他們的工作地點，可節

省交通開支。由於地處偏遠，他們更難得到社會支援，在原居民的村裏，尼

泊爾人要覓地做宗教崇拜，往往遭到村民反對，以致連集會做宗教崇拜也不

能。 

 

 總括而言，在南亞裔社羣中，尼泊爾人的處境 差。我希望政府對此特

別留意。由於教育、就業不足，尼泊爾青少年得不到充分的教育，如果一旦

沒有學校取錄，加上語言障礙，他們更難找到工作，於是他們便猶如被拋棄

的一羣般，在社區中聯羣結黨，更容易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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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們所接觸，尼泊爾青年一般性格強悍，這解釋了為甚麼他們或其上

一代來港當兵，這是與他們的性格和體格或許有關。但是，他們語言不通，

以致經濟生活上受到邊緣化，使他們更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引誘，進行非法勾

當，例如賣丸仔、賣非法光碟，甚至賣淫、結黨毆鬥等事情。結果，這些不

幸的青年往往被迫加入犯罪集團。不過，我說出這些話，是希望這個族裔的

青少年不會被人特別針對，我真的覺得他們由於生活環境困難，受到邊緣

化，致令他們的風險更大。我們應以這種眼光來看他們。我強調，當政府處

理南亞裔人士的問題時，應對這些尼泊爾裔人士特別留意。我覺得應該投入

更多資源，以幫助這些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尼泊爾裔青少年，這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我真的看到當中有危機。政府要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亦要幫助他們

的家庭，使他們的家庭不會分散，因為孩子面對這些困難，經常會離家出走。

政府這樣做，亦會有助改善他們在社區內的生活，甚至整個社區的治安。不

過，我再強調，不同的人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和挑戰，但非常不幸，這族裔的

人確實面對如此困境。 

 

 此外，我想特別強調，在南亞裔人士中，婦女更是弱勢的一羣。有很多

過埠新娘，當中包括南亞裔婦女，都曾有企圖自殺的情況，她們也有家庭問

題。有前線社工表示，少數族裔家庭暴力問題日趨嚴重。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曾聯同香港理工大學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 16.4%的南亞裔婦女曾與

家人經歷家庭暴力，但她們都忍氣吞聲，加上傳統觀念的約束，她們不能出

外工作，又不懂中英文，在家庭支援缺乏下，亦不懂得尋求專業協助，一旦

遇上家庭暴力，便會出現很多危機。我希望社會福利署特別注意這些弱勢的

婦女羣體。 

 

 

馮檢基議員：主席，上星期天的七一遊行，雖然是泛民及其他市民向當局反

映我們對普選的要求，但在遊行過程中，我亦遇到一些南亞裔的朋友，他們

將自己的臉和手塗成紅色，然後在街上邀請市民與他們握手，我看到很多市

民不肯與他們握手，我不知道這是否“有色歧視”，但我當時有這種感覺，

我亦擔心不少香港人對不同膚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雖然邀請市民握手只是

南亞裔人的一些小小動作，但亦反映出他們遭受社會的排拒。民協認為政府

應該加強措施，尤其是教育、就業和社區設施方面，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全球化帶動世界人口不斷流動。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香港

有 34 萬非華裔人士，佔全港人口 5%，當中八成是南亞和東南亞人。他們來

港的原因不盡相同，來自菲律賓和印尼的女性大部分是以外籍傭工的身份來

港，而原籍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的人士，大多數是父母遷居香港後出生，

屬於香港土生土長的居民，或以家庭團聚為由來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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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民協成員在深水埗和屯門經常接觸到一些南亞裔的朋友，他們由於

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以致在生活上遇到不少障礙和歧視。例如現時的派位

機制，表面上好像讓少數族裔學生有所選擇，可以入讀中文授課的主流學

校，而不再局限於入讀以英語授課或專為非華裔學生而設的學校。但是，實

際的情況是部分主流學校並沒有足夠經驗和資源協助這些學生，在沒有任何

配套下，少數族裔的學生根本不能融入校園，又跟不上教學進度，有些少數

族裔學生更成為被欺凌的對象。加上在“殺校”政策的規定下，無法收足 23

名小一學生的小學便要被“殺”，部分不負責任的學校，在未有足夠的支援

下，為求“湊夠數”而錄取這些少數族裔學生。我相信這是與曾議員剛才所

提的情況相似，結果，學校在未有為少數族裔提供支援的情況下，保住了學

校，但由於教學配套無法跟上，我們難以因此而假設這些學校是為了教育少

數族裔的下一代而取錄他們的。 

 

 雖然當局表示會為部分學校提供到校支援，協助教導少數族裔學生學習

中文，但現時受惠的學校只有 10 所小學和 5 所中學，可說是杯水車薪，當

局應該盡快擴大支援服務，讓所有收取少數族裔學生的學校均可獲得支援。 

 

 至於就業方面，我在區內亦經常接獲南亞裔朋友的投訴，指僱主嫌他們

不懂中文，不肯聘請他們，他們的工作多是一些低技術工作，如搬運、清潔

等，對語言的要求應不太高。但是，我們接獲的投訴，是包括僱主不接受他

們在宗教信仰上的文化，例如他們每天要定時進行禱告，又或不喜歡他們日

常的衣着打扮，甚至有些僱主不喜歡他們的體味。所以，可見少數族裔在社

會上長期被邊緣化，並不是因為他們懶惰，也不是因為他們不長進，而是我

們根本沒有給予他們機會。 

 

 在工作方面，他們絕大部分從事體力勞動或低技術工作，不是建築工

人、地盤雜工，便是保安員。根據 2001 年的人口普查，尼泊爾裔及巴基斯

坦裔的人有近半數擔任非技術勞工，入息低於 1 萬元。這些工作入息不穩定、

工資低、工時長，缺乏工作來保障和晉陞機會，在嚴重的社會偏見下，他們

又如何能夠透過工作改善經濟地位呢？在缺乏完善的教育政策下，他們的子

女又如何能夠透過教育，打破這個困局和惡性循環呢？更何況，因社會偏見

而令他們長期接受低技術工作，其實亦浪費了他們的才能和專長，社會也缺

少了一羣可以作出貢獻的人才，對少數族裔、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會，形成

了三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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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協建議政府因應少數族裔的文化和語言的特殊需要，在較多少數族裔

聚居的地方，例如深水埗、屯門、元朗等，率先提供更多合適的社區支援和

設施，當局亦可以加強與區議會合作，與地區人士共同釐定如何運用區內資

源，確保資源能夠配合地區需要，也可幫助他們。 

 

 其實，去年 11 月，扶貧委員會亦曾經發出一份文件，討論當局為少數

族裔人士提供的支援，但委員會並沒有瞭解過少數族裔的貧窮成因，亦沒有

討論為少數族裔提供的服務是否足夠、是否能夠切合他們的需要，委員會的

報告只是將政府的建議“搬字過紙”，由委員會接受，成為委員會報告之

一。但是，更可惜的是，扶貧委員會功未成、身先退，已經解散了，少數族

裔的問題纏繞多年仍未解決，我期望曾特首帶領新一屆政府積極推動扶貧工

作，其中應包括就少數族裔面對剛才所說的問題、困難、歧視等，提供恰當

的支援和保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 

 

 

M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in support of the motion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Fred LI and the amendment by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This morni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e 
SOCO) cam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present a petition on behalf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Also included in the SOCO delegation were local residents of 
Nepalese origin,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from Africa.  They all want us to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eradicat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etitioners, there is such rampant ra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m mainly 
because of their very vulnerable and inferior status.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SOCO, ethnic minorities do not have 
equal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This is mainly because many of them do not 
speak Chinese and interpreters are seldom available.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SOCO in 2004 found that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ethnic minority 
respondents hav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ith hospital and medical staff.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not only do those who do not speak Chinese hav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but also, even those who do speak English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many of the hospital and medical staff.  So, we must ask 
ourselves, if the patients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medical staff, what kind 
of help can they 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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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President, 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s a basic human right, and the 
ethnic minorities are also human beings.  Some of them ar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some are not,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be entitled to the same 
treatment.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spoken on the lack of 
interpreters.  I do not think it is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to solve. 
 
 I certainly hope that the new Secretary, now in charg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well, will do his best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As a world 
city, Hong Kong cannot afford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ll, you do not speak our 
lingo, if you come to our hospitals and clinics, you are on your own, mate."  I 
think this is utterly disgraceful, Madam President. 
 
 Another issue raised by the SOCO, Madam President, which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not raised, is access to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efugees, asylum 
seekers and torture claimants.  According to the SOCO, there are only about 30 
refugees and about 100 asylum seekers and torture claimants in Hong Kong.  
They are mostly aged between 18 and 25.  None of these people are allowed to 
receive vocational training, or to take part in the initi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public schools for ethnic minorities.  The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are 
keen to receive vocational training because that would help them to secure a 
better job, no matter where they eventually settle.  They are eager to learn 
more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brighter future, as many of my colleagues just said. 
 
 So, why does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which claims to be a 
compassionate government deny these people of such a right?  It is not as if we 
are being inundated with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and even if we are, and 
we were not too many decades ago, Madam President, many of us in this society 
said we should help them.  Why?  Because we were a land of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Many of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came here to seek refuge 
from the British, many of them stayed and prospered.  These weak and 
vulnerable people are now coming to us, to our shores for help, and what has our 
Government done for them?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we can, and we should, do more for these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that Mr Stephen LAM would look at this issue afresh 
and try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look after these people.  As for education for the 
local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Madam President, my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said it all.  This whole chapter is disgraceful.  The fact that so many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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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 to finish secondary school, and only a tiny handful make it into the 
universities, is nothing but a blot on Hong Kong.  We cannot claim to be Asia's 
world city if we treat our own people in such a disgraceful way.  We in this 
Council have had endless meetings, urging the Administration to do more, but all 
our efforts seem to have fallen on deaf ears. 
 
 Madam President, I guess it is not too late, and it cannot be too late,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fate of more than 300 000 people and their descendants.  
So now that we have a new Secretary, we hope we would have a new start.  I 
hope Mr Stephen LAM can give us a very responsible and, hopefully, an 
optimistic answer.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處”）在今年 2 月發表的

新數字，在香港居住的少數族裔人士有三十四萬二千多人，佔全港人口的

5%。統計處在 5 年前進行上一次人口普查時，曾就居住在本港的少數族裔人

士發表一份主題報告，內裏詳述各個種族的人口特徵、教育程度及就業情

況，數據很有用而詳盡。 

 

 在這 342  000 名少數族裔人士當中，菲律賓人佔 多，約達 33%（即 11

萬人），其次是印尼人，佔 26%（即 87  000 人）。日本人佔 4%（有 13  000
人），印度人則較多，佔 6%（有 2 萬人）。至於尼泊爾人，佔 5%（有 16  000
人），巴基斯坦人則佔 3%（有 11  000 人）。我提供這麼多數字，是想反映

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的數目。 

 

 根據統計處 5 年前的數字（因為統計處未有 新的少數族裔人士主題報

告，我只能引述 5 年前的資料），在香港的亞裔人當中，日本人和韓國人因

為教育程度和經濟狀況很好，所以他們面對的問題不太大。但是，從統計處

5 年前的數字可以發現，其他少數族裔人士卻面對着 3 個問題，即教育、就

業和經濟收入。他們在這 3 方面的環境是比較差的。 

 

 首先，在就學方面，17 至 18 歲這個年齡組別（即就讀預科）的人佔全

港人口 71%，但少數族裔人士的就學比率只有 66%，相差 5%。在攻讀大學的

19 至 24 歲這個年齡組別，全港人口在這個組別的就學比率是 28%，但少數

族裔人士又佔多少呢？只得 13%，相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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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少數族裔在香港接受預科和高等教育方面與香港人相比，比

率是非常低的。當中的原因，與政府規定考入大學的公開試必定要中文科合

格，以及達到一定成績，有莫大關係。很多印巴等少數族裔人士正是因為未

能達到這項考試要求，而接受不到高等教育。 

 

 這個問題在我們立法會審議《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內，已經過

多番討論，其中一個焦點是，要求少數族裔考中文科會否構成種族歧視，當

局說要進行研究，我們仍在等待政府的回覆。我同意李華明議員在議案中提

出，要讓不熟悉中文的少數族裔學生，有同等機會升學和就業。 

 

 事實上，香港 8 所大學現時在招收海外尖子及交換生時，亦沒有需要他

們熟悉中文，更不會要求他們中文科合格。為何對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卻

一定要有這個中文科合格的要求呢？如果放寬對少數族裔升讀大學的中文

科要求，讓他們透過接受高等教育來改變命運，長遠而言，對解決跨代貧窮

亦會有幫助。 

 

 在就業方面，根據統計處的數字，在少數族裔的工作人口中，高達六成

人的每月收入少於 4,000 元，當中大部分是家庭傭工。此外，有 17%的人的

情況稍為好一點，月入介乎 4,000 至 9,999 元。由這些數字可以見到，少數

族裔是由於教育程度、專業才能不足，才令他們找不到一份好工作，被迫困

在社會的低下層，難以出現社會流動。 

 

 事實上，一直關注少數族裔權益的機構融樂會便曾收到不少個案，當中

有許多少數族裔人士在應徵送貨、跟車一類工作時，經常被僱主以他們不熟

悉中文為理由而遭拒絕聘用。勞工處的一些職位空缺亦只刊登中文，並沒有

英文，令他們尋找工作時更為困難。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及公營部門在招聘

人手時，應放寬中國語文的入職要求，讓少數族裔人士也能擔任適合他們、

又不會影響社會服務質素的職位。勞工處在提供職位空缺資料時，更要重視

中英並重，令這些人可獲取更多資訊尋找工作。 

 

 主席女士，我支持李華明議員的議案及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女士。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相信李華明及我們民主黨的同事，已就政策談了很多。

不過，我原以為是由曾德成局長負責這個範疇的，但我剛才一看，發現原來

是林局長負責的。我現在當然知道是由林局長負責這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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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跟李華明議員聊天時想到一個問題，很多政策上的執行和改善，

是有需要由部門來支援的。正如我們討論教育，有很多......我稍後可列舉

數個例子，大家便會知道。教育工作須有教育部門的資源，勞工處則負責就

業的問題，而南亞裔人士要得到進行崇拜的地方，便由其他署方負責。我相

信局長要設法解決的，便是很多這些問題，不單在政策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而且在執行上也不完善，讓我舉出數個例子。 

 

 第一，多位同事其實也提過，少數族裔的兒童或年青人在讀書時遇到很

多困難，我看到的其中例子是，很多少數族裔不大懂廣東話。如果是在香港

出生或自幼在港居住的印巴籍或尼泊爾籍人，他們很快便會學懂廣東話，並

慢慢學會看中文，但如果他們是十多歲才來港，便要很長時間才能適應廣東

話，而且看不懂中文。我們也知道，以往教育署曾提供一些適應班（ adaptation 

class），讓他們學習中文和廣東話，但課程很短。我曾經處理過一些東涌居

民的投訴，他們不懂中文而要報讀這些課程時，便要到深水埗、甚至九龍上

課。當局其實要調動教育方面的資源到有關社區，令這些兒童在教育方面有

所適應，才讓他們有機會學懂中文及廣東話，從而融入社會，並且可以工作。 

 

 可是，我很擔心局長如何可以做得到？他是局長，他當然會跟教育局商

量，但他要跟李國章 ─ 不是，不是李國章，而是孫明揚，他已是較好的

了 ─ 討論這個問題......我不是懷念他，現在的局長是孫明揚。這是局

長要處理的問題。 

 

 第二，我們接到的另一種請求，便是這些少數族裔要進行崇拜，俗語說

是 要 有 一 個 “ 拜 神 ” 的 地 方 。 對 他 們 來 說 ， 很 多 教 派 也 不 一 定 有 教 堂

（ church）的，例如錫克教和穆斯林教。舉例說，居住在葵青的少數族裔如

何進行崇拜呢？他們惟有湊錢租用一個面積有 1  000 呎的私人樓宇二樓單

位，大家一起進行崇拜，以及讓兒童學習《可蘭經》。荃灣和葵青也有這些

例子。 

 

 我 近曾處理一個例子，便是一些錫克教徒要求有一個崇拜的地方，而

東涌是沒有的。這個例子令我深深感受到如果政府部門做得不好，是很浪費

時間的。在 1 年前，我約了 ─ 不是局長的部門 ─ 民政事務處的人開

會討論一個這樣的具體例子，他們指要提出申請，但在寫信申請後，1 年後

仍是毫無進展。今年，我們再開會時詢問為何仍沒有進展，發現有關官員根

本只是把反映錫克教徒意見、要求的文件提交地政總署，態度相當不積極。

雖然錫克教徒只是要求以一個短期租約來取得一幅土地，但由於涉及民政事

務總署和地政總署，大家也知道以短期租約來取得土地是相當困難的。對於

民政事務總署處理這些事情的態度，我的感受跟我對他們處理關於業主立案

法團的事情是一樣的。我們試問在席的不同黨派同事，他們認為民政事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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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在業主立案法團的事情上處理得好不好呢？如果有 30%認為他們做得好，

我便請他們吃多少頓飯也可以，因為事實上是做得很差的。 

 

 現時民協......不是民協，是房協......現時香港房屋協會接任了業主

立案法團的很多工作，再問問同事的意見時，反應會是相當不同的。換言之，

如果由民政事務總署來處理業主立案法團的工作，會相當耗費時間，也令很

多不同黨派的同事有很多埋怨，例如埋怨署方“生而不養”，把法團視作無

父無母的孤兒般，生了下來便不再理會，即使有投訴也不管，在召開業主大

會時，只派一個人員出席，如果有人詢問法律上的問題，他便表示只是出席

會議，不懂回答問題。 

 

 我所舉的例子並非新的例子，也曾跟民政事務總署討論過很多次。局

長，很對不起，雖然我不會很生氣地吵鬧，但這些例子讓我感受到署方是完

全不積極的。教育局在這些問題上不積極，民政事務總署在這些問題上也不

積極。將來......這當然不是勞工處的工作，正如有同事提到，勞工處的招

聘廣告，有否提供印巴籍的語文？如果印巴籍的人看不懂中文或英文，他們

怎樣看得懂這些招聘廣告呢？我相信很多人到現在也是摸不着頭腦的。這些

工作是否很複雜呢？其實並非太複雜；是否很容易做呢？也並非太困難；現

在有否做呢？是沒有做的。我覺得這些部門並不太積極，他們可能覺得少數

族裔只有數十萬人，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並非主流，而香港也不是說英語的外

國人社會，因此把他們的優次放在相當低的位置。 

 

 因此，我其實是很替局長擔心的，局長今天當然要作出答覆，而且答覆

也會很積極，可是，局長將來如何調動部門的資源呢？我希望他想想這個問

題。可是，對於這些問題，所有前線部門也不是屬他管轄，民政事務總署不

屬於他，即使教育局有資源也不屬於他，勞工處亦不屬於他。當然，我希望

以我現在相當積極的態度，暫時先對他投以信心，相信他會做這些事情。可

是，當我們在 1 年後問他時，他會做了多少新工作呢？那些部門能否改善我

們以往所看到的執行問題呢？那些我認為一直是拖拖拉拉、兜兜轉轉、相當

浪費時間的工作，能否加快進行呢？我希望局長想一想，當他本身沒有這些

執行部門時，他有何方法作出協調，如何積聚這些資源呢？同事所提出的問

題，有些其實問題不大，是可以即時做得到的。多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的同事其實已就這個問題先後發言來表達自己的意

見，我只想談一個問題，便是關於公共廣播服務。我知道立法會擬備了一份

報告書，當中提到公共廣播服務應該提供多語言廣播，特別是香港有不少並

非操英語或廣東話的人會有此需要。當然，我們已有普通話廣播，但還有一

些操其他語言的人士，他們在香港獲取資訊是相對地較為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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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理想的是，在我們日後有數碼廣播的時候，每種語言各佔一條

頻道，他們可以自行製作節目，甚至邀請他們的社區人士來擔任嘉賓主持，

讓他們為本身的社區製作節目，這其實是有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的。簡單來

說，我認為電視廣播在這方面比較容易解決，因為現在有很多收費電視，有

些收費電視甚至設有菲律賓語台，供菲傭收看，也有一些南亞的收費電視

台。可是，在公共廣播服務方面，因為廣播電台是靠廣告賺取收入，不是按

收費而賺取收入的，所以便沒有誘因，令廣播公司提供服務給這些少數族裔

的人士，例如剛才提到的南亞裔、尼泊爾、菲律賓，甚至是南韓及日本人，

然而，他們都有資訊上的需求。 

 

 香港的頻譜有限，如果有了數碼廣播，這方面便可以比較容易做到。在

沒有數碼廣播之前，如果可以有一些分段時間的廣播，例如新聞報道等，這

的確是有一定的需求，也可以滿足到傳播信息的功能。我希望局長在關注這

個問題的時候，可以跟公共廣播服務，即香港電台商討一下，看看是否有其

他渠道。 

 

 當然， 理想的是 ― 但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 進行數碼廣

播，有更多的選擇，讓他們可以自行製作節目，即有一個所謂公眾頻道，讓

他們有本身的節目，不過，這是另一個課題。李華明的原議案中其實也有提

到社會服務及公共服務方面，我相信這些已經包括在內了。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問題，跟歧視態度有必然的關係。

歧視其實可以有很多層次，一些深層次的歧視，在整個文化、價值和系統內

已根深蒂固。我們的大中華文化對其他很多種族、習俗及宗教其實充滿了歧

視。政府本身的政策也有不少歧視性的成分。否則，少數族裔人士權益的保

障法例也不會搞了這麼多年仍未制定，以致有關法例的豁免範圍比法例的保

護範圍還多，這是極端荒謬的一種做法。如果說要禁止歧視，卻有九千多萬

種豁免不包括在內的，換句話說，這其實是種族歧視的政策，而不是保障少

數族裔人士的權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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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剛才感到有點失望的是，政府把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問題放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範疇，我不是對該局的“林公公”有歧視，我跟他一向

有很多火花，但我對他沒有任何期望，他在政制方面完全沒有任何進展。如

果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一如政制的做法般便糟糕了。主席，我不是指你，不

好意思。如果他在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方面又弄出九千多萬個方案，接着再

進行多輪諮詢，實際上完全是不斷地倒退，對整個社會是毫無改善的。可是，

局長卻收取數百萬元年薪，這其實是很羞耻的一件事。 

 

 因此，以他在政制的進度和做法，來為少數族裔人士爭取權益的話，我

相信大家也不要有任何期望。關於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問題，過去也有

很多充滿歧視的例子，先不說在日常的語言方面，數年前，對於北區清真寺

的規劃，也有很多人反對，政府 後也不接受反對，批准了有關規劃，但在

興建上卻仍基於很多技術和財政的理由而繼續拖延。 

 

 過去多年，我曾協助新界西很多巴基斯坦族裔的朋友找一處作為他們宗

教集會的地方。在房屋署的 Mr FISHER 調職前，我曾多次跟他舉行會議，

向房屋署取得有關空置地方的資料。可是，房屋署的政策很奇怪，這些地方

不可以租用作宗教的用途，儘管租用者是非牟利團體。房屋署表示，這些地

方可租用作為商業或社會服務的用途，可以開辦婦女會、青少年中心或其他

服務，但如果是以非牟利團體的名義租用，則不可用宗教理由租用地方。可

是，政府也給予很多基督教、天主教的團體方便，這些團體在提供服務的同

時，也可以讓它們作宗教用途，但回教團體則不可以。由於很多回教團體的

註冊是使用服務及宗教團體，基於註冊有宗教團體的成分，所以房屋署表

示，不可以非牟利團體的名義租用地方。我覺得這在制度及政策上，明顯有

歧視的成分。 

 

 我在天水圍、東涌已服務多年，盡了很大努力想協助這些巴裔朋友尋找

作宗教用途的地方，但至今仍未找到，這情況其實十分荒謬。天水圍是一個

有 30 萬人口的社區，此外，這反映在規劃上也充滿歧視，政府沒有規劃土

地作為宗教的用途。雖然天水圍有三十多萬人，但整個新市鎮的規劃中，沒

有任何一幅土地是提供作宗教用途的。香港政府本身可能沒有宗教的取向，

曾蔭權自己可能由於居住在半山，他到教堂十分方便，只須 5 分鐘車程便能

到達，因此，他沒有感覺在規劃上要有宗教用地。但是，居住在天水圍、東

涌的人便慘了，他們要找尋地方作宗教集會的用途也是沒有的。可是，基督

教和天主教則可以基於本身的服務，利用在商場內租用的這些地方進行基督

教的崇拜。如果是天主教學校，便利用學校作宗教集會用途。但是，其他少

數族裔人士，例如巴基斯坦和其他回教的少數族裔朋友，在服務或設施上，

便沒有這方面的特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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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便是教育問題，在李國章離任前，我也跟他談過這問題多次，我

更曾跟羅范椒芬就這問題鬧得很不愉快。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大華人主義，總

之，少數族裔人士便要入讀主流學校，依照主流學校的做法。我曾多次要求

在少數族裔人多的地方，例如新界西北的天水圍和東涌附近，開辦一些少數

族裔人士的特殊中小學，讓他們可基於宗教和意願，選擇自己的學校。可是，

這要求多次被拒絕。我希望“孫公”上台後，可以有新的態度和新的改變。 

 

 主席，整體來說，政府多年來並不關注少數族裔人士的權益，至今也如

是。我希望這種態度會有所改變，但我也期望不高，只是 希望不要一如政

制般，弄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顯示，現時全港共有

342  000 名非華裔居民，當中近 26 萬人（約 75%）為東南亞或南亞裔人士，

包括菲律賓人、印尼人、印度人、尼泊爾人、泰國人及巴基斯坦人。 

 

 事實上，香港本來便是一個移民社會，幾乎所有居民或他們的父親、祖

父，均是從其他地方移居到來的。無論是主流的華裔居民還是少數族裔居

民，我們皆已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是這個城市的共同主人。作為以匯合

中西文化而可引以自豪的國際城市，我們必須在社會上建立種族融和、平等

共處的文化。至於我們的政府，則有責任保障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且不

分種族地維護不同族裔的公平機會。 

 

 任何種族的香港人皆普遍關心就業與教育，因為就業關乎自己與家人的

生計，而教育則直接影響下一代的幸福。然而，在這兩方面，少數族裔面臨

的困難卻遠遠大於主流華裔人士。現時，南亞裔人士的失業率高達四成，根

據上一次人口普查的數字，在 19 至 24 歲年齡組別中的少數族裔人士，只有

13.4%仍在就學，而全港 19 至 24 歲青少年的就學率，則有 28%。在邁向知識

型經濟的今天，少數族裔人士正面對較其他人更明顯、更嚴峻的“雙失”處

境。 

 

 主席女士，一般人可能會有一種錯覺，認為少數族裔人士不能在學校或

工作的地方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自己不進取或不願意適應香港的社會。然

而，我的親身經歷卻與這種說法完全不同。記得在去年 12 月，我曾有機會

到元朗區探訪一所專門收取尼泊爾學生的小學。在這所有 109 位學生的小學

裏，我看見學生興致勃勃地學習語文、數學及通識，也有學生專心地學習繪

畫、民族舞和以尼泊爾文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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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全港唯一的尼泊爾小學，它其實開設在元朗一幢商場的二樓，把數

間商鋪打通而成為學校，設立聊備一格的課室、電腦室、圖書室和 400 呎的

活動室，僅此而已。今天，所有學校均提供全方位學習，為學生提供完善的

教學設施，但尼泊爾小學的學生則在相對匱乏的環境中，繼續努力學習。 

 

 事實上，校方並非不想改善學校的環境，該校曾多次向政府申請租用校

舍，卻不斷受到拒絕。政府一直指出，少數族裔學生可以選擇進入一般學校

或收生嚴格的國際學校，因此並沒有大力協助一些專門照顧個別種族需要的

學校。但是，正如不少同事已經指出，現行的教學語言制度及其他安排根本

不能協助少數族裔學生融入學校及課程，如果政府同時又對其他少數族裔學

校採取愛理不理的態度，只會加劇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困難，扼殺他們尋覓

知識的機會。 

 

 主席女士，如果少數族裔學生被迫浪費他們寶貴的求學時間，他們長大

後將難以透過就業來改善生活，甚至又會捲入跨代貧窮的漩渦之中。根據

2001 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近半尼泊爾及巴基斯坦裔人士只能擔任非技術勞

工，入息低於社會的個人入息中位數。由於少數族裔人士接受的教育質素本

身已經影響他們的競爭力，再加上部分僱主的偏見，令少數族裔受到排斥的

現象更為明顯。 

 

 要糾正這種結構性的社會排斥現象，政府無疑要通過立法手段，禁制不

合理的種族歧視現象，以確保不同族裔人士的平等機會。但是，與此同時，

政府也應該明白，平等並不單指消極地以同質同量劃一看待所有人便可以了

事，其實亦包括公平地調節教育及就業制度，以考慮少數族裔在語言及文化

上的特別需要。 

 

 近，僱員再培訓局開辦英語的再培訓課程，是少數族裔期待多年的突

破。希望當局在這方面繼續有所進展，切勿停步。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原

議案及修正案的建議，在中小學課程設計及就業方面設立特別的中文基準，

讓並非以中文作為母語的少數族裔人士也享有與本地人同等的公平機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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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李華明議員就蔡素玉議員的修正

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很簡單，蔡素玉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加強少數

族裔的青少年服務、委任少數族裔人士加入公共機構，以及建立資料庫等，

而曾鈺成議員 後亦有作出補充。這些皆是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的細節建議，

民主黨對這些建議表示歡迎，亦呼籲大家支持這項修正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匯聚來自不同

文化和不同種族的人士。政府注重社區和諧，並因應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

提供多項不同的支援服務和措施，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 

 

 在憲制和法律上，《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香港其他法例

均為港人提供了廣泛的保障，維護所有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在港的少數族

裔人士跟其他香港市民一樣，同樣享有這些憲制和法例上的保障。 

 

 在政策上，我們提倡平等機會，推動公眾教育和社區參與，鼓勵市民互

相尊重和接受不同種族背景的文化差異，大家和諧共融。 

 

 具體的政策目標可歸納為三大項： 

 

(一) 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 

 

(二) 促進種族平等及種族和諧；及 

 

(三) 鼓勵在本港定居的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同時保留他們本身的

文化特色。 

 

 對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我們在教育、就業和一般生活範疇內，資助

並且提供各種不同的服務，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就這些服務的詳情，政府過

去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向各位議員及公眾介紹，在此不再一一複述，我謹就議

案所提的數項事項作出摘要回應。 

 

 在教育方面，政府的教育政策兼顧不同羣體的需要，當中包括非華語學

生，尤其是少數族裔學生。就此，政府已訂下清晰的方向及具體的措施，目

標是要確保非華語學生能融入我們的學校體系及社羣。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ly 2007 

 

272

 目前有 10 所小學和 5 所中學被教育局選定為“指定學校”，接受集中

的到校支援服務，協助他們進一步加強有關非華語學生的學與教。教育局現

正檢視來年（即 2007-2008 學年）“指定學校”的分布，以決定是否需要調

整這些“指定學校”的數目。 

 

 除了提供到校支援服務外，教育局亦已委託大專院校為“指定學校”的

中文教師開辦培訓課程。又向每所“指定學校”發放每年額外的 30 萬元特

別津貼，以便學校能進一步靈活地運用，以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支

援。 

 

 教育局更組織了學校交流經驗網絡，為其他收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

交流經驗的渠道，從而提升學校的專業能力，以期更有效地照顧非華語學生

的需要。 

 

 針對中文程度較低的非華語學生（特別是較遲開始學習中文的學生）在

學習中文上遇到困難的問題，教育局已委託大學營辦學習中文支援中心，提

供課後或假期輔導課程。這間支援中心亦會協助發展相關的教學資源和提供

專業意見。 

 

 為使初入學的小一非華語新生更能適應本地學校的生活，教育局已在暑

假舉辦為期 4 星期的銜接課程，現在更將有關課程推展至升讀小二、小三及

小四的非華語學生，進一步鞏固他們在第一主要學習階段的知識基礎。 

 

 我們不能、也不應以非華語學生所屬的族裔認定他們只能達到偏低的中

文水平，從而制訂另類的中文科課程及考試，這樣做是絕不利於少數族裔學

生融入學校及社羣的。 

 

 另一方面，我們明白到對學校和教師來說，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具一定

程度的挑戰。為此，教育局現正在中國語文課程架構下，就非華語學生的中

文教學事宜制訂補充指引。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年年底前，擬備這份指引的草

稿，進行諮詢，並在 2008 年為這份指引定稿。 

 

 非華語學生如果能夠達到與本地學生相若的中文水平，我們鼓勵他們應

考香港中學會考，或是日後新高中學制下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

科。不過，為照顧那些有意考取其他中文科考試資歷的非華語學生，教育局

已安排由 2007 年開始，在香港舉辦英國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書（中文科）考

試，方便他們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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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升讀大學及專上課程方面，目前，專上教育院校在按表現取錄學生的

同時，已適當地彈性處理對非華語學生在中國語文方面的要求。教育局現正

與教資會資助院校進一步商討有關院校接納其他的中國語文科考試資歷的

可能性，例如綜合中等教育證書、普通教育文憑、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

並且打算在月底前向立法會的有關委員會提交進展報告。 

 

 在少數族裔青少年方面，政府提供社會服務，幫助他們盡早融入社區。

分布全港各區的 134 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日間／深宵外展服務、學校社

工服務，以及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等，皆全部開放予少數族裔青少年使用。各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亦按照地區需要，安排各式小組和活動，包括語言課

程、社交康樂和義工活動等，以增加少數族裔青少年對他們所處地區的認

識，以及促進他們與社區其他人士的共融交流。 

 

 政府的種族關係組，提供不少針對少數族裔青少年的服務，包括非華語

青少年文化交流及融合學習計劃，透過廣東話班和導師計劃，協助非華語青

少年融入社會，以及透過社區發展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分別在油尖旺區和

元朗區成立服務少數族裔的社區發展小組，為少數族裔提供所需的服務，包

括提供外展服務及輔導服務、建立少數族裔義工隊和互助隊，以及舉辦技能

培訓班及互助小組等。 

 

 在延續中學教育方面，已過就學年齡的少數族裔青少年跟其他本地青少

年一樣，可以透過“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獲得資助，修讀認可

的夜中學高中，即中四至中七的課程。 

 

 在職業訓練課程方面，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大部分課程並不設年

齡上限。凡合乎指定入學要求的人士，包括少數族裔青少年，均可報讀。 

 

 在就業方面，職訓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工商資訊學院主要以英

語作為其中五或以上程度課程的授課語言。 

 

 為了滿足非華語學生的需求，職訓局將會在本學年為非華語青少年及成

人開辦 15 項以英語教授的特定課程（包括為在職人士而設的工藝測試預修

課程、為中五離校生而設的全日制基礎文憑課程、為高中學生而設的應用學

習課程等），共提供約 300 個學額。職訓局亦為非華語學員特設以英語作答

的工藝測試試卷，讓學員能夠考取相關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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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亦正以試辦形式，為非華語成人提供以

英語授課的保安及物業管理課程，以及家務助理課程。再培訓局會監察試驗

課程的進展和成效，並且考慮為非華語成人開辦更多合適的課程。 

 

 政府招聘員工的政策是透過公開、公平和具競爭性的招聘過程，填補公

務員職位空缺。 

 

 就語文能力的入職要求，政府必須確保維持一支有能力運用香港兩種法

定語文、並有效和有效率地運作的公務員隊伍。 近，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

建議，所有公務員職系均已檢討過其招聘準則，以確保各職位所訂明的中英

語文能力要求符合該職位的實際運作需要。部門及職系首長可以因應其職系

的工作需要，訂定所需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我們相信此舉可增加各職系在

招聘員工方面的彈性，以及提高不同語文能力人士加入政府，服務社羣的機

會。 

 

 勞工處提供多項免費就業輔導服務協助求職者就業。該處轄下的 12 間

就業中心均設有操作簡易的職位空缺搜尋終端機。所有職位空缺的主要資料

都以中、英文顯示。 

 

 勞工處為了方便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就業服務，已把《勞工處簡單易用的

就業服務》小冊子翻譯成多種少數族裔語文版本。 

 

 各就業中心也為少數族裔人士定期舉辦就業講座，增強他們對就業市場

的認識和提升他們的求職技巧。此外，各就業中心提供的就業選配計劃亦可

為少數族裔的求職者安排 1 名就業主任，因應有關人士的需求，提供個別及

全面的就業服務，包括深入的面談、職業輔導和就業選配服務。 

 

 剛才有議員談論到就業輔導服務時，指政府的就業中心沒有為少數族裔

人士設立特別的服務專櫃，但事實上，政府經常鼓勵少數族裔人士通過勞工

處轄下的就業中心、電話就業服務及網上互動就業服務尋求就業協助，我們

會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 

 

 在公共服務方面，政府的政策，是要求所有向公眾發放的書面資料，均

備有中英文文本。向廣大市民發布的政府消息，不論是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公

布，都必須中英兼備。政府與市民通信時，也須盡可能以來信所用的語文回

覆。前線人員須按服務對象所說的語言，以英語或華語回答查詢和提供協

助。在重要的服務範疇，例如醫院及法院，政府亦盡量在可行的情況下按需

要為不諳中文或英文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翻譯或傳譯服務。此外，我們以少

數族裔語文來編製各種指南，以利便他們認識和使用各項政府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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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醫院管理局已盡力為不諳中文及英文的求診人士，免費安排所需

的傳譯服務。所有公立醫院及診所都備有一份兼職傳譯員名單，在有需要時

即時電召他們到醫院或診所提供協助。已預約診症的病人如需要傳譯服務，

也可以預先透過病人聯絡主任作出適當安排。 

 

 在社會服務方面，如果少數族裔人士在使用有關服務時遇上語言障礙，

有關的服務機構會按情況安排義工或其親友提供協助。 

 

 政府推動和資助一些專門服務少數族裔的社區發展小組和少數族裔社

區支援小組，我們鼓勵這些少數族裔社羣發揮自助互助的精神。這些小組透

過有關少數族裔人士，服務他們本身所屬的社羣，為他們的族裔中有需要的

同胞提供翻譯服務，以及協助他們使用社會公共服務。 

 

 在宗教及文化活動場地方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 15 間文娛中心

均設有出租設施的圖書館及博物館，以及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 84 個位於社

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內的多用途會堂，這些均是公開接受各界人士和社區團體

租用，作為舉辦，包括宗教及文化的各類活動之用。少數族裔人士和團體的

申請，以及其他人的申請一樣享有公平和一視同仁的待遇。 

 

 個別少數族裔團體如果有需要覓地興建文化或宗教設施，政府亦會按不

分種族的原則，公平地依循有關撥地的政策，予以處理和提供協助。 

 

 在公民教育及宣傳方面，政府一向重視和強調公眾教育是促進種族平等

及社區和諧的重要基石。 

 

 種族關係組的同事經常聯絡各學校、私營機構和政府部門並舉行講座，

宣傳種族和諧共融的信息和介紹香港各個不同少數種族的文化。該組亦印發

了多種形式的教育素材，除一般的教育宣傳海報外，包括以中小學生為對象

的漫畫書，供教師使用的教材套，以及供前線公務員自學之用的“‘共享多

元文化’自學錦囊”等。 

 

 政府通過“平等機會（種族）資助計劃”，每年資助社區團體舉辦宣傳

教育活動，鼓勵社區參與和深化市民對種族平等觀念的認同。我們亦資助一

些非政府機構，直接向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例如是廣東話及英

語補習班、非華語青少年文化交流與融合學習計劃和外展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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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育是整體促進種族和諧的長遠策略中 重要的環節。“尊重他

人”是香港學校課程重點教導的價值觀和態度之一。這個觀念已涵蓋在德育

及公民教育之內，並已融入各級的學習領域或科目內。此外，當局亦製作了

相關的教育電視節目供學校播放。目前，我們亦正在製作一輯關於尊重文化

差異的新節目，內容強調包容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我們亦成立了“融和獎學金”，表揚一些積極收取少數族裔學生和促進

種族融和的學校，並鼓勵校內同學與少數族裔同學和諧共處，通過合作和交

流，互相增益。 

 

 在委任少數族裔人士參與公職服務方面，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

成員的基本原則是用人唯才，以有關公共機構或諮詢組織的功能和工作上的

實際需要，以及獲委任人士的個人能力和經驗，並且對有關組織所能作出貢

獻的程度為首要考慮。當局在委任成員時，也會在合適情況下盡量加入不同

類別人士，務求令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員組成能夠更多元化，可以反映

香港不同界別和背景人士的意見。 

 

 蔡素玉議員特別提出關注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事實上，該

會現時已有少數族裔人士的成員。我們未來亦會因應實際情況和需要，繼續

委任合適人選加入平機會輔助其工作。 

 

 在法例及配套設施方面，正如我較早前提及，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的合理

權益，已全面在憲制文件和法例上受到保障。現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對

政府和所有公共機構均有約束力。去年 12 月，我們向立法會提交了《種族

歧視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如果獲通過，將可有效地把所需保障伸

展至私人和私營機構的行為上。 

 

 建議的條例草案如果獲通過，平機會在保障少數族裔人士不受歧視這方

面，亦將擔任重要的宣傳、教育、調解和執法的角色。 

 

 “鼓勵在本港定居的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同時保留本身的文化特

色”，目前已是政府在種族關係政策上 3 個具體政策目標之一。 

 

 在收集少數族裔人士的數據方面，政府統計處一直負責搜集及提供各類

的統計數據，以協助政府各部門進行研究、討論、計劃和決策。此外，其他

政府部門，例如入境事務處、教育局等，都備有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其所提供

的服務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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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處現正分析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搜集所得的數據，以擬備有關少

數族裔人士的專題報告。該報告內容包括居港少數族裔的人數、人口狀況、

教育水平、就業情況等特徵。專題報告在完成後將會公開，並會提供精確的

數據給各界參考使用。因此，我們現時無須計劃另設一個少數族裔數據資料

庫。 

 

 香港多年以來也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大多數華裔居民擁有長期習慣

與非華裔人士和諧共處的優良品德和傳統，我們當中亦有不少土生土長的少

數族裔及非華裔人士，在事業上有卓越成就，對香港社會作出相當貢獻，亦

廣為市民尊重。 

 

 就議案所提的各項建議，相信政府和議員的原則和方向是一致的。在具

體做法和措施上，部分政府已經做到，並且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至於其他的

建議，正如我在以上發言中指出，我們必須顧及有關措施在實施時將產生的

困難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對這些建議有所保留。 

 

 主席女士，陳偉業議員剛才把我們負責處理少數族裔的工作跟政制作對

比，其實在處理政制發展方面，我們也是非常全面地開列我們所須執行的工

作，跟大家今天處理少數族裔的做法相同。李永達議員特別提到，既然我的

政策局現在已接管了人權事務及負責少數族裔的工作，而我本身並沒有一個

行政部門負責提供這方面的服務，那今後我將如何協調和統籌呢？就此，我

可以告訴各位議員，我們各個政策局之間設有政策委員會，而政府總部內大

家也非常願意協調和共同統籌，以做好少數族裔方面的工作。 

 

 李華明議員剛才表示很高興我趕及回來聽取大家的意見，我其實也很高

興今天晚上有機會聽取了很多很切實的意見，因為議員在各個不同區分也有

接觸少數族裔人士，亦知道他們所面對的困難。我可以告訴各位議員，由於

我兒時住在前監獄署的職員宿舍，我從唸小學開始，便認識了一些巴基斯坦

裔、印度裔的小朋友，大家一起上學，對於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情況、他們

的喜好，我從小已知道，所以大家今天所反映的問題，我是明白，我亦是關

心的。 

 

 在政府方面，我們會按照目前的政策，按部就班地因應需要和運作，繼

續推展和促進種族和諧的公眾教育和各方面的支援服務。這將是一項持久的

工作，我們會不斷總結經驗，並在適當時候改進。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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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就李華明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 53 秒。 

 

 

李華明議員：主席，首先，多謝就這項議案辯論發言的 21 位議員 ─ 這

是我估計不到的 ─ 我本來估計只有十多位議員發言，尤其很多少數族裔

市民聚居的地區 ─ 例如九龍西和新界西 ─ 均有他們的民意代表反

映他們真正面對的問題。所以，我很高興林局長能出席，使他們看到的問題

得以直接向局長反映。 

 

 我始終覺得，局長的工作分布在不同的政策局之中（林局長剛才提出來

的範疇全皆涉及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和民政事務局的工作，我 低限度已

看到涉及這 3 個政策局），但林局長自己轄下的政策局卻沒有提供這些服務，

只是制訂有關政策。那麼，局長會否在其轄下的政策局設立一個跨局或跨部

門的內部小組以推行有關工作呢？ 

 

 剛才很多同事提到教育是為了脫貧，也是社會階梯的一個重要的轉捩

點。如果少數族裔 3 代皆是當保安員的話，便很難打破厄運了，他們永遠均

只會位於香港的主流社會旁邊。我覺得“新聞透視”這個節目很好，我希望

局長有機會可看看這個節目，其中是反映了香港現時的情況。 

 

 我不阻延休會了，明天還有一項議案要進行辯論，我在此多謝各位同

事，我相信這項議案會得到大家的支持的。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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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經蔡素玉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上午 9 時正繼續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38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wo minutes to El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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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後要求就第九項質詢的書面答覆作出以下修改 

 

第 88 頁第 4 段第 2 行 

 

將“......；而有關人員則有責任”改為“......；而有關人員則有

權利” 

 

 


